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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 科技、 标准、 产业协同互动发展， “技术专利化、 专利标准化、 标准

产业化、 标准国际化” 已经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共识。

为贯彻落实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十四五” 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相关任务部署， 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为形成有

利于产业发展的标准必要专利国际治理规则发挥建设性作用，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与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共同编制了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操作指南》。 我们既

鼓励创新投入获得合理的回报， 又提倡标准技术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希望和支持

技术创新促进全人类福祉。

《指南》 自 ２０２３ 年启动编写， 梳理了重点法域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法律法规、

政策、 司法案例， 广泛征求了创新主体、 专家学者等多方意见， 在此基础上形成开

展许可活动建议。 《指南》 并非以设定规范为目的， 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它旨在

根据各国司法实践、 许可实践等， 尽可能客观地总结许可操作现状及观点。 因不同

法域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要求不同， 建议权利人和实施人参考与自身业务活动相

关的法域要求， 规范自身许可谈判行为。

—６—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一、 标准及标准必要专利基本概念介绍

１ 标准

根据国际标准组织 （ＩＳＯ） 的定义， 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是经协商一致制定， 为各

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 指南或特性， 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 标准

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的效果， 以科学、 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

基础， 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❶

标准举例：

ＷｉＦｉ 标准是由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 ＩＥＥＥ） 制定的。 ＩＥＥＥ 作为标准组织，

在 １９９０ 年成立了 ８０２ １１ 工作组， 制定无线局域网的相关标准， 并在 １９９７ 年发布了

第一个标准 ８０２ １１ － １９９７。 之后每过几年， ８０２ １１ 标准就会升级换代一次。

５Ｇ （ＮＲ） 是 ３ＧＰＰ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为第五代移动网络开发的一种新的

无线接入技术 （ＲＡＴ）， 其旨在成为 ５Ｇ 网络空中接口的全球标准。 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❷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组织全球业界开展 ５Ｇ 标准化前期研究， 持续推动全球 ５Ｇ 共识

形成。 ５Ｇ 通信技术正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紧密结合， 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

２ 标准组织

标准是由标准组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ＳＳＯ ／ ＳＤＯ） 制定、 开发、 发布的。

目前， 在通信领域较有影响的标准制定组织主要有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ＥＥ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ＩＴＵ （国际电信联盟）、 ＥＴＳＩ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

会）、 ＩＳＯ （国际标准组织） 等。

３ 标准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

标准可推动科技创新、 消除技术壁垒。 为了在专利权人 （通常是标准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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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ＩＳＯ ／ ＩＥＣ Ｇｕｉｄｅ２： ２００４， 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３ 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ＴＵ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ｒｅｃ ／ Ｒ － ＲＥＣ － Ｍ ２０８３ ／ ｅｎ



保护知识产权的需求、 标准实施方使用标准技术的需求以及公众利益等各种利益间

寻求平衡， 标准组织通常会制定知识产权 ／专利政策 （ＩＰＲ Ｐｏｌｉｃｙ）， 确定各相关方应

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下是部分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基本信息梳理：

标准组织 知识产权政策及下载链接 现行版本日期

ＩＥＥＥ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
会）

标准委员会准则 （ ＩＥＥＥ Ｓ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
Ｂｙｌａｗｓ） 第 ６ 条专利 （Ｐａｔｅｎｔ）、 第 ７ 条版权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ｅｅ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ｉｍｐｏｒ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ｔｈｅｒ ／ ｓｂ＿ｂｙｌａｗ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ＳＯ
（国际标准组织）、 ＩＴＵ （国际
电信联盟）

ＩＴＵ － Ｔ ／ ＩＴＵ － Ｒ ／ ＩＳＯ ／ ＩＥＣ 的 通用专利政策
实施 指 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ｄｍｓ ＿ ｐｕｂ ／
ｉｔｕ － ｔ ／ ｏｔｈ ／ ０４ ／ ０４ ／ Ｔ０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ＰＤＦＣ ｐｄｆ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ＥＴＳＩ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ＥＴＳＩ 知识产权政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ｔｓｉ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ＩＰＲ／ ｅｔｓｉ －
ｉｐｒ －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ｄｆ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各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内容不尽相同。 以通信类技术标准组织为例， 知识产

权政策可能覆盖以下几方面主要内容：

（１） 披露义务。 即要求成员披露其持有❶的实施某项标准必要的专利。 有些标

准组织对披露义务要求较为宽松❷， 有些相对较为严格❸。

（２） 许可原则。 例如， 大多数标准组织要求 ＳＥＰ 权利人应以公平、 合理无歧视

（ＲＡＮＤ 或 ＦＲＡＮＤ） 的原则或免费 （ｒｏｙａｌｔｙ － ｆｒｅｅ） 提供许可。

（３） 拒绝根据 ＦＲＡＮＤ 原则提供许可的处理方式。 部分标准组织在知识产权政

策中， 规定了在 ＳＥＰ 权利人不按照 ＦＲＡＮＤ 原则提供许可的场景下， 标准组织将采

取的措施❹。

（４） 禁令。 部分标准组织在知识产权政策中， 对 ＳＥＰ 权利人寻求禁令救济予以

规定或限制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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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❺

有些标准组织 （如 ＩＥＥＥ） 要求承担披露义务的不仅仅包括专利权利人， 还包括对专利有控制权或许

可权的主体。
如 ＡＮＳＩ 使用的是 “鼓励”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而并非施加强制性义务。
如 ＥＴＳＩ 要求成员应该 （ｓｈａｌｌ）， 在其参与的标准或技术规格开发期间， 尽合理努力及时告知标准组

织” 必要 “的知识产权。
如 ＥＴＳＩ 根据拒绝的时间点 （在标准公布前或公布后） 制定不同的应对路径。
如 ＩＥＥＥ 要求做出 ＦＲＡＮＤ 许可声明的 ＳＥＰ 权利人不得寻求禁令或者以寻求禁令相威胁， 除非标准实

施者 （潜在的被许可人） 不参与谈判， 拒绝执行有管辖权的法院所做出的有关合理许可费和其他合理许可条

件的裁判， 或者有关专利有效性、 可实施性、 必要性、 侵权、 损害赔偿以及其他抗辩或者反诉的裁判。



４ 标准必要专利

通常来讲， 标准必要专利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是指实施该项标准所必

不可少的专利。

由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并自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

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规定： 标准必要专利， 是指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

利。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２０１７）》，

其中第 １４９ 条第 ３ 款界定 “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为实施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发布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

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根据该指引， 标准必要专利， 是指为实

施某一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

部分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也包括了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

例如， ２０２２ 年 《ＥＴＳＩ 知识产权政策》❶ 规定， 在知识产权的语境下， “必要”

是指， 基于技术 （但非商业） 的理由， 考虑到正常的技术实践和标准化时期普遍

可用的最新技术水平， 不可能在不侵犯该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制造、 销售、 租赁、

以其他方式处置、 维修、 使用或操作符合标准的设备或方法。 在标准只能通过技

术解决方案实施的特殊情况下， 为了避免疑义， 所有这些知识产权都应被视为必

要的。

ＩＥＥＥ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版本的标准委员会准则 （ ＩＥＥＥ

Ｓ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 Ｂｙｌａｗｓ） 在 ６ １ 条❷中规定， “必要专利权利要求” 是指任何专利

权利要求， 其实践对于实施 ＩＥＥＥ 标准规范性条款的强制性或可选部分是必要的，

而在 ＩＥＥＥ 标准批准时， 该强制性或可选性条款的实施方法不存在商业和技术上可

行的非侵权替代实施方法。 必要专利权利要求不包括任何仅对使能技术或上述要求

以外的专利是必要的权利要求， 即使其与必要专利包含在同一专利中。

综上， 通常来讲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实施标准必不可少的专利。 但是目前关于必

要性是否涵盖 “商业必要性” 并未达成一致认识。

５ 标准必要专利产品

互联网、 音视频编解码、 手机、 移动通信设备、 数据存储设备等是传统的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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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ｔｓｉ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ＩＰＲ ／ ｅｔｓｉ － ｉｐｒ －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ｅｅ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ｉｍｐｏｒ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ｔｈｅｒ ／ ｓｂ＿ｂｙｌａｗｓ ｐｄｆ



ＳＥＰ 较多的产品和服务。 部分互联网领域的标准许可惯例为免许可费 （例如 ＵＲＬ，

ＨＴＭＬ， ＸＭＬ， Ｊａｖａ Ｓｃｒｉｐ）， 手机通信行业 （如 ４Ｇ、 ５Ｇ）、 音视频编解码等多为收费

许可。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标准必要专利可能应用于智能网联车、

智能家电等产业。

６ 公平、 合理、 无歧视原则

ＦＲＡＮＤ 即公平 （ Ｆａｉｒ）、 合理 （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无歧视 （ Ｎｏｎ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ＮＤ 原则是大多数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中的主要内容， 也被各法域司法实践广

泛采纳。

标准组织对标准贡献方作出 ＦＲＡＮＤ 声明 ／承诺的要求：

标准组织通常会在知识产权政策中， 要求标准贡献方作出 ＦＲＡＮＤ 承诺， 例如：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ＥＴＳＩ） 的知识产权政策第 ６ １ 条规定， 知识产权所有者应

在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 以公平、 合理和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

进行不可撤销的授权许可。

ＩＥＥＥ 的政策 ６ ２ 条规定， 如果 ＩＥＥＥ 得知某个拟议的 ＩＥＥＥ 标准可能需要使用

潜在的必要专利权利要求， ＩＥＥＥ 将要求专利权利人或申请人提供许可保证。 标准贡

献者可以提供以下两种保证之一： ａ） 一般性免责声明， 声明提交者不会对任何实

施必要专利权利要求的个人或实体主张任何现有或未来的专利权利要求。 ｂ） 将向

无限数量的申请者提供必要专利权利要求的许可， 全球范围内无需补偿或以合理费

率， 以及其他合理条款和条件， 确保没有不公平歧视。

关于在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项下作出的 ＦＲＡＮＤ 声明的法律性质， 各国家和

地区的认定不一， 而这一问题的结论通常又与认定该问题所适用的准据法密切相关

（虽然同一个法域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❶。 准据法中， 可能涉及专利法、 反垄断

法、 合同法等。

—０１—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❶ 美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倾向于将许可承诺视为标准组织与 ＳＥＰ 权利人之间的合同。 承诺本身以及标准

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构成合同的内容， 标准实施方是第三方受益人， 且可基于合同寻求救济。 英国最高法院在无

线星球诉华为案件中论述： ＥＴＳＩ 知识产权政策 （“知识产权政策”） 是一份合同文件， 受法国法律管辖。 它约

束 ＥＴＳＩ 的成员及附属机构。 它的第 １５ （６） 条规定了因销售、 租赁、 使用、 操作组件而不可避免的侵犯符合

标准的专利， 系 “必要知识产权”。 通过要求 ＳＥＰ 权利人做出将根据 ＦＲＡＮＤ 条款进行许可的不可撤销的承诺，
它创造了一种 “利他条款”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ａｕｔｒｕｉ）， 即第三方实施人可以对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履行……该案

判决认为， 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是对普通专利法律的修订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但该案中，
英国最高法院并未依据法国法律对 ＦＲＡＮＤ 义务进行详细解释。 有学者认为该案法官更多基于美国司法判例、
ＩＴＵ 和 ＩＥＥＥ 的 ＦＲＡＮＤ 文件作为其裁判依据。 中国法院部分适用 《民法典》 诚实信用原则。



在具体的许可活动中，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不仅仅贯穿于许可谈判的步骤及流程 （如不

履行 ＦＲＡＮＤ 义务， 可能影响禁令的签发、 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以及是否构成垄断行

为的认定等）， 也应体现在最终达成的许可条件， 特别是许可费率中。

二、 许可活动基本步骤

１ 双边许可谈判步骤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并没有统一、 固定的许可步骤。 为便于理解， 本 《指南》 以

最高人民法院在高清编解码科技有限公司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ｄ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ＬＣ） 诉

ＯＰＰＯ 六起语音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作出的二审判决 （以下简称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

判决”）❶ 中， 总结的行业惯例为参考， 介绍 ＳＥＰ 许可活动可能涉及的基本步骤：

步骤 １： 权利人发出侵权通知并随附相关信息❷

通常情况下， 双边谈判开始于权利人发现实施人产品涉嫌侵权， 向实施人发送

侵权通知开始。 侵权通知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ｉｃｅ） 可以由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向涉嫌侵

权的实施人发送。 通知通常包括以下信息：

具体 ＳＥＰ 信息： 如专利号码、 相关技术标准。 侵权行为的描述： 如哪些产品或

技术被认为侵权了 ＳＥＰ。 要求： 如要求侵权方采取行动， 达成许可协议或支付赔偿。

根据相关案例及政策梳理， 建议权利人发送侵权通知时注意以下事项：

（１） 如果在发送侵权通知前即提起诉讼， 或在谈判中反复以提起诉讼相威胁或

付诸行动， 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 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阐述， 在认定权利人在许可谈判

中是否存在过错， 通常可以综合考虑多重因素， 包括 “是否未向实施人发出侵权通

知便直接提起司法诉讼要求确定使用费， 在谈判过程中是否对实施人反复以提起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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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２０２２） 最高法知民终 ９０７、 ９１０、 ９１１、 ９１６、 ９１７、 ９１８ 号。
但是， 根据相关司法案例及政策梳理， 部分案例认为权利人在寻求禁令救济前， 应向实施人发出明确

且具体的要约， 仅侵权通知不足以支撑禁令申请的主张。 换句话讲， 侵权通知不构成独立的考量环节， 权利人

需首先满足发出明确且具体的要约。 例如， Ｒｅａｌｔｅｋ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Ｃｏｒｐ ｖ ＬＳＩ Ｃｏｒｐ 中， 美国加利福利亚北区法

院认为权利人仅仅要求实施人立即停止侵权， 而未随附许可要约， 随后向 ＩＴＣ 提出排除令申请的行为违反了其

与 ＩＥＥＥ 的合同义务和向 Ｒｅａｌｔｅｋ 的 ＦＲＡＮＤ 义务。



权诉讼或向法院申请颁发停止侵权的裁决相威胁或直接付诸实际行动”。 欧洲法院

（ＥＣＪ） 在华为诉中兴一案中也明确， 提起禁令之诉之前应明确相关专利并说明侵权

方式， 通知侵权人其存在侵权行为❶。

此外， 中国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第十九条也规定：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从事下列行为， 排除、

限制竞争： …… （三） 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中， 违反公平、 合理、 无歧视原

则， 未经善意谈判， 请求法院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作出禁止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的判决、

裁定或者决定等， 迫使被许可方接受不公平的高价或者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如未经善意谈判即提起禁令申请， 也可能被认定为构成

垄断行为。

（２） 拒绝向实施人披露必要的专利信息， 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 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必要的专利信息包括拟许可的 ＳＥＰ 组合的专利清单、 示例性权利要求对照表等

必要信息。

权利要求对照表 （Ｃｌａｉｍ Ｃｈａｒｔ） 是 ＳＥＰ 专利范围与标准规格及或产品之对照

表， 以便实施人能够了解 ＳＥＰ 如何对应到技术标准和 ／或他们自己的产品。 有关权

利要求对照表是否必须提供， 如何回应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是否应在签署保密协

议 （ＮＤＡ） 后提供等问题均容易引起争议， 且各法域态度不一。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认定权利人是否存在过错综合考

虑因素之一是： 是否拒绝向实施人披露必要的专利信息 （例如一定的标准必要专利

数量、 示例性的权利要求对照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

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第 １３ 条规定， 在实施者明确表达接受专利许可谈判

的意愿后， 若权利人未按商业惯例和交易习惯向实施者提供示例性专利清单、 权利

要求对照表等专利信息， 则可以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公平、 合理、 无歧视义

务， 存在明显过错。 第 １４ 条规定， 未在合理期限内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供的示例

性专利清单、 权利要求对照表等专利信息作出实质性答复， 则可以认定实施者存在

明显过错。

在中国国内司法实践中， 是否按要求提供 ／回复权利要求对照表应视为专利人 ／

实施人过错判定标准之一， 但是法院在个案中仍会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判断。

例如， 在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中国） 有限公司 （简称 “索尼中国公司”） 与西

—２１—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❶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６２０１３ＣＪ０１７０



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西电捷通公司”） 侵害发明专利权

纠纷一案 （以下简称 “索尼中国诉西电捷通案”） 中❶， 北京高院认为， 索尼中国

公司理应能够从专利清单等材料中判断出被诉侵权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是否实施

了涉案专利， 并非一定需要借助于西电捷通公司提供的权利要求对照表， 且索尼中

国公司以权利要求对照表和保密协议问题作为拖延手段， 从而导致双方没有实质上

进入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 因此， 西电捷通公司在谈判过程中没有过错， 双方当事

人迟迟未能进入正式的专利许可谈判程序的过错在索尼中国公司。

欧盟法院并未在 ２０１５ 年在华为诉中兴一案中确定的善意谈判的框架中明确专利

权人是否应向作为许可谈判当事方的实施者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❷。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５ 日， 德国联邦法院 （ＦＣＪ） 在 Ｓｉｓｖｅｌ 诉 Ｈａｉｅｒ 一案中❸， 认为， 在

善意谈判阶段， 专利权人向专利实施人提供 “权利要求对照表” 可满足侵权通知的

要求， 但是这并非强制性要求， 即在仅提供专利清单等材料而未提供 “权利要求对

照表” 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仍可能被视为已履行提示侵权的义务。

日本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善意谈判指南》 建议专利权人向实施者提供许可谈

判要约时应提供： 专利清单、 权利要求对照表 （如涉及 ＳＥＰ 数量较多则提供示例性

对照表）、 实施人产品如何符合标准的信息、 是否存在 ＦＲＡＮＤ 声明以及对应标准号

等信息。

（３） 权利人应避免要求实施人签署不合理的保密协定 （如把并不构成商业秘密

的信息覆盖在内， 或不合理限制披露对象）。

发出侵权通知后， ＳＥＰ 权利人通常会向实施人发送并要求其签署保密协议

（Ｎｏｎ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ＤＡ）。 根据各法域现有司法实践， 要求实施人签署保

密协议， 原则上是合理要求。

例如， 在索尼中国诉西电捷通案中， 北京高院在说理部分表示， 权利要求对照

表往往包含着权利人对其专利权利要求、 技术标准的解释和说明， 涉及权利人核心

机密， 其内容较为敏感。 根据实务中的通常做法， 一般谈判过程中权利人都会在双

方签订保密协议的前提下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 在此情形下， 专利权人要求双方签

署保密协议的主张具有合理性。 据此， 西电捷通公司在同意提供权利要求对比表的

基础上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是合理的。 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和杜塞尔多夫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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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诉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中国） 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 （２０１７） 京民终 ４５４ 号

Ｈｕａｗｅｉ 诉 Ｚ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６２０１３ＣＪ０１７０
Ｓｉｓｖｅｌ ｖ Ｈａｉｅｒ （德国， 最高法院， ２０２０ 年）



院也在 ２０１７ 年的两份判决中确认了该原则。

但具体谈判中， 是否签署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涵盖的信息范围、 限制披露的群

体等是较容易产生争议的领域， 建议 ＳＥＰ 权利人避免不合理扩大保密协议范围， 体

现谈判善意。

例如， 日本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善意谈判指南》 呼吁权利人不要将权利要求

对照表涵盖在保密协议范围， 除非权利要求对照表本身包含保密信息。 此外， 该指

南还建议 ＳＥＰ 权利人不要限制实施人将信息披露给谈判相关的有限群体 （如内外部

律师、 供应商、 辅助人员等）， 因实施人可能需要这些群体的协助才能达成许可。

步骤 ２： 实施人在合理期限内及时答复

根据相关司法案例及政策梳理， 建议实施人收到权利人发送的侵权通知后， 及

时答复， 表示愿与其协商具体的实施许可条件， 如拒绝也应说明原因， 并注意如下

事项：

（１） 及时回应并表示愿与其协商许可， 如拒绝也应说明原因。

何为 “合理时间”、 “及时”， 需根据谈判具体情况来认定， 可能取决于多重因

素： 例如谈判专利的数量， 实施人对谈判 ＳＥＰ 涉及技术的熟悉情况， 双方是否对有

效性、 必要性存在争议等。

（２） 尽快启动调查及评估程序， 知己知彼

收到权利人通知后， 为做好可能的谈判准备， 实施人可启动内部尽职调查， 例

如梳理己方的标准产品、 销往的国别和区域。 如质疑 ＳＥＰ 本身的有效性、 必要性

等， 也可进行分析评估。

如实施人对 ＳＥＰ 必要性、 有效性、 是否侵权等提出质疑， 可以与权利人交涉沟

通。 但关于是否应在前述争议尚未有结论时就按照本步骤答复权利人， 观点不一。

实践中， 实施人可以选择尽快答复表明有许可意愿， 但声明保留对争议问题进一步

挑战的权利的做法， 以降低被认定存在过错， 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风险。

必要性审查

标准组织通常鼓励或要求标准贡献者尽早披露其所有已知的专利信息。 例如：

ＩＥＥＥ 知识产权政策要求， 标准委员会批准标准前， 标准贡献方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ｒ） 需提交

保证信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ＯＡ）”， 并须进行 “合理且善意的问询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ｑｕｉｒｙ）”， 以确保尽到合理努力去识别和联系所有曾经或正在参与

（提议） 标准开发的个人， 从而梳理对于 （提议） 标准可能构成必要的专利权利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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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标准组织不对披露专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❶。 有观点认为当前 ＳＥＰ

存在过度声明 （ｏｖｅｒ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的现象， 例如将 ｎｏｎ － ＳＥＰ 声明为 ＳＥＰ、 一件专

利声明为多个标准的 ＳＥＰ 并重复收费等。 为提升透明度， 部分标准组织建立并维护

ＳＥＰ 声明数据库❷。 ＳＥＰ 数据库是开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参考工具， 以下是部分标准

组织数据库链接：

标准组织名称 ＳＥＰ 数据库链接

ＩＥ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ｅｅｅ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ｓａｓｂ ／ ｐａｔｃｏｍ ／ ｐａｔｅｎｔｓ ／

ＥＴＳＩ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ｒ ｅｔｓｉ ｏｒｇ ／

ＩＴ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ｎｅｔ４ ／ ｉｐｒ ／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ｐｘ？ ｓｅｃｔｏｒ ＝ ＩＴＵ＆ｃｌａｓｓ ＝ ＧＳ

针对专利组合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技术谈判是 ＳＥＰ 许可谈判中的重要环节。 如许

可谈判当事方对于专利的必要性存在争议， 可委托第三方进行独立评估。

部分国家 ／地区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提供或计划提供中立的必要性审查服

务。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 日本专利局 （ＪＰＯ） 开始按照 《必要性检查咨询意

见手册》 提供必要性咨询服务❸。

最新趋势观察：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了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标准

必要专利条例和修订 （ＥＵ） ２０１７ ／ １００１ 号条例的提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ｎ⁃

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７ ／ １００１》）， 提案规定， 在欧洲知识产权局 （ＥＵＩＰＯ） 内创

建一个能力中心， 管理 ＳＥＰ 数据库、 ＳＥＰ 注册和 ＳＥＰ 的必要性检查程序以及 ＦＲＡＮＤ

的确定。

（３） 避免仅表示愿意协商， 但实际行动却存在无正当理由拖延或中断协商的

情况

实施人还需注意， 根据相关司法案例和政策梳理， 如仅表示愿意协商， 但实际

行动却存在无正当理由拖延或中断协商的情况， 也可能增加被认定存在过错的风险。

例如， 德国联邦法院在 Ｓｉｓｖｅｌ 诉 Ｈａｉｅｒ❹ 一案中， 认为实施人除了需要明确、 毫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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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如 《ＩＴＵ － Ｔ ／ ＩＴＵ － Ｒ ／ ＩＳＯ ／ ＩＥＣ 的共同专利政策》 表明，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 （ＴＳＢ）、 国际电联无

线电通信局 （ＢＲ） 以及 ＩＳＯ 和 ＩＥＣ 的首席执行干事 （ＣＥＯ） 办公室不可能就专利权或类似权利的证据、 有效

性和范围提供权威或全面的信息， 但适宜的做法是最充分地披露其所掌握的信息。
如 ＥＴＳＩ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ｒ ｅｔｓｉ ｏｒｇ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 ｇｏ ｊｐｌｅｌ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 ／ ｓｈｕｂｅｔｕ － ｈａｎｔｅｉ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Ｓｉｓｖｅｌ ｖ Ｈａｉｅｒ， ｄｏｃｋｅｔ ｎｏ ＫＺＲ ３６ ／ １７



糊的表示愿意接受许可， 还应开展 “目标导向” 的谈判， 并应为谈判作出投入。

（４） 签署合理的保密协议

如前述， 权利人或实施人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原则上是合理要求， 因此如无正

当理由拒绝签署保密协议， 或反复以就保密协议谈判为由采取拖延战术， 可能被认

定为存在过错。

同时， 因保密协议文本多由权利人提供， 建议实施人仔细审核保密协议条款，

例如秘密范围是否包括已公开信息。 如果实施人需依赖第三方 （如供应商、 外部律

师、 检索机构、 第三方技术专家、 经济学家、 专利对标机构等） 才可对谈判条件是

合理进行评估， 应注意根据保密协议是否可以将材料披露给相关第三方。 此外， 因

实施人在商业谈判阶段可能提供既往销售数据等敏感信息， 也建议审核保密协议条

款确认是否将己方秘密信息覆盖在内。

步骤 ３： 权利人向实施人提出许可条件要约

根据相关司法案例及政策梳理， 建议权利人发送许可条件要约时注意如下事项：

（１） 向实施人解释许可费率计算依据

要约通常包括许可费用、 许可范围、 许可方式、 许可期限等内容。 其中， 许可

费用应列明计算方式及依据， 否则可能增加被认定存在过错， 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的风险。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总结认定权利人综合考虑因素

之一是： 是否拒绝向实施人公开所主张的许可费数额或许可费计算依据或计算方式。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也将

“未向实施者提出具体许可条件及主张的许可费计算方式， 或提出的许可条件明显

不合理， 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作为权利人过错行为之一。

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件中确立的善意许可谈判框架， 也明确权利人是否在

要约里明确许可费及计算依据是考虑是否构成滥用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

日本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善意谈判指南》 也将不提供费用计算方式或证明要

约是符合 ＦＲＡＮＤ 义务列为增加非善意认定风险的行为之一。

（２） 向实施人提出的许可条件中的报价不应明显高于或不合理地高于其他同业

竞争对手提出的报价， 且拒绝说明理由

例如，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将明显高于或不合理高

于其他同业竞争对手的报价列为过错认定综合考虑因素之一。 在英国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

—６１—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联想案中❶， 英国高等法院也是认定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在谈判过程中， 不断提出超出

ＦＲＡＮＤ 范围的报价， 这一行为上不构成 ＦＲＡＮＤ 许可人， 拒绝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禁令

申请。

但是， 因实际谈判中可能存在多轮报价。 根据相关司法案例和政策总结， 如发

生争议， 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可能会综合考虑权利人多轮报价情况。 例如， 前述英

国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中， 尽管案件焦点集中在双方分别发出的 ２ 次要约， 但是英

国高等法院在认定双方行为是否 ＦＲＡＮＤ 时， 综合考虑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 １６ 轮报价和联

想的 ２ 轮报价。 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❷ 一案中，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为，

ＳＥＰ 权利人的初始要约不必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理由是要求 ＳＥＰ 权利人根据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主动提出要约， 可能会使 ＳＥＰ 权利人担心其提出的初始要约被认为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而被起诉， 反而阻止 ＳＥＰ 权利人与实施者进行初步接触。

步骤 ４： 实施人接受或在合理期限内拒绝许可条件要约， 如拒绝可以

提出反要约

收到权利人许可条件要约后， 实施人如认为可接受， 双方可就此达成许可协议。

如认为许可条件不合理， 应在合理期限内拒绝并说明原因， 可以提出反要约。 根据

相关司法案例及政策梳理， 建议实施人如拒绝要约， 应注意以下事项：

（１） 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反要约， 避免拖延

实施人如拒绝要约、 拖延提供反要约或未进行实质性答复， 可能被认定存在过

错， 违反 ＦＲＡＮＤ 原则。 例如， 在 ２０１８ 年中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华为诉三

星案中， 法院认为三星在报价方面消极懈怠， 不积极对华为报价也不积极对华为提

供的报价进行反报价， 存在过错， 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❸。 在 Ｓｉｓｖｅｌ 诉 Ｈａｉｅｒ 案中，

德国联邦法院分析了 Ｈａｉｅｒ 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反要约， 认为该系列反要约只针对

了 Ｓｉｓｖｅｌ 在法院提起诉讼的专利， 未就 Ｓｉｓｖｅｌ 要约的专利组合中其他专利提起反要约

（而 Ｈａｉｅｒ 本身有充足的时间对其他专利进行检索评估）， 该系列反要约不能证明

Ｈａｉｅｒ 的许可意愿。❹

但是， 也有案例显示， 如果权利人提供的信息不足， 使得实施人难以接受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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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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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ｓ ｖ Ｌｅｎｏｖｏ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ＦＲ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５３９ （Ｐａｔ）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 ｖ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Ｉｎｃ ， Ｎｏ １４ － ３５３９３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ｗ ｊｕｓｔｉａ ｃｏｍ ／ ｃａｓｅｓ ／ ｆｅｄ⁃
ｅｒａｌ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 ｃｏｕｒｔｓ ／ ｃａ９ ／ １４ － ３５３９３ ／ １４ － ３５３９３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３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粤 ０３ 民初 ８１６、 ８４０ 号

Ｓｉｓｖｅｌ ｖ Ｈａｉｅｒ， ｄｏｃｋｅｔ ｎｏ ＫＺＲ ３６ ／ １７８



或提供反要约， 实施人不一定被认定没有意愿。 如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❶中， 英国

高等法院认为联想在谈判中未接受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要约， 且多次向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寻求信

息的行为是合理的。 法院还阐释， 在联想掌握的有关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拟许可的专利组合

费率的信息非常少的情况下， 没有提出反要约是可以理解的。

（２） 提出反要约时解释说明反要约条件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总结认定在实施人提出反要约环

节， 认定实施人是否存在过错的综合考虑因素包括 “是否向权利人提出明显不合理

的许可条件”。 实施人提出反要约应明确许可条件、 许可费计算方法和依据。 根据

相关案例梳理， 对反要约进行解释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被认定没有意愿的风险， 例如

在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❷中， 英国高等法院认为虽然联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提出的要约较

低， 但联想对此作出了解释。 如实施人主张以可比许可协议法计算许可费， 也可考

虑提供实施人自己的可比协议。 在 Ｏｐｔｉｓ 诉 Ａｐｐｌｅ 案❸中， Ａｐｐｌｅ 作为实施人提供了

可比协议， 英国高等法院最终认定 Ａｐｐｌｅ 提供的协议较 Ｏｐｔｉｓ 提供的更合适。

步骤 ５： 权利人接受实施人提出的反要约， 或拒绝并解释原因， 可提

出新要约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认定在实施人提出反要约环节，

认定权利人是否存在过错的综合考虑因素包括 “收到实施人的反要约后是否在合理

期限内向实施人作出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 双方可能存在多轮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是否不合理的中断或拖

延谈判， 是贯穿整个谈判过程的过错考量因素。

在这一步， 可能涉及实施人提供一定的担保。 例如， ＡＣＴ 诉 ＯＰＰＯ 二审判决中，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提出， 如 “权利人认为实施人的反要约不公平合理， 则实施人可

以及时将其反要约对应的许可费用予以提存”❹。 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❺中， 法

院阐述如果权利人拒绝了实施人提出的反要约， 而实施人还在继续使用权利人的专

利， 则应根据商业惯例提供担保 （例如银行保函或者押金）。

—８１—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❶

❷

❸
❹
❺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ｓ ｖ Ｌｅｎｏｖｏ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ＦＲ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５３９ （Ｐａｔ）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ｓ ｖ Ｌｅｎｏｖｏ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ＦＲ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５３９ （Ｐａｔ）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Ｏｐｔｉｓ ｖ Ａｐｐｌｅ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１０９５ （Ｃｈ）
具体的提存机构、 提存方式以及与 《民法典》 中的提存制度是何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６２０１３ＣＪ０１７０



２ 专利池许可

专利池 （或称专利联盟、 专利联营） 是开展 ＳＥＰ 许可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专利

池中， 多个专利持有人将专利权汇集起来， 并打包向成员及非成员提供许可服务。

相比较双方单独谈许可， 在一定条件下专利池具备提高许可效率， 降低许可成本等

优势， 因此在某些行业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❶。 有些专利池是通过部分权利人专

门设立的公司开展许可❷， 有的专利池作为权利人的代理开展许可❸。

关于许可费的分配， 部分是按照专利数量占比分配利润 （如 ＭＰＥＧ － ２， 索尼因

贡献专利数量较多， 利润分配率占比较高）； 部分采取混合计算模式， 即一半按照

专利按照数量， 一半根据成员数量 （如 ＲＦＩＤ）； 部分根据专利剩余有效期评估其价

值， 再按比例分配利润 （如 ＤＶＤ 专利池）❹； 部分采取积分制❺。

专利池对外许可一般执行统一的收费标准。 一些专利池建立了防止双重许可费

收入的机制❻。 专利池的清单是动态的， 会随着部分专利的无效、 失效或新专利的

加入而动态变化， 但小幅度的数量增减通常不会影响专利池对外许可的价格。

专利池许可与双边许可的谈判步骤大致相同， 但有些因素会导致各个环节的时

间、 节奏有所区别 （例如， 部分专利池有相对固定的许可费率， 实施人与这类专利

池谈判时， 相应的商务谈判空间相对于双边谈判更小）。 此外， 专利池许可还涉及

专利池管理人的行为以及专利召集、 入池专利评估等建池准备工作。

专利召集阶段， 由专利权人或专利池管理者作为发起人， 主动召集具有一定市

场占有率的专利权人， 或通过公告吸引其他专利权人加入。 入池专利通常需要接受

第三方专利必要性评估， 评估通过后方能入池。 专利池评估程序有以下特点： 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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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❺

❻

Ｈａｒｒｙ Ｒｉｊｎｅｎ， 《Ａｎ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ｍ －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 ｇｕｉｄｅ － ｐａｔｅｎｔ － ｐｏｏｌ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ＰＯ）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如 ａｖａｎｃｉ 在其官网介绍是 “独立的专利许可方案提供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ｖａｎｃｉ ｃｏｍ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ｔｔｉｏｌｉ，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Ｈａ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ｕｍｎ ２７，

Ｎｕｍｂｅｒ 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如 Ａｖａｎｃｉ 以积分计算许可方在平台的抽成收入。 积分将取决于： 许可方 “经评估为必要专利” 的专

利数量； 池外许可使用费收入； 标准贡献率； 许可或强制执行支持程度等

如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专利池主协议规定， 许可方有权在平台外独立许可其必要专利， 但禁止许可方 “双重收

费”， 即通过平台以及独立许可两个渠道对包含许可专利的相同产品或组件同时收取使用费； 另， 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新修订的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ＬＬ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 重复特许权使用费政策 （“ＤＲＰ”）， 如许可方通过 ＨＥＶ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 专利组合许可协议就某专利已获得许可费， Ａｄｖａｎｃｅ 承诺扣除此类双池许可方在 ＨＥＶ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ＰＰＬ 项

下的专利的重复使用费金额。



参与评估； 要求持有人提供权利要求表并说明为何申请入池的专利是必要的； 具体

评估工作由专业第三方开展； 设置申诉程序 （如未通过， 允许持有人申诉）❶。 考虑

到时间及评估费用成本， 专利权人通常须保证其专利组合中至少有一件经评估后满

足必要性要求， 并对其余基本内容一致的同族专利的必要性自行声明担保。

维权方面， 如专利池管理人作为当事人维权， 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该专

利池管理人也是池里某些专利的权利人， 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二是获得了专利

权人有关诉权的授权。 专利池管理机构只有在专利权人明确授予诉权的情况下才能

代表其参与诉讼， 大多数情况下仅拥有专利许可权， 但可协调相关方的诉讼活动。


























































 



多边联合许可

除了双边谈判和专利池谈判， 当前也有企业在进行多边联合许可的尝试。

多边联合许可模式介于上述两种传统模式之间， 是谈判主体自发性组建了由多

家权利人组成的临时性交易集团， 并以多边谈判的方式达成联合许可交易。 例

如， ２０２３ 年， 小米在与 ＩＰ Ｂｒｉｄｇｅ、 Ｏｒａｎｇｅ、 西门子三家企业完成的专利许可交

易中， 和三家许可方采用了多边联合许可的方式， 完成了许可交易。❷ 同样，

自称为专利风险平台的知识产权交易公司 ＲＰＸ❸， 曾组织多个实施人与专利权

利人或专利池签署许可协议。 近期， ＲＰＸ 组织和代表多个实施人跟专利池 Ｓｉｓ⁃

ｖｅｌ 签署了 Ｓｉｓｖｅｌｓ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ｄｉｎｇ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项目的许可协议。❹

３ 许可费的计算

许可使用费是 ＳＥＰ 谈判和纠纷解决中最核心和关键问题之一。 许可使用费支付

有不同形式： 一次性总付、 定期分期付款、 根据报告的销售量或营业额付款等， 或

前述任何几种形式的组合。 有关许可费。 主要争议点如下：

（１） 许可费计算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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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欧委会联合研究中心 （ＥＣ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发布了 《标准必要专利必要性评估试点研

究》 的报告 （全文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ｒｃ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 ｈａｎｄｌｅ ／ ＪＲＣ１１９８９４）。 报告第 ４ 节针对当

前部分专利池的必要性评估工作进行了实例研究， 结论是 “专利池在开展必要性评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ｆｚｒｂ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３０２１３ ／ Ａｒｔｉｃｅｌ０６００４ＧＮ ｈｔｍ？ ｓｐｍ ＝ ｚｍ１０１２ － ００１ ０ ０ １

ｎｖＦｎｏ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ｐｘｃｏｒｐ ｃｏｍ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ｓｖｅｌ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 ｖｉｄｅｏ － ｐａｔｅｎｔ － ｄｅａｌ － ｂｒｉｎｇｓ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实践中， 许可费计算基数有以下类型： （ａ） 包含专利技术的最小可销售专利实

施单位的销售额或销量 （ＳＳＰＰＵ 方法）； （ｂ） 最终产品的销售额 （可以是零售价也

可以是净售价）； （ｃ） 中间产品的销售额， 例如模块组件 （介于 ＳＳＰＰＵ 和最终产品

之间的方法）； （ｄ） 以上几种方法的组合。 也有学者认为， 主流原则是全部市场价

值原则 （ＥＭＶ） 和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原则 （ＳＳＰＰＵ）❶。 不同的行业和产品可

能有不同的惯例。

以下是部分司法案例和政策梳理：

中国：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❷一案中， 法院以 ５Ｇ 多模手机净售价为计费基础， 认为如果使

用零售价计费将不恰当地将实施者对于产品利润的其他技术、 设计、 品牌附加值等

贡献计算在内， 导致过度补偿。

美国：

美国多个案件中涉及 ＳＥＰ 许可费计算基数问题， 认定不一。

在 Ｉｎ 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ＩＰ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ＬＣ 案❸中，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认为， 法院应考虑 ８０２ １１ 功

能给终端产品带来的价值， 许可费计算基数应该是具有无线功能的终端产品 （包括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打印机、 终端设备等） 的销售价格。 按照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建议的

方法， 平均每个接入点的专利许可费约为 ３ ３９ 美元， 每台笔记本电脑约为 ４ ７２ 美

元， 每台平板电脑高达 １６ １７ 美元， 每个库存跟踪设备 （如条形码扫描仪） 高达

３６ ９０ 美元。 生产商则主张采用 ＳＳＰＰＵ， 认为法院应该按照生产商为每个无线芯片

支付费用为基数计算许可费， 许可费在 ０ ７２ 美分到 ３ ０９ 美分之间， 大大低于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 公司提出的使用费。 法院认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公司未能合理的得出， 专利技术价值

占终端产品价格的比率， 因此， 法院别无选择， 只能采用生产商提出的基于 Ｗｉ － Ｆｉ

芯片价格计算许可费的方法。

ＨＴＣ Ｃｏｒｐ 诉 Ｔｅｌｅｆｏｎａｋｔｉｅｂｏｌａｇｅｔ ＬＭ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❹一案中， 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认定， ＳＥＰ 权利人向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ＥＴＳＩ） 作出的 ＦＲＡＮＤ 承诺适用法国法律，

并不要求权利人基于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 （ＳＳＰＰＵ） 作为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计算

基础。 法院同时指出 ＥＴＳＩ 的知识产权政策没有要求也没有排除适用 ＳＳＰＰＵ 计算许

可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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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畅、 刘淑均， 《如何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费率基数》，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 总第 １４２ 期

（２０２１） 渝民初 １２３２ 号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ＩＰ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ＬＣ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ｉｔｉｇ ， ８８６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８８８， ８９４ （Ｎ Ｄ Ｉｌｌ ２０１２）
ＨＴＣ Ｃｏｒｐ ｖ Ｔｅｌｅｆｏｎａｋｔｉｅｂｏｌａｇｅｔ ＬＭ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Ｎｏ １９ － ４０５６６ （５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２１）



德国：

在诺基亚诉戴姆勒案❶中， 德国慕尼黑法院指出， 原则上， 专利权利人必须

“分享” “技术对价值链最后阶段可销售最终产品的经济利益”。 法院认为， ＴＣＵ 的

售价并未充分反映戴姆勒生产的汽车的诺基亚标准必要专利的价值。 ＴＣＵ 的售价仅

对应戴姆勒的成本， 互联性使戴姆勒能够通过向客户提供的额外服务获得收入。 此

外， 法院指出， 戴姆勒的几家主要竞争对手接受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的许可模式 （仅向汽车

制造商授予许可）， 进一步表明在汽车领域基于终端产品的价格计算费率也是合

理的。

在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ｎｔ 诉戴姆勒案❷， 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也未支持 ＳＳＰＰＵ 作为许可费

基数的主张。

英国：

在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诉 Ｈｕａｗｅｉ ❸案件中， 双方原则上同意采用 ＥＭＶ 标准， 但因为

没有足够数量的等价或基本等价产品的销售价格， 争议焦点之一是如何确定替代的

许可费基数。 Ｈｕａｗｅｉ 主张许可费基数按成本 ＋ ２０% 计算。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公司认为

Ｈｕａｗｅｉ 基础设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设备销售， 而是来自于后端服务。 因此

华为的设备成本非常低， 且后端服务的加价远超 ２０% 。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公司主张许可

费基数应为指定的行业跟踪机构按设备类别分配给华为的平均销售价格。 法院最终

支持了 Ｈｕａｗｅｉ 的主张， 认为华为的方案更直接且链接了具体的数字。

在 Ｏｐｔｉｓ 诉 Ａｐｐｌｅ 案❹中， 英国法院也拒绝了 Ａｐｐｌｅ 提出的 ＳＳＰＰＵ 计算方式。

（２） 许可费率的计算

ＳＥＰ 许可费率的计算主要有自上而下法、 可比许可协议法、 自下而上法等。 其

中自上而下、 可比许可协议法或其二者的结合应用较广。

自上而下法 （Ｔｏｐ － ｄｏｗ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自上而下法的具体计算公式可能有细微差

别， 但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全部相关 ＳＥＰ 的许可累计使用费， 再根据许可 ＳＥＰ （通

常基于专利族而非单个专利） 占全部相关 ＳＥＰ 的比值， 确定许可 ＳＥＰ 的许可费率。

中国广东高院 《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第 １８ 条

列举了确定 ＳＥＰ 许可使用费可参照的方法， 包括： （１） 参照具有可比性的许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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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ＩＤ： ２１ Ｏ ３８９１ ／ １９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１ Ｏ １１３８４ ／ １９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ｖ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Ｌｔｄ ａｎｄ ｏｒｓ ［２０１７］

ＥＷＨＣ ７１１ （Ｐａｔ）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ｕｋ）
Ｏｐｔｉｓ ｖ Ａｐｐｌｅ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１０９５ （Ｃｈ）



议； （２） 分析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价值； （３） 参照具有可比性专利池中的许可

信息； （４） 其他方法。

根据该指引， “可比协议法”、 “自上而下法” 等均可参考。 在个案中， 可能会

使用不同的方法相互检验、 印证从而对使用费作出修正， 使其更合理。

关于 “自上而下法” 的具体应用， 《指引》 第 ２３ 条规定， 分析涉案标准必要专

利的市场价值， 需确定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占全部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的比值及全部相

关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使用费。 为确定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占全部相关标准必要专利

的比值，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或实施者可以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部相关标准必要

专利的数量占比及贡献程度情况进行举证。

第 ２４ 条规定了采用 “自上而下法” 的考虑因素， 通过分析涉案标准必要专利

的市场价值来确定许可使用费， 可考虑以下因素： （１） 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对产品销

售与利润的贡献， 该贡献不包括专利被纳入标准所产生的影响； （２） 涉案标准必要

专利对标准的贡献； （３） 在标准制定之前， 该专利技术较之于其他替代技术的优

势； （４） 使用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产品所交纳的全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情

况； （５） 其他相关因素。 全部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使用费的确定， 可以参考相

关产业参与者声明的累积许可费情况。

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华为诉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ｎｔ 案的判决中❶， 法院

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 给出一个确定 ＳＥＰ 使用费率的公式 （中国特定行业的总费

率∗一个标准必要专利族的贡献率）。 在该案中， 原告华为主张适用自上而下法计

算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 具体过程为测算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上 ２Ｇ、 ３Ｇ、 ４Ｇ 标准对

手机价格的贡献价值， 根据全球累积费率折算出中国市场上 ２Ｇ、 ３Ｇ、 ４Ｇ 通信标准

的累积费率。 再根据中国 ２Ｇ、 ３Ｇ、 ４Ｇ 认定的标准必要专利数， 计算单族专利在中

国的许可费率， 并对多模手机进行相应调整。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

告主张的自上而下法更适合本案。 采用自上而下法， 标准必要专利的中国费率的计

算公式为： 单族专利的中国费率 ＝ 标准在中国的行业累积费率 × 单族专利的贡献

占比。

在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一案❷中， 中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采用的自

上而下法， 其总体公式为： 诺基亚 ５Ｇ 多模手机许可费率 ＝ ５Ｇ 标准全球累积许可费

率 ×诺基亚在 ５Ｇ 标准中专利实力占比 × ５Ｇ 标准在多模手机的价值占比 ＋ ４Ｇ 标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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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累积许可费率 ×诺基亚在 ４Ｇ 标准中专利实力占比 × ４Ｇ 标准在多模手机的价值占

比 ＋ ３Ｇ 标准全球累积许可费率 ×诺基亚在 ３Ｇ 标准中专利实力占比 × ３Ｇ 标准在多模

手机的价值占比 ＋ ２Ｇ 标准全球累积许可费率 × 诺基亚在 ２Ｇ 标准中专利实力占比 ×

２Ｇ 标准在多模手机的价值占比。 该方法符合已有司法实践中采信的自上而下法计算

方法， 被告也未对该总体方法提出质疑并举证反驳， 故本院对此方法予以采纳。

欧盟最新趋势观察：

根据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及修改条例的提案》❶， 由欧盟委员会建立机制以确定

总许可费， 并且 ＳＥＰ 权利人和实施人都可以就总许可费征求专家意见。 鉴于 ＳＥＰ 许

可的全球性特征， 个案中的总许可费和 ＦＲＡＮＤ 原则可以根据全球总许可费和

ＦＲＡＮＤ 原则来确定， 或者由利益相关方或诉讼各方另行约定。 从新规草案的整体来

看， 欧盟委员会更倾向于采纳自上而下法以确定费率， 认为确定总许可费率和使用

自上而下法能够更有效提升 ＳＥＰ 许可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促进科技创新的全球化

发展。

可比许可协议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可比协议法是以可比协议约定的 ＳＥＰ 作

为参照来确定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的方法。 可以基于业务规模、 许可范围、 许可对象、

许可年份、 许可地域、 诉讼情况等因素来考虑许可协议的可比性。

中国广东高院 《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第 １８ 条

第 １ 款规定， 可参照具有可比性的许可协议来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 第 ２０

条规定， 许可协议是否具有可比性， 可综合考虑许可交易的主体、 许可标的之间的

关联性、 许可费包含的交易对象及许可谈判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 第 ２２ 条规

定， 以具有可比性的许可协议或专利池中的许可信息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

的， 应以该许可使用费为基础， 并考虑本案许可与该许可的差异程度， 对其予以合

理调整。 比较相关许可与本案许可的差异程度， 可以考虑两者在许可交易背景、 许

可交易内容及许可交易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美国：

在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诉 Ｄ － Ｌｉｎｋ 案”❷ 中，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明确表示 “可比

协议法” 是确定 ＦＲＡＮＤ 承诺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可靠方法。 法院比较了几份

协议， 认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和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诉 Ｄ － Ｌｉｎｋ 案的判决并不涉及

２Ｇ、 ３Ｇ 或 ４Ｇ 技术， 它们主要涉及 ＩＥＥＥ ８０２ １１ 标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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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２０２３） ２３２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
ｔｉ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７ ／ １００１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Ｉｎｃ ｖ Ｄ － Ｌｉｎｋ Ｓｙｓ ， ７７３ Ｕ Ｓ １２０１， １２２７ （Ｆｅ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４）



及 ＩＴＵ Ｈ ２６４ 视频标准）。 因此， 这些标准中设定的费率不容易具有可比性。 在 ＳＫ

Ｈｙｎｉｘ Ｉｎｃ 诉 Ｒａｍｂｕｓ Ｉｎｃ 一案中， 法院将 ＦＲＡＮＤ 费率作为对 Ｒａｍｂｕｓ 违法行为的

处罚， 法院认为 “通过要求 ＳＫ Ｈｙｎｉｘ Ｉｎｃ 的主要竞争对手协商和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来进行 “金钱处罚” 是……一种适当和直接的方法， 以减轻 Ｒａｍｂｕｓ 对 ＳＫ Ｈｙｎｉｘ

Ｉｎｃ 造成的损失。 因此， 法院根据 Ｒａｍｂｕｓ 其他类似许可确定了 ＦＲＡＮＤ 费率。

英国：

２０１９ 年，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中❶。 法院拒绝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选择的所有 ２０ 个可

比协议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０”）， 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是许可业务规模。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０ 中每个被许可人的业务规模都远远小于联想提出的可比协议； 二是许可年

份。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 的许可年份均较为久远或者已经失效， 且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时常变更其

许可模式； 三是许可范围。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中年份久远的许可协议大多适用于 ３Ｇ 或 ３Ｇ ／

４Ｇ， 仅有与 Ｂｌｕ 签订的许可协议涉及 ３Ｇ ／ ４Ｇ ／ ５Ｇ 的许可范围； 四是许可地域。 在许

多情况下， 被许可人的业务主要或完全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 如日本的松下、 夏

普、 ＮＥＣ 和富士通， 西欧的 Ｆａｉｒｐｈｏｎｅ， 南美的 Ｂｌｕ。 因此， 与固定地域商定的费率

无法作为全球许可证的可靠指引； 五是其他因素。 先前的被许可人已退出市场或遭

遇严重的业务下滑， 正在进行诉讼， 被许可人在特定专业领域运营， 一些被许可人

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存在其他利益关联等。

法院认定联想选择的 ７ 份许可协议更具有可比性， 并从中选取了 ２０１７ 年与 ＬＧ

签署的许可协议作为本案的最佳可比协议， 该协议是法官确认本案 ＦＲＡＮＤ 费率的

基础。

自下而上法 （ｂｏｔｔｏｍ － ｕ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类似于增值法， 是通过计算专利技术对产

品总价值的增值来进行评估。 通过该方法， 首先确定一组在标准化之前可用的替代

方案， 再确定 ＳＥＰ 相较于这些替代方案的价值增量， 从而确定许可费率。

美国：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联邦贸易委员会 （ＦＴＣ） 公布的报告 《持续发展的知识产权市

场： 使专利通知和补救措施与竞争保持一致》 中， ＦＴＣ 建议， 法院需认识到， 应利

用专利技术相对于次优替代方案的增量价值 （如可确定） 来确定被许可人在谈判中

支付的最高许可费。 法院不应判给高于此金额的合理许可费损害赔偿金。

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中， 法官部分拒绝应用增值法， 理由是它缺乏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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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５３９ （Ｐａｔ）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ｂａｉｌｉｉ ｏｒｇ）



适用性”。 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中， 法官也未采纳制造商利用 “自下而上” 法计算出的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 该方法与增量价值规则有许多共同点。❶

自上而下法的优势是对于终端厂商成本可预测性高， 缺点是部分产品累计许可

费率、 真实 ＳＥＰ 数量的确认的难度较大。 可比许可协议法优势是可能符合市场发展

现状和行业惯例， 但找到合适的比可历史协议和参考价格较难❷。 自下而上法可能

导致 ＳＥＰ 权利人过度声明必要专利， 扭曲特定标准覆盖专利的总体情况， 权利人的

实际贡献价值也可能被夸大。

三、 其他热点问题

１ 许可层级

如产业链上各层级的供应商都有权利获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称作 “对任何人

许可”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Ａｌｌ）。 如 ＳＥＰ 权利人有权任意选择许可层级， 只要保证供应链上

其他层级的实施者能不受限制地接入标准， 称对 “任何人开放”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ｌｌ）。

目前许可层级的问题在物联网和智能网联车领域争议较大。 以下是部分国家 ／地区的

司法及政策动态， 以及行业发声梳理。

中国：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信通院联合发布 《汽车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该指引提出： “产业链任一环节均有资格获得许可原则。”

欧盟：

欧盟目前对 “对任何人许可” 与 “对任何人开放” 的许可模式的选择未有明确

倾向。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和评估专家组的报

告❸。 该报告中， 专家组成员未对于应当在产业链的哪一层级进行授权这一问题表

明立场。 但部分专家成员试图通过制定几条原则， 以指导产业链中的标准必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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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马一德， 《技术标准之许可定价规则的 “非国家化” ———以可比许可法为中心》，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３ － 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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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ＳＥＰ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５２１７



许可实践： 首先， 对于同一种产品 （或应用）， 在产业链的固定的某一层级而非多

个层级进行许可； 其次， 无论许可级别如何， 特定产品的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最终结果

应一致； 第三，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属于组件价格中的成本， 应转移到下游产业链。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 （ＥＵ） ２０１７ ／ １００１ 号条

例的提案》， 在同期发布的 《影响评估报告》 中， 也仅对针对许可层级的不同观点

进行了归纳列举。

德国：

２０１８ 年， 戴姆勒及其零部件供应商向欧盟委员会投诉， 称诺基亚拒绝向汽车零

部件制造商给予 ＳＥＰ 许可，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❶ 在相关联的诺基亚诉戴姆勒专

利侵权案件中， 杜塞尔多夫法院❷请求欧盟法院释明， 当零部件供应商向曾作出

ＦＲＡＮＤ 承诺的 ＳＥＰ 权利人人寻求许可但是被拒绝， 而后该 ＳＥＰ 权利人又对集成商

寻求禁令救济， 该 ＳＥＰ 权利人是否构成 《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第 １０２ 条规定的滥用

支配地位？ 从而不能获得禁令？❸ 因诺基亚和戴姆勒双方和解， 欧盟法院并未给出

最后的结论。 在另一件诺基亚诉戴姆勒案中， 德国曼海姆法院认为 ＳＥＰ 权利人有权

选择对供应链上的任何层级行使权利， 只针对终端设备制造商的行为不会导致损害

消费者利益。❹ 在夏普诉戴姆勒案中， 慕尼黑法院也认为 ＳＥＰ 权利人只向终端设备

制造商进行许可并不构成滥用支配地位。❺

美国：

美国司法部向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专利池出具的商业审查函以及地区法院和第五巡回上

诉法院在大陆集团与 Ａｖａｎｃｉ 反垄断诉讼中的态度， 偏向于支持 “对任何人开放”，

即允许限制许可使用层级。

专利池 Ａｖａｎｃｉ 与其 ＳＥＰ 权利人成员签订主许可管理协议 （Ｍａｉｎ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ＬＭＡ）， 约定 Ａｖａｎｃｉ 作为 ＳＥＰ 权利人的许可代理人， 按照

ＦＲＡＮＤ 条款开展许可活动。 根据 ＭＬＭＡ， Ａｖａｎｃｉ 只能向汽车整车制造商或原始设备

制造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ＯＥＭ） 进行许可 （但是允许成员在专利池

以外以 ＦＲＡＮＤ 费率单独许可给零部件供应商）。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美国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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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姆勒集团向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投诉诺基亚汽车通信相关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杜塞尔多夫法院的态度偏向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ａｌｌ， 认为 ＳＥＰ 持有人有义务向供应链各层级上提出许可请求

的厂商进行许可

Ｃ － １８２ ／ ２１， Ｎｏｋ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Ｎｏｋｉａ ｖ Ｄａｉｍｌ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ｄａｔｅｄ 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 Ｃａｓｅ － Ｎｏ ２ Ｏ ３４ ／ １９．
Ｓｈａｒｐ ｖ Ｄａｉｍｌ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ｄａｔｅｄ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Ｃａｓｅ － Ｎｏ ７ Ｏ ８８１８ ／ １９．



（ＤＯＪ） 向 Ａｖａｎｃｉ 出具的有关用于汽车的 ５Ｇ 无线标准专利池的商业审查函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 中， ＤＯＪ 认为， 尽管该专利池仅针对汽车而非组件进行许可， 但

并不必然导致该专利池限制竞争， 主要原因如下： 美国 《知识产权许可反垄断指

南》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明确， 限制使用领

域可能对许可人产生激励作用， 从而促进竞争； 汽车行业供应链非常复杂， 追踪每

个上游各层级的供应商难度太大， 而汽车制造商更容易明确； Ａｖａｎｃｉ 的许可协议模

板包括 “让他人制造权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ｒｉｇｈｔ）”， 允许汽车制造商委托组件供应商使用

经许可的知识产权； 限制许可的使用领域有先例 （如 ＲＦＩＤ 联盟、 ３ＧＰＰ）； 向终端

产品许可的许可人可获得更高的补偿； Ａｖａｎｃｉ 已承诺按照 ＦＲＡＮＤ 费率许可； 组件

供应商仍可以单独与权利人谈许可 （根据 ＤＯＪ 的调研事实上也有此种模式的许可）。

（组件供应商） 大陆集团以 ＦＲＡＮＤ 费率向 Ａｖａｎｃｉ 和个别专利权人寻求 ＳＥＰ 许

可但未获成功， 遂向美国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称被告未履行 ＦＲＡＮＤ 义务， 理由是

Ａｖａｎｃｉ 和专利权人的做法违反了 ＦＲＡＮＤ 承诺， 从而违反了反垄断法。 该案后经美

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Ｕ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Ｃｉｒｃｕｉｔ） 审理❶。 上诉法院认

为， 首先， 大陆集团不是合同 （标准组织与 ＳＥＰ 权利人之间） 项下有权获得许可的

预期受益人， 无权请求执行 ＦＲＡＮＤ 承诺。 其次， 即使大陆集团拥有 ＦＲＡＮＤ 合同项

下的权利， 由于 Ａｖａｎｃｉ 和专利权人正在积极向整车企业许可， 大陆集团并不需要亲

自拥有 ＳＥＰ 许可来经营其业务。 根据 ＦＲＡＮＤ 原则， ＳＥＰ 权利人并没有义务必须向

供应链各层级进行许可。 因此大陆集团并没有损害 （ ｉｎｊｕｒｙ）， 也无权提起反垄断损

害赔偿诉讼。

日本：

日本专利局出台的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指南》❷ 列举了供应链谈判之主体

的不同选择。 该指南在 “供应链谈判之主体” 的描述中指出， 虽然谈判主体的层级

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但为了简化许可管理， 权利人通常倾向于与最终产品制造商

签订许可协议。 另一方面， 终端产品制造商则希望由在主体零件方面拥有更多技术

知识的供货商作为授权和缔结许可协议方， 这意味着供应商将负担许可费。 该指南

还介绍， 在 Ａｐｐｌｅ 诉三星一案中， 法院认为， 根据 ＥＴＳＩ 知识产权政策的措辞，

ＦＲＡＮＤ 声明在字面上并不被视为确定的许可授予。

—８２—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❶
❷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 Ａｖａｎｃｉ， ＬＬＣ， Ｎｏ ２０ － １１０３２ （５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 ｇｏ ｊｐ ／ ｅ ／ ｓｙｓｔｅｍ ／ ｌａｗｓ ／ ｒｕｌｅ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ｐａｔ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ｒｅｖ － ｓｅｐｓ － ｔｅｂｉｋｉ ／ ｇｕｉｄｅ － ｓｅｐｓ －

ｅｎ ｐｄｆ



２ 专利劫持、 反向劫持、 许可费堆叠

专利劫持是指权利人通过诉讼或威胁禁令， 迫使实施人接受不合理高昂的许可

费用或其他不合理的许可条件的行为。 根据行为的不同程度， 专利劫持可能涉及违

反诚信原则、 违反竞争法等法律问题。

与此相对的是反向劫持的概念， 标准的实施者拖延或拒绝寻求 ＳＥＰ 许可或长期

免费实施这些专利。 导致 ＳＥＰ 权利人无法获得合理补偿。 反向劫持的表现形式包括

拒绝协商或接受 ＦＲＡＮＤ 许可、 提起虚假诉讼以及不遵守法院的赔偿决定等。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可，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目的是防止 “专利劫持” 和 “反向

劫持”。 权利人与实施人是否破坏 ＳＥＰ 许可谈判流程， 实施劫持与反向劫持， 对法

院判断是否颁发禁令有关键影响❶。

ＳＥＰ 许可使用费堆叠是指当产品涉及多个 ＳＥＰ 时， ＳＥＰ 实施人需要向众多权利

人支付许可费， 叠加在一起可能导致价格过高的情况❷。 通常认为， 自上而下法可

一定程度消减许可使用费堆叠的问题。

是否在认定许可费率时考虑劫持和费率堆叠问题， 各国司法实践不一致。

中国：

在华为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案中， 为了评估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使用费， 一审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二审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

要考虑了三个因素： 总量控制、 反专利劫持和避免专利许可使用费堆叠。 一审二审

法院均认为， 许可使用费数额的高低应当考虑实施该专利或类似专利所获利润， 以

及该利润在被许可人相关产品销售利润或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 技术、 资本、 被许

可人的经营劳动等因素共同创造了一项产品的最后利润， 专利许可使用费只能是产

品利润中的一部分而不应是全部， 且单一专利权人并未提供产品全部技术， 故该专

利权人仅有权收取与其专利比例相对应的利润部分。 专利权人所作出的贡献是其创

新的技术， 专利权人仅能够就其专利权而不能因标准而获得额外利益。 许可使用费

的数额高低应当考虑专利权人在技术标准中有效专利的多少， 要求标准实施者就非

标准必要专利支付许可使用费是不合理的。 专利许可使用费不应超过产品利润一定

比例范围， 应考虑专利许可使用费在专利权人之间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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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双、 谭宇航，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 “劫持” “反劫持” 消解机制研究》， 《知识产权杂

志》， ２０２３ 年 ２ 期。
Ｍａｒｋ Ａ Ｌｅｍｌｅｙ， Ｃａｒｌ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Ｐａｔｅｎｔ Ｈｏｌｄｕｐ ａｎｄ Ｒｏｙａｌｔｙ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ｇ， ８５ Ｔｅｘ Ｌ Ｒ ２１６３， ２１７２ － ７３

（２００７）



美国：

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❶中， 法官认为： “要确定 ＲＡＮＤ 许可费， 合理的方法

是事先处理好许可费堆叠的问题。 这就需要考虑总许可费金额时， 考虑其他 ＳＥＰ 权

利人对实施人所要求支付的许可费。”

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一案❷中， 就许可费堆叠问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的专家认为仅仅在堆叠不

能准确地反映出专利技术价值的情况下， 许可费堆叠才会成为问题。 如果技术价值

被准确衡量， 堆叠每项发明的许可费则只是反映了各项发明组合成整体产品时所创

造的价值。 基于专家证言， 法院认定， 相比专利对标准所作出的技术贡献， 该专利

的 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没有估值过高。 法院还阐述， 仅仅基于数量来认定未被主张的标

准必要专利的价值是不适当的。 如果专利权人拥有对于给定标准必要的一百个专利

权中的十个， 并非必然表示其对标准的价值的贡献为 １０% 。 因此， 在对潜在的

ＲＡＮＤ 许可费进行评估时， 法院将考虑所有标准必要专利的整体许可费是否会妨碍

标准被广泛采纳。

在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诉 Ｄ － Ｌｉｎｋ 案中， 美国德克萨斯东区法院认定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存

在费率堆叠， 并支持了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使用终端产品的价值确定许可费的许可费计算方法。

被告 Ｄ － Ｌｉｎｋ 随即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❸。 Ｄ － ｌｉｎｋ 在上诉中提出， 应该就

专利劫持和许可费堆叠等概念对陪审团进行指示， 陪审团应当知道如果 ＲＡＮＤ 许可

费率太高可能会发生的危害。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 除非被控侵权人提出实际的

证据， 表明存在专利劫持或许可费堆叠， 否则地区法院不必就专利劫持或许可费堆叠

对陪审团进行指示。 该案中， 法院认为 Ｄ － ｌｉｎｋ 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认定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遵

守了其 ＲＡＮＤ 的义务。

德国：

杜塞尔多夫高等地区法院在 Ｓｉｓｖｅｌ 诉 Ｈａｉｅｒ 案❹中的判决， ＦＲＡＮＤ 许可要约协议

应当包括： … （ｉｉｉ） 解决许可费堆叠问题的条款， 即当公司希望销售符合标准的产

品时， 可能需要其他专利许可， （产生许可费堆叠问题）。

３ 全球费率

关于一国法院是否可以裁定许可费率， 甚至是全球许可条件或全球费率， 是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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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６９６ Ｆ ３ｄ ８７２， ８８４， １０４ ＵＳＰＱ２ｄ ２０００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２）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ＩＰ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ＬＣ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ｉｔｉｇ ， ８８６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８８８， ８９４ （Ｎ Ｄ Ｉｌｌ ２０１２）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Ｉｎｃ ｖ Ｄ － Ｌｉｎｋ Ｓｙｓ ， Ｉｎｃ ， Ｎｏ １３ － １６２５ （Ｆｅ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４）
Ｓｉｓｖｅｌ ｖ Ｈａｉｅｒ， ｄｏｃｋｅｔ ｎｏ ＫＺＲ ３６ ／ １７



论较为激烈的一个话题。

中国：

在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一案中， 重庆法院做出了中国首个全球费率判决， 认可了

ＯＰＰＯ 的主张， 判决确认了诺基亚 ２Ｇ －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性的公平、 合理和无

歧视 （ＦＲＡＮＤ） 费率， 并首次确定手机行业 ５Ｇ 标准全球累积费率为 ４ ３４１% ～

５ ２７３%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在该案的管辖权异议程序中，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驳回诺基亚基于重庆法院没有管辖权这一主张的上诉请求， 维持了一审裁定。

在关于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是否适宜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使用条

件作出裁判的争议焦点阐释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定中明确， 本案证据初步表

明， 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使用条件进行过磋商， 均有达成许可

使用协议的意愿， 由此构成本案具备确定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范围内许可使用条

件的事实基础。 而且， 本案证据还初步表明， 涉案标准必要专利中中国专利占较大

比例， 且中国是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主要实施地和主要营收来源地、 双方当事人之

间涉案专利许可使用条件的磋商地， 也是专利许可请求方即 ＯＰＰＯ 公司方可供财产

保全或者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 据此， 本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显然与中国具有

更为密切的联系。 由中国法院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使用条件进

行裁判， 不仅更有利于查明 ＯＰＰＯ 公司方实施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情况， 还更便利

案件裁判的执行。

英国：

在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诉华为案中❶， 英国法院认为由于 ＥＴＳＩ 的知识产权政策采用

全球许可条款， 因此其有权在全球范围内设定 ＦＲＡＮＤ 许可条款。 上诉法庭指出：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逐个国家进行专利权许可谈判几乎是不切实际的， 同时， 逐

个国家来行使权利的诉讼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法院认为， 至少从原则

上讲， 在某些情况下， 期望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逐个地区进行许可谈判或提起诉讼

可能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全球许可或至少是多区域许可才是

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

在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❷中， 英国法院参考了德国、 日本及欧盟等地的判例来

说明其裁定全球许可费率的合理性。 关于德国， 在上诉法院判决书第 ６３ 段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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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ＷＨＣ ７１１ （Ｐａｔ）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ｕｋ）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ｓ ｖ Ｌｅｎｏｖｏ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ＦＲ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ＷＨＣ ５３９ （Ｐａｔ）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Ｐｉｏｎｅｅｒ 诉 Ａｃｅｒ ７ Ｏ ９６ ／ １４ 一案中， 曼海姆地区法院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的判决中， 根

据行业的惯常做法考虑了 ＦＲＡＮＤ 许可的地理范围。 在接受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提

出的全球许可作为 ＦＲＡＮＤ 时， 它指出 （第 １１９ 段）： 根据行业的经验， 如果专利使

用人活跃在许多国家， 则选择规定全球组合专利许可费而非针对每个国家单独提供

专利保护， 符合全球适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通常做法。 关于日本， 上诉法院参考

了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对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Ｌｔｄ 诉 Ａｐｐｌｅ

Ｊａｐａｎ Ｇｏｄｏ Ｋａｉｓｈａ ［案件编号 ２０１３ （Ｎｅ） １００４３］ 的判决。 上诉法院认为， 日本法

院没有被要求认定， 也没有认定全球组合许可不能是 ＦＲＡＮＤ。 关于欧盟， 上诉法院

提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向欧洲议会、 理事会和欧洲社会经济委员会发出的函件

［ＣＯＭ （２０１７） ７１２ ｆｉｎａｌ］ （“函件”） 中阐述了欧洲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态度。 就与本

案问题相关的情况而言， 函件赞成为提高效率而对全球流通的产品进行组合许可，

并承认逐国许可谈判方式可能效率不高或不符合相关工业部门的既定做法。 因此，

英国法院认为裁定全球费率应当得到支持。

美国：

ＴＣＬ 诉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一案中❶， 法院将许可区域划分为美国、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并在全球范围内设定特许权许可费率， 依据是实施者 ＴＣＬ 已经同意法院设定全球许

可条款。 但该判决在 ２０１９ 年因上诉被撤销。

美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判例认为法院无权裁定全球费率。 在 ２０１８ 年 Ｏｐｔｉ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ＬＣ 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案❷中，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驳回了

关于外国标准必要专利的索赔请求， 认为， “其他国家的法院适用自己的法律来认

定是否符合 ＦＲＡＮＤ 要求并确认许可费， 而相关法律可能与侵权法一样， 与美国法

律有很大不同。” Ｏｐｔｉｓ 主张 “与其说是关于法律是什么， 不如说是关于公平” 以及

“外国法院倾向于做出全球 ＦＲＡＮＤ 费率裁定， 如果美国法院不遵循这一趋势， 那将

是不公平的”， 但相关主张未被法院采纳。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中兴一案❸中， 被告请求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许可组合设定

ＦＲＡＮＤ 费率， 该请求被法院驳回， 理由是 “即使法院确定了 ＦＲＡＮＤ 费率， 也不清

楚该如何实际执行这样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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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ｗ （ Ｃ Ｄ Ｃａｌ ，
Ｄｅｃ ２１， ２０１７， ＳＡＣＶ １４ － ３４１ ＪＶＳ （ＤＦＭｘ） ａｎｄ ＣＶ １５ － ２３７０ ＪＶＳ （ＤＦＭｘ））．

Ｏｐｔｉ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ＬＣ ｅｔ ａｌ ｖ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Ｌｔｄ ｅｔ ａｌ， Ｎｏ ２： ２０１７ｃｖ００１２３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１１４ （Ｅ Ｄ Ｔｅｘ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ｖ ＺＴＥ Ｃｏｒｐ ， Ｎｏ １： １３ － ＣＶ － ００００９ － ＲＧＡ， ２０１４ ＷＬ ２２０６２１８， ａｔ
∗３ （Ｄ Ｄｅｌ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１４）



４ 禁令

禁令是法官发布的要求当事人为某种行为或禁止其实行某种行为的命令。 禁令

是专利权人寻求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害的重要救济手段。 ＳＥＰ 既有私有财产属性， 又

涉及公共利益， 因此 ＳＥＰ 相关的禁令颁发需要权衡和限制。 ＳＥＰ 禁令可能涉及专利

法、 合同法、 竞争法等多个层面的法律。

中国：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第十九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经营者不得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从事下列行为， 排除、 限制竞争：

……

（三） 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中， 违反公平、 合理、 无歧视原则， 未经善意

谈判， 请求法院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作出禁止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的判决、 裁定或者决

定等， 迫使被许可方接受不公平的高价或者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 ２４ 条：

推荐性国家、 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 专利权人、 被诉侵

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 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许可义务， 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

中无明显过错的， 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

支持。

本条第二款所称实施许可条件， 应当由专利权人、 被诉侵权人协商确定。 经充

分协商， 仍无法达成一致的，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定。 人民法院在确定上述实施许

可条件时， 应当根据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原则， 综合考虑专利的创新程度及其在

标准中的作用、 标准所属的技术领域、 标准的性质、 标准实施的范围和相关的许可

条件等因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２０１７）》 １５２ 条还进一步指出： “没

有证据证明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许可义务， 且

被诉侵权人在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许可协商中也没有明显过错的， 如被诉侵权人及

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所主张的许可费或提供不低于该金额的担保， 对于专利权人请

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一般不予支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第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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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综合考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符合公平、 合理、 无歧视声明的要求，

实施者是否有过错， 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决定是否支持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１）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行为不符合公平、 合理、 无歧视声明的要求， 而实施者无

明显过错的， 不支持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２）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行为

符合公平、 合理、 无歧视声明的要求， 实施者存在明显过错的， 可以支持停止实施

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３）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行为符合公平、 合理、 无歧视声明

的要求， 实施者也无明显过错的， 如果实施者及时提交合理担保， 可以不支持停止

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４）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在谈判中均有过错的，

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 有无采取补救措施、 过错对谈判进程的影响、 过错与谈判

破裂的关系等因素， 决定是否支持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在西电捷通诉索尼一案❶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在双方均无过错， 或者

专利权人有过错， 实施人无过错的情况下， 对于专利权人有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不应支持， 否则可能造成专利权人滥用其标准必要专利权， 不利于标准必要专利的

推广实施； 在专利权人无过错， 实施人有过错的情况下， 对于专利权人有关停止侵

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否则可能造成实施人对专利权人的 ‘反向劫持’， 不利于

标准必要专利权的保护； 在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 则应基于专利权人和实施人的

过错大小平衡双方的利益， 决定是否支持专利权人有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该

案上诉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❷，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西电捷通公司在与索尼中

国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解释了 ＷＡＰＩ 相关技术、 提供了专利清单和许可合同文本并明

确其许可条件， 尽到了作为权利人的义务。 而索尼中国公司以权利要求对照表和保

密协议问题作为拖延手段， 从而导致双方没有实质上进入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 即

使在诉讼阶段， 索尼中国公司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许可条件， 也未及时向人民法院提

交其所主张的许可费或提供不低于该金额的担保， 并没有表示出对许可谈判的诚意。

因此， 索尼中国公司在谈判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 原审判决认定索尼中国公司停止

侵权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予以支持。” 在涉及 ＷＡＰＩ 技术的另一案件❸中， 最

高人民法院在禁令问题上采取了与上述案例类似的立场， 认为： “对于专利权人请

求停止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行为的主张， 在同时具备以下情形时， 人民法院可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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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中国） 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一审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２０１５） 京知民初字第 １１９４ 号。
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中国） 有限公司与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二审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京民终 ４５４ 号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最高法知民终 ８１７ 号



支持： （１） 专利权人、 被诉侵权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进行了协商谈判；

（２） 专利权人履行了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许可义务； （３） 被诉侵权人在协商谈判

中有明显过错； （４） 专利权人对于专利许可谈判的中断没有明显过错”。

美国：

在 ｅＢａｙ 案之前， 美国法院长期采用所谓的 “自动禁令” 规则， 即一旦发现侵

权行为， 法院即发布永久禁令， 防止侵权者再次实施侵权行为。 直到 ２００６ 年， 美国

最高法院才在 ｅＢａｙ 诉 Ｍｅｒ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❶ 一案中确立了发布禁令的四要素标准， 即专利

所有人必须证明： 专利所有人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其他救济不足以弥补； 禁令

救济存在正当理由且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况。 ｅＢａｙ 案确立的态度对美国法院审理 ＳＥＰ

案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 Ａｐｐｌｅ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❷一案中， 美国伊利诺伊北区法院认为：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承诺按

照 ＦＲＡＮＤ 条款许可其专利， 承诺将′８９８ 专利许可给任何愿意支付 ＦＲＡＮＤ 费用的

人， 默认了许可费是对使用该专利的充分补偿。 因此，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将是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有权获得的所有救济， 无权获得禁令。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上诉案件审理中，

认为地区法院将 ＳＥＰ 权利人不应获得禁令作为一种默认当然适用规则 （ｐｅｒ ｓｅ ｒｕｌｅ），

这一法律适用是错误的。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做出的 ＦＲＡＮＤ 承诺本身

是决定是否应授予禁令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 “侵权人单方拒绝了 ＦＲＡＮＤ 费率，

或者不合理拖延谈判导致同样的效果， 禁令也可以是正当的。” 虽然上诉法院在法

律适用问题上指出了地区法院的错误， 但是认为该案中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并未证明 Ａｐｐｌｅ 的

侵权导致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维持了地区法院拒绝签发禁令的裁定。

欧盟：

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❸一案中， 确立了权利人申请禁令的必要步骤。 此外，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欧洲议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规定的提案》， 其中进

一步补充规定， ＦＲＡＮＤ 裁定程序项下， 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人缴纳保证金作为财务

性质的临时禁令。 这一做法目的是避免涉嫌侵权人的活动被严重限制， 同时也确保

权利人在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时能够收到足额赔偿。

德国：

普遍认为， 德国奉行自动禁令原则， 一旦法院认定侵权成立， 则会当然地对侵

权人作出停止侵权判决作为补救措施， 因此被认为是对专利权人最友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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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修改 《专利法》 的法案， 修订后的新法第 １３９ 条第一

款， 引入比例原则。 即限制专利权人获得停止侵权判决的条件， 以避免专利权人利

用自动禁令来威胁侵权人以勒索远超专利本身价值的费用。

但是， 由于上述修订引入的比例原则需要案例来明确 “例外” 的条件， 该项新

修订的法律规定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仍需进一步观察。 例如， ２０２２ 年， 因福特在车

辆中搭载 ４Ｇ 芯片， 但并未为此支付专利费用， 因此遭到移动通信技术专利所有者

ＩＰ Ｂｒｉｄｇｅ 指控， 该公司希望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为导航系统、 车辆通信系统和自动

驾驶起这种使用的技术专利支付专利费。 慕尼黑地区法院仍然按照一贯的处理方式，

对福特下达了适用于全国范围的销售和生产禁令。 即便这一禁令使得福特公司可能

面临关闭工厂的困难， 但德国法院仍不认为这是 “不适当的负担”， 结果导致福特

公司无法在德国销售和生产可以接入互联网的汽车。

英国：

英国知识产权局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标准必要专利： ２０２４ 年展望》❶

中表示： 通过征求意见和行业参与， 考虑了业界对禁令的意见， 并在仔细考虑了证

据、 相关法律框架的运作和国际义务后， 英国知识产权局得出结论， 不会就立法修

改进行咨询， 以缩小 ＳＥＰ 争端中禁令的使用范围。 言外之意， 英国在未来将不会对

ＳＥＰ 禁令采取限缩政策。

在 ２０２０ 年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诉华为案❷中， 英国法院认定， 如果实施者不承诺按

照法院将要确定的 ＦＲＡＮＤ 条件接受许可， 即可颁发禁令， 无需等到法院已经确定

ＦＲＡＮＤ 条件的时候。 比起被告向法院提供担保的方式， ＦＲＡＮＤ 禁令无疑给被告施

加了更大的压力， 为原告争取了谈判的优势。❸ 在英国最高法院支持利用禁令主动

为案件双方当事人裁判全球费率后， 英国法院已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首选司

法管辖区。❹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 英国上诉法院对 Ｏｐｔｉｓ 诉 Ａｐｐｌｅ 案❺作出二审判决， 英国上

诉法院认定， 一旦权利人的 ＳＥＰ 被认定为有效、 对标且被侵权， 其便有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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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 关佩仪， 《国际标准必要专利热点案件介评》， 中国应用法学， ２０２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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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Ｄ 禁令， 除非 ＳＥＰ 实施者承诺将接受随后法院所确立的 ＦＲＡＮＤ 许可条件。 这

将大幅缩短英国法院就 ＳＥＰ 案件的有效审理周期， 使得权利人迅速获得禁令从而加

速与 ＳＥＰ 实施者之间的谈判进度。

四、 许可纠纷解决

在 ＳＥＰ 许可谈判中， 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如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 可能会通过发

起诉讼的方式 “边打边谈”。 一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ＡＤＲ） 也可以将双方拉回

理性轨道继续进行谈判。 因此， 除了解决纠纷本身， 提起纠纷解决程序可能也是达

到谈判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之一。

１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Ｒ 在 ＳＥＰ ／ ＦＲＡＮＤ 领域并不绝对的比法院诉讼更有优势， 但是可以在某些情

况下成为优选❶， 具体原因如下： １ 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 ／调解员 （可选择有技

术或商业背景的人士）； ２ 保密性； ３ 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避免平行诉讼的消

耗； ４ 执行 （法院判决较难跨境执行）。 这也是 ＡＤＲ 传统优势的体现。

此外， 当事方愿意通过第三方来调停 ＦＲＡＮＤ 纠纷本身， 可能被视为符合 ＳＥＰ

谈判的诚信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要求❷。

（１） 仲裁

一国法院作出的判决， 除非判决作出国与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国家有双边或多边

的条约， 或依据国际礼让原则， 否则很难得到执行。 １９５８ 年 《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的公约》 （《纽约公约》） 为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根据

《纽约公约》， 除非存在第五条所列可以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几类情况， 一成员国境内

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在另一成员国获得承认和执行。 跨境的可执行性使得仲裁成为有

吸引力的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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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欧盟委员会在阐述摩托罗拉诉三星一案时表示， 如专利权利人想 “安全” 的申请禁令而不被视

为一种反垄断行为， 可证明其愿意通过法院或仲裁员来解决 ＦＲＡＮＤ 纠纷； 慕尼黑法院在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ｎｔ 诉 Ｄａｉｍｌｅｒ
案中， 认为不接受通过仲裁来确定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可被视为 “无许可意愿”； 在华为诉三星案中， 华为提出仲

裁而三星拒绝， 中国法院也因此认为三星存在过错。



合同类纠纷提交仲裁通常不存在可仲裁性的障碍。 通常认为， 只要当事人之间

有有效的仲裁协议， 侵权纠纷也可仲裁。

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仲裁法》 第二条： “平等主体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

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可以仲裁。” 通常认为 “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包括侵权纠纷。

我国 《著作权法》 和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 也都明确规定， 著作权纠纷可

以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 （２０１２） 民申字第 １７８ 号案件中， 法院也认定： “原

告提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 系法人之间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属于 《仲

裁法》 规定的可以仲裁的范畴。” 但 《专利法》 和 《商标法》 未明确这两类侵权纠

纷的可仲裁性。 《美国专利法》 第 ２９４ 条： “有关专利或者专利权项下的合同可以约

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任何由该合同引起的与专利效力或者侵权有关的争议。 如果在

合同中无此约定， 当事人可以另外通过书面形式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专利有效性

和侵权争议。” 此外， 瑞士和比利时的法律， 明确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纠纷 （包括

有效性问题） 均可仲裁。

确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知识产权确权类纠纷是可仲裁性问题面临最大争论的一

类纠纷。 以我国为例， 根据我国 《仲裁法》 第三条， 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

政争议不可以提交仲裁。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 因与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审查授予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有关的纠纷提起的民事案件， 由人民法院

专属管辖。 通常认为， 根据现行有效的 《专利法》 第四十五条和 《商标法》 第三十

五条， 专利和商标的有效性问题应首先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认定， 属于

《仲裁法》 第三条列举的不可仲裁的事项。

除了瑞士等明确认可， 涉及专利有效性的裁决， 只要经过瑞士法院宣布可以执

行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 则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可以变更登记等赋予仲裁庭较大权

力的法域外， 其他法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区分裁决的对世效力 （ Ｅｒｇａ

Ｏｍｎ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和对当事人的效力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例如， 根据中国香港 《２０１７

年仲裁 （修订） 条例》， 当事人可以利用仲裁解决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议， 无论

有关知识产权可否经注册而受到保护， 以及是否于中国香港或其他司法管辖区注册

或存在。 但是， 仲裁裁决只对仲裁各方和透过或借着任何一方提出申索的人具有约

束力， 该裁决对仲裁当事人以外的人不具约束力， 亦不会被中国香港相关知识产权

的注册处处

长受理注册或记录。 换句话说， 如果在裁决中某项专利被认定为无效， 也不发

生对世效力， 只约束仲裁当事人， 即被控侵权一方实质上获得了永久免费使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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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利人仍然可以对第三方提起侵权索赔。 美国、 法国等亦有类似制度安排。

仲裁庭的管辖权源自于有效的仲裁协议或条款， 以下是主要仲裁机构的示范条

款举例：

仲裁机构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ＩＣＣ Ｃｏｕｒ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

（ＣＩＥＴＡＣ）

基本介绍

国 际 商 会 国 际 仲 裁 院

（ＩＣ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简 称 “ ＩＣＣ
Ｃｏｕｒｔ”）， 成立于 １９２３ 年，
隶属于国际商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提供世界领先的

争议解决服务。 逾百年

来， ＩＣＣ Ｃｏｕｒｔ 致力于推

动国际仲裁的发展， 为

国际工商界解决争议以

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
例如推动并起草 《联合

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 公 约 》 （《 纽 约 公

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
ＰＯ） 仲裁与调解中心是

一个中立的、 国际性的

和非营利的争议解决机

构， 提供多种经济高效

的 替 代 性 争 议 解 决

（ＡＤＲ） 服务。 ＷＩＰＯ 调

解、 仲裁、 快速仲裁和

专家裁决 让私人主体之

间可以通过诉讼以外的

方式， 有效地解决国内

或跨境知识产权和技术

争议。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 （英文简称 ＣＩＥＴＡＣ，
中文简称 “贸仲委”） 是

世界上主要的常设商事仲

裁机构之一。 贸仲委以仲

裁的方式， 独立、 公正地

解决国际国内的经济贸易

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 为

满足当事人的行业仲裁需

要， 贸仲委在国内首家推

出独具特色的行业争议解

决服务， 为不同行业的当

事人提供适合其行业需要

的仲裁法律服务。 此外，
除传统的商事仲裁服务

外， 贸仲委还为当事人提

供多元争议解决服务。

示范条款

参考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ｃｗｂ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ｒ － ｒｕｌｅｓ － ａｎｄ － ｔｏｏｌｓ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ｉｃｃ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ｌａｕｓｅ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ａｍｃ ／ ｚｈ ／ ｃｌａｕｓｅｓ ／ ａｒｂ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ｅｔａｃ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ａ ＝
ｓｈｏｗ＆ｉｄ ＝２１６

（２） 调解

根据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新加坡公约》） 的定

义， 调解是指： “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 （“调解员”） 协助， 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

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保护司组织编写的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手册》 中， 将调解定义为：

“在第三方的主持下， 通过说服、 疏导、 教育等方法， 促使纠纷当事人之间达成基

于自主意志的协议， 以消除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和纠纷解决方式。”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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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有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 行政调解、 商事调解等多种类型， 而前述类型在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领域均有适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在 ２０２１ 年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工作的意见》❶， 要求根据知识产权纠纷化解需要， 因地制宜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组织建设。 要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工作，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积极履行

行政调解职能， 引导更多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２０２３ 年， 在涉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相关专利侵权纠纷系列案件立案后， 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次

组织行政调解， 引导双方对包括标准必要专利在内的相关专利许可开展多轮协商。

双方最终于 ９ 月 １４ 日达成专利交叉许可协议❷。

标准必要专利案件证据材料多、 法律关系复杂、 技术难懂晦涩、 争议大， 且社

会关注度高、 影响大， 因此中国法院在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时， 也尽力组织双方

以调解的方式谈判。 例如， 在华为公司诉三星公司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纠纷一案

中， 在案件庭审结束后， 法官两次组织双方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许可谈判， 第一次调

解给双方 ４０ 天的时间进行许可报价， 第二次调解要求双方提交具体的许可条件。 办

案法官组织纠纷双方调解， 双方均会理性慎重对待， 从而有可能促成双方达成标准

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协议， 同时， 双方在调解中的表现也能够帮助法官分析判断

各方是否遵循 ＦＲＡＮＤ 原则进行许可谈判❸。

商事调解领域，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成立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了， 起草并发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

调解规则》， 在一般商事调解的基础上增加技术性内容和涉外知识产权内容， 是国

内首个涉外知识产权争议商事调解规则。❹

美国：

近年来，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也积极推行调解等 ＡＤＲ 在 ＳＥＰ 纠纷领域

中的应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美国专利商标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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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 ／ ｓｆｂｇｗ ／ ｆｚｇｚ ／ ｆｚｇｚｇｇｆｌｆｗｘ ／ ｆｚｇｚｒｍｃｙｃｊｆｚ ／ ２０２１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９＿４４０２４２ ｈｔｍｌ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结第二批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ｉ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９ ／ ２５ ／ ａｒｔ＿５３＿１８７７８４ ｈｔｍｌ
祝建军，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知识产权》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６ － ４９ 页

《国内首个涉外知识产权争议商事调解规则正式实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８３２６ ｈｔｍ



方致力于推动通过仲裁、 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❶。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为 ３３７ 调查设立了一个试点调解程序，

随后于 ２０１０ 年将试点程序转为永久性程序。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ＩＴＣ 在其官方网站上发

布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３７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３７ 调查调解程序》） 第 １０ 版， 旨在促进争

端的解决， 提高 ３３７ 调查的效率， 并协助 ＩＴＣ 管理其案件量， 即使调解程序不能解

决所有诉求和事实认定， 也有助于聚焦案件调查中的问题。❷

欧盟：

《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ＵＰＣＡ”） 第七章 “专利调解和仲裁” 第 ３５ 条规定，

在卢布尔雅那和里斯本设立专利调解和仲裁中心， 其制定独立的规则和程序。 中心

应制定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单， 协助当事人解决争议， 为本协议范围内的专利纠纷的

调解和仲裁提供便利。 然而， 需注意的是， 专利不得在调解或仲裁程序中被撤销或

限制。

此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仲裁与调解中心也提供调解服务。 双方当

事人达成同意调解协议， 同意调解协议可以是合同中的调解条款 （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 也可以是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同意调解协议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没有达成同意调解协议的， 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提交申请中心调解， 调解中

心可以指定一名外部调解员协助当事人达成同意调解协议。

（３） 专家决定 ／评估 （Ｅｘｐｅｒ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知识产权纠纷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当事人不借助外部协助， 可能较难

对案件形势有理性客观的预判， 专家决定或专家评估可根据案件情况为双方当事人

提供专业决定或评估意见， 指引和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 以下是专家决定 ／评估在知

识产权纠纷中的部分应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专家裁决 （Ｅｘｐｅｒ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服务， 指经当事人同

意， 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分歧提交给一名或多名专家做出裁决。 除双方另有约定

外， 该决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专家裁决是 ＷＩＰＯ 的 ＡＤＲ 模式之一， 相较于仲裁等

程序更具有灵活性和保密性， 在需要确定技术、 科学或相关商业性质问题等情况中

被广泛适用。❸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同样采用专家裁决这一 ＡＤＲ 模式， 且大致沿用 ＷＩＰＯ 的裁决

—１４—

第一部分　标准必要专利

❶

❷
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ｐｔｏ ｇｏｖ ／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２２ ／ ｕｓｐｔｏ － ａｎｄ － ｗｉｐｏ － ａｇｒｅ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ｄｉｓｐｕｔｅ － 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 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ｒｅｌａｔｅｄ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３７ ／ ｐｕｂ４９９０ 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ａｍｃ ／ ｅｎ ／ ｅｘｐｅｒｔ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ｅｘｐ ｈｔｍｌ



程序。 当事人可以向 ＩＰＯＳ 提交专家裁决协议和请求来申请专家裁决， 在收到当事

人提交的材料后 ＩＰＯＳ 将就专家的任命和费用事宜与当事人联系， 在确定专家名单

后由其作出裁决结果。 特别是专利问题， 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 有了专家裁决，

这些问题可以提交给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解决。❶

２ 诉讼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向标准组织 （ＳＳＯ） 做出声明， 承诺将遵守公平、 合理无

歧视原则 （ＦＲＡＮＤ）。 实践中， 专利是否是必要的， 是否是有效的？ 在特定案例中，

何种条件满足 ＦＲＡＮＤ 原则？ 权利人是否违反了 ＦＲＡＮＤ 声明等， 都是产生大量诉讼

乃至国际平行诉讼的原因。

欧盟、 英国、 中国、 美国等是 ＦＲＡＮＤ 争议的热门法域， 但近年来印度、 巴西

等国法院也审理了一些颇受关注的 ＳＥＰ 案件。

（１） 中国

近年来， 中国法院也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有关 ＳＥＰ 许可纠纷的判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在 ＯＰＰＯ 诉夏普案中， 中国法院首次确认了对全球 ＳＥＰ 使用费费率的管辖权。

２０２２ 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案中再次肯定了这一 “对全球 ＳＥＰ 使用费

费率具有管辖权” 的观点。 中国法院认为在被告系外国企业且其在中国境内没有住

所和代表机构的情况下， 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的判断标准， 可以考虑专

利权授予地、 专利实施地、 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 专利许可合同

履行地、 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是否在中国领域内。 只要前述地点之一

在中国领域内， 则应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 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即具有管

辖权。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

纠纷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确认了诺基亚 ２Ｇ、 ３Ｇ、 ４Ｇ 及 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组合全

球性的公平、 合理和无歧视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 并裁定手机行业 ５Ｇ 标准全球累

积费率为 ４ ３４１% ～ ５ ２７３% 。 本次判决是中国法院首次对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作出全

球费率判决， 也是全球范围内对 ５Ｇ 标准累积费率的首次确定。

以下是部分典型案例、 案由、 诉讼请求以及裁判结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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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英国

英国法院是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寻求解决与其标准化技术实施者之间的许可纠

纷的热门场所。 在过去五年中， 英国 ＦＲＡＮＤ 有关 ＦＲＡＮＤ 的司法活动较为活跃， 做

出了诸如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诉华为案、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联想案、 Ｏｐｔｉｓ 诉 Ａｐｐｌｅ 案和诺基亚

诉 ＯＰＰＯ 案等受关注的判决。

英国法院的特色之一是法院愿意 （继英国最高法院对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诉华为案

的判决之后） 在全球范围内确定 ＦＲＡＮＤ 许可的条款， 包括特许权使用费。 英国将

ＦＲＡＮＤ 纠纷主要视为合同法问题。 通常， 在英国， 专利权人能够获得针对侵权人的

禁令； 但是， 如果专利受 ＦＲＡＮＤ 承诺的约束， 实施人可以依靠该合同承诺， 通过

迫使专利权人提供 ＦＲＡＮＤ 许可来避免禁令。❶

关于平行诉讼中的禁诉令， 英国法院目前已经在几起不同的 ＦＲＡＮＤ 案件中签

发了禁诉令。

（３） 德国

对于想要通过自动禁令来促进谈判许可的专利权人来说， 德国是非常有吸引力

的法域。 ＯＰＰＯ 诉诺基亚、 Ｓｉｓｖｅｌ 诉海尔等案件体现了德国法院对没有许可意愿的被

许可人的禁令也完全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 虽然 ２０２１ 年对 《专利法》 的修订

引入了相称性要求， 但德国法院实践中几乎从未因禁令可能会给实施者带来不适当

的负担而拒绝发布禁令。

德国法院为专利权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 不仅体现在更容易获得禁令上，

其主要优势还体现在德国专利诉讼的二元制度。 专利的侵权问题与所主张专利权效

力无效问题分开在不同的程序中处理。❷

德国法院曾试图就 ＦＲＡＮＤ 条件提供指导。 然而， 德国联邦法院 （ＦＣＪ） 在一定

程度上阻止了相关指引的出台。 根据 ＦＣＪ 的说法， 没有一个特定的许可费率或一套

特定的许可条件符合 ＦＲＡＮＤ。

（４） 法国

尽管巴黎司法法院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Ｐａｒｉｓ） 在多起案件中确认了自己对确定

“ＦＲＡＮＤ” 的管辖权， 但法国法院并未确定过全球许可费率。 无论是在飞利浦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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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ｄ － ｌａｔｅｓ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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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ｄ － ｌａｔｅｓ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ＣＬ❶或小米案 （案件编号： ２１ｏ１３７７２ ／ ２０） 中， 还是在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与几个

实施者及其共同被告之间的纠纷 （案号： １８ ／ ００４０６、 １８ ／ ００４０７） 中❷， 到目前为止，

纠纷都以专利的法国部分被撤销或双方和解而告终。 在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ｎｔ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诉 ＬＧ 案

（案号： ０６１ ／ ２０１９）❸ 中， 法官宣布诉讼专利为非必要专利。 因此， 法国法院还未通

过 ＦＲＡＮＤ 判决传递出较为明确的倾向讯息。❹

（５） 荷兰

荷兰同样是全球 ＳＥＰ 诉讼的重要战场。 海牙地区法院尤其具有吸引力。 荷兰法

院还以发布在欧洲有效的跨境禁令而闻名❺。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法院， 荷兰法院

一直以来都比较积极的适用外国法律， 包括外国专利法。 在欧盟法院 Ｐｒｉｍｕｓ 诉

Ｒｏｃｈｅ 案之后， 跨境禁令的范围通常仅限于被告位于荷兰境内且专利有效性没有

争议。 欧洲法院 Ｓｏｌｖａｙ 诉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案也确认， 法院可以签发欧洲范围内的跨境禁

令。 因为荷兰是产品销往欧洲的重要中转地， 权利人通常会利用荷兰的在贸易链

条中的独特地位以及荷兰擅于签发跨境禁令的特点， 在荷兰法院提起跨境临时

禁令。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海牙地区法院宣布对 Ｖｅｓｔｅｌ 和专利池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 之间的

ＦＲＡＮＤ 诉讼具有管辖权。 作为本案的一部分， Ｖｅｓｔｅｌ 曾请求作出宣告性裁决， 认定

专利池的出价及其双边许可出价为非自由裁量权出价。 在没有宣告裁决的情况下，

Ｖｅｓｔｅｌ 请求海牙地区法院为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 设定一个全球 ＦＲＡＮＤ 费率。

（６） 美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特拉华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地区法院是 ＳＥＰ 许可纠纷热门的

法院地。

关于 ＳＥＰ 纠纷中的许可费率， 美国法院关于 ＦＲＡＮＤ 的第一次裁决可以追溯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诉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 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法院判定标准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的案例。 ＴＣＬ 诉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一案中❻， 法院将许可区域划分为美国、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并在全球范围内设定特许权许可费率， 依据是实施者 ＴＣ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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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 ｖ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Ｃａｓｅ Ｎｏ ＲＧ １９ ／ ０２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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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ｕｖｅ －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 ｃｕｔｔｉｎｇ － ｅｄｇｅ － ｏｆ － ｇｌｏｂａｌ － ｌｉｃｅｎｃｅ － ｒａｔｅ －

ｓｅｔｔｉｎｇ ／ ｗｏｒｌｄｓ － ａｐａｒｔ － ｉｎ － ｓｅｐ －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隆基股份全资子公司荷兰隆基收到荷兰鹿特丹法院的简易判决跨境临时禁令。 然

而， 韩华的 ＥＰ２２２０６８９Ｂ１ 专利在欧洲 １６ 国是有效的， 但在荷兰却未注册。
ＴＣ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ｗ （ Ｃ Ｄ Ｃａｌ ，

Ｄｅｃ ２１， ２０１７， ＳＡＣＶ １４ － ３４１ ＪＶＳ （ＤＦＭｘ） ａｎｄ ＣＶ １５ － ２３７０ ＪＶＳ （ＤＦＭｘ））．



经同意法院设定全球许可条款。 但该判决在 ２０１９ 年因上诉被撤销。 美国司法实践中

也有判例认为法院无权裁定全球费率。 在 ２０１８ 年 Ｏｐｔｉ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ＬＣ 诉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一案❶中，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认为， “其他国家的法院适

用自己的法律来认定是否符合 ＦＲＡＮＤ 要求并确认许可费， 而相关法律可能与侵权

法一样， 与美国法律有很大不同。”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诉中兴一案❷中， 被告请求为标准必

要专利权利人的许可组合设定 ＦＲＡＮＤ 费率， 该请求被法院驳回， 理由是 “即使法

院确定了 ＦＲＡＮＤ 费率， 也不清楚该如何实际执行这样的裁决。”

最新趋势观察：

欧洲统一法院❸由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签署的 《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ＵＰＣ 协

议）❹ 确认成立， 允许统一专利和欧洲专利的所有人在批准 ＵＰＣ 协议的所有欧盟成

员国内行使其权利， 并允许第三方撤销专利。 法院由原审法庭、 上诉法庭和法院登

记处组成。 ＵＰＣ 还将设立一个专利调解和仲裁中心， 以促进纠纷友好解决。

３ 行政裁决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裁

决， 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 根据法律法规授权， 居中对与行政管理活动密

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处的行为。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立案受理涉及华为和小米相关公司重大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系列案件共 １０ 件， 部分案件涉及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❺。

４ 反垄断投诉

有关 ＳＥＰ 的反垄断规制， 关系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自由竞争之间的协调与平

衡。 在涉及 ＳＥＰ 的许可纠纷中， 当事人可能也会考虑寻求反垄断行政或司法

救济。

例如， 在华为诉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一案中， 华为在反诉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专利标准垄断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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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ｔｉ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ＬＣ ｅｔ ａｌ ｖ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Ｌｔｄ ｅｔ ａｌ， Ｎｏ ２： ２０１７ｃｖ００１２３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１１４ （Ｅ Ｄ Ｔｅｘ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ｖ ＺＴＥ Ｃｏｒｐ ， Ｎｏ １： １３ － ＣＶ － ００００９ － ＲＧＡ， ２０１４ ＷＬ ２２０６２１８， ａｔ
∗３ （Ｄ Ｄｅｌ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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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结第二批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ｉ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９ ／ ２５ ／ ａｒｔ＿５３＿１８７７８４ ｈｔｍｌ



时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诉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收取歧视性高价的专利

许可费。 发改委随后对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发起了发垄断调查。 最终， 此案以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向

发改委提出终止调查的申请并做出一系列承诺而告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出台了新 《禁止滥用知识

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

美国的司法部 （ＤＯＪ） 及联邦贸易委员会 （ＦＴＣ） 针对标准制定背景下的损害

竞争的行为均负有监督及执法职责。 ２０１３ 年，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和美国专利商标

局发布了 “关于受自愿 ＦＲＡＮＤ 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的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

其中表示禁令及排除令救济不适用于 ＳＥＰ。 然而 ２０１９ 年的声明推翻了此前的声明，

强调此类救济仍然适用于 ＳＥＰ 争议。 此后， ２０１９ 年声明也同样被撤回。 ２０２０ 年，

在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诉 Ａｖａｎｃｉ 案在内的 ＳＥＰ ／ ＦＲＡＮＤ 反垄断案件中， 美

国司法部出具的法庭之友意见表示原告的投诉未能说明对竞争过程的损害。 该意见

得到美国法院支持， 并认定仅凭违反 ＦＲＡＮＤ 承诺并不足以认定违反反垄断法。❶

２０２２ 年， ＤＯＪ 等三部门在撤回 ２０１９ 声明时表示将逐案审查 ＳＥＰ 权利人及实施人的

行为， 从而确定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长期以来， ＦＴＣ 一直站在解决标准制定过程参与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最前沿。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第 ５ 条明确禁止 “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竞争方法”。

同时 ＦＴＣ 还对欺骗行为和不遵守 ＦＲＡＮＤ 许可义务的案件进行调查❷， 并提出了滥用

标准必要专利的不正当竞争补救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ＦＴＣ 对谷歌公司和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Ｍｏｂｉｌｅ

公司 （现为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Ｍｏｂｉｌｅ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谷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展开调查。❸ 起因是 ２０１２ 年谷歌收购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Ｍｏｂｉｌｅ 后声称实施人侵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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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诉 Ａｖａｎｃｉ 一案中， Ａｖａｎｃｉ 被指控违反 《谢尔曼法案》 第 １ 条和第 ２ 条，
因为 Ａｖａｎｃｉ 作为一个专利池， 其成员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Ａｖａｎｃｉ 的专利集合安排是竞争对手之间的横向垄断

协议， 以收取超 ＦＲＡＮＤ 费用。 同样， 大陆集团的反垄断诉讼全部被驳回。 在审查期间， 美国司法部向德克萨

斯州北区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简报， 指出原告的投诉未能说明对竞争过程的损害， 而法院同意了这一点。
在美国， 很明显， 除非存在止赎 （几乎不可能证明）， 否则违反 ＦＲＡＮＤ 不构成反垄断违规行为。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ＬＬ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１２１ － ０１２０ （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１３０７２４ｇｏｏｇｌｅｍｏｔｏｒｏｌａｄｏ ｐｄ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１２１ － ００８１ （ Ａｐｒ ２３， ２０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１３０４２４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ｓｃｈｄｏ ｐｄ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Ｏｉｌ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０１１ － ０２１４ （ Ｍａｒ ４， ２００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２００３ ／ ０３ ／ ０３０３０４ｕｎｏ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ｃｍｐｌｔ ｐｄ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ｂｕｓ Ｉｎｃ ，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０１１ － ００１７ （Ｊｕｎｅ １８， ２００２）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ＬＬ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１２１ － ０１２０ （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１３０７２４ｇｏｏｇｌｅｍｏｔｏｒｏｌａｄｏ ｐｄ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ＴＣ Ｆｉｌｅ Ｎｏ １２１ － ００８１ （Ａｐｒ ２３， ２０１３）



已作出 ＦＲＡＮＤ 承诺的 ＳＥＰ， 并向美国法院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 申请禁令

救济。 随后， ＦＴＣ 指控其涉及利用专利将标准实施者排除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违反了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第 ５ 条。 ２０１３ 年 ＦＴＣ 在相关处理文件中为谷歌提起禁

令及排除令设置了限制条件， 包括需在先向实施人发出书面要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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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作为中国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

动力来源 （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 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 综合车辆的动力控

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 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 具有新技术、 新结构的汽车。 另

外， 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国务院发布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 中也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定义：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 全部或

主要由新能源驱动的汽车。［１］

早在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中国就启动了 《国家 “８６３”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确

立了新能源汽车 “三纵三横” 的技术路线， 全面组织启动大规模电动汽车技术研

发， 为中国电动汽车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中， 《国家 “８６３”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

专项》 确立了新能源汽车 “三纵三横” 的研发布局， 纵向以燃料电池汽车

（ＦＣＥＶ）、 混合动力汽车 （ＨＥＶ）、 纯电动汽车 （ＢＥＶ） 三种整车技术为主要发展对

象， 横向以多能源动力总成系统、 驱动电机、 动力电池三种关键技术为重点研发

对象。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国务院发布了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２］该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了 “三纵三横” 研发布局， 其中， 该发展规划仍以

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 （含增程式） 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为 “三纵”， 布局

整车技术创新链， 以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 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 网联化与智能化

技术为 “三横”， 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供给体系。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作为 “十四五” 能源战略重点发展对象，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 表现优异，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来源，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１８２１ 万辆，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达 １４０１ 万

—０６—



辆。［３］另外，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１２７９１

辆， ２０２２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跃升至 ５６４ 万辆， 增长势头迅猛。

特别是， 随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网联化及智能化的快速发展， 使得新能源汽

车产业与通信、 互联网等技术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 在国务院发布的上述 《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中， 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网联化与智能

化技术确立为了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的技术发展方向， 各大汽车制造企业对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的研发投入也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 通信技术是智能网联汽车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 早在 ２０１９ 年，

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 就在其发布的 《汽车行业 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竞争态势报

告》 中指出： “除智能手机外， 汽车行业可能会成为全球首批最依赖 ５Ｇ 技术的行业

之一”。 伴随着汽车网联化、 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通信、 互联网等技术与汽车行业深度融合， 通信、 互联网等领域的标准必

要专利广泛应用于汽车产业， 与此同时， 由于 ＦＲＡＮＤ 原则、 许可模式的模糊性，

产生了跨行业间关于许可对象、 许可模式等一系列的许可纠纷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

本课题小组在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产业的视角下， 对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相

关的问题就行了研究。

二、 标准必要专利概述

标准必要专利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 简称为 ＳＥＰ） 是指被纳入了技术标准

的专利， 也即实施某一项技术标准必不可少或者必须使用的专利。 其中， 标准必要

专利所涉及的许可费的确定， 是标准必要专利适用中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 从实践

看，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也是此类纠纷的核心争议点。 在本章中， 首先对标准必要

专利的内涵进行解释说明。

２ １　 标准与标准必要专利 ＳＥＰ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出版的 《标准化工作指南》 中的记载可知， 标

准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 为各

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 指南或特性， 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４］ 标

准通常具有一定的行业属性， 因为正如它定义里提到的， 其一般由公认机构批准，

例如知名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 其致力于电气、 计算机工程、 电子和

与科学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开发和研究， 并且制定了上千个相关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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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对于这些公认的机构或者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 通常所属行业的企业在

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时是必须遵守的。 但是对于非本行业的企业来讲， 虽然没有加入

行业组织或协会， 但是在应用到相关技术标准时同样需要严格遵守这些行业标准。

特别是， 技术标准作为标准的其中一种， 是指为推广并规范某项技术的使用， 规定

该项技术所需要用到的技术方案， 以确保相关领域的产品能达到该项技 术的使用要

求。 在这一过程中， 会涉及先进技术的使用， 也就是专利的使用， 标准必要专利 由

此而得以产生。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 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将其定义为： 任何 “可能完

全或部分覆盖 （ｍａｙ ｆｕｌｌ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ｌｙ）” 标准草案的专利或专利申请。［５］ 欧洲电信标准

化协会 （ＥＴＳＩ） 对它的定义为： 在技术而不是商业的基础上， 在充分利用当前已存

在的技术后， 无论是制造、 销售、 出租还是其他维修、 实现符合某一特定标准的装

置或方法而肯定会侵犯专利权的， 就是标准必要专利。［６］ 另外， 其他组织也分别有

各自对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 我国的法律中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大体上相同，

均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是无法避免使用的专利。 例如， 国家标准委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第四条规定： 标准必要专利是 指

实施国家标准时必不可少的一个专利；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关于禁止滥

用知识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 为的规定》 （２０２０ 年修订版） 第十三条规定： 本规定

所称标准必要专利， 是指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

虽然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显而易见的是， 标准必要专利是实

施某一技术标准时无法回避的， 如果制造、 使用、 销售、 许诺销售、 进口符合该技

术标准的产品是确定侵犯其专利权的。 因此标准必要专利至少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

不可替代性， 没有其他技术可以取代该专利技术； 第二， 必然被侵权性， 一旦该专

利技术被纳入某标准， 专利权人将会占据较为稳固的市场优势地位， 甚至造成垄断。

然而， 由于标准更多追求公共利益， 而专利偏向于保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私

有利益， 标准必要专利作为专利和技术标准的融合， 具有私权保护和标准强制两方

面的冲突性。 专利权人通过申请专利获得授权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而后参与标准制

定， 向标准制定组织申请纳入标准， 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将获得进一步的垄断优势，

所以标准必要专利在国际贸易竞争和技术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 ２　 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性

如上所述， 由于标准必要专利作为专利和技术标准的融合， 具有私权保护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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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强制两方面的冲突性， 因此， 这也决定了标准必要专利不同于非标准必要专利

（也即普通专利） 而具有如下特性［７］：

（１） 兼具自愿属性与强制属性

一项专利想要转变成为标准必要专利， 需要专利权人的同意， 从这一角度而言，

标准必要专利尊重专利权人的个人意愿； 然而， 专利权人想将所持专利变为标准必

要专利， 必须在专利价格、 专利许可谈判等方面接受相较一般的专利而言更为严苛

的法律规制， 如果专利权人选择不接受这一义务， 则其所持有的专利无论如何先进，

也不会转变成为标准必要专利， 从这一方面而言， 标准必要专利又是带有强制属

性的。

（２） 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维护公共利益与维护个人利益分别为标准与专利的制度价值与显著特征， 因此

标准与专利天然地互相排斥。 但标准必要专利作为二者的结合物， 同时具备二者的

特性， 也就是说标准必要专利既要维护公共利益， 又要保护个人利益。 实施标准必

要专利是为了达到行业的技术标准的必然选择， 因此标准必要专利必须考虑到公共

利益， 否则无法实现推动技术标准实施的目标； 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为该项专利付

出了大量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 其个人的利益也需要保护， 否则会使专利权人不

想让自己的专利被纳入标准里， 不利于标准及时更换， 也并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综

上所述， 标准必要专利需要同时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３） 具有 “垄断” 属性

标准必要专利对于其所在的行业的技术标准而言， 具有 “不可替代性”， 其搭

乘标准的便车而成为他人进入该行业不能够躲避的条件，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因此而

拥有对该行业的 “垄断” 地位。 但应当注意， 此处的 “垄断” 地位是因标准必要专

利对技术标准非常重要所得出的结论， 并非说明在实际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然拥

有垄断地位， 进而应该受到反垄断规制。 也就是说，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审

理过程中， 还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来做综合的判断。

２ ３　 标准必要专利的社会效应及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如上所述， 标准必要专利具有作为标准的公共属性和作为专利的垄断属性， 存

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社会效应。

标准必要专利产生的积极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 首先， 标准有助于推动专利技

术的整合， 深入发掘专利技术价值。 一项标准往往包括成百上千的专利技术，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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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纳入特定技术标准， 符合标准化的统一、 简化、 协调和优化原理， 需要经历

一系列省烦从简、 合并归一的整合过程。［８］ 该过程有助于发挥各专利优势， 形成技

术合力。 其次， 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创新时长的缩短促使标准的制定、 更新能够

与技术创新的速度保持一致， 甚至超过技术本身的创新速度，［９］ 将最具新颖性和创

造性的专利纳入标准之中也是促进标准的更新， 提高标准质量， 使得标准实施者得

以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 提高社会经济整体效益。 再次， 标准能有效促进激励创新。

技术标准可能先于专利技术更新的情形可倒逼技术不断革新， 激励更多的发明创造。

例如， 当社会公众刚开始接触使用 ５Ｇ 标准之际， 以高通、 华为、 三星为首的通信

巨头已经开始研发第六代通信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

与此相对， 标准必要专利产生的消极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

会集聚专利权和标准带来的双重权益， 尤其是伴随着标准的不断推广， 专利权人还

将获得技术锁定效应。 所谓技术锁定加持， 即与标准内技术处于竞争关系的其他替

代专利被排除在标准之外， 制造商为达标准只能使用标准必要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

权人因此身价倍增，［１０］这会导致即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权利， 也能占领巨大的

市场。 直接由标准必要专利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专利劫持和专利许可费堆积。

标准必要专利在获得技术锁定加持的情况下， 极易获得谈判许可优势地位， 再

借以禁令或诉讼胁迫专利使用者接受不平等的许可条件， 此即专利劫持现象。［１１］ 具

体而言， 专利劫持有如下表现形式： （１） 攫取高于专利价值的许可费。 牟利是商人

天性， 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的专利权人更有机会向标准使用者索取过高的许可费。

（２） 搭售许可。 一般而言一项标准中不仅包括必要专利， 还包括一些非必要专利，

甚至是无效专利或过期专利， 专利权人极有可能将标准中所有专利打包许可， 这种

行为实际上违背了标准实施者的签约意愿， 给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３） 要求标准

实施者接受不合理条件。 如强迫被许可人需得将自身持有的专利技术无偿或低价许

可给许可人。

向多个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支付过高许可费的现象被称为 “专利许可费堆

叠”，［１２］现代知识经济时代下， 每一产品往往都包含着数以万计的专利技术。 生产者

为保证自己生产的产品符合标准， 不得不使用多项专利技术， 即意味着必须向不同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支付多项许可费用， 从而导致其支付的总许可费过高。

由于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公共属性与垄断属性， 因此， 在处理标准必要专利的相

关纠纷时， 所要考量的因素与普通专利的纠纷所需考量的因素就要有所区别。 为保

护标准制定组织和标准实施者的合法权益， 限制专利劫持和许可费堆叠的消极效应，

绝大部分标准制定组织 （ＳＤ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都要求其会员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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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作出 ＦＲＡＮＤ 承诺 （Ｆａｉ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ｎ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公

平、 合理、 无歧视， 有时也称为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典型而言， 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的专利政策规定， 技术标准所涵盖的专利须对所有人开放， 不允许设定太多限制使

用的条件； 潜在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须做出承诺， 愿意在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

基础上， 与技术标准实施者协商专利许可条款。 美国标准化学会 （ＡＮＳＩ） 最早于协

会知识产权政策第 １１ ６ 条中规定， 除非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允诺在合理条件下， 向

任何实施者给予授权许可， 否则标准将不考虑该持有人的专利技术。 无线通信行业

中， 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 和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ＥＴＳＩ） 也都规定了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应当受 ＦＲＡＮＤ 承诺的约束。

因此， 标准必要专利通常会涉及三方， 标准制定组织 （ ＳＤＯ）、 专利持有人

（Ｐａｔｅｎｔ Ｈｏｌｄｅｒ） 和标准实施者 （Ｕｓ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这三方在理论上通过 ＦＲＡＮＤ 原

则， 即公平 （Ｆａｉｒ）、 合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和无歧视 （Ｎｏｎ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原则关

联。 对于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而言， 标准制定组织是专利涉及技术的标准制定组

织， 专利持有人是来自非汽车行业的专利权人， 标准实施者则是汽车行业的整车及

零部件供应商。 在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下，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其实是专利持有者、 标准

实施者和标准制定组织的三方博弈， 三者通过博弈达到利益的均衡。［１３］

如上所述， 公平、 合理与无歧视为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三项要件， 但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

内涵宽泛， 不同主体对其理解也存在分歧。 接下来，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对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内涵进行说明。

（１） 公平 （Ｆａｉｒ）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中的 “公平” 是指： 标准必要专利的持有者对于标准组织所做的

ＦＲＡＮＤ 保证不仅约束专利持有者， 也同时对专利的实施者创设了一个义务， 即专利

的所有者负有以 ＦＲＡＮＤ 条件给出专利许可的义务， 同时专利的实施者应当具有以

积极的善意来与专利所有者进行谈判， 达成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并支付费率的义务。

也就是说， 公平意味着许可双方在谈判地位基本平等的基础上， 达成符合双方利益

的协议。 权利人不得附加搭售、 强迫被许可人购买非必要专利、 无效专利等限制性

条件。

（２） 合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中的 “合理” 是指：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 “合理” 的要求应当

落实在厘定费率的具体计算方法上， 这更多涉及经济学方法。 国外经济学家认为，

“合理” 意为标准实施者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支付的专利许可费不能高于某一专利

被纳入标准之前、 有替代技术与之竞争时的许可费。［１４］ 即专利许可费应与专利技术

—５６—

第一部分　标准必要专利



本身的价值相当， 而不能包括因标准的公共属性而为专利技术所带来的溢价。 也有

学者搭建了一个事前竞标模型来计算合理许可费， 并提出： 合理的许可费应该是专

利权人为进入标准时与其他替代技术公开竞争的价格， 而不能是专利被纳入标准后，

专利权人可利用技术锁定夺取的许可费。［１５］

（３） 无歧视 （Ｎｏｎ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中的 “无歧视” 是指：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在操作上应着眼于

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获得的费率与其他该专利组合的实施者支付的费率的比较，

也即决定费率是否 “无歧视” 的参考指标为 “可比较的专利许可协议”。

“无歧视” 的含义在 ＦＲＡＮＤ 承诺中最具争议， 也是许多案件争议焦点。 以我国

“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１６］为例， 当事人争议焦点之一就是： 对比 ＩＤＣ 许可给其他方的协

议， ＩＤＣ 给华为的报价是否是歧视性报价。 域外经典案例 “无限星球 ｖｓ 华为”

案［１７］中， 法官提到了 “一般无歧视” 和 “硬性无歧视” 两个概念， 一般无歧视关

注被许可人的市场地位， 不同身份的被许可人抵御专利劫持和专利许可费堆叠的能

力不同， 例如， 刚进入市场的小公司的企业规模、 议价能力明显不如早已进入市场

的大型公司， 要求其支付与大型公司支付相同的许可费率不能说是 “公平、 合理”

的， 因此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特点来评估什么是 “无歧视”； 而 “硬性无歧视” 认

为对所有被许可人一视同仁才能被称为没有歧视。 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都支持一般

无歧视的观点， 即———无歧视并非是要求对所有的标准实施者适用完全相等的许可

费率， 而是 “对情况相同的标准实施者适用相同的许可费率”。［１８］

总体而言， 在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中， 公平、 合理与无歧视这三项要求各有侧重点。

有的学者认为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内涵应当这样理解： 公平指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中

不应当存有限制性的条件； 合理指许可费要合理， 既不能费用过高增加实施者的负

担， 又需要体现专利的价值； 无歧视是指在专利授权中， 没有歧视性的条款， 以此

来保证下游市场中的实施者可以公平竞争。［１９］ 更具体而言， 可以进行如下理解： 公

平主要调整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地位与较为均衡地分配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

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合理主要体现在专利许可费层面； 无歧视则针对专利权人对

实施者的态度。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者易处于不平等状态， 这是因为在普通专

利中， 专利权人与实施者无法就专利的许可条件达成合意时， 双方均可以自由地退

出谈判， 另外再寻找其他的合作对象； 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 实施者想要顺利地

进入市场， 就必须使用该专利， 所以其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基于此， 标准必要专利

权人处于谈判优势的地位， 存在攫取不合理许可费的可能。 公平就是主要针对这一

问题。 合理则是对许可费的要求， 既能使专利权人从中获利， 也要保证许可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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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许可价格， 促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 推广实施技术标准。 无歧视要求

专利权人许可所有实施者使用， 不可以随意地挑选实施者； 同时在没有特殊的情况

下， 不同的实施者所支付的许可费不应该差异过大。

三、 新能源汽车视角下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层级研究

３ １　 汽车领域许可层级的问题提出

当前，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特别是随着网联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信息

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以下简称 ＩＣＴ） 的不断融合，

在以车联网为代表的技术中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最大争议点在于： 汽车制造领域的零

配件供应商是否应有资格获得 ＳＥＰ 许可。

在 ＩＣＴ 行业， 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通常是与终端产品厂商谈判和达成许可，

零部件供应商跟随加入许可合同， 这是该行业的惯常实践。 具体而言， 通信行业向

移动终端行业的专利许可是横向的， 拥有雄厚技术及大量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

权人， 仅向芯片制造商许可技术而不许可专利， 其向终端制造商或代工厂进行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 而且在许可谈判中， 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持有者处于产业链中的上

游， 在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 终端制造商不得不接受以整机价格作为许可费的基础。

与此相对， 汽车一般由发动机、 底盘、 车身和电气设备等四个基本部分组成。

一部车根据其型号的不同， 通常由一万多个不可拆卸的独立零部件及数万个可拆卸

的零部件组成。 由于供应链、 市场结构、 商业模式和采购规范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

在汽车行业的专利许可通常是纵向许可。 汽车制造商一般不会向设备制造商申请许

可费， 而是将使用零件供应商或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许可纳入零部件采购合同中。 而

且， 在许可谈判中， 汽车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之间的许可费用通常是基于一项发明

改进的单一零件， 其许可成本对于整车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２０］

然而， 通信行业的标准专利持有人意图将在其移动终端市场许可成功的经验复

制于汽车行业， 持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拒绝将其技术授权给只收取几美元的

芯片制造商， 而是直接寻求与汽车制造商签署授权许可， 意图获得更高的许可费用。

另一方面， 如上所述， 由于汽车行业的惯常实践是零部件供应商先获得许可， 再向

整车厂商提供不包含侵犯他人权利的零部件， 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 汽车行业与

ＩＣＴ 行业的实践差异使得各方对 “应由哪一层级的实施者获得 ＳＥＰ 许可” 产生分

歧。 具体而言，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层级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向标准制定组织 （Ｓ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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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 ＦＲＡＮＤ 声明的标准必要权利人承担的义务为： （１） 有义务向任何请求获得

标准必要权利许可的实施者直接提供许可， 无论请求者是终端厂商抑或是零部件制

造商； 还是为： （２） 有权任意选择许可 ＳＥＰ 的层级， 只要保证供应链上其他层级的

实施者能不受限制地接入标准。［２０］

此外， 需要说明的是， 许可层级选择与 ＳＥＰ 许可费计费基础 ／计费单元 （也即：

是按照整体市场价值即 ＥＭＶＲ 方法， 以终端产品作为计费基础； 还是采纳最小可销

售专利实施元件即 ＳＳＰＰＵ 方法， 以终端产品的元件作为计费基础） 的选择有关联，

但两者又有明显区别： 许可层级选择关注许可谈判过程， 讨论权利人选择许可层级

是否合法； ＳＥＰ 许可费计费基础 ／计费单元关注许可费率计算， 讨论应如何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以确定许可费的一个乘数。［２１］

３ ２　 许可层级分类

许可层级是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类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 目前， 关于 ＳＥＰ 许

可层级存在两大观点相左的阵营， 分别为 “对任一人开放”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ｌｌ， 以下 简

称 ＡＴＡ） 和 “对任一人许可” （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ａｌｌ， 以下简称 ＬＴＡ）。 ＡＴＡ 是指 ＳＥＰ 所有

者没有义务向任意层级要求许可的实施者颁发许可， 而是拥有选择被许可方的权利，

例如在车联网领域， ＳＥＰ 所有者可以选择对整车制造商颁发许可， 而无需许可给要

求许可的零部件供应商。 ＬＴＡ 是指产业中的任意层级均有获得许可的权利， ＳＥＰ 所

有者有义务向任意层级要求许可的实施者颁发许可， 因此 ＳＥＰ 所有者有义务向要求

许可的零部件供应商颁发许可。

ＡＴＡ 阵营主要以部分 ＳＥＰ 所有者为代表。 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 第一、 ＦＲＡＮＤ

承诺并非要求 ＳＥＰ 所有者向使用 ＳＥＰ 技术的所有实施者颁发许可； 第二、 按照移动

通信行业的惯例， 一般均是终端产品级别获得 ＳＥＰ 许可； 第三、 相关 ＳＥＰ 均在终端

产品中实现， 因此终端许可方可完整体现标准的价值； 第四、 终端产品级别许可能

够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有助于监测许可产品的销售和许可使用费的支付。

ＬＴＡ 阵营主要以部分整车厂商及其零配件供应商为代表。 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

第一、 ＳＥＰ 所有者必须向所有希望获得许可的实体发放许可， 无论他们在供应链中

处于什么级别， ＦＲＡＮＤ 原则保障零配件供应商的标准获得权； 第二、 很多 ＳＥＰ 在组

件级别实现技术， 组件最能反映标准化技术的价值， 因此组件供应商是许可谈判中

合乎逻辑的对应方， ＳＥＰ 也应在该级别获得许可， 并且终端级许可存在过度补偿

ＳＥＰ 所有者的风险并可能导致专利劫持； 第三、 无法获得许可的零部件制造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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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未知的商业和法律的不确定性； 第四、 组件级许可刺激组件供应商的创新，

同时保持 ＳＥＰ 所有者的创新动机。

从实践中看， 目前车联网领域两种许可方式并存。［２２］ 第一种方式是只对整车进

行许可， 即采取 ＡＴＡ 模式。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前爱立信集团首席知识产权官

Ｋａｓｉｍ Ａｌｆａｌａｈｉ 发起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物联网领域进行 ＳＥＰ 许可的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已经有 ４７ 个汽车品牌获得了一站式 ＳＥＰ 许可，

囊括了全球主流汽车品牌。 经过主流权利人和外国车企厂商全球范围内的多轮谈判

以及司法较量与禁令威胁， 诸多车辆领域的 ＳＥＰ 许可采取了这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是 ＳＥＰ 所有者直接与车联网的零部件供应商达成 ＳＥＰ 许可。 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夏普公司与华为公司签订了汽车部件级别的 ＳＥＰ 许可协议， 而华为公司作为戴

姆勒公司的上游零部件供应商， 由此， 使得夏普公司在与戴姆勒公司的 ＳＥＰ 纠纷中

撤回了部分针对戴姆勒公司在德国的 ＳＥＰ 侵权诉讼。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华为公司宣

布与大众汽车集团的一个供应商达成 ４ＧＳＥＰ 许可协议， 涵盖装有无线连接功能的大

众汽车。［２３］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华为公司与位于北欧地区的 Ｎｏｒｄｉｃ 半导体公司签订专利许

可协议， 并向 Ｎｏｒｄｉｃ 半导体公司及其客户授予了低功耗广域蜂窝物联网 ＳＥＰ 的组件

级许可。 据报道， 这是蜂窝物联网领域首次实现组件级专利许可。

此外， 国内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介于 ＡＴＡ 阵营和 ＬＴＺ 阵营之间的中间阵营。

中间阵营认为： 在 ＳＥＰ 所有者直接发放许可的模式下应遵循 ＬＴＡ 许可模式， 即，

ＳＥＰ 所有者必须向所有希望获得许可的实体发放许可， 无论他们在供应链中处于什

么级别； 而在以专利运营为业的专利池运营者、 例如 Ａｖａｎｃｉ 发放许可的模式下， 只

要所涉及的 ＳＥＰ 所有者仍保留直接发放许可的模式， 则允许专利池运营者仅选择供

应链中的一个级别发放许可。 中间阵营认为， 这两种模式并存的方案既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也能促使双方更为公平、 高效地达成许可协议， 减少不必要的争议与诉讼，

进而促进行业的更快和良性发展。

３ ３　 关于许可层级的现行规定及典型诉讼案例

我国在 ＳＥＰ 治理方面也已采取了相关举措。 例如， 我国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中规定

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 合理、 无歧视的许可义

务时所应承担的后果， 以及法院在经请求而确定实施许可条件时所应依据的原则和

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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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分别于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发

布了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２０１７）》 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

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就审理 ＳＥＰ 案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此

外， 为鼓励创新， 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结合近年来反垄断监管执法的新形势、 新情况、 新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出台了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

除了司法和行政部门， 我国的相关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也在 ＳＥＰ 问题、 例如

ＳＥＰ 许可层级问题上开展了许多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在工信部科技司的委托

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分会、 中国汽

车知识产权联盟等组织， 发起成立了汽车标准必要专利工作组， 推进行业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指引的起草工作。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２０２２ 版）》 正式出台。 在 《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２０２２ 版）》 中确立

了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核心原则： 第一、 利益平衡原则； 第二、 公平、 合理、 无

歧视原则； 第三、 产业链任一环节均有资格获得许可原则； 第四、 协商处理行业差

异原则。 该 《指引》 作为中国首个规范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活动的参考性文

件， 直面行业争议焦点， 基于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现状， 明确提出了 “产业链任一

环节均有资格获得许可原则” “以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对汽车产品中起到实际贡献的

产品单元作为许可费计算基数” 等观点， 体现了中国对汽车行业良性发展的深入思

考， 展现了中国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领域的经验和智慧。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层级方面， 《指引》 规定： 根据在标准化组织做出的

ＦＲＡＮＤ 承诺或者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 任何善意的专利实施者都有获得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的权利，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义务向有意取得许可的实施者授予许可，

无论其处于产业链的何种层级。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应向同一产业链中处于不同层

级的制造商重复收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由此可见， 《指引》 支持按照 ＬＴＡ 许可

模式。 尽管如此， 《指引》 还明确提出 “协商处理行业差异原则”， 即， 汽车产业链

体系复杂， 整车上所有零部件数量数以万计， 在目前成熟的产业实践中， 汽车行业

通行的商业惯例是产业链纵向许可模式， 即汽车企业通常会以合同约定的方式由上

一级供应商来解决其供货零部件产品的知识产权许可问题， 且整车企业通常会通过

供应商来解决整车上各类零部件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当面向汽车产品的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模式与汽车行业现行的许可模式和商业惯例存在差异或分歧时， 宜充分尊

重和考虑双方行业的行业特点和商业惯例， 以积极和善意的方式进行谈判协商，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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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许可模式。

该 《指引》 的推出再次引发了我国从业者关于许可层级选择的争议。 尽管我国

尚未发生与许可层级选择相关的司法争议， 但我国作为全球市场的关键一环， 预先

做好知识资源储备， 以提高许可层级选择的透明性、 效率性、 公平性为目标， 向全

球生产经营者表明立场、 提供指南， 有助于打造更优实践。

如上所述， 由于我国尚未发生与许可层级选择相关的司法争议， 接下来， 对域

外与许可层级选择相关的诉讼案例进行介绍。

３ ３ １　 诺基亚诉戴姆勒案

许可层级选择是 ＳＥＰ 许可谈判的一部分， ＳＥＰ 许可谈判的一般性规则， 同样适

用于判断许可层级选择是否合法。［２１］ 诺基亚诉戴姆勒案是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澄清

物联网背景下 ＳＥＰ 许可谈判规则的一次尝试， 关注焦点包括权利人是否有权选择许

可层级、 实施者是否有权拒绝由本层级获得许可 （而由其他层级获得） 等。 同类案

件还有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审理的夏普诉戴姆勒案， 其基本案情、 争议焦点及裁判

理由均类似。

诺基亚诉戴姆勒案的基本案情是： 原告诺基亚公司声称拥有实施 ４Ｇ － ＬＴＥ 标准

必须的专利， 并以部分专利加入 Ａｖａｎｃｉ 组织。 被告戴姆勒公司是德国汽车制造厂

商， 拥有梅赛德斯 －奔驰等品牌。 诺基亚公司曾向戴姆勒公司发出侵权通知及许可

要约， 但戴姆勒公司一直回应称， 应由其 ＴＣＵ 元件供应商获得许可， 而不是戴姆勒

公司。 后诺基亚公司提起侵权诉讼， 请求法院颁发针对戴姆勒公司的禁令。 戴姆勒

公司根据 ＴＦＥＵ 第 １０２ 条提出抗辩， 认为不应颁发禁令。

法院支持了诺基亚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观点如下。 （１） 戴姆勒公司作为实施

者， 并非愿意无条件地获得 ＦＲＡＮＤ 许可， 不享有 ＦＲＡＮＤ 抗辩。 原因在于其总是要

求原告向供应商提供许可， 并提到 “是否” 及 “怎样” 许可。 （２） 对 “公平、 合

理” 的理解是， 权利人总是有权分配到技术应用在供应链终端层级的经济利益。 不

能忽略专利包实际情况， 权利要求并非均仅覆盖芯片， 专利包价值在芯片层级上不

能充分反映。 （３） 权利人参与终端产品利益分配， 不意味着权利人必须与终端产品

生产者签订许可协议。 相反， 各方可通过各种方式达成协议， 使该利益被识别并考

虑到。 （４） 支持 “对任一人开放”： 权利人选择许可层级是行使权利的自由， 不能

迫使权利人去接受汽车行业的许可实践。 权利人只要保证标准能被接入、 权利人只

收取过一次费用 （不存在重复收费）， 就不违反 ＦＲＡＮＤ 的非歧视原则及竞争法， 不

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施差别对待。 （５） 权利人向终端产品厂商提供许可，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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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直接的许可和 “让他人去制造”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ｒｉｇｈｔ） 的许可等， 能减少供应链各

实施者重复付费的问题， 便于核算许可费， 合理地在供应链中分配技术价值， 是有

效合理的许可模式。

该案因双方和解而宣告结束， 具体而言，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 戴姆勒公司和诺基

亚公司宣布已经签署专利许可协议。 根据协议， 诺基亚公司将移动通信技术授权给

戴姆勒公司， 并收取报酬。 双方已同意就戴姆勒公司与诺基亚公司之间所有未决诉

讼达成和解， 包括戴姆勒公司在欧盟委员会向诺基亚公司提起的诉讼。 双方达成的

协议条款将保密。

３ ３ ２　 大陆集团对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的 “许可层级” 诉讼

近年来，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迅速发展， 因其仅提供终端级许可的商业模式， 引发零

部件厂商不满， 诉讼频发。 ２０１９ 年， 戴姆勒的供应商大陆集团在美国对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

池及其联营成员诺基亚公司、 夏普公司等发起的诉讼很具有代表性。

大陆集团是德国一家汽车一级零部件生产商和供应商， 主要为整车商提供集远

程通信、 广播娱乐和安全功能于一体的远程信息控制单元设备 ＴＣＵ。 ＴＣＵ 内置网络

访问设备， 其中包括 １ 个基带处理器。 为了接入 ２Ｇ、 ３Ｇ、 ４Ｇ 蜂窝网络， 基带处理

器、 网络访问设备和 ＴＣＵ 都必须符合 ＳＤＯ 制定的通信标准。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大陆集团在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起诉称，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

及其联盟成员诺基亚公司、 康文森公司、 ＰａｎＯｐｔｉｓ 公司、 夏普公司等在进行专利许

可时， 合谋仅给予整车商以专利许可， 以获得远超过 ＦＲＡＮＤ 的许可费。

地区法院判决认为大陆集团仅仅是被控行为的 “间接受害者”， 否认了大陆集

团是提起反垄断诉讼证明所指控损害的最佳主体。 认可了被告认为原告缺乏起诉权

的动议。［２４］大陆集团不服该判决并上诉到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２０２２ 年， 美

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做出裁决认为大陆集团并没有受到事实上的损害， 缺乏提起损

害诉讼的基础， 因此撤销了地区法院的判决， 将该案发回重审， 并指示驳回大陆集

团因缺乏起诉权而提起的诉讼。 对于反垄断方面的指控，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

院以缺乏管辖权， 无法分析该问题一笔带过。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大陆集团向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再听证请求，

要求重新审理对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 诺基亚公司、 Ｏｐｔｉｓ 公司和夏普公司等公司提出的反

垄断诉讼请求。 大陆集团在请愿书中认为，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对大陆集团

案作出的判决与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本院在先判例冲突。

大陆集团在请愿书提出：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对大陆集团案作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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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打乱了许多依赖 ＳＥＰ 许可承诺的行业。 该判决颠覆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标准制定

和 ＦＲＡＮＤ 许可的全球生态系统的规则和期望。 这将允许 ＳＥＰ 所有者拒绝将他们的

技术许可给所有需要许可的公司。 但是 ＳＤＯ 希望 ＳＥＰ 许可证能够广泛应用于所有实

现其标准的企业， 而不管该企业位于供应链的哪个位置， 也不管他是否是 ＳＤＯ

成员。”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重新作出判决， 依然认为大陆

集团不能对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池平台及其几家授权方———诺基亚公司、 Ｏｐｔｉｓ 公司和夏普公

司提出反垄断索赔。

３ ３ ３　 许可层级诉讼小结

由上述诺基亚与戴姆勒诉讼等汽车行业 ＳＥＰ 许可纠纷可知， 许可对象的层级问

题是汽车行业 ＳＥＰ 许可类案件的核心问题。 换言之， 许可对象是处于供应链中间层

的零部件供应商， 还是处于供应链终端的整车企业， 以及权利人是否有权选择许可

对象。 对于 ＳＥＰ 权利人而言， 仍希望将其他行业内的终端产品许可模式延续到汽车

行业上， 但对于终端整车企业而言， 则支持由上游供应商获取许可。 一方面， 根据

汽车领域的惯例， 车企与供应商之间通常事先会签订赔偿协议， 由供应商处理知识

产权许可问题， 提供知识产权担保， 保证其提供的零部件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 专利许可费纳入供应商对车企的报价中。 另一方面， 汽车零部件的利润比整

车低， 以整车为 ＳＥＰ 许可费计算基准将导致过高的收费。［２５］

虽然上游零部件供应商表面看是整车计费模式中暂时的赢家， 但由于赔偿协议

的存在， 终端车企在支付许可费后将利用赔偿协议中的约定， 将支付义务转嫁于供

应商。 此外， 按照终端产品收取许可费的付费模式使上游零部件生产商只能根据终

端的需求来生产， 因为专利许可掌握在终端车企手中， 由车企在固定范围内转授权

供应商生产合法使用 ＳＥＰ 的产品， 供应商超过这一范围安排生产则有侵权风险。 这

使得零部件供应商在与车企的谈判中落入被动地位， 也无法自由安排生产计划。 因

此， 零部件供应商在许可层级问题上会与车企站在同一战线， 即主张由上游供应商

而非整车企业支付许可费。

许可层级争议的本质在于合理许可费的确定和收取。 无论是汽车产品中的零部

件还是整车作为许可费计算基数， 都应考虑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对于该汽车产品的实

际价值度贡献； 此外， 无论许可层级如何， 对于同一汽车产品计算得到的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费应该大致相同， 不应由于许可层级的不同而导致许可费产生显著差异。

因此， 需要提出一种独立于许可层级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机制， 以便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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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的许可费。 合理的许可费应取决于其技术本身和对最终用户的价值。 ＳＥＰ 所

有者不应该从包含相同技术的终端产品中获取更高的许可费， 而应该根据它们的技

术价值本身收取许可费。 无论在供应链的哪个级别进行许可， ＳＥＰ 所有者应获得基

本一致的许可费。

四、 新能源汽车视角下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

４ １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整体原则

如前文所述， 标准本质上属于公共利益范畴， 标准的制定实际属于社会公众的

一种福利， 即社会公众无需为自己产品符合标准而支付费用； 然而， 当标准涉及相

关专利技术时， 专利制度会保障专利权人依法收取实施者专利使用费的权利。 这是

因为标准中所包含的专利技术花费了专利权人大量的资本、 时间和劳动。 实施者使

用专利技术付出合理的使用费作为对价， 也属合情合理。 但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

同与普通专利许可合同区别之处在于， 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条件及许可费率的收

取必须进行合理的限定， 因为许可费的费率大小以及许可条件均决定了专利权人和

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２６］对专利权人合理的限制， 符合专利法的立法目的。

在普通专利许可合同中， 专利许可条件及费率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

确定的， 此时许可活动属于正常的商业活动， 双方只需考虑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

手”， 无需司法机关介入。 但在专利标准化的条件下， 专利权人对实施者收取许可

费， 除了收取专利技术本身的技术价值外， 往往还会依靠专利被标准化而收取 “额

外” 利益。 这部分利益是标准的兼容性和强制性产生的， 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 专

利权人常常会将属于自己的专利技术部分价值和属于社会公众的标准部分价值相混

淆， 误认为标准的强制性带来的 “额外” 利益也属于自身所有， 从而收取专利技术

部分价值之外的 “额外” 利益。 因此，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必须能够平衡专利权

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防止专利权人肆意利用优势地位 “抢夺” 属于社会公众

那部分的利益。 虽然一份许可合同里并不存在涉及社会公众的条款， 但是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合同正是通过影响专利实施者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 一方面， 如果专利

权人要求高额的专利许可费用， 潜在的实施者可能由于专利许可费率过高而不实施

标准， 从而阻碍标准的实施， 损害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 过高的专利许可费是由专

利技术部分价值与社会公益部分价值之和组成， 过高的专利许可费最终将体现在产

品的销售价格上， 这无疑使对公众利益的一种 “掠夺”。 专利权人对社会的贡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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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术方案本身， 而不是因为其被认定为了标准。 因此， 专利权人不能享受属于标

准带来的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畴的 “额外” 利益。 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利益关键是要基于 ＦＲＡＮＤ 原则找到双方合适的利益平衡点。

综上所述，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的关键就是在于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下的标准必

要专利许可费率的确定。 另外， 基于推广标准和促进专利实施的目的考量， ＦＲＡＮＤ

原则下的许可费应主要符合以下两个原则［２７］：

第一， 应有益于提高专利权人积极性， 从而建立高质量的标准并使之能够在社

会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专利许可费率应该是专利权人有利可图的， 不至于金额过低，

使专利权人一听到就不乐于进行 ＦＲＡＮＤ 承诺， 甚至不愿意将自己的技术纳入标准。

第二， 应有益于提高社会公众对于标准使用的积极性， 从而推广使用标准， 避

免因专利标准化引发的问题使得实施者怠于实施标准技术， 从而阻碍标准的推广和

应用。 这项原则要求： （１） 专利权人只能合理的收取自身专利技术部分包含的价

值。 （２） 应当避免许可费堆积问题。

在包含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 许可费的计算基准是

核心问题， 因为整车的 价格和作为通信模块的远程控制单元的价格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 计算基准的差异将导致最终许可费的金额存在巨大差异。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

可费反映了专利对产品的价值， 一般而言， 许可费计算公式可以概括如下：

计算公式： ＳＥＰ 许可费 ＝许可费基准 （计算基础） ×许可费比例 （费率）

从上述许可费计算公式可以看出， 许可费基准方面， 是应当适用全市场价值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ａｌｕｅ， 简称为 ＥＭＶ） 还是最小可销售单元 （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ｓａｌａｂｌ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ｕｎｉｔ， 简称为 ＳＳＰＰＵ） 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由此引发大量诉讼， 法院的判

决也并不确定。 接下来， 分别对当前主流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基数和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４ ２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基数

关于计算基数的确定， 假设某一产品仅包含一个专利， 那么将产品全部市场价

值作为计费基数自不待言。 但当一件产品涵盖多部件、 多专利时， 是否还能以产品

终端价格为计费基数？ 如果不妥， 又当如何确定计费基数？ 对于这一问题， 国内外

学术界确定了两大计算基数原则， 即以终端产品全部市场价值为计费基数的 “全部

市场价值 （ＥＭＶ） 原则” 和以与专利联系最为密切的产品部件为计费基数的 “最小

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 （ＳＳＰＰＵ） 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相关判决中并未对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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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过详细论述， 但域外司法审判中就这两原则的争议早已旷日持久。

４ ２ １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倾向于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全市场价值法是指当标准必要专利被认为能 “实现整个最终产品的功能， 还带

动用户对产品的需求” 时， 以这个最终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

基准。

对于通信行业来讲， 一旦采用了某个标准必要专利涉及的技术， 就没有机会转

向别的标准， 因为这会面临不能承受的替换成本。 因此， 对于高通这样的标准必要

专利的权利人来讲， 其在专利许可中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 “无芯片， 无许可” 的

基带芯片政策也只能被通信行业的手机终端制造商所接受。 并且高通在专利许可中

一直采用全市场价值法来计算许可费， 就是说高通的许可费计算基准是以采用了高

通基带芯片的手机终端的售价作为基准来计算。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在通信行业的发展中， 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使得众多

厂家基于同一标准生产能够互相兼容识别的设备，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设备在市

场中的需求。 另外， 重要的是， 例如通信协议相关的标准技术在终端产品中具有重

要的功能价值， 这些技术是终端产品实现各种功能的基础。 因此， 虽然以手机终端

计算许可费在众多诉讼中被多次挑战， 但是依旧是通信行业主流的许可费计算方式。

通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持有人计划将其在移动通信终端市场许可的成功

经验在汽车行业中直接适用， 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持有人直接寻求与汽车制造商

签署授权许可， 以整车的许可方式来获得较高的许可费， 并且在目前阶段拒绝将其

技术授权给汽车零部件公司。 汽车的整车许可对应于全市场价值法， 就是以这个最

终产品即整车的价格作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基准。 全市场价值法存在导致

过高计算基准的可能， 但是这有利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持有人获得较高的许可费， 实

现其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也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计算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例如在通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 标准必要专利的专

利持有人无法监测和确认在手机终端中的基带芯片数量， 但是， 手机终端的销售量

以及销售价是公开数据， 这有利于专利持有人计算并统计其许可费金额。 同样的，

在汽车行业中， 专利持有人认为在一辆汽车中究竟有哪些模块使用了通信行业的标

准必要专利并不容易确认， 但是汽车的整车销售量是公开数据， 只要汽车制造商接

受了专利许可， 许可费的计算以整车许可费乘以整车的销量即可。 因此， 在汽车行

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 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持有人倾向于全市场价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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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以车联网标准必要专利平台 Ａｖａｎｃｉ 为代表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直接面

向智能终端企业收取专利费用， 对每辆车收费 １５ 美元， 而不是直接向汽车电子制造

商授权许可。 全市场价值法中， 标准必要专利技术被认定为对所有终端产品有贡献，

所有终端产品的价格都是计算基准。 Ａｖａｎｃｉ 虽然没有制定仅授权给汽车厂商的明确

政策， 但是通过标准必要专利包的形式， 向每一个自动驾驶汽车收费 １５ 美元， 间接

排斥了汽车电子制造商购买许可的可能性。 相对于一台车付 １５ 美元， 大陆集团一个

自动驾驶的智能模块销售价格在 ７５ 美元左右， 支付 １５ 美元许可费后， 大大降低了

利润空间。 因此， Ａｖａｎｃｉ 试图打破汽车原有纵向产品供应链的模式， 直接授权整车

厂商， 整车厂商戴姆勒和汽车部件厂商大陆集团分别在起诉 Ａｖａｎｃｉ。 大陆集团向美

国法院起诉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 并请求反垄断调查， 但无论是美国司法局调查结果还是法

院， 都是倾向于认可 Ａｖａｎｃｉ 只面向自动驾驶智能终端厂商收取许可费的方式。

专利权人坚持适用全市场价值法， 理由在于标准必要专利技术贡献于全市场而

且主导产品需求， 能够吸引消费者。 在智能终端领域， 如果被誉为 “汽车大脑” 的

智能导航模块远超发动机、 车辆外观和汽车内饰等对汽车的贡献， 消费者购买某一

款自动驾驶汽车仅是为了追求其智能模块的高效和极致安全性， 忽略其他购车因素，

才有可能适用全市场价值法。

４ ２ ２　 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倾向于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最小可销售单元法是指在计算专利许可费时， 以实施了专利技术的最小零部件

的价格作为专利许可费的计算基础。

在汽车行业的传统专利许可中， 汽车制造商一般不会向设备制造商申请许可费，

而是将使用零部件供应商或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许可纳入零部件采购合同中。［２０］ 通常

在零部件采购合同中都会有知识产权条款， 汽车制造商一般都会要求零部件供应商

提供知识产权担保， 确保供应的零部件不会侵权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因此， 零

部件供应商在供应零部件之前会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 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与拥

有专利的专利权人进行专利许可谈判。 因为是零部件级别的专利许可， 许可费的确

定也是基于零部件的价格作为许可费的计算基础。

新能源汽车等终端产品制造商坚持适用最小可销售原件法的理由在于标准必要

专利技术限于所有终端产品的一部分组件。 一方面， 不同于手机终端主要依赖于通

信芯片， 在自动驾驶汽车等终端产品中， 汽车的自身的制造成本大于某些智能模块

的成本， 所以按照整车价格为计算标准对于制造厂商而言明显不合理。 另一方面，

汽车产业链上， 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模式 （即纵向许可模式）， 即汽车终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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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采购零部件厂商的部件产品时已包含知识产权， 无需再向第三方知识产权权利人

支付许可费。

然而， 如上所述， 目前以 Ａｖａｎｃｉ 为代表的专利许可平台制定的每辆汽车 １５ 美

元的许可费已经超出了零部件公司生产作为通信模块的远程控制单元的利润， 遭到

了以大陆集团为代表的零部件公司的强烈反对。 作为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的汽车零

部件公司主张以零部件的价格作为许可费的计算基础， 即以实施了标准必要专利的

最小可销售单元作为许可费计算基础， 因为这样能维持汽车行业传统的专利许可惯

例并且有效降低专利许可费。

此外， 对于汽车行业的零部件公司来讲， 其同样作为标准必要专利的标准实施

者， 并且愿意以 ＦＲＡＮＤ 许可条件支付许可费， 却被拒绝授予许可， 这不仅打乱了

汽车行业专利许可的行业惯例， 也与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持有人的 ＦＲＡＮＤ 承诺不

符。 为此， 自 ２０１９ 年起， 以德国大陆集团为代表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在欧盟以及美国

向专利持有人提起了大量的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的诉讼案， 其诉讼理由包

括违反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垄断及不正当竞争， 无合理理由拒绝向其及其供应商许可汽

车移动蜂窝领域 ２Ｇ、 ３Ｇ、 ４Ｇ 的标准必要专利。

综上所述， 对于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来讲， 其倾向于以 “最小可销售单元” 来

计算许可费， 并且希望以零部件作为主体获得专利许可。

４ ２ ３　 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与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的司法判例

近年来的判例中， 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和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都有

所适用。 例如， Ｅｘｍａｒｋ 诉 Ｂｒｉｇｇｓ ＆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 案［２８］， 法院通过计算终端产品价格乘以

一定比例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ＣＳＩＲＯ 诉 Ｃｉｓｃｏ 案［２９］ 中， 法院指出， 如果一方

能够证明专利发明推动了对被控最终产品的需求， 则可以依据最终产品的全部市场

价值作为许可费的基础。 当标准必要专利技术支持比单个芯片大的设备运行， 贡献

超越了芯片自身的功能， 使用芯片的价格作为基准则无法反应标准必要专利技术的

真实价值。 但是， 当标准必要专利的贡献限制于芯片自身， 芯片独立而具有市场价

值， 芯片的价格可被视作合适的计算基准。

关于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在我国司法审判中虽未就如何选择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费的计算基数作详细论述， 但分析已有案例， 高通反垄断调查案中， 高通提出

“按整机批发净售价的 ６５% 收取专利许可费”； “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 中， 法院裁判许可

费率不超过相关产品销售价格的 ０ ０１９% ； “西电捷通 ｖｓ 索尼案” 中法院认定许可

费为 １ 元 ／件以及华为 ｖｓ 康文森案确定的单模 ４Ｇ 移动终端产品许可费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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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２２５% ， 多模 ２Ｇ ／ ３Ｇ ／ ４Ｇ 移动终端产品许可费率为 ０ ００１８% ， 实际上都是以终

端产品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基数。

而在域外司法实践中， 全部市场价值原则最早出现在 １８８４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对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ｖ  Ｃｌａｒｋ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案” 的判决中。 该案法院强调 “专利权人必须根据涉

案专利覆盖的技术特征和并未覆盖的技术特征， 提供分摊侵权人所获利润和专利权

人损害赔偿的证据， 且该证据应当是切实可信的， 而不能是推测的或想象的。 否则，

专利权人应以同样可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应以整台机器作为基准计算所获利润和损

害赔偿”。 由此便发展出 “全部市场价值原则” 理论。 简单来说， 全部市场价值原

则认为， 当专利权人能够证明作为商品的整个机器的市场需求可以归因于专利技术

特征时， 即使该专利的技术特征只覆盖产品的某个部分， 专利权人也可以主张以全

部产品价值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基数。

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典型案件中， “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与

“ＣＳＩＲＯ ｖ Ｃｉｓｃｏ” 案法院都选择适用全部市场价值原则。 尤其是 Ｃｉｓｃｏ 案中， 地区

法院经审理否决了 Ｃｉｓｃｏ 以芯片价格作为许可费计算基数的提议， 理由是： 根据无

线芯片的价格来计算 ＣＳＩＲＯ 专利的价值并不符合逻辑。 根据单一芯片的价格来计算

专利许可费就好比在衡量小说价值时， 仅仅计算纸张、 墨水等用来实际生产物品的

基本费用， 而一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其使用的纸张和油墨的价值。

另一方面， 关于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 ＳＳＰＰＵ）， 在 ２００９ 年，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 ｖ

Ｈｅｗｌｅｔｔ － Ｐａｃｋａｒｄ” 案中， 法官在判决中提出了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 的概

念， 该案中， 康奈尔大学首先提出了基于惠普公司的服务器产品的索赔要求， 法官

Ｒａｄｅｒ 针对该主张召开听证， 最终裁决康奈尔方没有充分地证明该案能够以服务器

终端为计算基数。 遭到法院拒绝后， 康奈尔方将主张改为以中央处理器组块为基础

计算赔偿， 法官以 “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专利驱动了中央处理器组块的需求， 不能适

用全部市场价值原则”， 驳回了其主张。 法院认为： “Ｃｏｒｎｅｌｌ 没有证据证明中央处理

器组块与其专利对消费者购买需求的驱动性， 此时谨慎的法律人士应当以与涉案专

利最具有关联性的最小可销售单元———处理器本身为侵权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在 Ｃｏｒｎｅｌｌ 案之后，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的应用逐渐成为主流， 尤其是在

“Ｌａｓ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 Ｑｕａｎ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ＳＡ Ｉｎｃ ” 案［３０］中， 法院认为， 专利权人没有提

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与专利特征有关的部件是构成计算机整机的主要需求动力， 因此

应以与专利特征覆盖的最小元件为计算基数来计算许可费赔偿金额。 这份判决似乎

表明， 当专利侵权赔偿案件涉及复杂产品或分摊侵权法无法满足全部市场价值原则

时，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原则应作为一种实体上的、 普遍适用的原则。 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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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判例中， 美国法院逐渐限制了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原则的应用。

４ ２ ４　 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与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存在的问题

４ ２ ４ １　 全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的问题

以终端产品整机价值作为许可费计算基数有导致过高赔偿的风险。 虽然从数学

原理考虑， 无论是以计算基数还是计算比例都可以实现技术分摊的目的。 较大的基

数配合较小的许可比例， 较小的基数配合较大的许可比例， 理论上， 只要数值精确，

两种分摊方法将得到同样的许可费。 但实践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不同层面的计算基

数可能导致最终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 而以终端产品本身作为计算基数时， 即便法

院确定了一个很小的许可费率， 也可能得到高于专利价值的许可数额。 甚至有学者

认为， 当且仅当专利权人能够证明专利对产品的改进 ／专利覆盖部件是产品存在在市

场上的唯一理由 （否则该产品不可能在市场上销售）， 才能适用全部价值原则。［３１］

此外， 全部市场价值原则引发了造成专利劫持和专利许可费堆积的忧虑。［３２］ 尤

其是在多组件产品中， 不同专利权人在计算许可费率时一般不会考虑与其他专利权

人分配利润的问题， 都以终端产品为计算基数将极有可能导致许可费堆叠。 又因标

准实施者处于谈判劣势地位， 即便许可费过高， 为达标准， 实施者也不得不接受，

由此便提高了专利劫持的可能性。

４ ２ ４ ２　 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的问题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 （ＳＳＰＰＵ） 原则忽略了产品部件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协

调效应。 当终端产品属于多元复杂器件产品时， 产品的专利部分和非专利部分组合

起来所产生的价值往往远远大于各部件价值直接相加的总和。 如此情形下适用最小

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为计算基准会严重低估一项特定发明的商业价值， 也相当于把

各部件之间的协调效应所产生的价值全部 “拱手让给” 了侵权人， 导致赔偿过低的

风险。 以手机电池为例， 现代技术下， 大毫安但厚度小的电池技术使得智能手机也

走入了 “超薄时代”， 而在市场上， 更换一块手机电池的价格大概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元之

间， 如果仅以电池零部件作为其中关键专利的许可费的计算基数， 可能难以体现专

利技术带给手机的价值贡献， 也将难以使专利权人根据技术所作出的贡献获得合理

许可费。

其次， 技术层面上难以分解出 “最小单元”。 目前， 现在大多数产品都可以被

分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 小的元件， 但何谓 “最小”， 没有定论。 即便对 “最小单

元” 无所争议， 如果要对每一个涉及的产品就其每项专利或权利要求分别确定最小

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并逐一估价， 然后对每一项专利 ／组合实施恰当的许可费率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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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许可费总额， 其工作量之大， 将无以计数。［３３］ 因为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几乎

必然因专利而异， 即使是对同一个专利， 也会因专利权利要求书上所涵盖范围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

此外， 将最小可销售单元作为汽车行业专利许可费计算基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因为首先要确认最小可销售单元对应的实施主体， 在整车中， 实施了专利技术

的最小可销售单元数量可能存在多个， 这个情况下， 需要分别去计算对应许可费。

此外， 当涉及大量的专利组合时， 需要分别针对专利技术方案确认最小可销售单元

对应的实施主体， 这意味着大量的分析确认。 还有， 最小可销售单元对应的零部件

的销量和价格没有汽车整车透明， 易于获取， 因此双方争议的潜在可能性也存在。

最为重要的是， 最小可销售单元的适用只是解决了汽车行业专利许可中的计费基础

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最终许可费具体怎么计算的问题。 因此， 上述这些问题会导致

专利许可中增加许可谈判成本。

总体而言， 在确定许可费计算公式中的许可费基准 （计算基础） 时， 无论是全

市场价值法 （ＥＭＶ） 还是最小可销售单元法 （ＳＳＰＰＵ）， 共同点均在于根据标准必

要专利的贡献确定计算基准。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诉 Ｄ － Ｌｉ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案［３４］ 中， 法院提

出， 最终合理的专利许可费必须基于专利发明给最终产品增加的价值进行衡量。 另

外， 在该案中， 联邦上诉法院认定， 如果已有现实中存在的许可协议可用作基于市

场的许可费的证据， 那么无论协议是否是采用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进行谈判的，

法院都将支持实际许可协议确定的计算基数。 这表明， 两种原则都并非是计算许可

费中强制性的实体要求， 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必选项。 当市场上已有确定的专利权许

可费计费基数时， 以市场为基准的计费基数肯定比其他理论性的计算方法好， 应当

据此计算公平、 合理的许可费。 无论是全部市场价值 （ＥＭＶ） 原则还是最小可销售

专利实施单元 （ＳＳＰＰＵ） 原则， 都旨在探寻最合理、 最符合专利价值的许可费， 而

市场是检验价值的最好途径， 许可双方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人， 尊重市场价值，

而不是生搬硬套计算规则， 才能得到符合许可双方心理预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４ ３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计算方法

基于许可费计算公式， 在选择了恰当的计算基数后的下一步， 即是确定合适的

许可费分摊比例， 即许可费率。 ＳＥＰ 许可谈判长久存在的重难点便是许可费率的计

算， 界定 ＳＥＰ 许可费率， 需要检讨计算原理与计算方法， 这两者相互关联， 先需要

根据 ＦＲＡＮＤ 的内涵界定一些计算原理， 再根据计算原理确定具体的计算方法。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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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由于 ＦＲＡＮＤ 的内涵产生持续争议， 这使得计算原理不明， 计算方法不清。［３５］在

各国已审案例中， 主流的许可费率计算方法包括假想谈判法、 可比协议法、 自上而

下法。

４ ３ １　 假想谈判法

假想谈判法是假设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开始前愿意开始谈判， 双

方在平等协商地位中综合考虑各项影响许可费数额的因素所达成的许可费就是符合

ＦＲＡＮＤ 承诺的许可费。［３６］在该方法下， 首先需要确定许可双方的许可费谈判区间，

区间上下限分别是标准实施者愿意接受的最高许可费和专利权人愿意接受的最低许

可费。 然后， 在设定的谈判区间内， 最终许可费的确定取决于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

者各自的 “谈判能力”， 而在具体衡量双方谈判能力时， 法官则需要借助其他因素

来提供指导和依据。

对假想谈判法最早的应用是在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ｌｙｗｏｏｄ Ｃｏｒｐ

案［３７］ （以下， 简称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案”） 中， 法院在审理案件确定侵权赔偿数额

时提出采用假想谈判法的计算合理许可费， 同时罗列了 １５ 项影响决定合理许可费的

参考因素 （以下简称 “ＧＰ 因素”）。 该案之后， 在美国司法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费相关的案件大多使用假想谈判法， 美国第三巡回法院在 “ Ｂｒｏａｄｃｏｍ Ｃｏｒｐ Ｖ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Ｉｎｃ” 一案中提出 “现今法院审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案件通常以 ＧＰ 因素

为参考”。［３８］

在美国较为典型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案［３９］ （以下， 简称 “微软案”） 中， 法

院适用的计算合理许可费案件也使用了假想谈判法。 该案中， 摩托罗拉公司拥有

８０２ １１ 标准和 Ｈ ２６４ 标准中的相关专利， 微软公司在其产品中使用了上述两项标

准， 之后摩托罗拉公司以终端产品价格的一定比例主张许可费。 微软公司则以摩托

罗拉公司提出的许可使用费过高， 要求法院裁定合理许可费。 假想谈判法是在现实

中模拟双方平等自愿的谈判， 逻辑上应当可以得出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许可费。 本

案中， 审理案件的 Ｒｏｂａｒｔ 法官采取假想谈判法并参考了 “ＧＰ 因素”， 但法官并未照

搬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案” 的 １５ 项参考因素， 而是在原被告双方自主提出的计算方

法情况下， 根据本案案情， 在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因素上加以修正， 具体修正见

下表。［４０］

通过对下表中的对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修改后的参考因素分析可知， 确定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费时， 法官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专利技术对标准的贡献度和

对标准实施者产品的贡献度， 二、 排除专利因为纳入标准带来的额外价值， 三、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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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之前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或者类似的谈判中达成的许可使用费作为本案的参照

对象。［４１］

假想谈判法通过模拟 ＳＥＰ 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谈判的过程， 罗列了许多可能会

影响谈判结果的技术因素以及商业因素， 因此 “假想双边谈判法” 得到的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使用费是综合权衡各项因素的结果， 考量因素越多， 许可费结果可能会更

加准确合理。 与此同时， 假想谈判法并非是一个具体的计算方法， 它只是提供了一

种原则性的思维框架， 而不涉及许可费的具体计算， 在假设协商的框架之下， 涉案

专利的许可费的上下区间和最终许可费金额都需要根据具体计算方法或考量因素来

确定。
表 １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因素在微软案中的修正

序号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因素 修改后的参考因素

１ 涉案专利既往收取的许可费。
专利权人做出 ＲＡＮＤ 承诺下既往收取的许

可费。

２
专利实施者使用相似专利所支付的许

可费。
与 １ 相似， 被许可人支付给类似涉案专利

的 ＲＡＮＤ 许可费。

３ 许可的性质和范围。 无修改。

４
专利权人通过拒绝许可等方式设定的垄

断政策。

删除。 标准化组织的 ＲＡＮＤ 承诺通常不允

许专利权人通过拒绝许可维持对标准必要

专利的独占。

５ 专利许可的双方商业关系。 删除。 理由同 ４。

６
销售涉案专利产品对专利实施者其他产

品销售的影响程度， 涉案产品是否带动

了其他产品销售量。

考虑该因素时， 要关注专利自身价值， 剔

除标准化带来的价值增量。

７ 涉案专利的期限和许可期限。
ＲＡＮＤ 原则要求专利许可期限应当达到专

利有效期限， 因此该因素对 ＲＡＮＤ 许可费

影响较小。

８ 涉案专利产品的获利即其市场的占有率。
考虑该因素时， 要关注专利技术本身

价值。

９ 涉案专利与可替代技术相比存在的优势。
确定 ＲＡＮＤ 许可费时， 应考虑的比较对象

是标准制定时其他可替代技术。

１０
涉案专利的性质： 涉案专利产品的特征、
被许可方的获利情况。

涉案专利对标准及产品技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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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因素 修改后的参考因素

１１
侵杖程度 （技术使用程度、 侵权时长，
以及因侵权给专利实施者带来的价值。

理由同 １０。

１２
同一或类似商业领域中， 涉案专利或者

类似专利许可费在产品利润或者售价中

的占比。

应以附加 ＲＡＮＤ 承诺的专利作为参照

对象。

１３ 归因于专利的那部分的利润。 无修改。

１４ 专家的证言。 无修改。

１５
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许可费能够使得专

利实施者自愿支付并获得合理利润， 专

利权人自愿授权许可使用。

假想谈判时， 模拟专利权人许可条件应当

符合 ＲＡＮＤ 原则， 避免专利劫持和许可费

叠加， 促进标准的使用和推广。

４ ３ ２　 可比协议法

利用具有可比性的市场交易为参考对象来确定争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方法

被称为可比协议法。［４２］可比协议法的正当性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 符合 ＦＲＡＮＤ

承诺中 “无歧视” 的要求。 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应当给予条件相当的标准实施者基

本相同的交易条件， 如果有协议证明专利权人曾以某一许可费将专利授予给其他专

利使用者， 那么有理由要求专利权人无特殊情况下继续以该许可费进行许可。 第二，

行为人是自己行为所获利益的最佳判断人。 对于理智的许可双方来说， 能够达成某

一许可费的约定一定是因为该许可费能够为双方均带来利益。［４３］ 即专利权人认同这

一许可费能够弥补其创新、 交易成本并为其带来利益， 专利使用者也认为该许可费

成本小于使用该专利所能获得的价值。 因此， 理论上， 只要找到类似的、 具有可比

性的参考对象， 法院就能根据参考对象的交易条件、 许可费率确定涉案专利的许可

费率。 可比协议法几乎是各国计算许可费一定会考虑的方法， 我国 “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 “西电捷通 ｖｓ 索尼案” 就是使用该方法确定的许可费率， 而 “华为 ｖｓ 康文森

案” 中， 虽最终未采用该方法， 法院也探讨过该方法的可行性。 域外实践中， “微

软 ｖｓ 摩托罗拉案”、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 等多案都

采用过该方法。

可比协议法是我国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常用方法， 典型案例有 “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 和 “西电捷通 ｖｓ 索尼” 案。

• 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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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 ｖｓ ＩＤＣ 案中， 原告华为认为 ＩＤＣ 向华为提出的许可费报价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承诺， 其理由在于根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和 《交互数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 公布的内容， ＩＤＣ 与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签订的专利许可合同中

约定的许可费率大大低于 ＩＤＣ 给予华为的报价。 法院认可了两份协议中确定的许可

费率， 并考虑到 ＩＤＣ 与三星的许可费率是在诉讼中达成的， 而与苹果公司的许可费

率是在双方在自由协商中签订的， 因此选择了苹果公司的专利许可协议作为对比协

议， 并将 ＩＤＣ 许可苹果公司的固定许可费总额除以销售收入计算出参考基准许可

费率。

该案体现了我国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案件的巨大进步， 但在选择对比协议

时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 法院选取的 ＩＤＣ 与苹果的许可协议至少有两点与涉案专利

许可的交易条件不同。 一是许可的地域范围不同。 ＩＤＣ 许可给苹果公司使用的是全

球范围内的专利， 而该案华为主张的是中国范围内的专利许可。 二是许可模式不同。

ＩＤＣ 与苹果公司之间采用的一次性给付许可模式， 即事前确定固定数额许可费。 而

与华为公司协商的浮动许可费， 具体来说是根据实际销售收入的比例支付许可费。

在事前确定固定数额许可费的模式下， 无论专利实施方的未来销售量或收入额是多

少， 专利权人将得到一笔确定的许可费。 但在浮动许可模式下， 专利权人将收取的

许可费与实施方未来的营业情况息息相关， 交易条件不同， 对比协议的可参照性将

大打折扣。

• 西电捷通 ｖｓ 索尼案

在 “西电捷通 ｖｓ 索尼” 一案中， 原告西电捷通向法庭递交了四份索尼与其他

公司签订的专利授权协议， 四份协议中约定的专利提成费均为 １ 元 ／件， 据此主张索

尼应以 １ 元 ／台的标准向西电捷通支付许可费。 索尼方指出， 西电捷通提交的对比协

议中约定的 １ 元 ／件的许可标准所针对的是整个专利包的许可使用费， 但涉案专利只

是专利包其中一项， 故主张以协议中的收费标准实施许可并不合理。 一审法院认为，

合同所针对的专利包涉及的专利均与 ＷＡＰＩ 技术相关， 且涉案专利为专利包中关键

核心技术， 据此认定四份合同中约定的 １ 元 ／件的专利许可费能作为该案许可费的收

费标准。 二审中， 索尼提交了西电捷通与苹果公司之间涉案专利许可的相关文件，

用以证明西电捷通与苹果在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专利许可协议中所确定的费率远低

于 １ 元人民币 ／终端。 二审法院采信了该证据， 在后续赔偿数额的认定中， 仍然支持

了一审法院裁判的赔偿额， 也并未就索尼新提供的协议做进一步分析。

该案选取可比协议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首先， 正如索尼所述， 一审法院

参考的对比协议针对的是专利包， 而涉案专利仅仅是专利包中的一件专利。 尽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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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声明涉案专利是专利包中的核心专利， 但直接以对比协议的许可费套用在该案中，

也可能导致涉案专利许可费偏高。 其次， 索尼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可以证明涉案许

可费率远低于 １ 元 ／件的许可协议。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 即当现有协议所约定的许

可费率不同， 甚至出入较大时， 法院应当依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最终的参照协议，

遗憾的是， 二审并未就为何依旧选择参考一审中西电捷通提交的四份许可协议， 而

排除参考二审中索尼提交的许可协议作出说明， 导致裁判结果缺乏说服力。

在国外最广为人知的运用可比协议法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案例为英国法

院审理的 ＵＰ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无线星球） 诉华为案。

• ＵＰ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ｓ 华为案

２０１７ 年， 英国法院审理了 ＵＰ 公司诉华为公司一案， 在本案中， ＵＰ 公司以华为

公司侵犯其六项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其中有五项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获得了两个最直接的可比较许可协议［４４］， 然而这两份许可

协议中的许可费数额差距较大， 因此没有可比性。 后来， 法官了解到， 本案 ＵＰ 公

司主张的五项标准必要专利均来自爱立信公司， 爱立信公司之前对外签署的许可协

议中就包含了拥有上述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包， 这也是本案的特殊之处。 法院据此

采用了以下方法： 假定爱立信公司专利包的许可费是 Ｅ， ＵＰ 公司从爱立信公司取得

的与本案相关的专利包价值与其从爱立信公司取得的全部专利包价值比值为 Ｒ， 那

么本案中 ＵＰ 公司专利包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便是 Ｅ × Ｒ， 可以看出该方法与接下

来介绍的自上而下分析法类似。

法院认为， 本案可以参考 ２０１４ 年爱立信公司与三星公司签订的许可协议， 因为

两家公司的经济实力较为对等， 并且双方是通过自由平等协商达成了该许可协议，

尽管这两家公司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该诉讼影响到

双方达成许可协议。 法院最终依照该许可协议确定了爱立信公司相关标准必要专利

的许可费率数额。 此外， 法院分析了 ＵＰ 公司与华为公司提交的其他许可协议没有

参考价值的原因。 例如， 法院无法识别 ＵＰ 公司与联想公司之间许可协议的费用是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还是专利移转的费用； 华为与爱立信之前也曾经发生过有关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纠纷， 双方最终通过仲裁的方式达成许可协议， 但是因为涉及商

业秘密， 所以仲裁理由没有被公开， 其许可协议也没有被采纳；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ＩＰ Ｖｅｎｔｕｒｅ 公

司案、 微软诉摩托罗拉案以及爱立信诉 Ｄ － ＬＩＮＫ 案［４５］ 涉及的标准与本案标准没有

关联， 因此案件有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许可协议同样不具有参考价值。

本案的主审法官并没有仅使用可比协议法这一种方法来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费， 而是将该方法与自上而下法结合使用， 用可比协议法得到许可费数额之后，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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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上而下法验证该数值的准确性， 进一步提高了所得结果的合理性。

４ ３ ３　 自上而下法

自上而下法是指通过为一个标准中包含的所有标准必要专利确定一个公平合理

的总使用费， 然后根据涉案专利权利人持有的专利价值在全部标准必要专利总价值

所占比例， 向该权利人分配许可费［４６］， 该方法也是司法审判中备受青睐的方法， 在

我国 “华为 ｖｓ 康文森案”、 域外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ｖ Ａｐｐｌｅ 案” 等案

中都被采纳。

• 华为 ｖｓ 康文森案

在 “华为诉康文森无线许可公司” 一案中， 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分析认定该案不

适合适用可比协议法， 而选择采用自上而下法并最终确定公式为： 单族专利的中国

许可费 ＝标准在中国的行业累积费率 ×单族专利的贡献占比。

为计算标准在中国的行业累积费率， 法院先采纳了专家报告中确定的全球累积

费率， 再通过等式换算得出最终中国 ４Ｇ ／ ３Ｇ ／ ２Ｇ 行业累积费率。 其次， 计算单族专

利的贡献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一） 确定 ４Ｇ ／ ３Ｇ ／ ２Ｇ 的中国标准必要专利族数；

（二） 使用中国累积费率除以各自标准项下的中国标准必要专利总族数得出各标准

下单模移动终端产品中国单族标准必要专利的基准费率； （三） 将中国单族标准专

利基准费率乘以确定的中国 “真实标准必要专利族数”， 得到各标准项下中国标准

必要专利费率； （四） 考虑到移动终端产品 ２Ｇ、 ３Ｇ、 ４Ｇ 技术对于单个产品的整体

价值的贡献度不同， 相应的价值权重也不一样， 酌定权重后得到多模终端的许可

费率。

该案是我国法院首次尝试采用自上而下法来计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 但利

用过往裁判肯定的公认的全球累积费率折算得出中国市场行业累积费率这一计算本

身可能就存在合理性与客观性的偏差。 再者， 通过数值比例计算单族专利贡献价值

即意味着将标准下每一专利视为同等价值， 这也将可能导致计算结果与客观情况不

符的情况。

• Ｉｎ 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

在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中， 法院通过价格利润法来确定许可费基准的数额， 将芯片

制造商的芯片销售利润作为最大的潜在许可费， 计算步骤为 “芯片平均价格 × 芯片

制造商平均利润率”。 对于许可费率的计算，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考虑了重要专利的标

准贡献度和重要专利百分比。 该案援引了公开信息， 从援引的信息中法院得到了两

个重要信息： 一是 ８０２ １１ 标准必要专利数量约为 ３０００ 件， 二是所有电子领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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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的专利占所有电子领域专利总价值的 ８４% 。 因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专利对于 ８０２ １１ 标准

来说都是较为重要的专利， 因此法院认定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专利全部处于标准的前 １０% 内，

从而计算许可费率的数值为： ｛１９ ／ （３０００ × １０% ）｝ × ８４% 。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ｖ Ａｐｐｌｅ 案

在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ｖ Ａｐｐｌｅ 案中， 法院同样分析了 ＵＭＴＳ 标准对产品的贡献度以及三

星专利技术对于 ＵＭＴＳ 标准的贡献度。 总许可费的计算公式确定为 ＵＭＴＳ 标准对于

原告产品的总销售额所作贡献 ×总许可费率， 而总许可费率的数值则采纳了证据中

提到的 “Ｗ － ＣＤＭＡ 专利池设定的最高 ５% 的总专利许可使用费率”。 对于涉案专利

对标准的贡献度， 由于证据不足， 法院只能将标准中每一专利视为同等价值， 最后

将三星拥有的专利数量比例确定为三星专利对标准的贡献度。

•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

在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中， 适用自上而下法的特点在于， 法院认为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费的数额应当与权利人在各地区的专利实力成正相关。 法官以爱立信的专利实

力强度差异性为标准， 划分了爱立信主要市场 （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和几

个欧洲国家） 和非主要市场 （包括中国）， 分别确定了各地区许可费率。［４７］ 关于许

可费率的计算， ＴＣＬ 援引了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在进入标准之前发表的公告信息， 法院认为，

这些公告都是在标准制定前作出的， 可以体现标准被采纳和生产商被锁定之前的合

理许可费， 且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发布公告时既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人也是被许可人， 因此其

有动力在设定合理的许可费率。 最终法院采纳了公告信息中的许可费率， 认定 ２Ｇ ／

３Ｇ 标准的总许可费率为 ５% ， ４Ｇ 标准总许可费率为 ６% － １０% 。 关于权利人持有的

有效专利数量占比， 法院采纳了 ＴＣＬ 的计算结果。

•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

在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中， 关于总专利许可费率的确定， 法院与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 中法官的观点不同， ＵＰ 案法官认为， 权利人发布总许可费的公告的

行为属于利己行为， 不能代表公平、 合理的许可费率。 因此应该采取可比较协议法

确定总许可费率， 并且由于该案无限星球专利均是从爱立信受让取得， 法院参照了

爱立信许可协议， 并确定： 如果爱立信专利组合的费率为 Ｅ， 且无限星球专利组合

对于爱立信专利组合的相对价值为 Ｒ， 则无限星球的费率将是 Ｅ × Ｒ。 法官通过拆解

爱立信的许可协议， 得到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基准费率， 再通过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与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之间

的专利强度比例， 计算得到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的基准费率。 关于专利贡献比例的计算，

该案仍是以权利人拥有的专利数量比来计算贡献比， 华为和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分别采用

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计算， 最终法官对双方计算所得的数额进行了简单的调整， 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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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中间的数值。

在适用自上而下法裁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且影响力较大的上述案件中， 法官

均根据案件特点和证据提交情况确定了不同的计算公式， 归纳可见下表［４８］：
表 ２　 自上而下法裁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典型案件的计算公式总结

案件名称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计算公式

Ｉｎ 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 案

芯片平均价格 ×芯片平均利润 ×

专利权人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标准必要专利总数 ×重要专利百分比( ) ×重要专利的标准贡献度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ｖ Ａｐｐｌｅ 案 总许可费率 ×标准对产品的贡献度 × 专利权人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标准必要专利总数( )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 总的许可费率 ×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未过期的标准必要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总数

×区域强度比例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的许可费率 ×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有效的标准必要专利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 有效的标准必要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总数

４ ３ ４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率确定方法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主要适用的标准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司法确定方法有两种， 分别是可

比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 这两个确定方法在适用基础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这也是学界对于这两个确定方法一直争议不断的主要原因。［４９］

• 可比协议法适用需有基本相同的交易样本存在

可比协议法就是通过分析现有或过往协议中体现出来的许可费用来确定涉案专

利的 ＦＲＡＮＤ 费用， 也就是说双方同意应该向情形相似的公司提供相同或相近的费

用， 体现了 ＦＲＡＮＤ 承诺中 “无歧视” 的要求， 提高了裁判结果被接受的程度， 不

易产生后续争端。 与此同时， 经分析可知， 可比协议法的适用基础就是需有基本相

同的交易样本存在。

然而， 可比协议法的适用基础问题是其不能避免的一个缺陷， 因为司法实践中

不一定就能准确地找到基本相同的交易样本， 或者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相同的

交易样本。 在缺乏了适用基础的情况下， 可比协议法就不能被适用， 即使法官适当

放宽了可比协议法的适用基础条件， 忽略对于交易样本是否基本相同的相关质疑，

同样也会引发很大的争议。 可比协议法适用需有基本相同的交易样本存在， 这也导

致了该方法无法以简单复制的形式运用到每一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确认诉讼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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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标准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司法确定方法的完善需要考虑到这一问题。

• 自上而下法适用需要基础性的行业数据作为支撑

自上而下法可以有效减少专利许可费堆叠的负面效应， 但适用该方法确定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费也存在一些问题， 处理不当将可能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公正性。 首当

其冲的问题即是难以确定标准必要专利整体费率。 整体费率是指一项标准内全部标

准必要专利的总使用费， 但是， 由于保密协议和相关法规的限制， 大多数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协议的各方不得对外透露许可费用。［５０］ 法官只能通过间接的公开信息或者

已有判例中确定的许可费率来作为计算起点， 但又无法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这就给自上而下法的适用带来困难。 如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ｖ Ａｐｐｌｅ 案和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案都

是援引信息公开来确定总专利许可费。 其次， 自上而下法为人所诟病的最大问题在

于其无法量化每个标准必要专利的贡献度。 法院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都是给予所有的

专利相同的价值权重， 这极有可能导致裁判数额与专利客观价值不符。 不难理解，

每项标准下涵盖的成千上万的专利所具有的技术价值及专利对标准、 产品的贡献程

度不可能完全相同， 但在缺乏证据或缺乏衡量专利价值的方法之时， 法院只能假设

每项专利具有相同价值， 这也是适用自上而下法需面临的巨大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 在前文中介绍的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中提供了一种运用

多种方法确定并验证许可费的解决思路。 法官在该案件中将选择可比较许可协议的

参考标准以及通过该标准确认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过程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由于缺少当事人的许可协议， 因此法官创设性地从相关联的案外人一方选择了可比

较许可协议， 除此之外， 本案法院并没有使用可比较许可协议法这一种方法确定许

可费， 而是将该方法与自上而下分析法综合运用， 通过自上而下分析法检验可比较

许可协议法获得的许可费数额是否合理， 取得的成效甚好。

可以结合可比许可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 分别得出许可费率， 并进行交叉检验。

例如， 计算方法可以采用： 先可比许可协议法确定 ＳＥＰ 许可费率， 后自上而下法校

验 ＳＥＰ 许可费率； 或者可以采用： 先自上而下法确定 ＳＥＰ 许可费率， 后可比许可协

议法校验 ＳＥＰ 许可费率。 由此， 可以补偿可比许可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存在的缺陷

而得到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专利许可费率。

４ ４　 汽车行业的 ＳＥＰ 许可费率的确定

汽车行业目前正在经历由内燃机技术向智能化、 电动化的变革， 随着汽车智能

化的快速发展， 通信、 互联网等技术与汽车产业呈现融合发展态势， 以新能源汽车

—０９—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为代表的汽车行业逐渐应用到通信、 互联网的相关技术， 因而需要获得通信、 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智能网联汽车如何确定智能汽车 ＳＥＰ 许可

费率给汽车行业带来新型挑战。

然而， 汽车行业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其特殊性： 第一， 汽

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专利来自于非汽车行业， 目前要求许可的标准必要专

利集中在无线通信相关的技术领域， 这就导致了专利技术所属领域与实施领域的差

异性； 第二， 标准必要专利对汽车价值的贡献远低于其所属行业， 在汽车行业中，

从价值上来讲， 实施了标准必要专利的通信模块在汽车的总价值中占据不到千分之

一的份额， 远低于通信领域中通信模块在手机终端的价值占比百分之二十， 此外，

从功能上来讲， 通信模块给汽车增加的是可选的辅助功能， 但是通信模块是手机终

端的核心元件， 因此产生了专利技术对终端产品价值贡献的有限性； 第三， 汽车行

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远高于对应零部件的利润， 以 Ａｖａｎｃｉ 为代表的无线专利授权

平台， 在与汽车制造商的许可条件中提出了许可费为每车 １５ 美元， 这样汽车商的

ＴＣＵ 才能具有无线连接功能。 Ａｖａｎｃｉ 公司所要求的专利许可费已经超过了零部件企

业供应该远程控制单元的利润。 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远高于对应零部件的

利润从而导致了高额许可费的不合理性。［５１］

在汽车行业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中，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标

准必要专利持有人与实施者之间就许可合同的许可费的数额不能够达成一致。 在确

定汽车行业的 ＳＥＰ 许可费率时， 与 ＩＣＴ 行业同样地也面临着如何确定计算基数 （全

部市场价值 ＥＭＶ 原则 ｏｒ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 ＳＳＰＰＵ 原则） 以及如何确定专利

许可费率的计算方法 （可比协议法 ｏｒ 自上而下法） 的问题。

４ ４ １　 汽车行业 ＳＥＰ 许可费计算基数的争论

如在第 ４ ２ 节说明的那样， 在确定汽车行业 ＳＥＰ 许可费计算基数时， 各方存在

着较大的争议。 以汽车整车来计算许可费还是以实施了标准必要专利的零部件来计

算许可费对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具有重要意义。 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倾向于

整车许可， 因为这是其在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惯例， 并且能维持其高额

的许可费收入； 但是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人则倾向于最小可销售单元， 因为最小可

销售单元是实施了标准必要专利的主体， 以整车计算许可费将导致其对应零部件没

有利润， 其希望以最小可销售单元计算许可费从而降低许可成本。

如前文所述， 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专利来自于非汽车行业， 目前要

求许可的标准必要专利集中在无线通信相关的技术领域。 通信行业惯用的许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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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终端产品制造商发放许可证， 该习惯目前因通信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广

泛应用而延伸至汽车行业。 Ａｖａｎｃｉ 是全球第一个以汽车行业为主要客户的专利池组

织， 由爱立信、 高通等通信标准必要专利优势企业联合创立。 Ａｖａｎｃｉ 拒绝给零部件

厂家发放许可， 仅面向汽车厂商进行整车级许可。

这种以整车为对象的许可模式并不符合汽车行业惯例。 在传统汽车产业链中，

专利许可往往是纵向的， 即由供应商负责获得相应零部件的专利授权并承担专利许

可成本， 汽车厂商从供应商处采购零部件组装成整车， 汽车厂商通过采购合同中的

知识产权条款来规避侵权责任。 这种整车级的许可模式有可能会被认为违背了

ＦＲＡＮＤ 的无歧视原则， 专利持有人和运营人为了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通过所处产

业链中的层级及所生产的产品价值来确定被许可方， 以得到更高的许可单元费率计

算基础， 从而无视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约束。［５２］

另外， 在汽车行业基于最小可销售单元的许可费计价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也

被广泛探讨。［２０］一方面， 在汽车中使用的通信模块可以更利于人对车的操作， 以及

丰富人在驾驶车辆过程中的体验， 通信模块及其实现的功能并不能达到优化车体的

结构、 提升发动机的性能等技术效果。 也就是说， 汽车的基础性功能还是车辆的行

驶， 通信模块只是集成在车辆中， 对汽车带来的改进仅是提升驾驶性能和丰富行驶

体验的辅助性功能， 离开了通信功能的汽车还是能够完成其行驶的功能。 另一方面，

促使消费者购买某辆汽车的因素有很多， 品牌、 发动机性能、 驾驶舒适性、 油耗、

售价及售后等都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 很少会有消费者会因为汽车搭载了 ５Ｇ

功能而购买某型号汽车， 可以说， 搭载在汽车上的 ５Ｇ 通信模块仅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 此外， 在移动终端中， 通信模块对于移动终端的贡献度与通信模块对于汽车

的贡献度有着本质的差异。 通信模块是移动终端中众多应用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

即使在 ＷｉＦｉ 环境中， ＷｉＦｉ 芯片可以代替基带芯片完成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数据交互。

移动终端的通信模块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 如果失去了通信模块， 移动终端就

仅是一个电子终端。 而失去通信模块的汽车仍然是能够满足用户出行需求的工具。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通信模块在支撑移动终端设备的价值， 但是对于汽车价值的支

持却很微弱。

以最小可销售单元作为许可费计价基础与 ＦＲＡＮＤ 原则有相同的内在逻辑。

ＦＲＡＮＤ 许可承诺作为一种合同安排， 旨在确保实施方能够获得标准化技术， 同时创

新者的研发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 从而促使创新者有意愿继续向标准制定组织的

标准化过程贡献技术。 其目的在于保护专利权人通过专利许可获得合理的许可费，

防止专利权人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超出标准必要专利技术所带来的价值收益。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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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销售单元与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核心要求都在于， 给予专利权人持有的技术合理的价

值回报。 汽车整车价格从近 １ 万美元至几百万美元不等， 而基带芯片价格只有几十

美元， 即使在许可环节以较低的许可费率计费， 在整车价格如此庞大的许可费计价

基础下， 许可费的数额也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相同的通信技术在不同型号的车型上

所带来的提升并不会因为车型的不同而带来太大的差异。 以整车价格作为许可费基

础会造成严重的差别待遇问题， 也不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另外， 基于最小可销售单

元确定合理的许可费计价基础具有可行性。 实现通信功能的基带芯片， 其从设计、

生产到销售均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部件。 既然在产业上， 芯片处于一个独立的产品链，

在销售上， 基带芯片也可以脱离使用的终端， 那么芯片中所使用的标准必要专利技

术的价值是可以被估算的。 通信行业向移动终端行业许可计费的计价基础不能套用

于汽车行业。 如果以整车的销售价格作为许可费计价基础， 无异是攫取了发动机技

术、 车辆外形设计及车内驾驶舒适度提升等多种技术所作出的技术贡献， 以及这些

技术对用户购买某品牌车辆的驱动作用， 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 Ａｖａｎｃｉ 的这种以整车为对象的许可模式在汽车行业内受到普遍的质疑与

挑战。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大陆集团在美国加州将 Ａｖａｎｃｉ 及其成员告上法庭， 起诉它们违

反 ＦＲＡＮＤ 原则拒绝标准必要专利的 “组件级” 许可， 特斯拉、 本田、 丰田、 德国

汽车工业协会 （ＶＤＡ）、 美国汽车创新联盟 （ＡＡＩ） 等汽车行业企业、 组织纷纷向法

庭呈送法律意见书， 支持大陆集团的主张， 认为 Ａｖａｎｃｉ 的许可模式违反了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在削弱市场竞争、 阻碍行业进步的同时， 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 从

结果来看， 根据 ２０２０ 年美国司法部发表的声明和法院的判决， 都对 Ａｖａｎｃｉ 的专利

池运营模式持明显的支持态度， 即该运营模式不违背反垄断法的规定。 随着 Ａｖａｎｃｉ

在德国、 美国等通过发动专利诉讼而成功逼迫欧美车企加入该专利池、 并通过谈判

使得日本车企加入专利池之后， 面对全球最大的中国汽车市场， Ａｖａｎｃｉ 很有可能会

继续推进其专利收费计划。

４ ４ ２　 汽车行业 ＳＥＰ 许可费率计算方法的问题

首先， 智能汽车 ＳＥＰ 许可费率可以参照 ＩＣＴ 行业来确定。 在以往的 ＩＣＴ 行业中，

从已判决的案例可知， 法院目前通常采用可比许可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来计算 ＳＥＰ

许可费率。 另外， 在 《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２０２２ 版）》 中已经指出在计算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时， 可采用自上而下法、 可比许可协议法等。 采用自上而下法

可以避免专利许可费堆叠问题， 该方法首先需确定特定标准中所有标准必要专利的

累积许可费率的上限， 然后通过计算不同专利权人的实际标准必要专利占比，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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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不同专利权人的合理许可费比例。 采用可比许可协议法时， 可以综合考虑

许可交易的主体、 许可产品、 许可地域、 许可标的之间的关联性、 许可包含的交易

对象及许可双方的谈判过程等因素。 无论采用自上而下法还是可比许可协议法， 都

应考虑专利权人的实际标准必要专利占比、 标准必要专利的地域分布， 同时可考虑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对于标准的实际贡献及提案情况。

但是， 在将自上而下法、 可比许可协议法应用于汽车行业费率计算时， 显然还

面临着诸多问题。 对于拟寻求通信 ＳＥＰ 许可的智能网联车企而言， 其作为实施人与

ＳＥＰ 专利权人之间的天然信息不对称， 使得车企较难对专利权人提出的许可报价是

否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作出判断。 一方面， 对于汽车行业而言， 如何构建自上而下法

尚不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惯例， 另一方面， 车企往往无法直接获悉专利权人或专利

池与其他实施人签署的可比协议。［５３］

更具体而言， 自上而下法的难点在于如何计算出合适的累积费率。 在 ＩＣＴ、 例

如手机行业， 蜂窝通信功能是体现手机价值的核心技术之一。 以价格较低的芯片价

格作为计算基数， 最终可确定出 ２Ｇ、 ３Ｇ 的全球累积许可费率为 ５% ， ４Ｇ 的全球累

积费率为 ６% ～ ８% 。 而对于汽车行业， 其产品主要价值体现在与驾驶功能相关的技

术上， 而且如果 ＳＥＰ 许可费率的计算基准不是基带芯片而是 ＮＡＤ、 ＴＣＵ 甚至整车，

则如何在相对昂贵的整车费用中确定出蜂窝通信技术的累积费率， 将是一大难点。

对于可比许可协议法， 目前能查到具体费率的协议有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授权平台与各大汽

车厂商签订的最高 ３２ 美元 ／车的固定收费模式。 此外， 据报道， 华为与夏普签订了

组件级别的许可， 并和大众集团的一家供应商达成专利许可协议， 有 ３０００ 多万辆汽

车将获得其专利许可， 这意味着， 以最小可销售单元对应的主体获得许可已经在汽

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实务中有所实践， 但是， 由于目前行业内协议数量较少

且其许可费率大多不明， 可比许可协议法的可操作性依然较低。［５４］

对于汽车行业， 也可以借鉴在前文中介绍的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ｖ Ｈｕａｗｅｉ 案中提供

的思路， 可以结合可比许可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 分别得出许可费率， 并进行交叉

检验。 例如， 计算方法可以采用： 先可比许可协议法确定 ＳＥＰ 许可费率， 后自上而

下法校验 ＳＥＰ 许可费率； 或者可以采用： 先自上而下法确定 ＳＥＰ 许可费率， 后可比

许可协议法校验 ＳＥＰ 许可费率。 由此， 可以补偿可比许可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存在

的缺陷而得到符合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专利许可费率。

４ ５　 《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相关规定的解读

如前文介绍的那样，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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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份用于指导智能网联车领域进行标准必要专

利许可谈判的 《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 （以下， 简称为 “ 《指引》”）。 该 《指

引》 归纳总结了近年来全球智能网联车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难点问题，

提出了利益平衡， 公平、 合理、 无歧视， 产业链任一环节均有资格获得许可以及协

商处理行业差异等四项核心原则， 阐明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基数、 许可费考

虑因素、 累积许可费率限制原则、 合理选择许可费计算方法等合理许可费的计算

原则。

许可层级一直是目前全球智能网联车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最大争议。 《指

引》 提出了 “产业链任一环节均有资格获得许可原则”， 这将对中国智能网联车领

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的走向产生影响。

另外， 《指引》 就许可费率的计算基数， 特别强调， 一是无论是汽车产品中的

零部件还是整车作为许可费计算基数， 都应考虑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对于该汽车产品

的实际价值度贡献； 二是对于同一汽车产品计算得到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应该大

致相同， 不应由于许可层级的不同而导致许可费产生显著差异。

关于究竟以整车还是最小可销售单元为计费基础在汽车业内尚无定论， 欧美关

于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案例的判决也体现出不同法院对于该问题的不同倾向和态

度。 此次 《指引》 认可了最小可销售单元计算许可费的计算方式， 也明确了不同层

级处的许可费应大致相同， 反映了中国汽车业界对于该热点问题明确、 清晰的立场。

另外， 《指引》 对于许可费率计算方法给出了建议， 倡导在计算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费时， 可采用 “自上而下” 法、 可比许可协议法等方法。 但不同于通信领域，

目前的智能网联车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还在起步阶段， 能够参照的许可协议

比较少， 而自上而下法的适用也由于计费基础的空白而存在一定难度。

总体而言， 《指引》 还是一个比较粗放的规定， 未来， 中国汽车产业界如何在

该 《指引》 的指导下探索出既符合 ＦＲＡＮＤ 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标准必要专

利许可途径， 需要拭目以待。

五、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平台 Ａｖａｎｃｉ 介绍

５ １　 Ａｖａｎｃｉ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平台简介

Ａｖａｎｃｉ 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第一个向物联

网智能终端生产商提供无线技术标准必要专利的平台 （专利池组织）， 爱立信、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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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中兴通讯等通信企业将含有标准必要专利在内的专利包授权给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 由

该平台向自动驾驶汽车等智能终端提供连入物联网所需的标准必要专利。 Ａｖａｎｃｉ 的

运营模式有助于促进物联网连接， 无线连接将使得智能仪表、 自动驾驶汽车、 机器

人和远程手术设备连入物联网。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承诺遵守 ＦＲＡＮＤ 原则， 以 “公平、 合理和非歧视” 的方式提供最

新技术。 Ａｖａｎｃｉ 的授权专利涵盖范围广， 包括已有和平台许可人未来获得的专利，

有效降低从汽车到物联网领域的行业壁垒， 为自动驾驶和其他智能网联汽车等智能

终端互联提供便利， 而且价格透明， 解决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复杂和许可费计

算标准不一的诸多问题。 Ａｖａｎｃｉ 包含的专利具体涵盖了 （１） 已加入该平台的通信

企业所持有的所有标准必要专利； （２） 以及在智能终端制造企业许可期限内通信企

业开发或获得的任何此类专利； （３） 根据智能终端的功能， 可能还涵盖非必要专利

许可； （４） 平台的许可权人获得新的专利权自动包含在许可里； （５） 新加入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的专利权人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 加入后自动包含在授权许可中。［５５］但是 Ａｖａｎ⁃

ｃｉ 和加入其平台的通信企业近年来引起了在美国和德国的诸多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和

反垄断诉讼。

５ ２　 Ａｖａｎｃｉ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平台的创新经营方式

Ａｖａｎｃｉ 通过 “一站式市场” 简化了许可谈判的过程， 为制造商提供其联网产品

所需的关键无线专利技术的许可， 降低行业壁垒。 进入互联设备领域的制造商之前

没有获得无线技术许可的经验， 很难知道需要哪些专利及其合理价格。 尤其当专利

许可普遍被认定为秘密协商条款。 除此之外， 保密条款让新进入市场的生产商很难

了解获得授权的方法和许可费条款。 Ａｖａｎｃｉ 通过一个协议和统一的费率授权， 提高

授权谈判效率， 帮助智能终端制造企业聚焦于技术， 更快地推出新产品。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优势在于强调统一、 透明的价格和知识产权成本可预测。 如本文第

二章所讨论的内容，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谈判计算方式复杂且至今各国都没有明

确的计算方法， 但 Ａｖａｎｃｉ 的定价简单而透明。 随着新的专利拥有者加入 Ａｖａｎｃｉ 平

台， 即使专利授权数量增加， 专利使用费也将保持不变。 另外，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的优势

还在于， 如果脱离产品的具体产量提前支付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基于未来销售额

的大额一次性支付， 一旦产品销售不好， 专利所有权人就获得了超额回报， 智能终

端厂商将蒙受损失。 而且用销售额比例计算许可费需要大量的报告， 对许多物联网

产品而言， 很难从设备销售价格中分离出每一项标准必要专利的价值。 Ａｖａｎｃｉ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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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领域的竞争者使用相同技术支付相同许可费。

５ ３　 Ａｖａｎｃｉ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平台发展现状

根据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 平台数据、 ＩＮＰＡＤＯＣ 家族计数和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最终所有者数据，

Ａｖａｎｃｉ 在全球所有已宣布的 ２Ｇ －５Ｇ （包括 Ｃ － Ｖ２Ｘ） 授权专利和有效专利中所占的

份额达到了 ８０% ～ ８３% 。［５６］

Ａｖａｎｃｉ ４Ｇ 车辆项目提供专利权人的 ２Ｇ、 ３Ｇ 和 ４Ｇ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 截止

到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底， Ａｖａｎｃｉ ４Ｇ 车辆项目的许可方已达 ５７ 家， 被许可方已获取许可的

联网车辆已超过 １ ３ 亿辆。［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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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Ａｖａｎｃｉ ４Ｇ 车辆项目的许可费定价如下：

Ａｖａｎｃｉ 承诺， 在许可协议有效期内， Ａｖａｎｃｉ ４Ｇ 车辆项目的许可费率不会涨价，

无论：

（１） ２Ｇ、 ３Ｇ 或 ４Ｇ 标准必要专利的增加数量；

（２） 新的专利权人加入， 即使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都加入；

（３） 一辆车包含的连接点数目。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车辆项目的许可涵盖参与许可方的所有 ２Ｇ、 ３Ｇ、 ４Ｇ 和 ５Ｇ 标准必要

专利， 包括蜂窝车联网 （Ｃ － Ｖ２Ｘ） 技术。 截止到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底，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车辆项

目的许可方已达 ５８ 家， 被许可方目前只有奔驰。［５８］

目前，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车辆项目的许可费定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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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车辆项目的上述许可费率将来可能会有变动。

Ａｖａｎｃｉ 还为使用 ２Ｇ、 ３Ｇ 和 ４Ｇ 蜂窝通信的车辆售后市场产品创建了一站式许可

平台， 目前主要提供三类产品的许可： 信息娱乐产品、 其他多功能售后市场产品和

监控专用产品。［５９］

目前，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售后市场项目的许可费定价如下：

Ａｖａｎｃｉ 承诺， 在许可协议有限期内， 售后市场许可费率不会上涨， 无论：

（１） ２Ｇ、 ３Ｇ 和 ４Ｇ 标准必要专利的增加数量；

（２） 新的专利权人加入。

５ ４　 Ａｖａｎｃｉ 典型诉讼

截止到目前， Ａｖａｎｃｉ 的成员分别在德国、 美国、 日本等地对众多汽车厂商发起

了专利侵权诉讼， 大部分案件都以和解方式结案。 在这些案件中， 还没有法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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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ＳＥＰ 专利费率应采用的具体计算方式进行说明。

福特公司曾被 Ａｖａｎｃｉ 的四个成员起诉专利侵权， 分别是： 日本 ＩＰ Ｂｒｉｄｇｅ 公司在

德国慕尼黑起诉； Ｌ２ 移动技术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起诉； 西斯维尔在慕尼黑和特拉

华州起诉； Ｓｏｌ ＩＰ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起诉。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裁定

禁止福特在德国范围内销售和生产具有 ＬＴＥ 通信功能的汽车。 该案中， 为执行该禁

令， 法院要求原告缴纳 ２ ２７ 亿欧元的保证金。 面对众多的专利侵权诉讼， 福特最终

选择了与 Ａｖａｎｃｉ 达成专利许可协议。［６０］

戴姆勒公司被 Ａｖａｎｃｉ 的三个成员夏普、 诺基亚和康文森在德国起诉专利侵权。

戴姆勒辩称， 应由组件供应商承担许可费， 且根据 ＴＣＵ 的单价， Ａｖａｎｃｉ 要求的许可

费太高。 慕尼黑法院认为， ＳＥＰ 专利权人向整车商收取许可费不属于滥用权利， 并

对戴姆勒公司下达了禁售裁定。 法院要求诺基亚缴纳 ７０ 亿欧元的保证金， 以执行针

对戴姆勒的禁令。 戴姆勒曾准备与夏普、 诺基亚和康文森分别进行许可谈判， 但最

终出于成本考量而直接与 Ａｖａｎｃｉ 达成了许可协议。［６１］

特斯拉公司也曾被 Ａｖａｎｃｉ 的多个成员起诉专利侵权。 夏普在日本东京、 西斯维

尔在美国特拉华州、 康文森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分别起诉特斯拉， 特斯拉面临着很大

的诉讼压力。 最终， 所有案件均以撤诉结案。 业界估计特斯拉已经与 Ａｖａｎｃｉ 达成了

专利许可协议， 尽管特斯拉对此未予公开确认。［６２］

整车厂商在将许可费交给 Ａｖａｎｃｉ 之后， 可能会再向组件厂商要求补偿这一部分

损失。 因而， 组件厂商德国大陆集团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在美国发起对 Ａｖａｎｃｉ 及其成员

诺基亚、 夏普等的诉讼， 认为 Ａｖａｎｃｉ 拒绝根据 ＦＲＡＮＤ 原则将 ＳＥＰ 专利许可给部件

厂商。 一审法官驳回了大陆集团的起诉， 认为大陆集团缺乏诉讼主体资格； 美国联

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大陆集团的再审申请。 这意味着 Ａｖａｎｃｉ 可以选择向整车

厂商收取 ＳＥＰ 许可费。［６３］

Ａｖａｎｃｉ 运行机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独立、 可选择性和折中性。 Ａｖａｎｃｉ 以独立的

身份在专利权人和专利被许可方之间搭起桥梁。 这意味着 Ａｖａｎｃｉ 既不被任何专利权

人拥有或控制， 也不被任何汽车厂商或者是其他的被许可人拥有或控制。 Ａｖａｎｃｉ 提

供了关于专利许可的一种选项。 车企可以选择和已加入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的多家专利权人

去进行一系列的一对一的单独谈判， 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蜂窝通信标准必要专利；

也可以选择通过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获得一个打包的专利许可协议， 这其中包含了目前各家

专利权人拥有的所有 ２Ｇ、 ３Ｇ 和 ４Ｇ 标准必要专利。 车企可以在两种许可方式之间自

由选择。 另外， Ａｖａｎｃｉ 提供的专利许可协议实际上是体现了整个市场的各个利益相

关方的一种折中方案。 作为平台运营方， Ａｖａｎｃｉ 的角色是倾听合作行业中各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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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的关切和需求， 然后通过其独立的判断， 来达成一套在市场上能得到各方广泛

认可和接受的专利许可条款。 这种倾听的过程， 对于找到一个能够让潜在的许可方

和被许可方都能接受的专利许可项目来说， 至关重要。

近年来， Ａｖａｎｃｉ 采用了多种方式， 包括与车企协商谈判、 发起专利侵权诉讼等，

成功使得德国、 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车企加入其专利池。 其在全球扩大专利影响力

的持续扩大也说明了其运行机制符合市场规律， 契合了市场发展需求。 曾经坚定反

对 Ａｖａｎｃｉ 的整车级收费模式的华为， 如今也加入了 Ａｖａｎｃｉ 平台， 成为许可方之一。

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 Ａｖａｎｃｉ 高效便捷的许可方式已逐渐扩展到他技术领域， 例如

已经诞生的 ＡＴＳＣ ３ ０ 广播电视一站式许可平台。

然而， Ａｖａｎｃｉ 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并不是所有汽车相关厂商都认可其运行模

式。 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方式的实践中， Ａｖａｎｃｉ 是整车许可模式的主要推行者

之一。 包括中国车企在内的许多大型传统车企的惯常做法， 通常倾向于采用部件级

许可模式。 车企更倾向于通过由零部件供应商解决知识产权许可的方式来避免知识

产权负担。 Ａｖａｎｃｉ 尤其在收费方面面临不小的挑战。 例如德国大陆集团就并不认可

Ａｖａｎｃｉ 专利收费模式。 大陆集团长期为戴姆勒公司提供使用蜂窝标准的零部件。 戴

姆勒要求大陆集团直接与其谈判， 搞定专利许可。 然而 Ａｖａｎｃｉ 先是拒绝与作为零部

件供应商的大陆集团谈判， 后来干脆提出苛刻要求， 一视同仁按照 １５ 美元一部的标

准收费。 然而， 大陆集团生产一台模块卖给戴姆勒的售价是约 ７５ 美元， 专利费率要

占到不可思议的 ２０% ， 生产商自然难以接受。

与其当前 ４Ｇ 专利池中每辆车 ２０ 美元的收费相比， Ａｖａｎｃｉ ５Ｇ 专利的许可费用上

涨幅度较大， 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涨价。 与其他公司的智能手机 ５Ｇ 专利收费相比，

Ａｖａｎｃｉ 的许可费价格同样高高在上。 例如， 华为每部 ５Ｇ 手机的专利许可费约为 ２ ５

美元。 ２０１７ 年， 爱立信每部手机的收费为 ２ ５０ 至 ５ 美元。［６４］ Ｓｉｓｖｅｌ 对其 ５Ｇ 专利池

每个设备收取 ０ ５ 美元的费用。 诺基亚的定价为至多 ３ ５０ 美元。［６５］ 高通认为， 每售

出一部 ５Ｇ 手机， 它可以获得 １６ ２５ 美元的许可费。［６６］可见， Ａｖａｎｃｉ 在提供便捷高效

的授权模式同时， 在如何提高收费的透明度和说服力以获得更为广泛认可的方面，

依然面临长期的挑战。

六、 结语

以电动化、 智能化、 网联化、 共享化为趋势的汽车 “新四化” 正在引领全球汽

车产业变革， 成为世界范围内汽车制造强国争夺产业技术制高点的重要阵地， 也是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的主要布局和发展方向。 随着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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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的不断融合， 通信行业的 ＳＥＰ 纠纷逐渐向汽车产业扩展， 对于中国汽车市

场， 需要构建智能网联车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与实施的良性生态。

６ １　 企业层面

对于汽车行业来讲， 汽车企业应该提升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能力， 提高车企决策

层对标准必要专利这一战略性知识产权的认识和风险意识。 由于汽车企业涉及知识

产权的诉讼相对较少， 在面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政策和司法的诸多不确定性时， 中

国汽车厂商需要未雨绸缪， 积极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首先， 汽车企业需要不断地提升创新水平， 转化创新成果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 主动参与到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的工作中， 将自身拥有的基础专利纳入到不同

层级的标准体系中， 尽可能多地积攒谈判筹码。 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在汽车行

业 “新四化” 的发展趋势下，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汽车产业融合渗透、 相互赋

能， 尤其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６Ｇ） 的全球竞争已悄然上演， 将为汽车产业的发展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汽车企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汽车企业需要转变思维， 发

挥想象力创造力， 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产业创新需求， 不断发展创新技术， 形成更多

的标准提案， 促成标准制定， 推广标准实施， 实现汽车产业、 技术尤其是运用信息

通信技术发展的目标。 拥有 ＳＥＰ 的企业对于产业的发展有巨大控制力， 在产业竞争

中势必处于重要的优势地位， 因此， 汽车企业应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本身对于创新和

效率的推动作用， 提升对汽车产业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 汽车企业应当密切关注不断更新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国内国际动向， 研

判涉诉风险， 及早制定应对策略， 防患于未然。 特别是， 在费率协商进程不顺利的

情况下， 汽车厂商需要准备好应对国内外的专利侵权诉讼或者调查， 并可根据案件

情况考虑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１） 发起对于涉案专利的无效， 达到釜底抽薪的效

果； （２） 发起反垄断诉讼或调查， 联合其他汽车厂商请求法院或市场监管总局调查

专利权人的垄断行为； （３） 发起 ＳＥＰ 费率诉讼， 请求法院裁定合理的许可费。

最后， 相较于汽车行业， 通信企业长期以来重视对新技术的研发， 并在专利保

护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通过专利许可， 帮助企 业保持研发投入和实现长期盈利模

式， 专利许可已经 成为通信企业商业模式中的重要环节。 通信企业在向汽车行业的

企业进行许可时， 可能会依靠其对通信 技术的掌控以及丰富的许可经验压制不了解

通信技术并缺乏横向许可经验的汽车零件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 迫使他们接受不公

平的许可条件。 通信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深入应用， 使得车联网产业中通信与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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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未来的专利诉讼在所难免。 为了应对潜在的知识产权风

险， 汽车企业应该加大在与通信技术相关的领域的创新能力， 了解标准必要专利许

可及其 ＦＲＡＮＤ 原则。 同时， 积极进行与 ５Ｇ 相关的车辆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申请，

并做好车联网相关技术的专利布局。

总而言之， 为了更好地应对通信行业 ＳＥＰ 许可过程中严峻的挑战， 智能网联车

企应当提前熟悉通信行业 ＳＥＰ 许可谈判、 费率设定及纠纷处理的经验、 规则和实

践， 并密切关注各司法辖区前沿案例进展及政策动态， 以建立风险预防和应对机制。

６ ２　 司法行政层面

（１） 建立第三方对标准必要专利的审查机制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参与者往往都希望自己的专利技术被纳入标准。 标准化组

织如果不能保证被纳入标准的专利的 “必要性”， 就会造成标准内非必要专利众多，

不仅加剧了专利许可费堆叠问题的恶化， 也不利于推动标准制定的良性发展。 标准

必要专利之 “必要性” 是相对的、 动态的， 一方面， 标准化组织没有针对专利技术

纳入标准的必要性的审查义务， 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其实是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

另一方面， 制定标准时被纳入标准的专利一般是有必要性的， 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可能在实施标准阶段又出现了更加先进的可替代专利技术， 其必要性就不复存在了。

针对目前标准化组织拒绝对标准中所涉及的专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负审查义务的现

象， 其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认为标准必要专利的 “必要性” 争议可以通

过司法手段进行解决， 所以不愿意承担额外义务； 另一方面是认为判定标准必要专

利可能涉及很多法律问题， 引发标准化组织的困扰。 基于此， 可以建立起第三方组

织对标准必要专利的审查义务机制， 充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帮助标准化组织成都

必要性审查义务， 既降低了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压力， 又避免因后续法律问题造成标

准化组织的困扰。 不过标准化组织仍然需要负责组织和推动第三方机构对标准专利

的必要性审查。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任务主要包括专利纳入标准前的审查、 原有标准

内专利的审查两个方面。 第三方评估机构需要指定评估专家对需要纳入标准的专利

展开必要性审查， 确保被纳入标准的专利都具有必要性， 另外还要对已经纳入标准

的专利进行定期审查， 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很多更先进更高新的可替代专利

技术方案会使得很多标准内的原有标准必要专利可能会丧失其必要性， 第三方评估

机构也需要对标准内原有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定期的二次审查， 一方面确保审查工作

不出现重大纰漏， 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科技进步的新形势。 标准化组织根据第三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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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将专利纳入标准， 并且标准化组织还负有修正和排除

已经纳入标准的非必要专利的义务。

（２） 构建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司法确定的相对公开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不公开一方面导致了交易双方存在交易信息差， 很难达

成公平合理的专利许可协议并产生争议， 引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诉讼， 另一方面

也放大了自上而下法和可比较交易法的适用基础缺陷， 因为没有公开的可比较专利

许可协议， 自上而下法在确定整体累积许可费率时就难以获得用于计算的信息， 可

比较交易法也很难找到基本条件相似的公开交易样本。 不过， 如果强制要求标准必

要专利许可交易双方公开专利许可费信息也是不妥的， 因为交易的许可方有权设定

保密条款， 被许可方也有义务遵守约定保守商业秘密。 因此， 专利许可费信息其实

是可以相对公开的， 因为交易中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义务向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

表达商业谈判的真实意思， 交易中的许可方不应该以保密先前专利许可费的方式试

图恶意实施专利劫持行为， 这是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 标准必要专利的交易被许

可方可以要求许可方将先前的专利许可费信息相对公开， 并承诺对相对公开的内容

保密， 这既保证了交易双方的谈判地位对等， 也不会造成商业机密的泄露。［６７］

因此， 我国宜构建标准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司法确定的相对公开制度， 要

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承担将可比较许可协议许可费相对公开的义务。［６８］ 标准必要专

利实施者如果有正当理由或者证据质疑标准必要专利持有者在交易中给出许可费是

一种不公平， 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报价， 即可以要求持有者将先前与其他公司签订

的专利许可协议的许可费条款相对公开， 但实施者需要承担将相对公开内容保密的

义务。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司法确定的相对公开制度旨在减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交易双方

的信息差， 避免交易谈判地位的失衡。 相对公开制度并不违反商业交易的诚实信用

原则，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减少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交易纠纷， 还大大降低

了后续法院处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的难度。

（３） 在司法程序中以调解为主、 尊重市场调解机制

专利技术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 标准必要专利也是如此，［６９］ 因此可以将标准

必要专利的定价权交给市场， 让 ＳＥＰ 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在自由、 平等的基础上自

愿就许可协议进行协商谈判、 得到一个符合双方心理预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如果不能就许可费达成共识， 其中一方一般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必然要向法院提交

相关的证据， 然而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交的证据可能会不完整不真实不客

观不具有关联性， 或者遗漏重要的证据， 因此法院在对证据进行甄别、 筛选、 综合

运用之后再结合双方当事人之前的谈判情况确定的许可费数额可能会达不到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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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预期目标， 使得判决结果缺乏说服力。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应当注重

对纠纷的调解， 鼓励引导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以诚信友好的态度进行磋商， 尊重双方

的商业意愿， 为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提供解决方案， 尽量避免以第三方裁判取代当事

人的协商。 因此， 法院应当以市场的调解机制为优先， 尊重市场的客观规律， 鼓励

双方在不违反 ＦＲＡＮＤ 原则的前提之下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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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孔繁文．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基数之初步法律研究 ［ Ｊ］． 中国发明与专利， ２０１７，

０３： ９７．

［３２］ Ｄａｖｉｄ Ｊ Ｋａｐｐｏｓ、 Ｐａｕｌ Ｒ Ｍｉｃｈｅｌ 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的起源、 沿革及走向 ［Ｊ］． 竞争

政策研究， ２０１１， ０２： ８７ － ９８．

［３３］ 马海生．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司法定价之惑 ［Ｊ］．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０．

［３４］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Ｉｎｃ ｖ Ｄ － Ｌｉ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４７７３ Ｆ ３ｄ １２０１１１３ Ｕ Ｓ Ｐ Ｑ ２ｄ １００１．

［３５］ 知产前沿： 黄武双 ｜ 智能网联汽车 ＳＥＰ 许可谈判及许可费率的计算；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６３１８５８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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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张吉豫． 标准必要专利 “合理无歧视” 许可费计算的原则与方法———美国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

ｖ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Ｉｎｃ ” 案的启示 ［Ｊ］．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３， ０８： ２７．

［３７］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ｌｙｗｏｏｄ Ｃｏｒｐ ， ３１８ Ｆ Ｓｕｐｐ １１１６， １１２０ （Ｓ Ｄ Ｎ Ｙ １９７０）．

［３８］ Ｂｒｏａｄｃｏｍ ｃｏｒｐ Ｖ Ｑｕａｌｃｏｍ Ｉｎｃ， ５０１ Ｆ ３ｄ ２９７ （３ｄＣｉｒ ２００７）  Ｎｏｔｅ ８．

［３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 ｖｓ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Ｉｎｃ ， ２０１３ Ｕ Ｓ Ｄｉｓｔ ＬＸＩＳ ６０２３３．

［４０］ 张超奇．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司法判定 ［Ｄ］． 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２７１５０ ／

ｄ ｃｎｋｉ ｇｈｄｚｃ ２０２１ ０００８３１．

［４１］ 秦天雄． 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的法律思考及建议： 兼评 《专利法修订草 案 （送审稿）》

第 ８５ 条 ［Ｊ］．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 １５ － ２２．

［４２］ 李剑．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确认与事后之明反思———反思华为诉 ＩＤＣ 案 ［ Ｊ］．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３７ － ２４３．

［４３］ 赵启杉． 标准必要专利合理许可费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Ｊ］．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３．

［４４］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 Ｌｅｎｏｖｏ ２０１４ ＆ Ｕｎｗ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２０１６．

［４５］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Ｉｎｃ ｖ Ｄ － Ｌｉ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 ７７３ Ｆ ３ｄ １２０１， １２２６ （Ｆｅ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４）．

［４６］ 张玉蓉、 张晓娜．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方法研究———基于 ＴＣＬ 对爱

立信和 ＵＰ 对华为案的比较 ［Ｊ］． 中国科技论坛， 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２６ － １３５．

［４７］ Ｊａｓｏｎ Ｒａｎｔａｎｅｎ， Ｇｕｅｓｔ Ｐｏｓｔ ｂｙ Ｐｒｏｆ Ｊｏｒｇｅ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ＴＣＬ ｖ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ｊｏｒ Ｕ Ｓ Ｔｏｐ －

Ｄｏｗｎ ＦＲＡＮＤ Ｒｏｙａｌ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ｔｅｎｔｌｙｏ ｃｏｍ／ ｐａ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４８］ 曾莹．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 Ｄ］． 北京化工大学， ２０２２ ＤＯＩ：

１０ ２６９３９ ／ ｄ ｃｎｋｉ ｇｂｈｇｕ ２０２２ ０００２８２．

［４９］ 刘涛． 标准必要专利 ＦＲＡＮＤ 许可费的司法确定方法研究 ［Ｄ］． 南京理工大学， ２０２２ ＤＯＩ：

１０ ２７２４１ ／ ｄ ｃｎｋｉ ｇｎｊｇｕ ２０２２ ０００６５５．

［５０］ 谢玲．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中 Ｔｏｐ － Ｄｏｗｎ 方法探析 ［Ｊ］． 标准科学， 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４ － １８．

［５１］ 王朝阳． 最小可销售单元在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适用研究 ［Ｄ］． 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２７１５０ ／ ｄ ｃｎｋｉ ｇｈｄｚｃ ２０２１ ００１７０９．

［５２］ 王军雷， 龙悦， 王亮亮． 智能网联汽车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及其反垄断规制 ［ Ｊ］． 西部

学刊， ２０２３ （１３）： １５０ － １５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７２１ ／ ｊ ｃｎｋｉ ｃｎ６１ － １４８７ ／ ｃ ２０２３ １３ ０３０．

［５３］ 钱晓强， 林熙翔． 智能网联车企面临的通信 ＳＥＰ 许可挑战及应对， 访问地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６９６８２５９９３＿１２０１３３３１０．

［５４］ 陈莎莎， 张俊杰． 汽车行业标准必要专利收费方式初探， 访问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ｔａｌｅｎ⁃

ｌａｗ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６１２８０２２ － １ ｈｔｍ．

［５５］ Ａｖａｎｃｉ 官网， 访问地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ｖａｎｃｉ ｃｏｍ ／ ．

［５６］ 汽车专利池 Ａｖａｎｃｉ 推出 ５Ｇ 许可计划， 华为官宣加入， 访问地址：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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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７４４６４５３９８９７０７７１０４．

［５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ｖａｎｃ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 ／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 ４ｇ ／ ．

［５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ｖａｎｃ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 ／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 ５ｇ ／ ．

［５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ｖａｎｃ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ａｖａｎｃｉ －车辆 ／ ａｖａｎｃｉ －售后市场 ／ ．

［６０］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Ｋｌｏ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Ｍｕｎｉｃｈ ｉｍｐｏｓｅｓ ｓａｌｅｓ ｂａ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ｒ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ｕｖｅ － ｐａ⁃

ｔｅｎ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ｎｄ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ｃａｓ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ｕｒｔ － ｍｕｎｉｃｈ － ｉｍｐｏｓｅｓ － ｓａｌｅｓ － ｂａｎ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ｆｏｒｄ ／ ．

［６１］ Ｉｇｏｒ Ｎｉｋｏｌｉｃ，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Ｄｅａｌ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ＩＰ － Ｃｏｌｕｍｎ⁃

Ｊｕｎｅ － ２０２２ － Ｆｕｌｌ ｐｄｆ．

［６２］ 黄莺： 特斯拉向全球最大汽车专利收费组织 “投降”， 中国车企恐难逃一劫， 访问地址：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１０３２５Ａ００Ｚ３Ｋ００．

［６３］ Ｆｏｓｓ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ｇｉｖｅｓ ｕｐ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ｖａｎｃｉ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ｎｏ ｃｅｒｔ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ｉｌｅｄ—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ｓ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ｌｏｎｇ － ｓｈｏｔ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ｋｉａ ｉｎ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 Ｃｏｕｒ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ｓ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 ｇｉｖｅｓ － ｕｐ －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 ｂａｔｔｌｅ ｈｔｍｌ．

［６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ｃｏ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ｌｏｃａｌ ／ ｐａｔｅｎｔｓ ／ ｄｏｃ ／ ｆｒａｎｄ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 ｔｅｒｍｓ － ｆｏｒ － ５ｇ － ｎｒ － ｉｎ －

３ｇｐｐ －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５ ｐｄｆ．

［６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ｅｒｃ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 ／ ５ｇ ／ ｎｏｋｉａ － ｓａｙｓ － ｉｔ － ｏｗｅｄ － ３ － ｆｏｒ － ｅｖｅｒｙ － ５ｇ －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６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ｅｒｃ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 ／ ５ｇ ／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 － ｔｏ － ｃｈａｒｇｅ － ｕｐ － ｔｏ － １６ － ２５ － ｒｏｙａｌｔｉｅｓ － ｆｏｒ －

ｅｖｅｒｙ － ５ｇ － ｐｈｏｎｅ － ｍｏｒｅ － ｔｈａｎ －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 ｓ － ５ － ｐｈｏｎｅ．

［６７］ 祝建军． 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的公开———以治理专利劫持和反向劫持为视角 ［ Ｊ］． 人民司

法， ２０１５ （１５）： ５６．

［６８］ 祝建军． 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条款： 保密抑或公开———华为诉 ＩＤＣ 标准必要专利案引发的

思考 ［Ｊ］．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５ （０５）： ３２．

［６９］ 刘影．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计算： 理念、 原则与方法 ［ Ｊ］．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２， １６

（０４）： １４８ －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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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商标抢注





长沙市出口企业海外商标指南

（ＲＣＥＰ 成员国地区篇）
（节选）

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编制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正式签署。 ＲＣＥＰ 成

员包括东盟十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十五国， ＲＣＥＰ 区域也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 成员构成最多元、 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

易区。

近年来， 随着我国企业赴海外经营步伐的加快， 中国品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

泛关注和认可， 企业商标在海外被抢注或被侵权的问题愈加凸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沙海关官网数据显示， ＲＣＥＰ 区域是湖南省外贸企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

因此， 了解 ＲＣＥＰ 成员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但是， ＲＣＥＰ 成员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 菲律宾、 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继承了英美普通法传统， 越南、 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则沿袭了德国

和法国的法律习惯。 而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执行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差异， 也增加长

沙市出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

对此， 我们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 ＲＣＥＰ 成员国的商标制度逐一进行解读， 形成

了 《长沙市出口企业海外商标指南 （ＲＣＥＰ 成员国地区篇）》， 旨在为长沙企业在

ＲＣＥＰ 成员国应对商标纠纷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帮助企业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同

时为企业推进海外商标布局、 顺利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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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篇

一、 概述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也是重要而成熟的消费大市场， 其原材料、 资源、

能源、 食品等都依赖进口。 日本有完备的法律制度、 健全的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

友好的商务环境。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中， 日本在 １９０ 个经

济体中位列第 ３９ 位。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日本在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第 ６ 位。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生效的 《商标法》

三、 特殊制度介绍

１ 异议公告

日本采用异议公告后置程序， 即初审公告和注册公告合二为一， 统一在注册后

予以公告。 且自注册公告后 ２ 个月内， 第三方可以提出异议。

２ 快速通道和加快审查制度对比

快速通道 加快审查

平均审查速度 申请日起 ６ 个月完成审查 申请日起 ２ 个月完成审查

单独申请 否 是

要求 指定商品均为日本规范商品

１ 申请商标已经投入使用或者商标使

用准备工作已就绪。
２ 指定商品为日本规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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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标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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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审查意见之商品 ／ 服务范围过于宽泛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某商标申请收到审查意见， 审查员认为该申请商标第 ３５ 类指定

服务范围过于宽泛， 无法确认该商标申请人是否已经或将来会将所有指定服务实际

投入商业使用， 因而驳回了该商标申请。 商标申请人考虑到后续可能涉及这些服务

项目， 遂提交了其签署的意图使用证明书和商业计划书以说明商标申请人的真实使

用意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该申请商标在原申请商品 ／服务范围内获得注册。

【争议焦点】

申请时指定商品 ／服务范围过于广泛， 如何处理？

【案件评析】

日本商标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商标的正常使用， 因此， 如果一件商标申请的类别

特别多或者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 审查员会怀疑商标申请人对于商标的真实使用意

图从而下发审查意见。

针对该类审查意见， 重点在于打消审查员疑虑， 一般可通过下述三种方式克服：

１） 如果确实不需要过于宽泛的指定商品 ／服务， 则可以细化商品 ／服务或者删除部

分商品 ／服务； ２） 如果已经在所涉及商品 ／服务范围在日本进行了实际使用， 则提

供相应使用证据向审查员说明即可； ３） 如果在日本尚未使用， 则商标申请人可以

签署意图使用声明书和商业计划书说明未来将在日本在所涉及商品 ／服务范围进行使

用的意图和计划即可。

案例 ２： 驳回理由之品质误认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第 ２０１８ － ３２０３１ 号第 ２５ 类日本 “ ” 商标申请收到驳

回通知， 审查员认为该商标中 “ ｊｅａｎｓ” 意为 “牛仔”， 会使得消费者认为该商标仅

销售与 “牛仔” 相关的商品， 若销售 “牛仔” 以外商品时， 则会导致消费者对品牌

产品内容和实际产品的误认， 因此下发了驳回。 商标申请人考虑到进行限定后不能

涵盖其实际业务范围， 因此提交了复审争辩该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的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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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该商标在原指定商品范围内获得注册。

【争议焦点】

商标是否对指定商品 ／服务的品质产生误导

【案件评析】

日本 《商标法》 第 ４ 条第 １ 款列举了 １９ 项不得注册为商标的事由， 其中第 １６

项为 “存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 ／服务品质产生误认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 当商标中

包含某组成部分对指定商品 ／服务的性质、 特点可能使得消费者对实际产品产生误认

则不能作为商标获得注册。 该商标中 “ ｊｅａｎｓ” 通常含义为 “牛仔”， 但是在时装行

业中， 已经衍生了 “时尚潮流” 的含义， 而非描述商品性质的固有词汇， 且通过对

日本已注册商标的检索发现， 在日本曾有多件商标中含有 “ｊｅａｎｓ” 一词， 且指定商

品并非全部为 “牛仔” 相关的商品， 据此成功说服了审查员。

在面对这类驳回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 商标申请人是否仅使用在需限定范围

内。 如果确实仅使用在限定范围内， 即可以直接同意审查员建议， 对指定商品 ／服务

进行限定， 例如 “ ｒｏｓｅｏｎｌｙ” 商标仅使用在 “玫瑰花” 相关产品上， 可以直接限定

为与 “玫瑰花相关”。 若限定范围不能涵盖商标申请人实际使用范围， 则需要综合

考虑该商标构成、 含义、 在先案例等综合进行决策。

案例 ３： 驳回理由之其他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第 １３６１４１２ 号第 ０３； ０９； １４； １８； ２５； ３０； ４３ 类 “ ”

马德里指定日本申请收到驳回通知。 其中一项驳回理由为审查员通过检索发现

“ＢＯＲＡ ＡＫＳＵ” 为一名生活在英国的设计师， 若申请人未获得该设计师同意则无法

获得注册。 商标申请人提交了该设计师签署的同意函向审查员说明其已获得该设计

的授权并申请商标。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该商标获准注册。

【争议焦点】

如何应对绝对理由驳回

【案件评析】

根据日本审查实践， 审查员在审查中会详细核查商标的不可注册事由， 比较常

见的如不良影响以及本案中人名等。 遇到此类驳回则需要根据具体驳回理由去说服

审查员， 本案中可以直接提供该姓名权人同意函即可； 如果遇到不良影响， 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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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够的证据去说明， 如消费者调查报告、 专家意见、 各类检索报告等等。

案例 ４： 基于三年未使用为由的撤销案件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第 ２０１７ － ０９６６３１ 号第 ３５ 类 “ ” 商标日本申请收到驳

回通知， 因其与第 ４５２６０４４ 号在先商标 “ＯＰＰＯ” 和第 ４５２６０４５ 号在先商标 “ＯＰＰＯ”

构成近似而被驳回。 申请人对这两件在先商标基于 “三年不使用” 为由提起撤销，

由于仅部分指定服务阻碍申请人商标申请， 在对指定服务进行梳理后， 申请人仅针

对阻碍申请商标的部分指定服务提起撤销。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在先商标阻碍申请商标的

部分成功被撤销。 随后， 申请商标在提交复审说明后也顺利获得注册。

【争议焦点】

商标撤销案件中对于需撤销商品 ／服务的筛选

【案件评析】

根据日本对于商标撤销案件的审查规则， 如果被撤销人可以提供被撤销商品 ／服

务中任意一项商品 ／服务的有效使用证据， 则撤销申请不被支持。 因此， 如果申请人

遇到需要通过对引证商标进行撤三以克服申请障碍的情况时， 建议不要笼统地对整

件商标提起撤销， 而是仅针对引证申请商标的类别和类似群组商品 ／服务提起撤销，

这样可以在满足排除障碍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风险， 提高撤销成功把握。

案例 ５： 异议及无效程序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５ 年８ 月， 携程公司认为他人在日注册的第５７６３７０６ 号 “ ”

商标侵犯其商标权利， 因此对其提起异议。 异议未获支持， 携程公司则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对其提起无效。 该件商标最终被成功无效。

【争议焦点】

商标在日本域外的知名度是否能够被支持

【案件评析】

日本异议制度为先注册后异议， 异议失败可以对该注册商标提起无效。 本案中，

携程公司在异议阶段中曾主张其 “ 、 、 ” 等商标在日

本已获较高知名度的证据未获支持， 因此在无效阶段， 携程公司改变策略， 修改了

无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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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商标法》 第 ４ 条第 １ 款第 １９ 项 “出于不正当的目的， 在与他人业务相

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与他人在日本国内或国外驰名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不

予注册”， 如果商标权利人可以证明他人出于不正当目的， 那么该商标与其域外驰

名商标构成近似也不应予以注册。

在本案中， 携程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其商标在中国的高知名度， 同时说

服审查员对方商标与其商标构成近似并存在 “搭便车” 的不正当目的， 因而获得审

查员支持， 将该注册商标无效。

针对该条款， 如果企业在日本没有在先商标权利， 也没有在日本在先使用或者

使用证据不够充分， 但是在国内或者其他国家已经获取较高知名度， 则可以考虑积

极提供日本域外证据说明其域外知名度， 在满足商标近似以及申请人不正当目的的

情况， 域外知名度证据也会被审查员予以接受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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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篇

一、 概述

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 “印尼”） 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该国法律体系整

体比较完整， 但也存在很多法律规定模糊、 可操作性差， 且不同的法律之间相互矛

盾或冲突的现象。

经济方面， 印尼以其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特有的优势吸引着外资涌入。

２０１９ 年， 在东盟各国中， 印尼是唯一一个经济总量超过 １ 万亿美元的国家。 世界经

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印尼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地

区中， 排第 ５０ 位。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印尼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

济体中， 营商便利度排名第 ７３ 位。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印尼商标法经历过多次修订， 目前适用的商标法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生效的

《第 ２０ ／ ２０１６ 号商标和地理标志法》。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申请→形式审查 （受理） →公告→实质审查→注册发证。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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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印尼商标撤销、 无效为诉讼程序， 成本较高， 因而此类型案件数量较少。

２ 印尼为先公告后实审制度， 即商标被核准公告并不意味着通过实质审查， 被

核准公告后的商标申请仍可能遭遇驳回。

３ 印尼商标审查存在二次驳回制度， 第一次驳回不答复的， 官方会下发二次最

终驳回。 但若仅针对最终驳回进行复审， 则会导致较高成本。

４ 印尼官方不接受同意函或共存协议方式来解决近似商标冲突的问题。

５ 商标恶意抢注现象印尼较常见。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印尼商标驳回为二次驳回制度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印尼 “ ” 商标申请被官方引证在先 “ ” 商标

驳回。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申请人以 “争辩商标标识不近似” 方式提交了复审。 ２０１６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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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印尼官方下发首次复审决定， 维持认定两件商标构成近似的观点， 对申请商标

下发了二次最终驳回， 但仍给予申请人向印尼商标上诉委员会申请复审的机会。 同

月， 申请人继续提交了复审， 进一步补充陈述了与首次复审不同的复审意见。

【案件评析】

印尼商标制度存在二次驳回制度， 对于初次驳回， 商标申请人需在收到驳回 ３０

日内提交复审， 否则商标将在全部商品上下发最终驳回。 对于二次最终驳回， 可在

收到驳回后三个月内向上诉委员会提出复审。 上诉委员会采用合议庭审理的方式，

合议庭成员由不少于三位的单数构成， 但原审查员不能成为本案的合议庭成员。 上

诉委员会的审理将综合考虑多方意见， 审理结果也更为合理。

如对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不服， 根据印尼商标法， 商标申请人有权以商标上诉委

员会或者知识产权局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 向雅加达商事法庭提起诉讼。

案例 ２： 印尼对商标不类似的认定， 以及部分驳回的问题

【案情简介】

印尼 官 方 驳 回 了 “ ” 商 标 申 请， 理 由 为 该 商 标 与 在 先 商 标

“ ” 构成近似。 申请人提交复审后， 官方最终决定认为申请商标仅在

“裁布机； 锁眼机； 电动剪刀” 上与引证商标构成近似， 故而仅在前述商品上下发

了最终驳回， 而核准了申请商标在其他商品上的注册。 申请商标及引证商标申请信

息对比如下：

商　 标 指定商品

申请商标：

缝纫机； 熨衣机； 缝纫机踏板传动装置； 纺织工业用机器；
缝合机； 裁布机； 纺织品用便携式旋转蒸汽熨压机； 按压

机； 锁眼机； 工业缝纫机台板； 粘合机； 电动剪刀； 制革

机； 非陆地车辆用马达； 卷边机

引证商标： 电动磨床； 电钻； 陶瓷切割机。

【案件评析】

在印尼商标初次驳回中， 通常直接针对全部商品下发驳回 （马德里指定商标及

被异议商标除外）， 如遇此种情况， 鉴于印尼审查员会考虑同类别下产品在功能、

用途等方面的区分， 并在复审中直接核准其认为不类似的商品， 对于其认为类似的

商品， 将再次下发最终驳回。 因此， 可在复审中强调申请商标指定商品与引证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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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品存在的区别， 以争取尽可能多地保留指定商品 ／服务。 此外， 印尼此前不允

许在复审中主动删除或限定商品， 但近期该制度有所变化， 允许商标申请人在驳回

复审中删除部分商品， 但不可以对指定商品进行修改、 限定。 故后续如遇类似驳回，

也可尝试通过删除冲突商品的方式提交复审。

案例 ３： 在无在先权利的情况下， 可基于恶意抢注提起异议

【案情简介】

一印尼个人在印尼申请了国内一知名企业的商号商标并被核准公告之后， 国内

企业积极提起异议， 在异议中声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国内企业为题述商标的真正所有

人， 且国内企业的商标在印尼具有较高知名度， 题述商标申请存在抢注恶意。 随后，

印尼审查员经查阅异议材料， 支持了该商标应为中国企业所有的观点， 基于恶意申

请的商标不应核准注册为由， 驳回了被异议商标申请。

【案件评析】

印尼为商标抢注现象较为多见的国家， 鉴于抢注商标注册后和谈购买或撤销 ／无

效的成本均较高， 企业在正式商标布局前可以考虑对印尼商标进行监测， 如发现有

抢注商标提交申请并进入公告期， 可以基于中国或其他世界范围内的商标在先申请 ／

注册证明及使用证据、 知名度证据以恶意抢注为由积极提起异议， 在提交的证据证

明力较高的情况下， 印尼官方裁定异议成立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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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篇

一、 概述

柬埔寨， 东盟成员国之一， 经济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世界银行宣布柬埔寨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 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世界经

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柬埔寨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

地区中， 排第 １０６ 位。 世界银行发布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柬埔寨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１３８ 位。 而据美国传统基金会 “２０１９ 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

排名， 柬埔寨居第 １０５ 位， 较上年下降了 ４ 位。 在东南亚地区， 柬埔寨排名落后于

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尼， 但在越南和老挝之前。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柬埔寨现行商标法为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首次颁布的 《柬埔寨王国商业标记、 商标名称

和不公平竞争行为法》。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申请→审查→注册→公告。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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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柬埔寨商标异议公告程序后置， 即官方先对商标申请核准注册并发证后， 再

安排商标进入异议公告程序， 注册人收到商标注册证并不代表权利稳定。

２ 柬埔寨商标自注册之日起第五至六年间， 以及每次续展后每 ５ ～ ６ 年间， 注

册人均需主动提交商标使用或未使用声明。 逾期未提交的， 商标局可以依职权注销

该商标。 然而， 商标注销决定公告之日起 ６０ 天， 商标权人仍可以付费恢复该商标注

册。 此外， 自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起， 若以使用方式提交声明的， 应辅以销售单据等具体商

标使用证据。

３ 柬埔寨商标显著性审查非常严格， 且常出现要求放弃商标部分构成要素专用

权的审查意见。 此外， 若商标申请因缺乏显著性的理由被驳回， 通过驳回复审程序

克服驳回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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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官方常下发放弃专用权的审查意见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８ 年， 柬埔寨知识产权局对 “ ” 商标申请下发审查意见， 认为申请商标

中， “福” 字具有积极含义， 对指定商品具有直接描述性， 因此要求放弃商标中

“福” 字的排他专用权。 在申请人同意该要求后， 申请商标被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柬埔寨官方在审查商标时， 会根据商标文字的含义， 判断是否具有显著性。 即

使为中文汉字， 若该中文汉字包含积极含义 （如本案）， 或其他对指定商品的性质

等特征具有直接描述性的， 亦会要求放弃该部分的专用权。 同时， 审查员常会进行

拆分审查， 如 “ＣＦＭＯＴＯ” 商标要求放弃 “ＭＯＴＯ” 部分的专用权。 此时， 与审查

员的争辩难度较大， 在不影响商标显著部分和整体部分使用的情况下， 申请人可同

意审查员意见， 以使商标尽快获得核准注册。

案例 ２： 柬埔寨存在不合理缺乏显著性驳回， 通过复审程序存在克服

的可能性

【案情简介】

柬埔寨知识产权局对马德里指定柬埔寨 “ ” 商标申请

基于缺乏显著性的理由下发驳回通知。 审查员认为， “源码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 是指一

种计算机语言指令， 对于指定服务具有直接描述性， 因此基于柬埔寨 《商标、 商号

和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 （ａ） 款的规定， 认定该商标不具备区分商品 ／服务来源的

功能， 缺乏显著性。 针对该驳回， 申请人递交了驳回复审， 说明计算机语言指令对

于第 ３６ 类金融相关服务并不具有直接描述性， 最终成功克服缺乏显著性驳回， 申请

商标得以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柬埔寨官方对商标显著性的审查较为严格， 常会对商标中的文字进行字面的理

解， 并据此认定缺乏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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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此类驳回， 结合实际情况， 判断驳回的合理性和争辩空间。 若尚有一定争

辩空间， 即商标的常用 ／固有含义仅具有间接描述 （如本案）， 或商标中的文字含义

与描述性含义并不具有唯一对应性 （如 “贵烟” 商标在第 ３４ 类）， 仍可积极尝试争

辩。 但若文字含义确为直接描述商品特征的， 如 “ＭＩＮＩＨＯＭＥ” 商标使用在第 ３５

类， 即使整体为臆造词汇， 无空格， 但柬埔寨审查员仍会依据一般消费者的阅读理

解习惯， 判断该标识缺乏显著性。

案例 ３： 可通过修改商标标样， 克服在先商标驳回

【案情简介】

柬埔寨知识产权局驳回了 “ ” 商标申请。 原因是审查员认为申

请商标与在先商标 “ ” 构成混淆性近似， 故援引柬埔寨 《商标、 商号和

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 （ｇ） 款的规定， 驳回了申请商标的申请注册。

申请人提交第一次复审争辩后， 审查员坚持了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中字母 “Ｎ”

的设计构成近似， 因此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或误认的意见， 再次下发了驳回决定。

随后， 申请人通过修改商标标识为 “ ” 的方式提交复审， 顺利克服，

该标识得以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柬埔寨驳回复审制度与国内有所区分。 一方面， 虽然驳回复审审查亦由柬埔寨

知识产权局审理， 如遇驳回情形， 审查员将下发临时驳回， 申请人可在 ６０ 日内予以

答复， 但如复审请求未被接受， 审查员可再次下发临时驳回， 给申请人再次答复的

机会。 若审查员下发最终驳回， 则需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一方面， 可在复审中修改

商标标识， 如移除或修改与在先商标近似的元素部分， 从而克服驳回。 在修改标识

前， 建议先行与审查员进行口头沟通， 以确保修改后的标识可以被审查员认为不构

成近似标识。

本案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文字构成、 发音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分， 但因柬埔

寨审查员在判断商标近似时， 会对商标中的设计元素予以着重考量， 因此本案系通

过修改商标标识的方式克服驳回。

案例 ４： 可通过多次答复临时驳回， 克服在先商标障碍

【案情简介】

柬埔寨知识产权局驳回了某一商标申请， 原因是审查员认为申请商标与两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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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 故援引柬埔寨 《商标、 商号和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 （ｇ）

款的规定， 驳回了申请商标的申请注册。 申请人提交第一次复审争辩后， 审查员接

受了申请商标与一件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的争辩意见， 但仍认为申请商标与另一件

商标构成近似， 再次下发二次驳回决定。 随后， 申请人提交了二次复审争辩意见，

审查员最终接受了二次复审争辩意见， 申请商标最终得以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在柬埔寨， 审查员对商标申请下发最终驳回前， 商标申请人可多次向柬埔寨知

识产权局提交争辩意见。 如本案情形， 确有争辩空间的， 可利用多次复审机会， 强

调双方商标在文字构成、 发音、 含义以及整体商业印象上的区分。 同时柬埔寨审查

员在判断混淆误认可能性时， 会综合考虑双方主营业务的区别， 以及双方商标在其

他国家的共存先例。 因此， 在复审中， 若申请人并无柬埔寨当地的使用证据， 亦可

通过说明商标创意来源、 具体使用方式和使用领域等， 增加与引证商标的区分。

另外， 柬埔寨对同意函的接受程度较高。 若有机会获取引证商标所有人同意函

的， 亦可通过递交同意函的方式克服在先商标驳回。

案例 ５： 在无在先权利的情况下， 可基于恶意抢注提起无效宣告

【案情简介】

中国某化妆品公司发现柬埔寨个人 ＨＥＮＧ ＳＯＫＨＡ 在柬埔寨申请注册了第 ３ 类

“ ” 商标， 与其主用商标文字构成和设计完全相同， 遂基于柬埔寨 《商

标、 商号和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１４ 条 （ｅ） 款 “无效商标所有人并非该商标的真正权

利人”、 第 １４ 条 （ｆ） 款 “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 的相关规定， 对争议商标提起

无效宣告申请。 ２０１９ 年， 柬埔寨知识产权局经审理， 支持了无效宣告申请人的无效

主张， 争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案件评析】

柬埔寨并没有直接的禁止恶意注册的条款， 但柬埔寨 《商标、 商号和不正当竞

争法》 第 １４ 条 （ｅ）、 （ｆ） 款为制止此类恶意抢注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且第 （ｆ） 款

中的 “驰名商标” 的地域范围并不仅限于柬埔寨地区。

在柬埔寨无效程序中， 申请人除提交无效理由申请书外， 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宣

誓证据。 此类宣誓证据主要由宣誓书和随附的宣誓证据构成， 在公证时需公证宣誓

书上的签名属实。 在宣誓书中， 需详细提供无效宣告申请人的商标最早使用和注册

情况， 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大量的使用证据等， 由此证明无效宣告申请人为争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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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真正权利人， 且该商标已构成驰名商标。

另外， 柬埔寨虽然有撤销五年不使用制度， 但根据当地审查实践， 在提交撤销

申请后， 只要被撤销人提交一份宣誓书， 声明其打算使用该商标， 即使该商标已连

续五年未实际使用， 官方也倾向于维持该商标， 因此撤销成功的难度较大。 此种情

况下， 可优先考虑无效宣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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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篇

一、 概述

泰国是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 泰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第 ４０ 位。 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在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 泰国营商环境排名为第 ２７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创新能力指数排名显示， 泰国排名第 ４３

位， 比 ２０１８ 年上升了一位。 此外，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中心 （ＵＮＳＤ⁃

ＳＮ） 和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发布 《２０１９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报告》， 泰国 ２０１９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总指数全球排名第 ４０， 在东盟排名第一。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泰国目前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生效的第 ３ 次修订版 《第 Ｂ Ｅ ２５５９ （２０１６）

号商标法》。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申请→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公告→注册。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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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泰国商标申请中， 商品审查非常严格， 官方仅参照适用国际尼斯分类， 官网

上有限的公开的能被接受的商品及服务分类表也仅具有参考意义。 审查员对于商品

的审查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且不遵循先例， 而是依其职权判断商品描述是否规范，

是否能被接受， 且各审查员的意见各有不同。 因此下发商品审查意见概率较高。

２ 对于马德里指定泰国的商标申请， 在进入泰国时需由相关国际局工作人员将

英文翻译为泰文， 未被翻译为泰文的商品在泰国境内不受保护。 为满足马德里申请

进入泰国商标审查的时间限制， 可能出现翻译错漏或商品完全未被翻译成泰文， 而

审查员仅就英文表述下发商品审查意见的情况， 需在提交商品修改前进一步核查。

３ 泰国商标显著性审查也非常严格， 审查员在审查商标时会单独查询每个字词

的含义， 并将该含义与指定商品或服务进行任何可能性的联想。 尤其是带有积极含

义的字词， 均会认为对指定商品具有直接描述性， 而认为缺乏显著性。 此外， 对于

未经设计的简单字母及审查员认为可能指代地理位置的地名， 也会认为缺乏显著性。

故下发缺乏显著性驳回的情况较多且总体商标申请存在较高概率被官方要求放弃部

分要素专用权。

４ 泰国商标制度设置了较为灵活的与审查员沟通的程序。 因在大部分案件尤其

是显著性审查案件中， 泰国商标复审委员会倾向于维持审查员的观点， 故如遇部分

有争辩空间的案件， 可尝试与审查员口头沟通争辩， 并在审查员同意后提交书面文

件要求审查员在复审期限前撤回驳回或审查意见。

５ 泰国商标抢注现象较多， 对于已注册商标的不使用撤销持较严格的审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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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故撤销已注册商标的难度大。 可尝试通过主张对方恶意抢注对已注册商标提起

无效或对公告中商标提起异议。 最佳的方案是积极对商标进行监测并及时提起异议，

如商标申请人不进行异议答辩， 则该商标将被视为放弃。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泰国商品审查意见

【案情简介】

泰国官方对 “ ” 商标申请下发商品审查意见， 认为部分申请商品非规范

商品， 要求将尼斯分类中的标准商品 “Ｊａｃｋ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千斤顶 （机器）” 修改为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ｊａｃｋ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液压千斤顶 （机器）， 是机器的一

部分”。

【案件评析】

由于泰国仅参照适用国际尼斯分类， 官网上有限的公开的能被接受的商品及服

务分类表也仅具有参考意义。 因此， 审查员对于商品的审查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且不遵循先例， 而是依其职权判断商品描述是否规范， 是否能被接受， 且各审查员

的意见各有不同。 即使在提交申请前尽力审核申请的指定商品， 仍有一定被下发商

品审查意见的风险。 即使相同申请商品， 在不同审查员的审查下， 也可能下发完全

不同的审查意见。

案例 ２： 商标显著性审查较为严格且较难克服缺乏显著性驳回理由

【案情简介】

泰国审查员基于缺乏显著性的理由驳回了 “ ” 商标申请， 原因为

审查员将四个汉字作拆分理解为 “韩国”、 “化妆粉”、 “世代”、 “家族”， 进而认为

题述商标中的整体含义为 “在化妆粉行业经营的老牌家族”， 从而对指定商品 “化

妆粉； 粉底霜” 等具有直接描述性， 因而缺乏显著性。

申请人积极提交了驳回复审， 争辩申请商标 “韩粉世家” 为臆造的词汇， 在汉

语中， 并非常用组合词汇， 其在整体上没有任何含义； 且申请商标在中国港澳台地

区已获得核准注册的事实可以证明题述商标作为汉字具有显著性。 尽管如此， 泰国

复审委员会最终维持了申请商标缺乏显著性的驳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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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评析】

泰国审查员对商标显著性的审查十分严格， 在审查商标时会单独查询每个字词

的含义， 并将该含义与指定商品或服务进行任何可能性的联想， 尤其是带有积极含

义的字词， 均会认为对指定商品具有直接描述性， 而认为缺乏显著性。 且复审委员

会在 ７０% 的商标显著性驳回复审案件中倾向于维持审查员的认定， 故通过驳回复审

克服缺乏显著性驳回的可能性较小。 若商标在申请日前， 已在泰国使用经长期使用

积累了大量的使用证据 （３ ～ ５ 年连续使用， ５００ 张以上发票）， 可通过提交相应使

用证据， 通过说明在已使用商品上具有第二含义获得显著性。

案例 ３： 可与审查员口头沟通争取到撤回商标驳回决定

【案情简介】

泰国审查员驳回了 “ ” 商标申请， 原因为该商标可被拆分为

“ＧＲＥＡＴ” 和 “ＶＩＥＷ” 两部分， 其中 “ＶＩＥＷ” 有 “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图片， 景象或风景） 的固定含义， 故题述商标整体具有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 （非常

棒的图片） 的含义， 应用在指定商品上具有直接描述性， 因而缺乏显著性。

申请人积极与审查员进行了口头沟通， 在同意删除申请商品 “ｐｉｃｔｕｒｅ 图画” 的

基础上， 与审查员争辩该申请商标指定在其他商品 “包装纸； 卡纸板； 印刷信息出

版物” 上具有显著性， 请求审查员撤回驳回， 审查员同意了该意见。 随后， 申请人

正式递交了商品删减申请及请求撤回驳回决定的书面申请文件， 审查员撤回了驳回

决定。

【案件评析】

鉴于泰国因缺乏显著性驳回后通过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的成功概率较低， 且复

审耗时较久 （１ ～ ２ 年）， 在部分案件中可尝试与原审查员进行口头沟通， 通过删除

相关商品或放弃部分文字专用权的方式争取说服审查员撤回驳回。 但此方案需后续

留足较充裕时间供审查员在官方系统撤回驳回， 如未能在驳回复审官方期限前争取

到撤回驳回的， 则仍需提交书面驳回复审以维持商标有效。

案例 ４： 异议阶段被异议人不答辩视为放弃商标

【案情简介】

泰国一件 “ ” 商标申请被核准公告后， 国内一企业以在先著作权为基础对

该商标提起了异议。 随后， 泰国官方下发通知， 被异议商标所有人期限内未提交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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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答辩， 该商标被视为放弃无效。

【案件评析】

在泰国异议程序中， 接受以在先著作权为权利基础提起的异议， 且如果被异议

人不答辩， 则申请商标将直接被视为放弃， 不会继续进行异议理由是否成立的审查。

案例 ５： 商标申请人泰文名称不一致也会导致被驳回

【案情简介】

泰国官方对某英文商标申请基于同一申请人委托不同代理机构提交的另一件商

标申请下发了驳回。 经沟通后了解， 该驳回系因引证商标与上述申请商标的申请人

名称、 地址泰语翻译不完全一致， 审查员认为系不同主体申请， 故引发了上述驳回。

申请人对引证商标泰文申请人名址进行变更， 并修改了商品后， 泰国官方核准公告

了申请商标。

【案件评析】

在泰国， 商标申请人的名址泰语翻译不一致也会导致被驳回。 部分客户可能同

时指示不同的代理所在相近的时间递交相同商标申请， 外所律师在申请前会在官方

数据库中核查， 但因数据库更新时间滞后， 且英文翻译成泰语并不具有唯一对应性，

核查具有一定难度， 可能因无法及时核查到在先申请的申请人泰文名址而以不同泰

文翻译申请， 后续被官方驳回。 因此建议在申请时， 申请人应当告知现有代理机构

已提交的当地其他申请注册， 以便保持名义的一致， 避免被驳回。

案例 ６： 泰国商标近似判断中将以泰文发音、 含义等进行考量

【案情简介】

“ ” 第 ３ 类泰国商标申请 （指定商品： 化妆品等） 被泰国商标局基于

泰国 《商标法》 第 ６ 条和第 １３ 条在先商标混淆误认条款下发驳回， 审查员认为申

请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 “ ” （指定商品： 第 ３ 类口红等，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以下简称引证商标 １）、 “ ” （指定商品： 第 ３５ 类化妆品销售管

理， 以下简称引证商标 ２） 及在先申请商标 “ ” （指定商品： 第 ３ 类化妆品，

以下简称引证商标 ３） 构成混淆性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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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泰国商标复审委员会提交驳回复审申请， 争辩申请商标与上述 ３ 件在

先商标不近似。 至审查之时， 引证商标 １、 ３ 已失效。 对于引证商标 ２， 复审委员会

认定， 申请商标中除 “ＫＡＮＳ” 部分以外， 还包含汉字， 而引证商标 ２ 除 “ＫＡＮ”

文字部分以外， 还包含蝴蝶图形， 故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 ２ 在构成要素和整体外观

等方面尚有一定区别； 在发音上， 引证商标 ２ 文字部分 “ＫＡＮ” 为泰国姓氏， 在泰

语中发音为 “ｋａｒｎ”， 与申请商标的发音 “ｋａｎｓ” 在发音音节上亦存在区别， 因此申

请的商标与引证商标并不构成近似， 故予以初步审定。

【案件评析】

本案申请商标的文字构成为 “ＫＡＮＳ 韩束”。 依据中国区分要素审查， 以及英文

比对的审查标准， 则倾向于认定 “ＫＡＮＳ” 与 “ＫＡＮ” 构成近似商标。 但在泰国，

复审委员会在审查商标近似程度时， 对商标在泰语环境下的含义、 发音， 以及商标

整体外观因素等一并进行了考量， 并据此认定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不构成混淆性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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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篇

一、 概述

近年来， 韩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市场消费潜力较大。 ２０１８ 年， 韩国 ＧＤＰ

居世界第 １１ 位。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韩国在全球最具

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第 １３ 位。 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对全球 １９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列第 ５ 位。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生效的 《商标法》

三、 特殊制度介绍

１ 申请人码管理

韩国商标申请人， 按照申请人码管理。

２ 韩国禁止重复注册

对于相同商标在相同商品上， 即便是同一主体， 亦禁止注册。

３ 转让文件要求

若转让方是非韩国籍的， 则需要提供转让人的国籍声明。 若转让方是韩国公司

的， 则需要提供韩国公司登记处开具的转让方公章证明， 以便于审查员审查转让方

公章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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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标注册流程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审查意见之商品细化修改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国际注册号第 １４４５３３２ 号第 ０９； ３５ 类的 “ ”

商标指定韩国申请收到官方审查意见， 要求对 “药用、 兽医用、 卫生用制剂和医疗

用品的零售服务” 中 “卫生制剂” 和 “医疗用品” 进行细化说明。

在答复审查意见过程中， 通过修改具体商品描述使得该商品描述清晰和准确，

要求予以核准注册。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上述商标通过实质审查， 予以初审公告。

【争议焦点】

对于不规范商品或者不常见商品 ／服务， 或者本案中的尼斯规范商品， 在遇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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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见时， 如何处理。

【案件评析】

韩国商标局采用本地分类表， 该分类表基本遵循尼斯标准商品， 但对个别标准

商品仍会认为过于宽泛， 而要求对部分表述不明确的商品进行细化说明。

遇到此类商品审查意见， 一般处理思路为： 若需细化商品非申请人主营， 或者

已被其他商品 ／服务包含， 建议直接删除； 其次， 若审查员提供修改建议， 且该建议

未明显改变商品 ／服务范围、 性质的情况下， 可直接同意审查员意见； 再次， 若审查

员未提供修改意见， 或修改意见不符合申请人主营业务， 可根据自身主营业务对商

品 ／服务提出细化修改建议。

案例 ２： 驳回理由克服方式之删除冲突商品或细化商品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国际注册号第 １２８７５０４ 号第 １１ 类的 “ ” 商标指

定韩国申请， 因被引证第 ２１ 类 “ ” 商标而驳回。 虽然申请商标与该引

证商标涉及不同类别， 但是审查员认为申请商标中第 １１ 类商品 “烹调用装置和设

备” 与引证商标第 ２１ 类 “手动咖啡机； 碟罩； 筷子； 调料罐” 等构成类似商品，

又因为两件商标在发音、 文字构成上比较近似， 因此， 审查员认为申请商标与引证

商标在类似商品上构成商标近似。

【争议焦点】

对类似商品如何判断？

【案件评析】

与中国类似， 韩国采用本地的类似群组划分判断商品是否类似。 不同的是， 韩

国类似群组的划分并非在同一类别下按顺序编号， 而是采用其旧分类表的编号。 因

此， 同一商品， 可能有多个类似群组号； 在不同类别中的商品也可能属于相同或类

似群组。

本案中， 申请商标中第 １１ 类商品 “烹调用装置和设备” 范围较广， 涵盖了 ４

个类似群组， 即 Ｇ１８０３， Ｇ１８０５， Ｇ１８０６， Ｇ３９０６０１。 其中， 仅 Ｇ１８０３ 类似群组被引

证商标所覆盖， 因此， 将 “烹调用装置和设备” 修改为 Ｇ１８０５， Ｇ１８０６， Ｇ３９０６０１

类似群组项下的 “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ｏｋｉｎｇ 野营烹调用烤箱” “Ｒｏａｓ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ｏｋｉｎｇ 野营烹调用烤炉” 等范围更小的商品， 即可避开与引证商标的冲突。

实践中， 韩国在商标审查中对类似商品的判断较为严格， 申请人可以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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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类似群组的制度， 排除冲突商品， 以克服在先商标导致的障碍。

案例 ３： 驳回理由克服之商标近似的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第 ４０ － ２０１７ － ０１１３５２０ 号第 ２０ 类韩国 “ ” 商标申请收

到驳回通知。 审查员认为该商标与在先商标 “ ” 和 “ ”

构成混淆性近似而下发驳回通知。 具体如下：

申请商标 引证商标 １、 ２ 引证商标 ３、 ４

第 ２０ 类： 床垫 Ｇ２６０６）； 床用

垫 褥 （ 床 用 织 品 除 外 ）
（Ｇ２６０６）； 摇篮； 床；
按摩用床； 床架； 医院用病

床； 婴儿床； 床用非金属附

件； 床用非金属脚轮。

第 ２２ 类： 吊床 （Ｇ２６０６）； 登

山帐篷； 野营帐篷； 包装用

织物包等。
第 ２４ 类： 枕套 （Ｇ２６０６）； 床

单 （Ｇ２６０６）； 毯子 （Ｇ２６０６）；
浴巾； 防水面料等。

第 ２２ 类： 吊床 （Ｇ２６０６）； 登

山帐篷； 野营帐篷； 包装用织

物包等。
第 ２４ 类： 枕套 Ｇ２６０６）； 床单

（Ｇ２６０６）； 毯子 （Ｇ２６０６）； 浴

巾； 防水面料等。

考虑到商标标识的区别， 申请人重点以争辩商标不构成近似的方式提交了复审。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该申请商标予以初审公告。

【争议焦点】

具有部分包含关系的商标， 是否构成近似商标。

【案件评析】

韩国采用类似群组划分， 在商品构成类似的情况下， 重点只能从商标近似判断

入手。

韩国在商标近似判断上， 对发音十分看重。 本案申请商标主要识别部分

“ＰＬＡＴＺ” 虽与引证商标中 “ ＰＬＡＴＳ” 发音完全相同， 但是由于引证商标首部分

“ＫＡＲＡＭＥＬＬ” 显著性较强， 且更易被消费者所首先呼叫。 因此， 在商标标识的发

音和整体商业印象上有一定区分， 通过争辩文字构成、 发音以及商标整体商业印象

的区别， 成功克服了在先商标的驳回理由。

另外， 韩国不接受同意函， 因此如果要考虑与引证商标所有人和谈共存， 只能

从商标转让或购买方向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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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４： 驳回理由克服之引证未注册商标

【案情简介】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第 ４０ － ２０１９ － ００９４２４２ 号第 １１ 类韩国 “ ” 商标申请收

到驳回通知。 审查员通过网络查找到该商标与美国 Ａｒｏｖａ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公司创造并使

用的 “ＣＯＳＯＲＩ” 商标完全相同， 虽然该美国公司尚未在韩国申请注册， 但审查员

认为申请商标系出于恶意， 进而下发了驳回通知。

考虑到申请人为上述美国公司的关联公司， 申请人通过办理了转让， 并向审查

员说明该商标申请并非恶意申请， 顺利克服了驳回理由。

【争议焦点】

如何应对引证的非注册商标？

【案件评析】

韩国 《商标法》 第 ３４ 条第 （１） 款列举了 ２１ 项不可注册情况， 其中第 １３ 项为

“若申请注册商标与韩国或海外消费者可识别商品来源的商标， 构成相同或近似

（地理标志除外）， 且该申请注册出于非正当目的， 如为了不当获取利益或对特定人

造成损失的， 则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因此， 韩国审查员在针对申请商标进行实质审查时， 除了检索商标数据库中的

在先申请和注册商标， 还会通过网络检索或其他方式了解是否存在韩国域内或域外

的其他在先商标。 若申请商标与其查询到商标近似程度高或者该商标知名度较高而

申请人名义不同， 则很有可能被下发驳回通知。

针对这种情况， 如果商标申请人与被引证商标所有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话， 除上

述案例中办理转让统一名义的方式克服驳回理由外， 还可以通过提交相关文件证明

公司关系以及商标权属关系， 说明并非恶意注册的方式来克服驳回理由。 如果商标

申请人与被引证商标所有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则可以通过说明商标不近似、 不

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误认， 或并不具有不正当的目的等常规处理方案去尝试克服驳

回理由。

案例 ５： 异议之跨类别、 跨类似群组异议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第 ４０２０１８０１６３８２３ 号第 ３５ 类韩国申请商标 “ ”

进入异议公告期， 指定服务为第 ３５ 类 “民用无人机批发服务、 救援用无人机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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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水下民用无人机批发服务”。

异议人认为上述公告中商标， 与其在先的 “ ” 商标文字构成

相同， 且申请服务与其注册的第 ７； １２ 类 “航空发动机； 飞机发动机； 飞机； 航空

设备” 相关产品关联度较高， 与其主营的无人机产品直接关联， 故基于混淆误认条

款， 对该公告商标提起异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韩国官方下发裁定， 认为本案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相同或类

似商品 ／服务上的近似商标， 故驳回了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

【争议焦点】

不同类别、 不同类似群组的商品 ／服务是否构成类似？

【案件评析】

针对本案， 双方商标文字构成完全相同， 但是异议人并没有第 ３５ 类的在先商标

权利， 仅申请注册了第 ０７； １２ 类商标， 且与被异议商标指定服务分属于不同类似群

组。 根据韩国审查标准， 一般根据类似群组划分判断商品 ／服务是否构成类似， 这也

是被异议商标能顺利通过实质审查未被下发驳回通知的原因。

但是， 类似群组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在商品 ／服务确实有一定关联的情况下

（如本案）， 审查员仍会考虑商品 ／服务在功能、 用途、 消费群体、 销售途径、 服务

对象和内容等方面的因素， 考虑双方商品 ／服务的关联性。 本案中， 审查员最终支持

了异议人的异议理由， 突破了韩国商品 ／服务类似群组的划分， 认定申请中商标与异

议人商标构成近似， 且在类似商品 ／服务上构成类似， 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

认， 故驳回了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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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篇

一、 概述

菲律宾， 东盟成员国之一， 也是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成员国之一。 菲律宾

为发展中国家、 新兴工业国家及世界的新兴市场之一， 但其法制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菲律宾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

国家和地区中， 排第 ６４ 位。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在 １９０ 个经

济体中， 菲律宾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 １２４ 位， 分值为 ５７ ６８。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ＷＩＰＯ） 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创新指数》 （ＧＩＩ） 报告， 菲律宾从 ２０１８ 年的第

７３ 位跃升至今年的第 ５４ 位 （共 １２９ 个经济体）。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１９９７ 年， 菲律宾颁布了首部 ＲＡ８２９３ 号 《知识产权法典》， 此后经历第 ９１５０、

９５０２ 和 １０３７２ 号文件修订， 现行的商标法律为 ２０１５ 年修订版 《知识产权法典》。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申请→审查→公告→注册。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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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菲律宾商标异议、 无效、 撤销程序为向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局提交的

多回合类诉讼程序， 成本较高。

２ 菲律宾商标在申请日起 ３ 年内、 注册日起 ５ ～ ６ 年间、 注册日起 １０ ～ １１ 年间

以及续展后每 ５ ～ ６ 年间均需提交使用声明， 否则商标将自动无效。

３ 为打击恶意注册， 商标实质审查中， 即使不存在在先申请 ／注册近似商标，

审查员会主动进行网络检索 （包括其他国家商标数据库）； 若检索结果显示， 商标

申请人可能并非真正商标所有人的， 会基于易误导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误认的理

由下发初审驳回。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商标申请常被下发放弃专用权的审查意见

【案情简介】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申请了包含词汇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的图文组合商标， 菲律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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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下发驳回意见， 认为经维基百科词典查询， 词汇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有 “旨在降低农

作物和牲畜、 检疫性有害生物、 外来入侵物种和改性活生物体中传染病传播风险的

预防措施” 的含义， 而互联网信息显示申请人主营商品功能与此相关， 因此该词汇

描述了商标申请商品和服务的类型、 目的和特征， 是具有描述性的商标构成要素，

鉴于此， 菲律宾审查员要求申请人放弃题述商标中词汇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的专用权。

申请人同意了该要求， 随后该商标整体被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菲律宾官方在审查商标时， 会拆分商标的各个要素判断是否具有显著性。 鉴于

此类审查意见中， 通常审查员的要求合理， 在不影响商标显著部分和整体部分使用

的情况下， 申请人可同意审查员意见， 以使商标尽快获得核准注册。

案例 ２： 对菲律宾商标申请要求优先权的， 需提供第一次基础国商标

注册证才能最终成功争取优先权

【案情简介】

中国一知名企业在菲律宾提交了 “ＯＰＰＯ ＲＥＮＯ” 商标申请， 并对该申请基于中

国第一次相同的商标申请要求了优先权。 随后， 菲律宾官方下发了审查意见通知，

表示该商标通过审查可被核准公告， 但该商标申请要求了优先权， 根据菲律宾商标

制度， 申请人应当提供该商标中国基础申请注册证复印件， 才能核准该商标的优先

权申请。 申请人按要求提供了中国注册证， 随后该商标在菲律宾成功要求优先权并

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根据 《巴黎公约》， 在成员国内第一次申请商标的 ６ 个月内， 在其他成员国内

提出后一相同商标申请， 后一商标申请可以基于第一次申请要求优先权。 通常来说，

商标申请要求优先权后， 无论第一次商标申请的结果如何， 不应当影响其他成员国

内后一商标申请要求优先权的结果。 但显然， 菲律宾商标制度对这方面的规定是属

于例外。 这种商标优先权申请结果受基础国商标申请结果约束的特例， 需要申请人

特别注意， 规避可能带来的优先权申请失败风险。

案例 ３： 因提交使用声明频率要求较高， 商标容易被遗漏维护导致无效

【案情简介】

中国一企业 ２０１３ 年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的方式指定菲律宾申请并成功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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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标。 由于菲律宾存在需 “对商标在申请日起 ３ 年内提交使用声明” 的

制度， 而当时中国较少存在有效的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菲律宾商标使用声明时限监

测措施， 导致该商标在 ２０１６ 年被官方自动登记无效。 在该商标无效后仅一周左右时

间， 菲律宾一公司立即瞅准时机恶意抄袭抢先申请了该商标。 在发现抢注事件后，

中国企业迅速采取措施反对了抢注商标申请， 并及时重交了注册申请， 最终争取并

有效维护了己方商标在菲律宾的稳定注册。

【案件评析】

菲律宾商标存在全球最高频率的申请人需提交使用声明制度， 即商标在申请日

起 ３ 年内、 注册日起 ５ ～ ６ 年间、 注册日起 １０ ～ １１ 年间以及之后每 ５ 年间均需提交

使用声明， 否则商标将自动无效。 由于马德里国际注册途径指定菲律宾并不单独下

发菲律宾注册证， 导致登记记录菲律宾商标申请日、 注册日存在较高的人工维护需

求， 申请人监测稍有疏漏， 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菲律宾商标在有效期前无效。

因此， 高效准确的商标时限监测， 以及及时的商标使用及提交使用声明维护， 是中

国企业有效并稳定争取菲律宾商标权的关键。

案例 ４： 菲律宾存在大量抢注商标

【案情简介】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分别提交了一件纯英文文字和一件纯图形两件商标申请， 被

菲律宾官方基于一位菲律宾个人在先申请的完全相同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下发驳回

通知。 鉴于在先商标明显属于抄袭中国企业的恶意抢注商标， 中国企业对抢注商标

提起了异议。 异议中， 中国企业除证明己方在先设计商标、 商标具有高知名度等事

实外， 指出了抢注商标的同一菲律宾个人另外在菲律宾抢注了大量中国企业商标，

包括中国的 “１ 号店”、 “米家 ” 等商标。 审查员依据异议人提交的证据材

料， 认可中国企业为本案商标真正权利人， 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异议人的裁定。

【案件评析】

本案系典型的恶意抢注， 且从该一例恶意商标抢注中， 通过对抢注人类似行为

的检索， 折射出菲律宾存在大量被抢注的中国商标。 在本案中， 审查员详细阐述了

商标系基于使用产生权利人归属于最先使用人， 商标申请注册仅为权属的初步证据，

在无法提供使用， 或者有更优先权属的情况下， 申请注册应予驳回或撤销。 该抢注商

标成功被解决的案例， 也体现了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对海外被抢注商标采取反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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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５： 菲律宾禁止相同商标重复申请

【案情简介】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驳回了 “ ” 商标申请， 理由为该申请人在相同

商品上曾经注册过 “ ” 商标， 两件商标构成相同商标， 而根据菲律宾商

标制度， 禁止相同商标重复注册。 申请人随后提交了驳回复审， 详细阐述了两件商

标在设计细节上的差异之处， 该商标最终得以核准注册。

【案件评析】

菲律宾禁止相同商标的重复注册， 因此， 申请人在申请商标时， 要提前做好档

案核查， 避免在先注册过且尚有效的相同商标存在。 不过， 若是商标标识确实稍有

变化设计的， 即使遭遇下发此类驳回通知， 也可积极复审指出设计上存在区分的细

节， 存在克服此类驳回理由的可能。 在禁止重复注册的国家， 需把握和确认重复注

册的标准， 即是否为相同商标、 相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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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篇

一、 概述

越南是东盟成员国之一， 为发展中国家， １９８６ 年开始实行革新开放， 政局稳

定， 经济发展较快， 但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 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世界

银行发布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越南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６９ 位。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越南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

家和地区中， 排第 ６７ 位。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越南于 ２００５ 年颁布了首部 《知识产权法》， 此后经历了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２ 三次修订， 现行商标法律为 ２０２２ 年最新修订的 《知识产权法》。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提交申请→形式审查→公告→实质审查→注册。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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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根据越南商标法和审查实践， 除越南文字和拉丁文字之外， 其他语种纯文字

商标， 例如纯中文商标， 均将被视为是消费者无法识别的文字， 无法作为商标起到

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因此无法获得注册。 但若商标进行了风格化设计， 则有可能

成功注册。

２ 越南商标异议期为五个月。 新的 《知识产权法》 同时保留了反对制度， 即在

商标核准公告后， 自实质审查至核准注册期间， 任何人可随时提起反对。 异议和反

对二者的区别在于， 对于异议申请， 官方必须进行审查， 但对于反对申请， 官方可

依职权决定是否审查。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缺乏显著性及放弃专用权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第 ４ － ２０１５ － ０９７７６ 号第 ３３ 类商标 “ ”

商标越南申请收到驳回通知， 审查员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 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 （ａ）

（ｃ） （ｅ） 项认为该商标缺乏显著性而驳回了该商标申请。 申请人提交复审后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获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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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

越南对商标显著性的判断以及缺乏显著性理由如何克服

【案件评析】

越南在商标审查时， 即使认为商标中仅部分要素缺乏显著性也会基于缺乏显著

性下发驳回通知， 但申请人可以在复审中主动放弃部分要素的专用权而基于商标整

体具有显著性要求获得注册保护。 审查员在下发驳回通知时往往不会明确说明其认

为缺乏显著性的具体原因。 申请人在复审时可以根据审查员援引的具体条款进行推

测和判断。 本案中， 审查员援引的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 （ａ） 项中 “非广泛语言” 对应说

明本案商标中汉字部分， 在越南汉字被认为是非广泛使用的语言， 一般不具有显著

性； 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 （ｃ） 项中 “对指定商品的性质、 数量、 特征等具有直接描述

性” 对应说明本案商标中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 部分； 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 （ｅ） 项中 “指

示商品 ／服务地理来源” 则对应说明本案商标中 “ＹＡＮＧＨＥ” 部分。 最终， 申请人根

据实际情况主动放弃了汉字和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 部分的专用权， 说明 “ＹＡＮＧＨＥ”

部分的显著性， 并要基于商标整体具有显著性要求获得了注册保护。

案例 ２： 引证已失效商标下发驳回通知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某越南商标申请， 因其与在先商标构成近似而下发驳回通知。

该引证商标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未续展已失效。 申请人对引证商标进行了调查， 基于该

商标已连续五年未使用， 不再存在混淆可能性提交了复审申请。

【争议焦点】

引证失效商标如何应对

【案件评析】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 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第 （ｈ） 项， 如果申请商标与失效未满

５ 年的商标在相同类似商品 ／服务上构成近似， 应予以驳回， 除非可以证明该商标已

经连续 ５ 年无正当理由未使用。 因此， 越南商标存在 ５ 年隔离期， 即注册商标在失

效 ５ 年内均可以被引证阻止后续近似商标的注册。 遇到此类驳回， 由于引证商标已

经失效， 申请人无法再通过无效、 撤销程序或通过转让、 获取同意函的方式克服驳

回理由， 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案： １） 提交争辩说明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不存

在混淆可能性； ２） 对引证商标进行使用调查证明其已连续 ５ 年未使用， 并以此方

式提交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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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３： 商标近似的综合判断及商标申请的分割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第 ４ － ２０１６ － １８５８２ 号第 ０２ 类 “ ” 商标越南申请收到

驳回通知， 审查员认为申请商标中 “Ｃｏｌｏｒ” 部分对第 ０２ 类 “涂料 （油漆）” 类商

标具有直接描述性， 显著性较弱， 因此基于其与第 ７６１７８ 号在先商标 “ ” 构

成近似而被驳回。 因本案中审查员明确说明本案仅 “涂料 （油漆）” 一项商品与引

证商标相冲突， 申请人对本件商标申请进行了分割， 即将该商标分割为两件商标，

使得未冲突的商品先行注册， 针对冲突商品则另行提交复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该件

商标申请在原未冲突商品上获得注册；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该件商标申请经驳回复审在

“涂料 （油漆）” 商品上获得注册。

【争议焦点】

商标近似的综合判断。

【案件评析】

本案中， 虽然申请商标中 “Ｃｏｌｏｒ” 部分对指定商品显著性较弱， 但是在越南商

标实践中， 商标近似判断中仍然需要综合考虑商标整体进行判断， 因此， 申请人在

遇到类似驳回时， 可以积极尝试提交复审。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越南商标在申请

过程中可以进行分割， 因此， 如遇部分驳回， 申请人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商标

申请进行分割。 例如本案中， 分割后， 可以优先使得未被驳回的商品先行获得注册，

同时就被驳回商品部分另行提交驳回复审申请， 以尽快获得部分商品上的商标注册，

同时尽量争取获得更全面的商标保护。

案例 ４： 撤销案件中市场调查为必须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４ － ２０１２ － ２４０１３ 号第 ３１ 类 “ ” 商标越南申请收到驳

回通知， 因其与第 ４ － ２００６ － ０８０２３ 号在先商标 “ ” 构成近似而被驳回。

申请人对该件在先商标进行调查后基于 “连续五年不使用” 为由提起撤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在先商标成功被撤销。 随后， 申请商标经复审顺利获得注册。

【争议焦点】

撤销商标的使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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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评析】

越南商标撤销案件提交申请前需事先进行市场调查， 根据越南实践， 目前有两

家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可以被越南知识产权局 （ＮＯＩＰ） 所接受， 即越南工业贸易部

信息中心和越南金融报。 两家机构各有利弊， 申请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在获取调查结果后， 申请人则可以根据调查结果提起撤销申请， 以克服在先商标

障碍。

案例 ５： 异议人在越南当地没有在先权利的异议策略

【案情简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第 ４２０１５１７２１２ 号第 ７； ３５ 类商标 “ ” 提交申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异议人留意到该件商标申请为其代理商抢注， 故援引越南 《知识产权法》

第 ８７ 条的相关规定， 对该件商标提起异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申请人针对异议理由提

交了异议答辩。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越南官方裁定支持异议人的异议理由， 驳回了争议商

标的注册申请。

【争议焦点】

如何判断恶意抢注

【案件评析】

越南商标为先公告后实审制度， 在商标申请核准注册前任何时间， 任意第三人

均可以对商标申请提交异议。 该案为典型的越南当地代理商恶意抢注商标情形， 这

种情况在越南当地较为常见。 主要难点在于， 通常情况下， 异议人在当地既没有申

请注册商标， 其商标在当地也没有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当地获取较高知名度。 在此

情况下， 若双方为代理关系， 可以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 第 ８７ 条第 ７ 款积极提

交证据， 证明异议人的商标权属以及双方的代理关系， 打击恶意抢注。 同时， 可援

引越南 《知识产权法》 第 ８７ 条第 ２ 款， 提交证据证明异议人为指定商品的真正所

有人， 来提起异议申请。 因此， 若异议人在越南并没有在先权利， 也可以积极利用

当地制度， 有效打击恶意抢注。 同时， 权利人在与代理商合作时， 需注意签署相应

合同， 并留存相关证据。

六、 商标侵权及维权

在越南， 遭遇商标侵权时， 通常需按照以下流程维权： 调查取证， 请求官方机

构进行侵权性质评估→商标权人向疑似侵权人发送警告函→提起民事诉讼， 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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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惩处侵权行为。 具体如下：

（１） 调查取证， 请求官方机构进行侵权评估

在越南， 对侵权人采取正式措施前， 商标权人可先调查取证， 并向越南知识产

权研究所就疑似侵权人的行为进行侵权性质评估认定， 同时需确认侵权人在疑似侵

权产品上无合法商标权。

该程序虽非制止侵权行为的必经程序， 但最终侵权性质评估认定结果对后续采

取正式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 发送警告函

对侵权人采取正式措施前， 向疑似侵权人发送警告函。 通过警告函， 阐明对方

侵权行为事实， 并同时向对方提出己方的相关维权要求。

发送警告函并非商标侵权诉讼等程序前必经程序， 但往往可以起到提前、 高效

解决侵权纠纷的作用， 能节省高昂的司法维权成本。

（３） 提起民事诉讼或请求行政机构惩处侵权行为

在越南， 制止侵权行为的正式措施主要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或请求行政机

构惩处侵权行为。

越南管辖商标侵权民事诉讼的机关为各省级人民法院的民事法院。 而有权惩处

侵权行为的行政机构主要为三个： 市场管理部门， 科学技术部监察局和越南海关。

虽然司法诉讼程序和行政惩处程序并行， 但在越南实践中， ９０% 以上的商标侵

权案件是通过行政机构处理解决。 而行政机构处理的商标侵权案件的 ９０% 以上是由

越南 ６３ 个省市各省市级市场管理部门处理。

案例 ６： 越南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商标侵权维权案

【案情简介】

德国知名糖果生产商 Ａｕｇｕｓｔ Ｓｔｏｒｃｋ ＫＧ 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的方式在越南注册

了巧克力等糖果商品上的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商标。 商标有效期间， 注册人在越南市场上

发现一款产品模仿了真正的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品牌和产品设计。 随后， 德国公司迅速对

侵权者采取了以下行动： 首先， 向越南知识产权研究所申请进行知识产权侵权性质

评估。 经审核， 越南知识产权研究所下发评估结论： 行为人在 “涂层奶油巧克力”

商品包装上粘贴的 “ Ｋｎｏｐｅ ＋ 图形” 标志， 与德国公司商标 “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和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图形” 近似， 构成对德国公司的侵权行为。

获取侵权评估确认书后， 德国公司向侵权人及其经销商基于评估确认书发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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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信， 要求对方停止生产 “Ｋｎｏｐｅ” 品牌新产品、 停止交易、 召回所有 “Ｋｎｏｐｅ”

品牌产品， 并在其网站上删除有关 “Ｋｎｏｐｅ” 品牌所有图片和相关信广告息。 被警

告人接收警告信后， 最终承认了己方侵权性质， 并履行了商标权人部分要求， 最终

该案提前解决。

【案件评析】

该案体现了在越南商标维权中， 委托行政机构进行侵权性质评估的实践必要性，

以及警告函解决争议的高效性。

七、 海关备案

越南海关可进行商标备案， 商标海关备案有效期为 ２ 年， 到期可续展。 通过海

关备案的措施， 可实现由越南海关协助监控进口产品、 暂时阻止侵权产品进入越南

市场的作用。

通过越南海关备案的方式实现查处侵权产品的流程为： 海关监控进口产品→海

关暂扣疑似侵权产品→海关通知商标权人→商标权人接收通知 ３ 个工作日内， 向海

关递交暂时扣押疑似侵权产品申请→海关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申请被核准后， 商

标权人向海关交纳被扣产品 ２０% 价值的担保金→海关核准申请， 并向商标权人和疑

似侵权人发出核准扣货申请通知书→海关依申请暂扣疑似侵权产品 １０ 个工作日

（可进一步申请延期， 但总扣货时长不得超出 ２０ 个工作日） →扣货期内， 商标权人

收集商标侵权证据→确认商标侵权的， 商标权人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 或申请海

关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 或与侵权人协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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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篇

一、 概述

马来西亚是东盟重要成员之一， 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颇深， 成文法与判例法在

商业活动中都发挥作用。 马来西亚经济基础稳固， 经济增长前景较好。 世界经济论

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马来西亚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１４１ 个国家和地

区中， 排第 ２７ 位。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 马来西亚营商环

境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１５ 位， 在东盟地区仅次于新加坡。

二、 商标保护主要法律依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马来西亚适用最新的 《２０１９ 商标法》。 同日， 《马德里议

定书》 在马来西亚正式生效。

三、 商标注册流程

商标申请流程： 申请→审查→公告→注册。

商标申请注册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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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制度介绍

１ 马来西亚商标撤销 ／无效程序为高等法院诉讼程序， 成本较高；

２ 马来西亚商标适用在先使用制度， 申请日相近的同处于审查中的商标申请，

无论申请日先后， 会同时被驳回；

３ 商标驳回复审存在书面复审和听证两重行政复审流程。

五、 典型案例分享

案例 １： 马来西亚常下发放弃商标部分要素专用权审查意见

【案情简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对 “ ” 商标申请下发审查意见， 要求申请人放弃申请

商标对普通字母 “Ｙ” 的专有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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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评析】

对于商标中缺乏显著性的部分要素， 不同于中国默认为缺乏显著性的做法， 马

来西亚官方会要求申请人书面明示商标中部分要素放弃专用权。

案例 ２：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对广告语类商标显著性审查较为严格，
易下发绝对理由驳回通知， 但有较大的克服空间

【案情简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基于马来西亚商标法第 １０ 款 （１） 条 （ｃ）、 （ｄ）、 （ｅ） 条

“缺乏显著性” 这一绝对理由， 驳回了 “ ” 商标马来西亚

申请。

【案件评析】

通常情况下， 文字含义具有暗示效果的商标并非法律明文规定缺乏显著性的商

标。 马来西亚广告语商标在对指定商品无直接描述性的情况下， 可成功注册。

案例 ３： 马来西亚审查员会检索网络在先使用商标信息下发驳回

【案情简介】

审查员经网络检索认为申请商标 “ ” 的真实所有人系其他第

三人， 因此， 基于马来西亚商标法第 １４ （１） （ａ） 条可能构成 “欺骗或误导公众，

或违反法律” 的情形驳回了申请商标的注册申请。

【案件评析】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在商标审查中， 除了会引证商标库中在先相同 ／近似商标驳

回在后申请， 还会主动进行网络公共资源检索， 对商标申请所有人信息存疑时， 即

使不存在在先商标， 也会基于 “欺骗误导” 等绝对理由下发驳回通知， 若为申请人

关联公司的， 一般提供公证的同意函及关联关系说明即可克服。

案例 ４： 马来西亚审查员对同期审查的不同申请日近似商标会同时互

相引证被驳回

【案情简介】

马来 西 亚 知 识 产 权 局 对 不 同 申 请 人 同 期 申 请 的 “ ” 商 标 和

“ ” 商标基于互相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均予以驳回。 申请

商标与引证商标信息对比如下：

—７５１—

第二部分　商标抢注



申请商标 申请日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３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８

【案件评析】

马来西亚商标遵循在先使用原则， 尽管 “ＭＰＴ” 申请日早于 “ＭＰＴ ＴＯＯＬＳ” 两

周， 但根据马来西亚商标审查实践， 对于同期审查的近似商标，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

局会同时驳回两件商标申请。 因此， 两件商标均因对方商标被驳回。

以上情形， 马来西亚提供的解决争议途径为： 两件商标申请人主动协商、 签署

协议后一方主动退出； 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 则需将争议提交由法院诉讼程序解

决。 由于马来西亚法院诉讼程序成本较高， 协商则往往为最优选择。

案例 ５： 马来西亚存在跨类驳回

【案情简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驳回了 “ ” 商标注册申请， 理由为与在先申

请的 “ ” 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 属于马来西亚商标法第 １４ （１）

（ａ） 条 “欺骗或误导公众， 或违反法律” 和第 １９ （１） ／ （２） 条规定的 “与在先商标

构成混淆、 误认”。 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信息对比如下：

商标 指定商品

申请商标：
第 ０７ 类： 车床； 钻头 （机器部件）； 铣床； 刀 （机器部件）； 进料器

（机器部件）； 磨刀机； 砂轮 （机器部件）； 钻头夹盘 （机器部件）； 非

手动的手持工具； 磨刀轮 （机器零件）； 锯台 （机器部件）； 锯条 （机
器部件）； 攻丝机； 链锯； 锯条夹 （机器部件）。

引证商标：

第 １１ 类： 空调设备； 空调设施； 空气冷却装置； 空气过滤装置； 空气

净化设备及机器； 空气消毒器； 用于空气或水处理的电离装置； 炊具；
烹饪用具和设施； 烹饪环； 电烹饪用具； 烧烤 ［烹饪用具］； 冷却设备

和装置； 冷却装置和机器； 冷冻机； 冰箱； 制冷装置和机器； 制冷设备

和装置； 照明设备和安装； 车辆照明装置； 灯； 风扇 ［空调］； 个人用

电风扇； 风扇 ［空调设施］； 自动浇水装置； 水过滤装置； 净水设施；
净水设备和机器； 水消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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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评析】

在马来西亚， 对于相同文字构成的商标， 即使申请商品并不类似， 但审查员倾

向于认为相同商标仍会造成消费者对于产品来源的混淆误认， 比如说会让消费者误

认为相同商标产品的不同生产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因此， 相同商标跨类别驳回

颇为常见。

案例 ６： 马来西亚同一申请人以不同地址申请多件近似商标， 存在被

驳回风险

【案情简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对 “ ” 商标申请， 基于与同一申请人在

先申请的 “ ” 商标申请地址不一致问题下发审查意见， 要求申请人统一两者

地址。

【案件评析】

在马来西亚， 申请人名称、 地址存在细微差别， 均可能被审查员下发审查意见

要求统一。 因此， 商标权人对全球商标申请人名称地址统一管理非常重要。

原则上， 申请人名义与营业执照登记的最新名义应保持一致。 因海外商标申请

往往涉及英文翻译， 建议英文翻译与申请人日常经营活动中常用海外申请名义及对

外贸易登记系统名义保持一致， 避免因英文表述不同， 导致被驳回。 如申请人名称、

地址发生变更， 建议一并对名下商标进行变更， 否则在后相同 ／近似商标申请亦会面

临被驳回的风险。 对于部分国家申请需要办理文件公认证的国家， 若名义不一致，

亦会导致公证无法办理的风险， 进而影响商标申请及后续转让、 续展、 异议等案件。

案例 ７： 马来西亚存在书面复审、 听证复审两层行政复审程序， 且可

通过增加商品 ／ 服务限定语的方式避免冲突

【案情简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驳回了 “ ” 商标的注册申请， 理由为与

在先申请的 “ ” 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 属于马来西

亚商标法第 １４ （１） （ａ） 条 “欺骗或误导公众， 或违反法律” 和第 １９ （１） ／ （２） 条

规定的 “与在先商标构成混淆、 误认”。 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信息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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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指定商品

申请商标：
第 １０ 类： 医疗器械和仪器； 血压计； 脉搏计； 医用体育

活动器械； 电动牙科设备； 医用体温计； 理疗设备； 助听

器； 奶瓶； 非化学避孕用具。

引证商标： 第 ４４ 类： 保健； 矿泉疗养； 医学美容服务； 芳香疗法；
美容服务； 医疗诊所服务； 按摩； 医疗辅助； 医疗护理；
医药咨询； 整形外科； 提供桑拿浴设备； 针灸服务。

在书面复审程序失败后， 申请人申请了听证复审， 争辩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不

构成混淆性近似， 同时将申请商标商品限定为 “家庭或个人专用血压计”， 审查员

随后下发裁定接受了争辩理由， 核准申请商标进入异议公告。

【案件评析】

根据马来西亚商标制度， 第一次书面驳回复审程序失败后， 在行政诉讼程序前，

马来西亚还存在另一救济程序， 即 “听证复审程序”。 在听证复审程序中， 马来西

亚律师有当面向审查员陈述商标不近似细节、 说服审查员的机会， 该程序复审成功

率往往会高于书面复审程序， 申请人应当充分利用该救济程序。

本案中， 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两者文字构成相同， 且指定商品 ／服务关联程度较

高的情况下， 通过争辩不近似的方式提交驳回复审的把握不大， 若两者主营业务存

在差异， 可以考虑将商品限定为主营业务。 若书面驳回复审程序失败， 后续还可积

极利用听证复审救济程序。

案例 ８： 马来西亚商标被异议、 不答辩的， 视为放弃申请

【案情简介】

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被抢注的 “ ” 商标提起异议申请。 随后马来西

亚知识产权局下发异议决定， 因对方未在指定期限前提交异议答辩， 支持了中国企

业的异议申请， 诉争商标将视为放弃而失效。

【案件评析】

马来西亚异议程序中， 被申请人不答辩的视为自动放弃商标申请， 同样， 异议

人不及时以宣誓书形式提交异议详细理由和证据的， 也会视为放弃异议。

马来西亚商标异议程序为行政程序， 无效程序为诉讼程序。 若错过公告期， 商

标被核准注册后， 提起无效诉讼相对异议程序费用高出很多。 因此， 针对抢注商标，

在异议期及时提交异议申请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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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项目系列工作指引之二

老字号企业防范海外商标抢注操作指南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安徽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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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企业防范海外商标抢注操作指南

一、 《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 文件发布的背景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

意见》 （商流通发 【２０２２】 １１ 号）， 为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老字号在建

设自主品牌、 全面促进消费、 坚定文化自信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出政策性指导。 《意

见》 着重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政府引导和

市场主导相结合、 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相结合、 分层

推进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名录体系、 强化工作

支撑、 持续宣传推广， 来加大老字号保护力度， 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 激发老字号

创新活力， 培育老字号发展动能。

“中华老字号” 对于中国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但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 新中国

成立初期， 我国有 １６０００ 家中华老字号。 至 １９９０ 年， 经国内贸易部认定， 中华老字

号数量骤减至 １６００ 多家， 其中 ７０% 勉强存续、 ２０% 濒临破产。 对此商务部采取了

一系列扶持老字号品牌的举措， 启动 “振兴老字号” 工程。 ２００６ 年， 商务部认定第

一批中华老字号企业计 ４３４ 家， ２０１１ 年， 商务部公布第二批中华老字号， 与第一批

共计 １１２８ 家， 涉及餐饮业、 纺织制造业等二十余个行业。 各地也相应出台了保护地

方老字号品牌的相关政策， 同仁堂、 全聚德、 稻香村、 王致和、 六必居等老字号首

先打开国际知名度。 但由于国内企业产权意识不强和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布局能力不

足等原因， 我国老字号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严重受阻， 老字号商标被恶意抢注的问题

尤为突出。

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不完全统计， 早在 ２００５ 年， 国内就有 １５% 的知名

商标在国外被抢注， 年均被抢注案件超过 １００ 起， 涉及化妆品、 饮料、 家电、 服装、

文化等多个行业。 其中超过 ８０ 个商标在印尼被抢注， 近 １００ 个商标在日本被抢注，

近 ２００ 个商标在澳大利亚被抢注。 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数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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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至 ２１ 世纪初， 中国出口商品商标被抢注的有 ２０００ 多起， 每年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在 １０ 亿元以上。 如大白兔在日本、 菲律宾、 印尼、 美国、 英国被抢注， 五粮

液、 老龙口、 龙井茶、 碧螺春、 大红袍、 信阳毛尖、 竹叶青等在韩国被抢注， 同仁

堂、 女儿红、 龙井、 杜康、 狗不理、 英雄等在日本被抢注。 老字号品牌商标一旦在

海外被抢注， 或花费巨大成本进行海外维权或拱手放弃海外市场， 这为我国老字号

企业走出去带来极大的阻力。 因此， 从国家层面对老字号商标进行保护十分必要。

二、 商标权益保护国内外立法现状的对比分析

（一） “中华老字号” 商标保护国内政策扶持

我国现行 《商标法》 作为商标保护的基础性保障法律， 也与国外的法律进行了

衔接， 援引了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 协

议） 的相关规定， 从两个方面加强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 一是规定了对未在我

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 即 “就相同或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模仿

或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二是规定了对已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 即 “就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申请

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模仿或翻译他人已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误导公众， 致使该

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与之配套的， 国家自 ２００６ 年起针对 “中华老字号” 商标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扶

持政策， 主要包括 “中华老字号” 的认定、 标识使用及管理、 品牌战略、 国际合

作、 改革创新等方面。 同时， 地方积极响应中央， 制定了 “地方老字号” 认定规

定。 如 《广东老字号评定规范》 《四川老字号认定规范 （试行）》 《浙江老字号认定

办法》、 天津市商务委等 ２１ 部门印发的 《关于促进我市老字号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 等， 下表中部分列举了国家关于 “中华老字号” 商标保护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可见我国已经认识到对老字号商标保护的重要性。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商务部 《关于实施 “振

兴老字号工程” 的通知》

首次对 “中华老字号” 给出了一个政策性定义，
即指历史悠久， 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 技艺或服

务， 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取得社会广泛认同， 形成良好信誉的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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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商务部 《“中华老字号”
认定规范 （试行）》

对 “中华老字号” 的认定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
认定条件包括： 品牌创立于 １９５６ 年 （含） 以前；
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 传承独特的产品、 技

艺或服务； 具有良好信誉， 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和赞誉， 经营状况良好等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商务部发布 《“中华老字

号” 标识使用规定》
对 “中华老字号” 标识使用及管理作出了明确

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

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

意见》

“鼓励中华老字号服务企业利用品牌效应， 带动

中医药、 中餐等产业开拓国际市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工商总局 《深入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推进中国品

牌建设的意见》

探索建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商标案件

协处机制， 维护我国企业商标合法权益， 推动国

内行业协会、 服务机构与国外相关组织合作交

流， 服务中国企业参与竞争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商务部 《中华老字号认

定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对 “中华老字号” 的定义及认定条件基本沿用了

之前规范中的表述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商务部 《关于统筹推进

商务系统消费促进重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

“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培育一批文化特色浓、 品牌信誉高、 有市场竞争

力的中华老字号品牌”

（二） 美德两国商标保护立法现状

国外没有 “老字号” 的相关概念， 而是将其归属于商标权加以保护， 其中对恶

意抢注规制最完备的属美德两国。

德国商标法将恶意抢注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 代理抢注型、 储备抢注型、 同行

抢注型。 代理抢注型是指生产、 外销型企业在海外的独家代理商或销售商以自己的

名义注册了其代理的中国产品的德国商标； 第二类同行抢注型是指中国企业的品牌

被境外同行竞争企业注册； 第三类储备抢注型是以通过出售商标赚取经济利益的公

司或个人。 对比我国 《商标法》， 第十五条规定了代表人、 代理人、 其他关系人抢

注的三种情形， 即代理抢注型、 同行抢注型， 而 ２０１９ 年新修订的 《商标法》 修改

后的第四条规定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应当予以驳回”， 即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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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抢注型。

美国商标注册原则上采用申请在先原则， 但在先使用者在一定期限内拥有撤销

权。 美国商标法规定： “如果商标的后使用者先于先使用者取得商标注册， 先使用

者仍可在该注册五年内主张商标权、 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撤销后使用者的商标注

册。 如果先使用者在后使用者注册后五年之内未行使其撤销权， 就丧失了提出撤销

的权利， 后使用者的商标注册就成为不可争议。” 商标的使用必须符合 “实际使用”

和 “附于产品上或载现于服务中” 两个条件。 据此， 只要商标在美国州际贸易或对

外贸易中使用， 就满足了注册商标权的基础条件。 发生权利冲突时， 在先使用人只

要能证明他首先使用该商标， 法院就可对后使用者发禁止使用命令。 美国 《兰哈姆

法》 第二条 “不得在主簿中注册” 的有关情形第四点规定的 “包含有与他人已在专

利与商标局注册的某一标志十分相似的标志， 或者是他人在美国已经在先使用并且

尚未放弃的某一标志或者商号” 也肯定了商标在先使用人的权利， 防止恶意抢注。

此外， 美国还有明确的判例审判此类案件。

（三） 与商标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

公约名称 相关条款 注　 释

１８８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我
国于 １９８５ 年加入）

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 实用新型、 工业

品外观设计、 商标、 服务标记、 厂商名称、 货

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 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把商标列为工业

产权的范围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发

展中国家商标、 商号和

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

（１） 与第三者就相同商品或服务， 或就在商标

使用中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误解的其他商品或服

务已经有效申请或注册的， 或已由有效要求优

先权的人后来申请的商标相似， 以致容易对公

众引起误解的商标；
（２） 与第三者在该国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

服务上的早已使用的尚未注册的商标相似， 以

致容易对公众引起误解的商标， 而且申请人知

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使用情况的；
（３） 与第三者在该国已经使用的商号相似， 以

致容易对公众引起误解的商标， 而且申请人知

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使用情况的；
（４） 全部或部分模仿、 翻译、 抄袭第三者所有

的已在该国为大家所知的商标或商号的复制物，
而容易对公众引起误解的商标

该示范法是一个

范 本 而 非 统 一

法， 发展中国家

有权根据自己的

需要、 传统和法

律， 决定是否遵

循该示范法来进

行本国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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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约名称 相关条款 注　 释

１８９１ 年 《商标国际注册

马德里协定》 （我国于

１９８９ 年参加）、 １９８９ 年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

定有关议定书》 （我国于

１９９５ 年参加）

（１） 商标在原属国注册以后， 商标注册人只需用一种语言———法

语， 向一个机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提交一份注册申请和缴纳费用， 无须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分别向各成

员国的商标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也无需分别向各成员国缴纳费用，
只要在申请书中任意指定 《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 体系成员国中若

干国家 （被指定国）， 即可能获得在相应成员国的商标保护， 保护

的权利范围等同于该商标在各国国内的逐一商标注册。
（２） 《马德里议定书》 建立在 《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 的基础上，
它放宽了申请商标国际注册的条件， 对于我国这样进行商标注册实

质审查的国家的注册申请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延长了商标国际注

册审查期限， 增加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世界贸

易 《ＴＲＩＰＳ 协议》

（１） 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

（２） 第 １５—２１ 条规定了商标权

（３） 第 １８ 条规定了缔约国商标保护最短时间 ７ 年

（４） 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 第 ３ 款规定了驰名商标保护规定

１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 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巴黎公约》 共有 １７５ 个成员国， 其中与商标保护有关的原则如下： （１） 国民待遇

原则。 在工业产权保护方面， 公约各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公约其他成员国相同

于其本国国民的待遇； 即使是非成员国国民， 只要他在公约某一成员国内有住所，

或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 亦应给予相同于本国国民的待遇。 （２） 独立性原则。

申请和注册商标的条件， 由每个成员国的本国法律决定， 各自独立。 对成员国国民

所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 不能以申请人未在其本国申请、 注册或续展为由而加以拒

绝或使其注册失效。 在一个成员国正式注册的商标与在其他成员国 （包括申请人所

在国） 注册的商标无关。 （３） 商标的使用。 某一成员国已经注册的商标必须加以使

用， 只有经过一定的合理期限， 而且当事人不能提出其不使用的正当理由时， 才可

撤销其注册。 凡是已在某成员国注册的商标， 在一成员国注册时， 对于商标的附属

部分图样加以变更， 而未变更原商标重要部分， 不影响商标显著特征时， 不得拒绝

注册。 （４） 驰名商标的保护。 无论驰名商标本身是否取得商标注册， 公约各成员国

都应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类似于驰名商标的商标， 拒绝注册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类似

的商标。 对于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人， 驰名商标的所有人的请求期限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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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商标权的转让。 如果成员国的法律规定商标权转让应与其营业一并转让方为有

效， 则只需转让该国营业就足以认可其有效， 不必将所有国内外营业全部转让。 但

这种转让应以不会引起公众对贴有该商标的商品来源、 性质或重要品质发生误解为

条件。 （６） 展览产品的临时保护。 公约成员国应按其本国法律对在公约各成员国领

域内举办的官方或经官方认可的国际展览会上展出的产品所包含的专利和展出产品

的商标提供临时法律保护。

２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马德里联盟目前有 １１０ 个成员， 覆盖 １２６ 个国家， 占世界贸易的 ８０% 以上。 马

德里体系为申请人提供了 “一站式” 注册模式， 申请人在原属局注册商标或提交注

册申请后， 只需用一种语言 （英语、 法语或西班牙语） 交一份申请， 以同一种币种

向一个局一次性缴费即可获得多个国家的商标保护， 不必用不同语言向各缔约方的

商标局分别申请、 向每个商标局分别缴费。 国际注册之后的所有变更， 如注册人名

称地址变更、 注册人所有权 （全部或部分） 变更、 全部或部分被指定缔约方的商品

和服务删减， 只需在国际局办理一项程序、 缴纳一笔费用即可完成登记并生效。 马

德里体系大大缩短了取得商标权的时间， 从申请人向所属国国际注册管理机构提交

国际注册申请， 到最终成功注册商标， 大致需要 ６ 个月的时间， 比起一些国内商标

申请时限很长的国家来说， 具有时间上的显著优势。

３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 协议）

《ＴＲＩＰＳ 协议》 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协定， 凡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都

必须加入， 中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ＴＲＩＰＳ 协议》 有以下特点： （１） 保护范围广， 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的各个领

域。 （２） 保护水平高， 在多方面超过了前有的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首

先， 协议第 ４ 条明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首次在知识产权

国际保护领域适用， 进一步加强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发

展。 其次， 协议从七方面规定了各成员国各类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要求， 并涉及对

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问题。 有条件地将不同类型的成员区分对待， 将成员分为发达

国家成员、 发展中国家成员、 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成员、 最不发

达国家成员几类， 在一些条款的执行上给予不同的过渡期。 （３） 将关贸总协定和

世界贸易组织中关于有形商品贸易的原则和规定延伸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

（４） 强化了协议的执行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 把履行协议保护知识产权和贸易制裁

联系到一起， 具体规定在第 ６４ 条。 （５） 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措施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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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设置了监督协议执行所需的机构。

（四） 中国企业在海外注册商标的主要途径

中国企业在海外注册商标主要有三种途径：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 区域性知识

产权组织商标注册、 各国逐一注册。

１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

注册流程为： 向原属局申请或注册了国内商标、 通过原属局向商标局国际注册

处提交申请书、 依据马德里协定指定中国的申请， 商标局必须在 １２ 个月内审查完

毕； 依据马德里议定书指定中国的申请， 商标局必须在 １８ 个月内审查完毕、 国际局

认为国际申请符合有关要求的， 把商标在国际注册簿上注册， 并把国际注册通知各

个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 告知原属局， 并向注册人发出注册证。 取得周期约 １８ ～

２４ 个月。 注册费用包括： 基本费； 为每一个被指定缔约方缴纳的补充费； 以及为三

类以上每类商品和服务缴纳的附加费。 对于某些缔约方， 由 “单独规费” 取代补充

费。 要确认某个缔约方是否采用单独规费以及单独规费的数额， 见单独规费表。
《马德里议定书实施细则》 费用表部分内容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

商标国际注册国际局收费标准 瑞士法郎

１ 仅属协定的国际申请 （应支付下列注册费并将适用十年）

１ １ 基础注册费 （“协定” 第 ８ 条第 （二） 项第 １ 款）

１ １ １ 非彩色图样 ６５３

１ １ ２ 彩色图样 ９０３

１ ２ 超过三类以上每类商品和服务的附加注册费 （“协定” 第 ８ 条第 （二）
项第 ２ 款）

７３

１ ３ 每一被指定的缔约国的补充注册费 ［“协定” 第 ８ 条 （二） 第 ３ 款］ ７３

２ 国际申请 （应支付以下费用， 并应涵盖 １０ 年）：

２ １ 基本费 （《议定书》 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ｉ） 项）

２ １ １ 商标复制品不以彩色复制 ６５３

２ １ ２ 商标的任何复制品均为彩色 ９０３

２ ２ 三类以外的每类货物和服务的补充费， 除非只指定了应支付个别费用

（见下文 ２ ４） 的缔约方 （《议定书》 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ｉｉ） 项和第 （７） 款

（ａ） 项第 （ｉ） 项）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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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标国际注册国际局收费标准 瑞士法郎

２ ３ 每一被指定缔约方的补充费， 除非被指定缔约方是应缴纳单独费用 （见
下文 ２ ４） 的缔约方 （《议定书》 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 ｉｉｉ） 项和第 （７） 款

（ａ） 项第 （ｉｉ） 项）
１００

２ ４ 应向应缴纳单独费用 （而非补充费） 的每一被指定缔约方收取个别费

用， 除非被指定缔约方和原属局缔约方均受本协定约束的国家， 在这种情

况下， 应就该被指定缔约方支付补充费 （《议定书》 第 ８ 条第 （７） 款 （ａ）
项和第 ９ 条第 （１） 款 （ｂ） 项）

个别规费的数额

由每个有关

缔约方确定

４ 商品和服务分类方面的不规范应支付下列费用 （细则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

（ｂ） 项）：

４ １ 商品和服务未按类别分组
７７ 加上 ４ 每学期

超过 ２０

４ ２ 如果申请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术语的分类不正确， 则本项目下国际申请

的应付总额低于 １５０ 瑞郎的， 则不支付任何费用。
每个错误分类的

术语 ２０ 加 ４

５ 国际注册之后的指定应支付下列费用， 并应涵盖指定生效之日至当时国际

注册的本期届满 （《议定书》 第三条之三第 （２） 款） 之间的期间：

５ １ 基本费用 ３００

５ ２ 同一请求中指明的各被指定缔约方的补充费， 但未就该被指定缔约方单

独缴纳费用 （见下文 ５ ３）
１００

５ ３ 应就其缴纳单独费用 （而非补充费） 的每一被指定缔约方的单独费用，
除非被指定缔约方和注册人的缔约方都是受本协定约束的国家， 在这种情

况下， 应为该被指定缔约方支付补充费 （《议定书》 第 ８ 条第 （７） 款 （ａ）
项和第 ９ 条第 （１） 款 （ｂ） 项）

个别规费的数额

由每个有关

缔约方确定

２ 区域性知识产权组织商标注册

目前， 可直接进行商标注册的区域组织有 ４ 个： 比荷卢联盟 （比荷卢联盟成员

国被欧盟成员国涵盖）、 欧盟、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ＯＡＰＩ）、 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

（ＡＲＩＰＯ）， 具体流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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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

流流程

①递交申请

②缴纳官方费用

③欧盟知识产权局将在

１ ～ ２ 个月内进行形式审

查和绝对理由审查。
④如审查积极， １ 个月内

将在欧盟商标官方公报

上公开申请。 自申请公

开日起的⑤个月为异议

期， 任何第三方可以对

商标注册申请提出异议。
如申请的商标符合法律

保护条件， 且申请公开

期间没有异议 （或异议

答辩成功）， 将发布商标

注册决定并在官方公报

上公布商标， 以及颁发

商标注册证 （电子版）。

①递交申请

②申请提交后 １ ～ ３ 个月

发出 正 式 商 标 受 理 通

知书

③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约 ２ ～ ３ 个月

④审查通过， 即被核准

注册。
⑤在官方公报上予以公

告， 公 告 期 为 ６ 个 月。
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 商标予以注册。

略

费费用

个人商标申请办理费用 １
项产品 ／服务类目：
在线申报： ８５０ 欧元；
书面申请： １０００ 欧元；
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申

请费用 １ 项产品 ／服 务

类目：
在线申报： １５００ 欧元；
书面申请： １８００ 欧元

商标查询 ＲＭＢ ２５００
入表申请及注册受理费

用 （含政府登记、 公告、
发证书） ＲＭＢ １８０００

据成员国不同而有所不同

取得周期

约 ５ ～ ６ 个月 （如按照欧

盟知识产权局认可的国

际分类表准备商品 ／服务

列表， 且没有第三方异

议）

１０ ～ １４ 个月
１２ ～ １８ 个月

３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和区域性知识产权组织商标注册基本已经可以涵盖大部

分国家， 各国逐一注册具体流程此处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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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华老字号” 海外抢注成风的原因分析

早在十几年前， 中国知名商标在国外遭遇抢注已经开始， 大家耳熟能详的商标

例如 “狗不理” 在日本被抢注； “王致和” 在德国被注册； “同仁堂” 商标先后被

日本、 美国、 韩国、 荷兰、 挪威、 瑞典等多个国家的企业抢注， “龙井茶”、 “碧螺

春”、 “大红袍”、 “信阳毛尖” 等多个茶叶名称在韩国被同一茶商注册为商标； “红

星二锅头” 在瑞典、 爱尔兰、 新西兰、 英国等国家被同一家英国公司抢注； “大白

兔” 商标在日本、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美国和英国被抢注。

我们分析造成中华老字号在海外频频被抢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 “中华老字号” 法律适用混乱

我国目前没有针对老字号的专门立法， 实践中或作为商标保护或作为商号对其

进行保护。

我国 《民法典》 第五十四条规定： “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 经依法登记， 为

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 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 “法人、 非法人

组织享有名称权、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千零一十四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干涉、 盗用、 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和名称权。” 我国 《反不正当竞

争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

（包括字号）、 社会组织名称、 姓名，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

系”。 《民法典》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老字号的定义均无明确规定， 即侵犯老字

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力有限。

（二） 老字号企业商标保护意识淡薄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的数据， ２０２０ 年我国国内注

册商标约 ５５７ ６ 万件， 国际注册商标约 １２９ ７ 万件， 只有 １８ ８% 的商标为国际商标。

而早在 ２０１６ 年， 美国的国际商标比例就达到了 ４０% 。 可见中国品牌尤其是老字号

品牌商标国际布局的意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 商标权的获得成本和维持成本过低

我国商标申请采用 “一类商品一件商标一份申请” 的原则， 受理商标注册费的

标准为每件申请 ３００ 元， １０ 个以上商品或服务的， 每超过 １ 个商品或服务， 加收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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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受理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费的标准均为 １５００ 元。 一旦核准注册， 有效期十

年， 此后每十年续展一次， 续展费为 ２０００ 元。 年平均申请成本为 ６０ 元至 ２００ 元。

美国商标的注册程序大致可以分为申请递交、 商标审查、 审查或驳回意见 （可

能出现）、 申请公告、 注册登记五个阶段， 对于意向使用的商标， 还有一个补交使

用证据的阶段。 从递交申请到注册总耗时在 ８ ～ １２ 个月， 其中异议公告期为 ３０ 天，

注册费用包括官方费用和代理费用， 一般费用在 ４０００ 元 ～ ７０００ 元人民币不等， 商

标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

韩国商标的注册流程分为商标申请、 专利厅审查、 商标登记三个阶段， 期限需

要 ８ ～ １０ 个月， 如向韩国专利厅支付约 ２０００ 元人民币左右的优先审查费， 可以缩短

注册韩国商标的注册周期到 ３ ～ ４ 个月左右， 商标注册有效期也是 １０ 年。

与提前抢占商业市场或者迫使商标真正使用者支付转让费用所获取的天价利润

相比， 商标的注册和维护成本显得尤为低廉， 其中的巨大利润使得外国资本对中国

的老字号 “情有独钟”。

（四） 以驰名商标路径保护老字号商标存在缺陷

其一， 各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基本上都要求达到 “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的程

度， 而我国老字号企业海外宣传意识不强， 可能根本达不到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

即使能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仍需要在各国逐一注册， 因为 《巴黎公约》 对驰名商

标的特殊保护制度 （某一商标被成员国主管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 则其也可以在同

样实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其他的成员国得到保护）， 并非为每个国家所采用。 其

二， 在我国未注册老字号商标在别国被注册于既不相同也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类别

上时， 通过驰名商标路径来维权将难以进行。 其三， 《巴黎公约》 对驰名商标的特

殊保护， 以主张特殊保护的企业证明其商标在国内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前提， 而我

国的驰名商标为被动认定和个案认定， 当老字号商标在国外被抢注时， 老字号便难

以及时得到驰名商标的认定等等。

（五） 商标保护的国际地域性原则限制

国际商标的注册与保护需要遵循两个基本的法律原则： 一是商标权利的地域性

原则， 商标权仅在本国或本地区有效； 二是商标权利不是创造人或使用人自动享有，

而是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来进行权利归属确认的。 因此， 如果存在商标未被注册的

国家或地区， 即任何人都可以在该区域内将无主商标申请注册， 而不仅仅是相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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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创造者或使用者才可以申请注册。

（六） 国外资本对中华老字号利益的攫取

一方面， 未注册商标在绝大多数国家的保护力度非常有限， 而在缺乏全球商标

检索的现实环境下， 部分机构看重老字号的海外发展前景， 企图恶意囤积老字号知

识产权以牟取利益； 另一方面， 品牌是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利器， 是企业的无

价之宝， 同类商品品牌为抢占市场占有率， 通过抢注实现不正当竞争之目的， 打击

老字号品牌在海外市场影响力和销售市场。

比较典型的是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职业商标掮客批量注册知名商标， 但并不将

商标实际使用， 而是主动联系或被动等待国内商标持有企业与其协商， 利用极低的

投入换取高额利润。 二是作为同行业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策略， 以西门子公司抢注

一系列国内竞争对手商标的事件为例， 同行业的国外竞争对手为阻止中国企业进入

当国市场抢占市场份额， 利用抢注商标并提起侵权之诉的手段， 将中国企业挡在门

外。 三是商标的代理商为垄断独家代理权反水抢注， 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当地经销商

或代理商凭借对中国商标和国内企业的深入了解， 又有在国外商标保护领域扎根的

天然优势， 在合作过程中枉顾商业信用， 以抢注商标为筹码威胁国内企业， 要求获

得该产品在当国的独家代理权， 以达到垄断当国市场的目的， 如 “五粮液” 商标韩

国异议维权案。

四、 老字号企业应对海外商标抢注的困局难点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和中国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

份额也在不断扩大， 民族品牌尤其是知名的老字号品牌作为我国商业和手工业竞争

中历经百年留下的极品， 不仅拥有时代沉淀下的产品技艺和服务， 还传承着鲜明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承载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品牌形象， 在 “一带一路” 的国

家战略支撑下， 推动老字号品牌走出去已成为大势所趋。

从法律角度分析， 老字号品牌是以商标和字号为基础， 代表着该品牌特有的名

称、 包装、 商誉、 历史背景、 创始人形象等知识产权权利， 有些甚至已经成为行业

的代名词， 商标的无形资产不言而喻。 具体来说， 在处理抢注问题上的痛难点如下：

（一） 监控手段有限。 除非企业预先建立了全球商标监视与检索系统， 不然很

难及时发现抢注商标信息。

（二） 法律行动时间有限。 有些国家的公告期非常短暂， 例如： 美国商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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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仅有 ３０ 天。 一旦错过公告阶段， 打击抢注商标的难度将更大。

（三） 证明抢注事实难度大。 除了证明抢注人具有恶意、 使用不正当手段、 谋

取不正当利益、 存在代理商或经销商关系， 还需要提供被抢注商标自身具有相当影

响力甚至达到驰名商标的状态， 在提供支持证据方面的负担较重。

（四） 语言与法律体系理解差异。 海外商标维权规定差别巨大， 需要克服语言

沟通障碍、 文化理解障碍、 法律体系差异、 具体程序差异、 法律术语内涵的差异等。

（五） 维权途径困难、 维权费用高昂。 企业难以在短时间与外国律师建立信任

和委托关系， 也无法衡量维权策略是否得当， 且海外商标维权的律师收费高昂。

（六） 维权时间漫长。 英美法系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十分复杂， 长达数年的和

解诉讼是常见情况。

以上种种， 造成老字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遭遇到巨大的知识产权阻力。

五、 “中华老字号” 商标频遭抢注的危害预警

国内企业商标一旦在海外目标市场被他人抢注， 可能面临以下危害后果：

（一） 当地商标抢注人可能阻挠国内企业带有抢注商标的产品在当地的生产、

运输、 分销和进出口， 迫使品牌放弃海外市场；

（二） 当地商标抢注人可能在国内企业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或许可第三方

使用抢注商标， 恶意扰乱市场秩序；

（三） 当地商标抢注人可能以持有的抢注商标迫使国内企业高价购买转让以此

牟利， 使企业遭受巨大损失；

（四） 国内企业如果保持沉默置之不理或被迫更换商标， 则会中断构建全球知

名品牌的努力， 同时在当地已经建立起的商誉和对该品牌的认可也将难以延续， 直

接损失海外市场。

（五） 如果企业选择通过涉外诉讼维权， 则需要考虑外国法律在适用上 “水土

不服” 的问题， 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综上， 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更为全面的商标和品牌保护策略， 将给老字号品牌的

整体保护留下巨大隐患。

六、 老字号企业面对海外抢注的应对策略

（一） 正确认识商标的 “含金量”

驰名商标依赖于区域市场的知名度又受到区域市场范围的限制， 国内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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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等同于国际驰名商标， 不能单纯依赖国内的 “驰名商标” 的名号就疏于防范潜

在的外来侵权风险。 在商标权利管理层面， 我们提倡 “产品未到， 商标先行”， 即

对于有规划进驻国际市场的现代企业来说， 应当在产品还没有推出前， 就着手申请

注册商标保护， 以免他人抢先申请注册， 这是企业一项重要商标战略。 换言之， 积

极行使商标权尤其是按照法律规定积极履行注册商标的权利， 才是各国法律都给予

充分肯定的权利。

（二） “因地制宜” 布置商标布局规划

企业需要结合企业发展规划和品牌行业特点， 规划商标布局。 从品牌成长初期

即把控商标知识产权风险， 根据海外发展战略规划， 在对应区域先行注册商标及其

近似商标； 注册后由专业的管理机构监测商标侵权与被侵权以及商标被撤销的风险，

有效利用品牌的在先权利； 品牌一旦遭遇商标在国外因侵权涉诉的情况， 企业应尽

快整理相关证据材料， 并及时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或相关机构联系， 获取专业

帮助， 合理应对讼争后的维权。

（三） 建立商标预先检测机制

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之时应该建立起商标预警机制， 通过当地监控方进行实时

监测， 定时在产品或服务所在国进行商标检索， 一旦发现相同或近似商标， 及时利

用各国的商标异议、 无效和撤销程序提出商标异议或撤销请求， 阻止商标抢注行为，

否则等到抢注商标已被注册或使用多年并建立了稳定的市场秩序后， 提起商标撤销

或无效等行政程序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四） 留存商标使用和知名度证据

各国对于商标抢注的法律规定虽有不同， 但基本都规定了商标注册后不投入使

用的消极后果， 以及商标在原领域知名度的重要影响， 这是开展商标维权行动的重

要前提。 商标被实际投入使用的时间越长、 商标的知名度越大， 更容易从法律层面

进行维权， 也更容易证明第三人使用或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的主观恶意。

（五） 完善商标国际注册程序

商标注册是商标保护的最佳途径， 企业应从自身考虑尽可能地在产品或服务所

在国申请商标注册或商标国际注册。 同时， 企业在跨域合作的过程中应谨防海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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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或客户的抢注行为。 在发现抢注行为后， 要及时采取法律措施或其他措施如购

买、 合作等方式积极解决问题。 总之， 企业应在商标未被抢注之时， 积极做好预防

保护工作， 已被抢注的应该及时救济， 虽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

（六） 构建老字号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纵观近年来跨国知识产权诉讼纠纷， 商事贸易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商

业目的和政治博弈， 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 胜诉或赔偿都是手段， 真正目的在于通

过诉讼制造舆论和市场压力， 从而迫使竞争对手合作或者退出市场竞争， 以占据更

大的市场份额， 因此应聚集多方力量， 构建老字号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

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的建设应当包括相关政府部门、 各级行业协会、 工商联老

字号专委会等社会团体以及经过认定的老字号企业， 在老字号企业维权过程中整合

各方资源， 开展境内外知识产权纠纷的预警、 诉讼和维权工作。 一旦中国企业在涉

入此类跨国知识产权诉讼时， 亦可以通过平台向政府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和

资金支持。 此外， 政府还可通过该平台的建设使得相关扶持政策落地生根， 如对国

际商标申请的资助、 对老字号企业国际战略实施的引导等。

七、 国内企业商标权益保护的实务建议

（一） 企业商标预防阶段

１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企业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不仅企业内部需要培养专业的商标管理专员，

与市场拓展部、 财务部、 法务部等部门积极沟通统筹协调，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还应

当选择优质的外部合作代理机构， 如律师事务所或者商标代理机构， 依据驰名商标、

在先权利、 商业许可、 代理代表关系、 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条款最大程度地保护商标

权益， 系统防控对外合作和投资中的潜在纠纷。

以企业应对商标在国内被抢注时的对策为例： 若抢注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处于初

步审定公告阶段， 根据 《商标法》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 ３ 个月内， 包

括该商标在先使用人在内的任何人均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 经裁定异议成立的，

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 使之不能注册。 如果被抢注的商标已经过了 ３ 个月的公

告期获得核准注册了， 企业可以依据 《商标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请求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法》 对无效宣告申请有 ５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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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限制， 即如果某件商标获得注册时间超过 ５ 年， 就不能以被抢注为由申请无效

宣告 （恶意抢注驰名商标不受此时间限制）。 对商评委的裁决， 如果有任何一方不

服， 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已经注册成功的商标， 也要时刻关注着

此商标的使用情况， 根据 《商标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商标成为其核

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

２ 制定商标发展规划， 产品未动， 注册先行

经营者应当加强商标风险防范意识， 制定商标发展规划， 提前布局， 防患于未

然。 尤其是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 以及将来可能进军海外市场的急速扩展型企业，

更加需要重视商标的基础性注册、 拓展性注册和防御性注册。 我国目前已加入的知

识产权保护类条约包括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议定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等。

我们建议， 企业应当在充分了解上述条约规定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国际商标的

注册申请程序， 包括通过国际商标注册体系进行注册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体系和

欧盟体系） 以及在体系之外的国家逐一申请进行注册， 例如本企业将来打算开拓欧

美市场， 就应该尽早在该欧美国家申请相关商标注册。

３ 申请商标注册的保护范围扩大化

实践中， 商标抢注还经常在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发生。 部分经营者会将他人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注册商标在非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或者抢先注册， 用人们对知名

商标的信任， 造成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误导， 使人们以为该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同一

个生产者或服务者， 通过这种典型的搭便车行为达到借船出海、 推销自己的产品或

服务的目的。

我们建议， 经营者在本企业的核心商品或服务上申请注册商标的同时， 还应将

申请商标注册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与本企业类似的商品及服务之上。 为谨慎起见， 还

可以申请注册近似含义或者图案的商标以避免混同误导， 从而构建立体的综合的商

标保护框架。 对于具有较高创新性的图形商标， 还可以通过申请作品著作权登记，

或者在国内外知名度高的正规媒体先行刊登广告等形式， 以确定在先权利凭据， 防

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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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商标保护阶段

１ 避免经销商和代理商抢注风险

企业的产品要想进入海外市场， 一般会寻找当地经销商和代理商， 因此在前期

洽谈合作期间经销商和代理商不可避免会掌握商标和产品信息。

我们建议： 一是可以在合作协议中对代理商、 经销商的商标申请行为作出限制，

或者双方签署有关知识产权的保密协议， 明确如存在抢注商标或者窃取知识产权的

情况，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对此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注合作方商标的行为产生一

定的威慑作用； 二是应妥善保管合作过程中所获得的企业交接材料、 试销的商品付

款凭证、 合作协议、 交易往来等， 尽量采用邮件形式进行资料往来以便保留证据，

万一对方抢注了商标， 则被抢注方也可以基于自己手里掌握到尽可能多的充分的证

据来使得自己在异议中占据有利地位。

２ 建立海外商标动态监测系统

海外商标动态监测系统包括商标公告监测和市场监测。 商标公告监测是指通过

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对国际商标注册公告以及特定国家的申请商标公告进行实时动态

监测， 一旦发现抢注或侵权的情况即抓住异议期这一黄金时期， 积极举证， 通过行

政手段最迅速最低成本避免抢注； 市场监测是指通过对市场上已出现的企业注册商

标、 未注册商标、 企业字号、 产品名称、 产品装潢、 广告语宣传进行监测， 一旦发

现恶意侵犯老字号商标权益的不正当竞争， 应及时委托专业团队采取法律手段维护

企业合法权利和形象， 比如可以通过发送警告函、 律师函、 申请临时措施、 提起诉

讼等方式， 积极阻止并威慑对方的侵权行为。 另外， 企业还应当格外留意各行业展

会、 促销等特殊时期， 跟踪和调查知识产权在相关地域的被侵权情况， 及时准确地

对侵权者精准打击。

（三） 企业商标维权阶段

１ 做好企业商标档案管理工作

国内企业为了做好将来可能发生的商标争议预警， 应当做好企业商标档案管理

工作， 定期收集并保存使用该商标持续使用时间和范围、 商品所占的市场份额、 销

售区域、 地域辐射范围、 销售合同、 商标的宣传推广投入、 媒体报道、 商标受保护

的记录、 驰名商标认定的记录、 商标享有的市场声誉、 所获奖项、 市场价值、 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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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证据等， 做到有备无患， 以便对已经被抢注的商标提起异议、 无效和撤销等

“清障” 行动。

２ 海外维权证据提交要点

中国企业提出商标异议或主张权利时， 应当注意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搜集相

应的证据。 主观方面需证明抢注人有主观恶意， 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函电往来、

产品加工或独家代理合同、 索取商标使用费的书面要求和抢注人的公司业务范围等

证据。 客观方面的证据主要应证明抢注事实的存在， 即企业对该商标使用在先的证

据， 通常可以是在商务活动中使用该商标的商务文件、 账单、 合同、 广告、 宣传册

和展会证明等。 另外还需要注意， 任何维权阶段都尽量一次提交所有有公信力的证

明材料。

（四） 组建老字号行业协会提供必要帮助

各级老字号行业协会作为服务于老字号企业的组织， 应当在老字号商标海外维

权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定期开展组织培训学习

等方式加强各老字号工作人员知识产权专业能力的培养， 比如整合老字号企业维权

的经验、 梳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普及有关国

际条约中关于商标保护的法律适用情况、 建立商标注册数据库， 增加老字号企业在

商标保护方面的知识积累； 另一方面， 行业协会可以在各成员企业的同意下， 委托

代理机构对老字号商标进行商标公告监测、 市场监测、 协助进行国际商标的注册等，

进行系统的侵权预防工作； 还可以在老字号企业申请海外商标异议、 诉讼维权的过

程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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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化， 商业秘密越来越成为国家、 企

业间竞争的宝贵资源。 但国际上却频现中国企业和公民因商业秘密纠纷而产生的重

大案件， 且整体案件数呈增长趋势。 商业秘密诉讼不仅仅是维权方式， 也成为一种

竞争手段， 一旦我国企业在海外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失利， 很可能面临失去大量市

场份额或巨额赔偿等严重后果。 这意味着中国各企业在出海经营的时候将会面临更

大的风险。

因此， 为贯彻落实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见》 国家文件的要求、 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商业秘密维权能力， 加强海

外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力度迫在眉睫。 开展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研究工作， 能够提高中

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的能力， 从而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有力推进更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助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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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我国企业面临的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运用数据

统计、 对比分析等方法， 梳理国内企业在海外商业秘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相

关案例中有效的应对手段， 为我国企业因商业秘密问题可能遭受到的海外法律诉讼、

外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提供对策建议， 为企业海外商业秘密保护合规管理、 获权

维权提供帮助， 提出建立具备风险预警、 纠纷应对等完备服务功能的海外商业秘密

维权保障机制的相关建议。

本报告分为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现状、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问题及海外商业秘密保

护对策建议三个章节。 项目组采用了查找文献和资料研究、 电话、 会议、 调研等方

法， 对海外商业秘密保护开展了系统性分析。 第一章研究分析了海外商业秘密保护

宏观政策和国际环境、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问题现状、 深圳市商业秘密海外维权保障

机制现状； 第二章通过收集典型海外商业秘密相关案例， 以及结合分析前期调研成

果， 对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高发环节及维权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归纳总结出了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的常见问题、 难点痛点； 第三章则是根据企业实际 “走出去” 的

需要， 结合前期梳理的问题， 从建立事前保护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并加强技术更迭、

和加强维权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出发， 提出了其实可行的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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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现状

１ １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政策及国际环境

随着全球经济、 信息技术以及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和不断推进， 商业秘密保护

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同时， 侵犯商业秘密的技术手段同时变得越来越

高明及隐蔽。 为克服侵权难题， 全球各国家积极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用以强化商业

秘密的保护， 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商业秘密法。 宏观上看， 商业秘密作

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抓手， 保护强度不断增加， 同时， 虽然各国的历史文化、 经济发

展程度和法律传统， 以及各国商业秘密保护范围、 立法模式等具体制度设计都普遍

存在差异， 但建立国际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仍是不争的趋势。

１ １ １　 保护政策

（一） 我国高度重视商业秘密保护

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贸国， 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再是

我国国内经济市场调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单一方面， 与国际经贸的融合使得商业秘

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竞争领域。 为进一步适应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优化营

商环境， 并将其放在了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

１９９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颁布， 第十条明确提出 “禁止侵

犯商业秘密”。

２０１８ 年， 中美双方开启贸易谈判， 其中商业秘密保护是首要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次修订）》 获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其中有五点改变： 一是扩大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

围。 将商业秘密定义中的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修改为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

商业信息”。 二是扩大了侵权行为的范围。 增加了以电子侵入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

秘密， 以及教唆、 引诱、 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密的要求， 获取、

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情形。 三是明确了侵犯商业秘密

责任主体的范围。 将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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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的， 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四是强化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责任， 加大保

护力度。 增加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

秘密行为， 情节严重的， 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

所获得的利益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法定赔偿额度由三百万元提高

至五百万元， 增加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并将罚款的上限由五十万元、 三百万元分

别提高到一百万元、 五百万元。 五是增加了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 适当减轻了权利

人的举证责任。 新增 “商业秘密构成要件” 方面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定 “在侵犯商业

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 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

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 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 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

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新增 “侵权行为” 方面的举证责任

转移规定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 且提供以下证

据之一的， 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 有证据表明

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 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

同； （二） 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已经被涉嫌侵权人披露、 使用或者有被披露、 使用

的风险； （三） 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再一

次强调 “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中美双方经过历时两年多、 十三轮的谈判， 签订了中美之

间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即 《中美经贸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我国修改相关刑事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修

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两个司法解释与中美经贸协议约定保持一致。

主要修改内容是降低了入罪门槛， 损失或违法所得数额从 ５０ 万降到 ３０ 万且损失在

不同情形下可以根据许可费用、 研发费用、 补救费用确定， 同时， 最高刑期提高到

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其中， 对于商业秘密罪

的规定与中美经贸协议约定保持一致， 将结果犯改为行为犯 “重大损失改为情节严

重”， 增加了不正当手段 “电子侵入、 欺诈”， 将保密义务入刑 “违反约定” 改为

“违反保密义务”， 主观上要求故意 “明知或应知” 改为 “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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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在 “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一项中明确提出 “制定修改

强化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

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将商业秘密立法列为重点举措， 并设

置了商业秘密保护专栏工程， 提出知识产权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大事， 将加强商业秘

密立法与保护等工程作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图 １ １　 我国商业秘密纠纷法律文件及政策规范

（二）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商业秘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各国都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法规或指导意见等

文件加强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欧洲议会以 ５０２ 票通过、 １３１ 票反对、 １８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

了 《商业秘密保护指令》。 该指令已获得欧盟成员国部长会议的非正式同意， 欧盟

建立统一、 系统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指日可待。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欧盟知识产权

服务台 （ＥＵ ＩＰ Ｈｅｌｐｄｅｓｋ） 与中国知识产权中小企业服务台 （Ｃｈｉｎａ ＩＰ ＳＭＥ Ｈｅｌｐ⁃

ｄｅｓｋ） 合作制定了一份联合指南 《欧盟和中国网络犯罪和商业秘密保护》 （Ｃｙｂｅ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重点介绍了欧盟和中国的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保

护， 概括了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网络安全风险， 中小企业可以采取的应对潜在网络

犯罪的措施， 以及发生知识产权网络盗窃时的法律追索权等。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 （ＫＩＰＯ） 发布首个 《防止不正当竞争和

商业秘密保护基本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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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专利和商业秘密战略 （ ＩＰ － ＭＩＸ） 指南》， 旨在制定最佳的技术保护战略。

在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中， 不是仅以其中一类来保护研发成果， 而以是否容易被模

仿等为标准， 适当地选择和组合专利和商业秘密， 以确保对成果进行全面保护。

２０１６ 年， 美国通过了 《捍卫商业秘密法》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ｃｔ） 之后， 美

国联邦法院受理的民事商业秘密案件增加了 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美国司法部又制定了

“中国行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中国行动” 行动的相关案件信息件附件 ２）， 用以

优先考虑中国盗窃美国商业秘密和经济间谍活动的行为， 为美国各企业对中国相关

竞争对手增加了提出商业秘密索赔的支撑； ２０２０ 年， 中美签署了以商业秘密保护为

重点内容之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其中

有更多的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

其他国家诸如英、 德、 日等均有相关保护政策出台。

１ １ ２　 国际环境

（一） 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建立国际统一的

商业秘密保护体系是不争的趋势

（１） 商业秘密逐步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全球第一个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是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１８８３ 年

版）》。 巴黎公约至今已经经过了 ７ 次修订， 现行版本是 １９８０ 年于日内瓦修订的。

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是专利、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 商号、 商标、 原产地名称或产

地标记。 巴黎公约并没有解释应该如何保护商业秘密， 但在第 １０ 条提到了特别禁止

的关于商业秘密的三种情况， 其中一种情况是禁止任何人窃取他人工商业活动中的

技术信息或使用任何手段给他人的工商业活动带来混乱。 可见， 该版本虽然没有提

到商业秘密这个词语， 但已经初步显现出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 商业秘密的国际保护法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早期的国际政策文件显示， 商业秘密一开始是以技术秘密为载体来加以保护的，

与当时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式密不可分。 当时国际新兴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国际社会

对于新技术的转让与交换十分频繁， 技术转让也一般是通过签订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的方式来进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国际商会起草了 《专有技术保护标准条款草案》

（Ｄｒａｆ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 － ｈｏｗ）， 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专

有技术的定义： “专有技术指的是具有秘密性的技术知识或是包含相似特征知识的

聚集， 且这样的知识对经济活动有利并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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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由美国、 加拿大及墨西哥签订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ｏｒｔｈ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也是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国家条约。 条约中第 １７１１

条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以及保护原则进行了规定： １ 该公约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应

充分保障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能够防止所有人的商业秘密在未经其同意的

情况下被他人用违反诚实商业的行为取得、 使用或者披露； ２ 该公约明确规定了三

个形成商业秘密的条件， 一是该信息具有一定的秘密性， 二是该信息存在商业价值，

三是所有人对该信息已经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 ３ 欲使商业秘密获得法律保护，

须以光盘、 影片、 电磁方法、 文件或其他工具证明该信息的存在； ４ 只要商业秘密

具备以上的构成要件， 且其秘密状态持续存在， 那么缔约国就不可以限制商业秘密

的保护期限； ５ 不得附加任何歧视性规定在商业秘密权利保护行使权上。

１９９４ 年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其他协议一并缔结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简称 《知识产权协定》 或 ＴＲＩＰＳ 协定）， 是目前为止比较成功也比较全面保护

知识产权的多边协议。 在该协定第 ７ 节第 ３９ 条专门作出对未披露信息的法律保护，

即认为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 商标保护一样同属于知识产权保护， 是第一个将未披

露信息正式纳入保护范围的国际公约。 根据目前通说， 未披露信息就是指我们俗称

的商业秘密， 从这一协定开始商业秘密正式被纳入国际保护范围。 ＴＲＩＰＳ 协定第 ３９

条对未披露信息所作出的规定， 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非常深远， 为各国对商业秘密

进行了保护提供了指引。 ＴＲＩＰＳ 协议第十部分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范围， 正式规定了对未披露信息的保护， 至此， 商业秘密正式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

被纳入了协议的保护范围， 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２） 商业秘密的立法正趋于完善

商业秘密的保护最初起源于英美的判例实践， 通过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

现今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成文法。 从判例法到成文法，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从英美法系到德日等大陆法系， 从个别法条保护到专门立法保护进而发展到国际公

约保护， 现在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正趋于完善。

英国是全球最早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国家， 最初通过判例对商业秘密进行保

护。 一直遵循判例传统使英国商业秘密法制保护进程发展相对缓慢， 为摆脱传统判

例的束缚， １９８１ 年， 英国提出有关商业秘密的 《信任违反法草案》， 其中规定： “商

业秘密是指属于一家商行的某一工序或产品的知识或消息， 如果透露出去将会损害

该商行的利益”， 此举也代表着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了成文法制的轨道。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 德国商业秘密保护主要依据的是反不正当

竞争的理论。 目前德国商业秘密保护所依据的成文法以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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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列举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要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对商业秘密持有人进行法律救济，

不过该法没有对商业秘密的定义、 构成要件等进行明确界定， 而是以判例的形式对

什么是商业秘密予以间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德

国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最高可以将其判处 ５ 年的监禁， 这种处罚力度在其他国家

的反不正当竞争中较为少见。

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另一个典型代表， 日本的立法体系一般是延续了德国

立法的思想。 １９７４ 年， 日本在刑法修改案中专门增加并规定了泄露商业秘密的刑事

责任， 用以打击严重侵犯商业秘密从而破坏正常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 但该修改案

中对于 “企业” 和 “秘密” 的定义没有单独进行说明， 导致了劳工离职后的择业自

由被限制等一些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的缺点。 之后于 １９９０ 年， 日本修订了 《不正当

竞争防止法》， 并在该法中强化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该法规定了工商业活动中与

商业秘密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明示了如果行为人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应承

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日本法律界大部分认为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意义不仅体现在

对商业秘密权利人利益的保护， 更主要的还是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这一点

与德国相同。

美国是目前全球对商业秘密保护最为全面的国家， 美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建

立较为完善， 很多其他国家都借鉴了美国在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经验。 美国现

行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是一套以传统判例法为起源， 同时以 《统一商业秘密法》 作

为执行支撑的法律体系。 美国最开始的商业秘密保护形式是以判例的形式出现， 截

至目前美国已经有很多保护商业秘密的典型案例， 为美国的商业秘密保护增添了重

要的宝贵经验。 随着美英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法系逐步相互借鉴， 美国也越来越重

视商业秘密保护中成文法的价值。 美国现行的商业秘密保护成文立法由三个层次组

成， 即联邦法律、 普通法和州立法。 美国商业秘密保护的联邦法律主要有 《商业秘

密法》、 《经济间谍法》、 《国家被盗财产法》、 《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 普通法主要

有 １９３９ 年的 《侵权行为法第一次重述》 及 １９９５ 年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

述》。 州立法则以 １９７９ 年的 《统一商业秘密法》 为代表， 由美国统一州法律委员会

修订， 共 １２ 条， 该法律统一了对商业秘密的界定以及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具体规

定， 同时还明确了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途径。 总体而言， 美国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

律体系较为完善， 整体形成了以 《统一商业秘密法》 为核心， 同时其他法律予以配

合的体系。

此外， 瑞典在 １９９０ 年制定了 《商业秘密法》， 美国的 《统一商业秘密法》 也已

经在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等在内的半数以上的州生效。 可见， 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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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法已成为全球商业秘密保护的趋势。

（二） 在全世界范围内， 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呈加大趋势

（１） 商业秘密案件数量增多

下图 １ ２ 统计了自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的商业秘密纠纷

已有案件数量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本报告所指 “已有案件” 是指已经立案公开或

正在审中尚未判决的案件。

图 １ ２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四国商业秘密纠纷已有案件数量情况

下图 １ ３ 统计了自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的商业秘密纠纷

已决案件数量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本报告所指 “已决案件” 是指作出生效判决的

案件。

图 １ ３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四国商业秘密纠纷已决案件数量情况

从图 １ ４ 可以看出， 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商业秘密保护

法》 以来， 在近 ５ 年美国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在已有案件方

面，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数量， 分别是 ３４８ 件、 ３４７ 件和 ３３５ 件， 而

在 ２０２１ 年开始出现了数量的迅猛增长， 达到了每年 ９４７ 件和 ８６１ 件。

而在已决案件方面，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保持持续的逐年增长态势。 考虑到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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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案件大量以和解结案， 已决案件整体数量低于已有案件数量； 进一步考虑到诉

讼案件从起诉立案、 审理到最终作出裁判中间可能经历若干年时间， 可以预想到，

在未来的几年内， 美国商业秘密纠纷已决案件的数量还会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和数

量的增长态势。

图 １ ４　 美国近 ５ 年商业秘密纠纷案件趋势

（２） 商业秘密保护措施越来越严格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为例， 其将商业秘密保护列为首要条款， 在第一章第二节 “商业秘密和保密商

务信息” 中便规定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了侵犯商业

秘密责任人的范围， 双方确保自然人承担商业秘密法律责任、 中国将经营者定义为

包括自然人。 二是扩大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范围， 包括电子入侵、 违反保密义务。

三是民事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转移。 四是阻止使用商业秘密的临时措施。 五是启动刑

事执法的门槛显著降低， 取消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确定发生实际损失作为启动侵犯商

业秘密刑事调查前提的要求。 六是刑事程序和处罚应至少将出于非法目的， 通过盗

窃、 欺诈、 实体或电子入侵的形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以及未经授权或不当使用

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列为禁止行为。

可以看出， 商业秘密已经由以民事救济为主的方式发展成了以民事救济、 行政

救济、 刑事救济多方并存的方式， 其中刑事救济方式的作用和地位逐步凸显。 在救

济区间上， 保护范围也在逐步拓宽， 正逐步由原来的事后侵权救济为主的方式发展

为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 在立法模式选择上， 正逐步由 《反不正当竞

争法》 《合同法》 《侵权行为法》 等相对分散的保护方式变为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

护法、 签订国际条约来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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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商业秘密国际保护影响较大

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资源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效率， 利用通过电

子邮件传递信息或者计算机技术存储数据等方式， 是现阶段国际贸易中交流储存商

业秘密最主要的方式。 但高科技的进步也同时对商业秘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例如科技的发展拓展了知识产品的涵盖范围， 一些新产生的经营信息或者技术无法

获得传统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不仅如此， 通过跨国计算机网络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

现象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屡见不鲜， 电子邮件、 远程互联网、 卫星线路逐渐成为国际

商业间谍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要对象。 因此， 避免高科技对全球商业秘密保护产生的

不利影响十分关键。 首先， 商业秘密立法应及时拓展其保护范围， 使更多新型的经

营、 技术及管理信息得到充分且及时的保护。 其次， 在引导商业秘密持有人强化保

密措施的同时， 应通过立法手段保护在网络传输的商业秘密， 将各类有关商业秘密

的高技术型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尽快纳入商业秘密保护法。 此外， 在全世界范围内

强化各国有关高科技环境的商业秘密侵权救济的协助也十分必要。

１ ２　 我国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现状

１ ２ １　 海外商业秘密诉讼整体呈增长趋势， 美国成为中国企业海外

商业秘密纠纷主要发生地

中国企业在海外尤其是美国频频遭遇商业秘密纠纷， 特别是近五年来， 中国企

业在美商业秘密纠纷案件整体呈增长趋势。 这与美国近年来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数量

总体增长有一定关系。

下图 １ ５ 展示了近 ５ 年美英德日四国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涉中国企业的案件趋

势。 可以看出， 近 ５ 年美英德日四国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涉中国企业的案件整体呈

现增长的趋势， 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秘密纠纷影响。

总数上来看， 近 ５ 年案件总数为 １９１ 件， 相比于美国相关纠纷案件几千件数量

而言， 数量并不算多。 但是， 总体来说， 商业秘密案件的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 对

于企业而言， 缺乏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的企业在出海经营时也

将面临更大法律风险。

下图 １ ６ 示出了纠纷发生国家趋势统计柱状图 （涉中国企业）。 可以看出， 纠

纷发生国家还是主要集中在美国， 少量案件在日本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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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　 涉中国企业案件趋势

图 １ ６　 纠纷发生国家趋势统计柱状图 （涉中国企业）

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市场经济活动中， 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遭

遇的海外商业秘密纠纷越来越多。 为借助商业秘密在国际贸易中建立优势地位， 有

些国家会通过各种政治或经济手段对我国企业和政府施加压力， 典型代表就是美国

《特别 ３０１ 报告》， 作为美国的单边贸易制裁武器， 自 １９８９ 年发布以来， 共计有 １４

个年度的报告涉及中国的商业秘密问题， 并且逐年增加了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表述，

我国近年来更是因为商业秘密保护的问题受到美国商务部、 国安部等有关部门的调

查甚至制裁， 如美国对中兴的封锁事件及声称华为盗窃商业秘密封锁华为的事件。

中国企业在面对竞争国商业秘密保护壁垒的同时， 还面临商业秘密被窃取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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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海外商业秘密诉讼不仅仅是维权方式， 更成为一种竞争手段

近年来， 中国企业着眼于海外市场， 出海企业增多， 伴随而来的是， 中国企业

在众多领域直接面对国外企业的竞争与挑战。 当下， 因相关法律规则尚由美国等发

达国家绝对主导， 审判中的自由裁量空间巨大， 商业秘密越来越多地成为制约和阻

碍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竞争工具和有力武器。 竞争对手常用的手段一是通过商业

秘密案件民事高额判赔、 刑事责任将中国企业驱离本国市场， 二是利用中国企业上

市或 ＩＰＯ 上会等关键时机打压竞争对手。

（一） 通过商业秘密案件民事高额判赔、 刑事责任将中国企业驱离本国市场

摩托罗拉诉海能达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摩托罗拉在伊利诺伊州提起诉讼， 指控三

位摩托罗拉的前雇员 Ｇｅｅ Ｓｉｏｎｇ Ｋｏｋ， Ｙｉｈ Ｔｚｙｅ Ｋｏｋ 和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ｈｉａ 先后加入海能达，

并在其 ＤＭＲ 产品组工作。 摩托罗拉指控称， 虽然他们签署的保密协议均明确禁止

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但是三人仍然在 ２００８ 年离职前， 秘密登入并下载了数千份含有

摩托罗拉商业秘密的保密技术文件， 摩托罗拉 ＤＭＲ 产品的源代码也在其中。 随后，

这些商业秘密被吸收进海能达的产品和商业战略中。 除此之外， 摩托罗拉还指控

Ｙｉｈ Ｔｚｙｅ Ｋｏｋ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便开始为海能达工作， 远远早于他从摩托罗拉正式离职

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ｈｉａ 尚在摩托罗拉任职期间， 在海能达与 Ｇｅｅ Ｓｉｏｎｇ

Ｋｏｋ 进行会面， 随后下载大批量文件档案。

在本案中， 就赔偿额度的认定问题， 海能达有很大一部分利润来自于美国域外，

而按照相关法律， 《伊利诺伊州商业秘密法案》 并不适用于境外， 因此， 海能达主

张在计算赔偿金额时， 海能达美国域外的收入不应纳入计算额度。 但伊利诺伊法院

认为虽然 《伊利诺伊州商业秘密法案》 确实不适用于域外， 但是当 １８ Ｕ Ｓ Ｃ

§ １８３７ 所要求的条件均被满足时， 可适用美国联邦 《商业秘密保护法》， 按照这一

依据， 摩托罗拉公司有权主张海能达在境外的获利纳入赔偿计算金额。 遗憾的是，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 美国伊利诺伊北区联邦地方法院作出判决， 宣告中国企业海能达

公司因盗用商业秘密和著作权侵权， 需赔偿摩托罗拉公司 ３ ４５８ 亿美元补偿性赔偿

金及 ４ １８８ 亿美元惩罚性赔偿金， 共计 ７ ６４６ 亿美元。

有分析指出： ２００８ 年， 海能达招聘了三位摩托罗拉辞职的工程师开发产品。 直

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海能达在美国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在美国被摩托罗拉起诉商业秘密侵

权。 中间有 ９ 年时间摩托罗拉公司都没有起诉。 直至 ２０２０ 年， 陪审团作出裁决， 认

定赔偿金额为 ７ ６５ 亿美元， 远超海能达上市以来的总利润 ２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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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 美国司法部以 ２１ 项刑事罪名指控海能达窃取摩托罗拉商业秘密， 如指控成立

将面临三倍商业秘密价值的刑事罚款。 如此庞大的赔偿金额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死。

同样的案例还有 “中国无人驾驶第一案”， 文选智行及中智行商业秘密侵权纠

纷。 该案百度自动驾驶负责人王某从百度离职后创办文远知行， 后又离开文远知行

进入中智行， 三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商业秘密诉讼。 在该案中， 中国诉讼由广东高

院一审， 涉案金额 １ 亿元， 因美国诉讼涉及刑事案件， 最终双方达成诉辩交易认罪，

案件最终和解。

（二） 利用中国企业上市或 ＩＰＯ 上会等关键时机打压竞争对手

“ＩＴＣ” 诉浩辰软件案：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美国） ／ ４ 月 ２８ 日 （中国）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ＣＡ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ＩＴＣ”） 和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浩辰”）

宣布， 双方已在全球范围内， 针对由双方先前商业关系引发的所有纠纷 （包括目前

正在进行的、 由 ＩＴＣ 在美国俄勒冈联邦地区法院对浩辰发起的诉讼， 以及浩辰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ＩＴＣ 发起的诉讼）， 达成了全面和最终

的和解。 此前， 在美国的诉讼案件中， ＩＴＣ 声称浩辰不当使用了 ＩＴＣ 的知识产权并

侵犯了商业秘密。 浩辰否认了 ＩＴＣ 的指控， 并坚持相关产品由其独立开发， 并对相

关产品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浩辰进而在苏州的诉讼案件中请求法院作出确认不侵

权的认定。 双方本次全球范围内的和解全面且最终地解决了双方的纠纷。 任何一方

均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责任， 并且法院也未就双方诉讼案件的实质性内容做出任

何认定。

综合考虑到涉外案件诉讼成本较高、 时间较长， 长期的诉讼过程对发行人日常

经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证据出示环节源代码出境存在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泄露风险， 以及可能受中美政治环境影响等因素， 发行人同意与 ＩＴＣ 进行和解。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发行人与 ＩＴＣ 签署了 《保密和解协议》， 同时双方在各自官网公开发

表了和解声明： 任何一方均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责任， 并且法院也未就双方诉讼

案件的实质性内容作出任何认定。 为了全面地解决纠纷， 并避免任何将来可能产生

的误解， 双方签订了 《保密和解协议》。

这场与美国 ＩＴ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ＣＡＤ） 的知识产权纠纷始于 ２０１５ 年， 直到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双方才达成全球和解。 而浩辰软件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就进入上市辅导流程， 这也说明，

双方的和解也是浩辰软件迫于上市压力而作出的一种选择， 终于结束了两家长达六

年的知识产权纠纷。 而浩辰软件的这种 “被动和解”， 为诉讼所耗费了巨大资金，

其中仅 ２０２０ 年境外律师诉讼费就高达 ７８４ ２９ 万元， 这已经占到当年净利润的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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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浩辰软件招股书

不仅是律师费， 在 ４ 月的双方和解中， 浩辰软件还支付了 ４２０ 万美元的和解费。

近 ３０００ 万的预计负债已经显示在 ２０１９ 和 ２０２０ 年的财务报表中。 由于双方和解协议

保密， 目前尚并不清楚浩辰软件是获得了一揽子和解， 还是后续还需要向 ＩＴＣ 每年

缴纳一定费用。

来源： 浩辰软件招股书

１ ２ ３　 中国企业主动维权的意识较低， 在商业秘密纠纷在多处于被

动防守的地位

下图 １ ７ 示出了近五年涉及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秘密诉讼案件原告国籍统计饼

状图 （涉中国企业）。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很少作为原告出现在商业秘密纠

纷案件中 （合计仅占约 ２６% ）， 原告国籍主要是美国， 合计占比达到了约 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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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１ ８ 示出了被告国籍统计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可看出， 中国企业主要

作为被告出现在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 （占约 ９０% ）， 美国和日本公司也少量地出现

在了被告当事人一方中。

图 １ ７　 原告国籍统计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图 １ ８　 被告国籍统计

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１ ２ ４　 中国企业在海外商业秘密诉讼中并不占据优势

从已有的海外商业秘密案件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来看， 涉中国企业案件大多并没

有公开的判决结果， 在已经作出判决的案件中， 出现了多种涉商业秘密的结果情况，

包括中国企业处于优势地位 （如另一方商业秘密主张不被支持、 另一方撤诉等）、

中国企业处于劣势地位 （如受禁令约束、 另一方商业秘密主张被支持等） 或其他结

果 （如和解、 其他裁定等）， 排除暂无结果的案件， 中国企业占据优势的案件仅有

三成； 在涉深圳企业的案件中， ６ 成以上暂无判决结果， 在已经作出判决的案件中，

深圳企业处劣势地位的案件占比 ６ 成。

下图 １ ９ 示出了判决结果统计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由图 １ ９ 可以看出， 涉

中国企业案件大多并没有公开可查询的判决结果 （占比约 ７ 成）， 因此以 “暂无”

状态标识出来， 这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案件最终通过和解方式结案且并未

公开或已撤诉； 二是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 还未作出判决。

在已经作出判决的案件中， 出现了多种判决结果情况， 包括中国企业处优势地

位 （此处指中国企业就涉商业秘密案由获得诉讼优势地位， 例如另一方撤诉、 另一

方商业秘密主张不被支持， 约占 １２% ）、 中国企业处劣势地位 （ （此处指中国企业就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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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９　 判决结果 （涉中国企业）

涉商业秘密案由处于诉讼劣势地位， 例如受禁令约束、 另一方商业秘密主张被支持

等， 约占 １５% ）、 其他 （例如和解、 涉冻结令等， 合计约 ９% ）。

由于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长， 且通常涉及保密信息， 以及考虑到美国诉讼案

件以和解结案比例较高， 故上述统计数据中暂无判决结果的案件比例较高。

若排除掉案件状态暂无的案件， 可查询结果的案例中， 判决结果情况的饼状图

如图 １ １０ 所示。 由图 １ １０ 可以看出， 在可查询结果的 １２ 件案件中， 中国企业处优

势地位 ４ 件 （占比 ３３ ３% ）、 中国企业处劣势地位 ５ 件 （占比 ４１ ６% ）、 其他 ３ 件

（如和解、 涉冻结令等占比 ２５% ）。

图 １ １０　 可查询判决结果 （涉中国企业）

１ ２ ５　 中国企业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难度大

各国之间法治建设程度不在同一层次， 相应的法律规定的也不尽相同， 从法律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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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来说，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的阻碍十分明显。 面对差异化巨大的营商环境和实施

局面， 企业很容易陷入商业秘密保护陷阱。 一旦陷入海外商业秘密纠纷， 要在各国

的规定和要求中取得尽如人意的结果， 难度很大。 一是对国外法律制度、 司法程序

不熟悉。 国外法律环境错综复杂， 各国政策和法律制度各不相同， 企业难以在短时

间内获取和掌握法律信息。 二是寻找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及专家资源难。 商业秘密保

护专业性强， 兼具法律、 技术专业的复合型专家较少， 遭遇海外纠纷后， 企业难以

迅速准确找到优质海外维权专家资源以匹配其维权诉求。 三是海外维权成本高、 周

期长。 企业在面对海外商业秘密纠纷时压力巨大， 很多中小企业直接放弃维护自身

的权益， 甚至很多具备实力的大企业也疲于应对。

１ ３　 深圳市海外商业秘密维权保障机制现状

中国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在 １９７８ 年之后开始逐步重视， 经过 ４４ 年的发展已

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其中深圳作为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 始终致力于

为出国型企业提供海外商业秘密维权援助， 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２０１９ 年以来， 深

圳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技术支撑体系建设首批试点

和全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示范建设首批试点， 同时依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 （深圳）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 （深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 建立并启动

运行了知识产权一站式的协同保护平台， 首批 ８ 家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均已入驻； 深

圳同时获批了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深圳分中心的建设项目， 及广东

深圳 （南山） 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的建设项目， 将依托深圳南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建立省市区三级联动共建的商业秘密保护基地， 为全省首个。 深圳市 ３２ 部门联合签

署 《深圳市关于对知识产权 （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 也将推进深圳市知识产权诚信体系的建设。

服务于企业发展需要， 深圳统筹协调各类知识产权服务资源、 积极开展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指导和援助服务， 提供海外知识产权业务公益培训， 帮助有关企业在深

化合作的同时提升了维权意识和能力。 深圳市对其企业出口的重点区域及重点领域

提供了知识产权分析预警的公共服务， 也不定期组织有关专家、 企业及专业服务机

构举办各类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加强企业的业务研判能力， 也对其面临的困

难提出了指导性对策建议。 此外， 深圳以中国获批建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导中心深圳分中心为契机， 秉持 “一平台、 两支撑、 三体系” 理念， 构建了海外

维权多元化立体工作格局。 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经济大区、 科技强区、 创新高地，

南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搭建了中国 （南山） 海外知识产权协同服务平台， 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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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知识产权实战专家及服务机构， 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常见知识产权纠纷， 归纳

总结了 《海外主要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应急服务指南》 《主要国家海外知识产权风险

防控信息服务指南》， 包含海外商业秘密部分， 将分期向企业推送， 帮助企业提升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同时提高其纠纷应对能力。

２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问题

据统计， 中国企业在美、 日、 德、 英四国的民商事诉讼近 ５ 年案件总数为 １９１

件， 整体呈增长趋势。

进一步地， 对该 １９１ 件案例进行二次检索， 对二次与商业秘密纠纷关系紧密的

检索结果进行判决或文书的阅读和分析， 提取关键信息， 过滤掉噪声和无关信息，

进行人工标引和分类。 下表 ２ １ 展示了经人工筛选和标引后的近 ５ 年美英德日四国

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 在涉中国案件中的诉状或判决中详述关于商业秘密的实质性

请求或主张的基本情况， 例如包括原被告名称、 原被告国别、 纠纷发生国家、 起诉

年份、 判决结果、 泄漏环节、 秘密类型等， 相关典型海外商业秘密案例详见附件。

２ １　 企业风险高发环节

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已经成为企业的共识。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国内

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商业合作的广泛开展以及人才的频繁流动， 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的商业秘密泄露现象愈演愈烈， 商业秘密被无端泄露或遭他人盗用的现象频发，

给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利益损失。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存在， 不仅极大地消减了企

业开发商业秘密的热情， 也破坏了公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是指通过不正当手段， 行为人非法获取、 披露、 使用或未

经他人允许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 从而侵犯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具体可以分

为以下四种： “１ 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 也即行为人采取了不正当手段直接获取了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２ 滥用不正当获取的商业秘密； ３ 滥用合法掌握的商业秘密；

４ 第三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即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行为人作出了侵犯商业

秘密的行为， 却毅然接受并获取该商业秘密来加以使用、 披露或扩散”。 泄密方式

主要包括： １ 前员工及员工的人员流动； ２ 业务往来中被第三方获取 ３ 其他方式。

下图 ２ １ 示出了商业秘密泄漏环节统计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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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　 泄漏环节 （涉中国企业）

从图 ２ １ 以看出， 涉中国企业的案件， 商业秘密的泄漏环节大多是来源于以下

几种途径： １ 前员工 （占比约 ５８% ）， 也是商业秘密纠纷中最为常见的泄漏途径；

２ 一部分由第三方泄漏 （占比约 ３６% ）， 这里所指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制造商、

代理、 合作磋商、 代工厂等； ３ 还有部分原告未明确途径 （占比约 ６% ）， 此处合

理预估原告是希望通过美国的证据开示程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获取进一步的证据。 而对

于涉深圳企业案件而言， 如图 ２ ２ 所示， １１ 件案件的商业秘密泄漏环节主要来源于

前员工 （占比 ７２ ７３% ）， 此外第三方泄漏占比 １８ １８% ， 其余未明确途径。

图 ２ ２　 泄漏环节 （涉深圳企业）

２ １ １　 企业管理环节的商业秘密泄露

在海外企业管理过程中， 商业秘密泄漏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管理不

充分。 具体体现在： １ 企业随意处置涉密资料、 卫生清洁工或服务等无关人员可以

随意获得； ２ 企业没有制定接待外部人员参观访问时的相应防泄密预案， 导致参访

期间访客能够随意拍摄涉密设施或者随意带走涉密资料； ３ 企业工作人员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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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有关商业秘密的业务交流时， 可能被他人口头套取技术或者秘密信息； ４ 企

业管理层在涉密会议上没有提出保密要求， 导致员工随后便把商业秘密转发泄漏出

去； ５ 企业没有在宣传、 员工投稿、 发表论文等行为时进行保密审查等。 二是制度

不善。 一些企业复制同行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导致其制度缺乏针对性及可行性。

例如， 企业没有对员工保密培训制度提出适合自身企业发展情况的具体指标及相应

考核措施、 没有切合企业所在国的法律制定相应制度等。 三是有制不依。 很少企业

能够将对涉密人员管理工作做到位， 例如要求岗前进行审查、 上岗进行保密培训、

离岗进行执行脱密等， 且这类现象较为普遍， 存在极大的泄密隐患。 四是约束不力。

例如有些企业虽然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 但不对协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或是有

些企业虽然印发了商业秘密的管理计划， 但实践中缺少对计划的检查及考核； 以及

部分企业在出现泄密事件以后也并不查处和惩诫侵权 （失职） 者， 导致了泄密事件

层出不穷。 五是技术落后。 面对信息时代， 窃密手段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隐秘， 但

企业相应的保密技术、 保密措施落实不到位， 导致企业在面对高科技窃密时漏洞百

出， 特别是企业部分商业秘密信息在即时互联网或通信工具上的传播， 形成了客观

不设防的局面， 企业竞争对手及窃密者能够轻易收集到其所需要的商业秘密信息。

２ １ ２　 企业经营环节的商业秘密泄露

在海外企业经营环节， 商业秘密泄漏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外部调查咨询带来泄密风险。 企业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

全球贸易， 与跨国企业寻求密切的 “竞合” 关系的同时， 有关倾销与反倾销、 贸易

争端、 关税壁垒等涉外类竞争也愈发激烈， 商业秘密保护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不

断上升。 部分跨国企业通过委托三方调查咨询公司， 以开展企业考察或引诱员工泄

密的方式窃取我国涉外企业的商业秘密。 一种方式是第三方公司以业务咨询为名义，

以高额的咨询费用引诱企业内部员工泄露商业秘密； 另一种方式是第三方公司以考

察选取国际知名品牌的全球供应商并提供大量订单为名义， 要求企业填写涉及工艺

流程设计、 生产成本及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问题的相关问卷。 这些相关三方调查咨

询公司人员既懂法律法规， 又具备反侦察意识， 导致该类 “引诱他人披露商业秘密

的侵权行为” 难以防范、 处置、 追责。

二是线上邮件商谈带来泄密风险。 当下疫情影响仍存， 线上邮件商谈逐渐成为

企业开展内外贸交易的主流， 但是因为网络的虚拟属性， 交易各方在洽谈磋商的过

程与面对面交易的过程有所不同。 黑客可以通过更改企业局域网服务器中邮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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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配置， 或是更改企业主页上邮箱链接的方式， 分析底层协议后截收或窃听有关

邮件， 通过远程管理程序操作目标计算机中的邮件等方式盗取企业商业秘密。 企业

不仅需要预防窃密者冒充客户套取价格、 销售策略， 更需要防止自身被窃密者冒充

而引发的客户信息流失。

三是大数据分析带来泄密风险。 当今数据存储介质与传输方式的改变， 导致传统

商业秘密保护手段难以应对 “爆炸式” 增长的数据信息， 商业秘密保护难度更为凸

显。 很多数据尤其是一些隐性数据具有较高的价值， 企业内部用户在使用网络时， 也

可能存在数据商通过收集高价值隐性数据后再进行大数据分析的方式窃取商业秘密信

息。 这种方法隐蔽性高， 企业难以察觉并防范， 严重威胁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信息安全。

四是三方评估论证带来泄密风险。 当下国际上， 医药、 医化等行业在项目建设

开展前大多需要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部分项目还需要进行安全评价

论证等多类评估工作。 其过程中评估论证人员极易接触到的配方、 生产工艺、 流程

数据 （如时间、 用料量等） 等商业秘密， 加之企业监管存在死角、 处罚条款缺失等

因素， 导致企业商业秘密泄露风险大幅增加。 部分三方评估机构还存在层层转包、

资质挂靠、 人员流动性强等问题， 导致机构对评估论证工作实际完成人的 “控制

力” 缺乏， 商业秘密保护存在监管死角。

２ ２　 风险高发的企业类型及秘密类型

下图 ２ ３ 示出了商业秘密类型统计饼状图 （涉中国企业）。 从图中可以看出，

涉中国企业的案件大多涉及技术秘密 （占比约 ７６% ）， 少量涉及经营秘密 （占比约

１５% ）， 少量既涉及技术秘密又涉及经营秘密 （占比约 ９% ）。 而对于涉深圳企业案

件而言， 全部 １１ 件均涉及技术秘密。

图 ２ ３　 商业秘密类型 （涉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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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海外商业秘密纠纷高发的行业、 企业

涉中国企业商业秘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计提情况主要有：

（１） 海外商业秘密高发的行业： 通信技术、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物、 医

药产业； 新能源产业； 材料产业。 这些行业科技含量较高， 企业保有的技术秘密较

多， 面临的竞争风险相应增加。

（２） 头部企业容易遭遇来自竞争对手的阻击， 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海能达、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商业秘密诉讼

涉案金额大， 关涉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 因此， 商业秘密诉讼成为国外竞

争对手打击中国企业的手段， 重点行业的头部企业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

３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

综合以上研究情况来看， 商业秘密纠纷成为经贸摩擦制裁和制衡中国企业的新

增长点之一。 因此应该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融合保护机制， 助力打造良好的商业秘

密保护环境， 全面提升企业对商业秘密的创造、 运用、 管理以及保护， 可以从建立

事前保护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并加强技术更迭， 以及加强维权风险防控三方面开展

保护工作。

３ １　 建立事前保护机制

以企业为中心， 建立综合保护机制， 首先要在商业秘密纠纷发生前做好预防

措施：

３ １ １　 完善企业制度， 加强人员管理

目前我国涉足海外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 企业多数规模不大， 企业管理相对

简单， 部分企业甚至没有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商业秘密保密制度， 部分企业保密制

度也不够科学严谨， 对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信息、 商业秘密保护的责任人、 商业秘密

的保护期限等事项界定不清， 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 因此， 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关

键环节之一， 外贸企业是否能够建立健全外贸企业商业秘密保密制度尤为重要。 外

贸企业应建立切合惬意实际且可实施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例如制定保密手册、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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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举报奖励、 员工培训等相关制度， 鼓励员工反映举报泄密问题，

提升员工保密意识与法制观念， 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对外界能

接触到商业秘密的各类交易、 非交易行为施行并落实严格的保密措施， 并要求相关

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根据海能达被诉案件的前车之鉴， 中国企业应强化商业秘密保

护意识和手段， 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规则， 特别是要加强员工管理。 具体而言：

首先， 在员工入职前， 企业要重点关注招聘的岗位是否为涉密岗位。 如果是涉

密岗位， 要对人员进行涉密提醒， 而且确保是书面提醒， 必要时候应对拟聘用的人

员进行背景调查， 同时与其签署保密协议。 一般劳动合同中均有保密条款， 但应根

据具体岗位决定是否需要单独签署保密协议。 同时， 企业应结合所在地政策及法律

顾问意见， 选择是否与员工签订 “竞业协议”， 限制员工在竞业期内， 特别是在对

外合作的重要阶段 “跳槽” 或对外提供专业有偿咨询服务。 其次， 在聘用过程和常

规的新员工培训中， 企业对曾经任职于竞争对手公司的员工， 应禁止其使用前雇主

或者任何第三方的机密信息或者专有信息， 并着重强调员工对前雇主和现雇主均承

担保密义务， 以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 降低或者减少潜在的第三方指控的风险。 再

次， 对于在职员工， 企业领导应注意工作量状况及市场情况等客观条件， 在进行充

分的综合评估后， 决定是否采纳以下措施： １ 进行保密培训， 加强员工相关法律法

规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宣贯， 强调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产权， 保证员工知法、 懂法、

守法； ２ 罗列涉密清单， 包括涉密人员、 涉密机器等； ３ 对于特殊岗位， 要定期 ／

不定期签署保密协议； ４ 设置匿名举报通道； ５ 设置违规人员问责处罚机制；

６ 研发人员及相关涉密人员要记录工作过程和成果， 以及有关涉密点的证明材料；

７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涉及的新技术、 新方法的培训， 使员工及时掌握相应的保密

技能。

从次， 在工作期间， 若企业发现员工有任何盗用或者滥用任何第三方商业秘密

或专有信息的行为， 应及时研究制定救济方案， 保存有关证据。 若企业发现员工有

任何盗用或者滥用任何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专有信息的行为， 应立即联系法务部门或

者对接外部合作律师， 对可供选择的救济方案进行评估， 及时采取恰当的救济措施。

最后， 在员工离职时， 企业也应书面提醒其持续保密义务， 并签署确认书。

３ １ ２　 开展企业商业秘密分析评议

企业应针对商业秘密纠纷聚焦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分析评议， 例如开展己方是否

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评估， 以及企业划分的商业秘密范围是否符合法律政策等

—６１２—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一系列分析评议工作。 分析评议工作可委托企业所在地的律师事务所或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 同时企业也应鼓励内部人员也深度参与评议工作， 系统了解企业自身风险。

３ １ ３　 制定行业自律守则， 规范行业行为

企业应制定行业自律守则， 对环评、 安评专家进行建库管理， 及时通报业务背

景、 及时发现回避情形。 同时建议企业出台行业规范， 约束第三方机构信息保管和

信息存档的范围， 对于涉及商业秘密信息的存档由行政部门和企业自行保管。

３ １ ４　 充分关注和运用商业秘密保护规则

２０２０ 年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经贸协议， 且商业秘密保护是其中的重点内容之

一。 据此， 美国有关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则可能将有所调整， 并必将进一步趋严。 例

如， 协议中民事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转移和降低启动刑事执法门槛的规定， 可能导致

更多商业秘密案件的立案。 对于企业而言， 这也将是一把双刃剑， 知识产权保护得

力并能够充分运用规则的企业将从中获益， 而缺乏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意

识和能力的企业也将面临更大风险。

３ ２　 完善基础设施， 加强技术更迭

提升商业秘密保护要软件硬件都跟上， 目前， 部分海外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基

础设施较不完善， 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企业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形成、

存储、 传递、 获取及保护都更加离不开信息化手段。 据统计， 现阶段在商业秘密泄

露的方式中， １０ ０８% 是 Ｕ 盘拷贝的， １２ ３１% 是电子邮箱发送的， 而在涉及互联网

违规传输的涉密文件中， 即时的通信软件泄密已经占到了 ６０% 以上。 可见， 运用发

达的信息技术对抗泄密并构建商业秘密安全保护平台十分关键。 企业应该通过加强

信息化基础建设， 从线上对商业秘密资料的下载、 复制以及访问实行全程管控， 从

线上商业秘密信息的形成、 流转、 存储、 应用及脱密等全生命周期着手， 形成文件

全周期的安全保护， 以及 “进不来、 打不开、 拿不走、 赖不掉” 的科学管理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 加强技术更迭可采取以下方式：

３ ２ １　 重要场所加强防护

企业的重要场所应安装门禁或视频监控等安全防护系统， 可通过门禁卡 ＋ 生物

特征识别相结合和的技术， 实现对通行权限的管理， 从而避免无关人员随意进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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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域。 除此之外， 企业还可在重要场所配备信号屏蔽装置， 防止重要会议被窃听

或重要信息通过无线网泄露。

３ ２ ２　 完善网络保护， 提升防护能力

企业应加强对黑客等非法入侵的预警， 制定网络泄密处置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处置。 同时建议通过专门网络、 专门系统洽谈联系客户， 所有操作及信息均存在该

系统及专网中， 建立会员注册的实名制或身份认证制度， 能够防止企业商业秘密在

网络交易过程中被侵犯的风险。

３ ２ ３　 升级文件防扫描、 复印技术

目前， 防扫描、 复印技术包括两类： 一是使文件不可被扫描、 复印； 二是文件

被扫描、 复印后能被查知。 其原理一是利用光的折射、 反射、 偏振原理， 制造特殊

的防复印纸， 或使用热敏油墨、 光敏油墨打印输出文件， 防止文件被复印； 二是使

用光学变色材料在制造原件的纸张表面加盖水印或不可见的标识， 一旦文件被扫描

或复印， 水印或标示会显现出来， 并能在复印件上留下文件非法复印的记号。

３ ２ ４　 保护计算机终端

采用电源滤波、 信号滤波技术和 “红 ／黑” 隔离的布线方式， 减少计算机终端

电磁辐射， 对计算机终端显示屏进行防拍摄保护， 防止偷拍、 偷录造成商业秘密

失窃。

３ ２ ５　 加密电子文档

文档加密系统可以通过加密的算法对文件进行加密， 使文件在使用、 传输过程

中都处于加密状态。 同时， 只有在加密系统授权的客户端能对文件进行解密， 其他

系统中无法打开文件。 这样， 还能设置文件权限， 包括是否允许打印、 复制、 截屏、

删除、 拖拽、 外发、 插入以及是否强制加密。

３ ２ ６　 控制人员访问

身份认证技术对信息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应采用静态密码加动态口

令与访问控制、 入侵检测 （如防火墙保护、 网闸隔离等） 相结合的技术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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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电子文件审批、 存档、 输入 ／输出系统， 从而能够在真正实现办公无纸化、 涉密

信息无盘化、 载体管理智能化的同时， 能限制非授权终端的访问和非法接入。

３ ２ ７　 设置定位报警系统

当前， 实时定位、 报警技术已经日趋成熟， 在存放商业秘密载体的密码公文包、

密码文件柜中内置一套定位、 报警系统， 信号接收器放置在文件柜附近或人随身携

带， 能实时接收定位、 报警系统位置信息。 一旦信号接收器和定位、 报警系统距离

超过设置的上限， 信号接收器便能发出报警信号， 及时提醒有关人员。

３ ２ ８　 采用移动端即时通信

将移动端即时通信软件用于企业内部人员对信息传递、 召开内部会议， 既便于

信息交互， 又利于信息监管， 消除秘密泄露隐患。

３ ２ ９　 对数据进行脱敏

数据脱敏技术能通过遮掩、 替代、 数值变化等自动化算法将数据中的商业秘密

的私密信息进行特殊处理。 在形式上保持真实信息结构、 语法、 内容的表象下， 隐

藏敏感信息， 即使遭受攻击和窃取也不会泄漏敏感信息。 与传统的通过人工手动查

找， 或利用首字母或特殊符号替换的方法相比， 更加高效安全。

３ ２ １０　 创新秘密上链

企业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具有的保密性、 透明性、 完整性以及全程可追溯性的

特点， 解决商业秘密网络保护难追溯、 难查处的问题。 以持续扩容的链式结构提供

商业秘密保护纵向保障， 以区块链存储技术的多点分布存储机制提供商业秘密保护

横向保障， 纵横保障大数据背景下商业秘密信息内容的内在安全性。

３ ３　 加强维权风险防控

企业在维权阶段也应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在依法维权的同时将损失降至最低，

应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３ ３ １　 组建应对团队

商业秘密案件普遍存在边界模糊、 涉及技术内容繁多且复杂， 同时诉讼程序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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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情况。 因此， 企业应着手组建由企业内部人员和外部专业人员共同组合成的专

业商业秘密纠纷应对团队。 其中企业内部人员负责提出合理要求、 整体把控纠纷方

向、 协调工作内外等工作； 建议外部专业人员负责制定纠纷应对策略、 具体谈判等

诉讼相关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对外部专业人员的雇佣应考虑其商业秘密专业

资质， 并着重考量其是否有具有办理同类案件的经验以及其商业秘密纠纷应对的成

功率。

３ ３ ２　 明确应对策略

企业可采取的应对商业秘密纠纷的策略主要包括： １ 以 “涉案商业秘密已经成

为公知， 并不构成商业秘密” 的角度出发进行抗辩。 例如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所涉技

术秘密曾经已被公开， 并不具有秘密性。 ２ 以 “企业或个人未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 的策略来进行抗辩。 例如举证证明的被指控者未实施法律文件规定的侵犯商

业秘密的行为， 所以其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３ 以 “权利人对商业秘密

未采取保密措施” 的策略进行抗辩。 例如有证据表明持有人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

施、 具有放任商业秘密公开的主观意图。

此外， 因为波及被告企业的商誉以及企业可能面对刑事制裁， 商业秘密的诉讼

案件往往会对被告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因此选择与原告达成和解是该类诉讼常见的

解决方式。 但企业应注意， 即使经专业人士分析评议后企业决定和解， 也应该选择

恰当的和解策略， 例如在和解的准备阶段， 企业应制订并优化和解策略， 在权衡整

体利弊后选择是否制定有效的反制手段用于支撑谈判， 常用的反制手段包括获得原

告的合作伙伴支持、 提起反诉、 采用舆论影响、 减少或削减对原告企业的采购及合

作项目等。

３ ３ ３　 合理利用程序进行有利抗辩

商业秘密诉讼程序普遍较为复杂， 原告和被告在程序上的较量， 例如是否或者

如何引入陪审团， 是否或者如何引入专家等选择， 往往是案件胜诉的关键。 因此，

企业应重视并合理利用诉讼程序， 尽量干预并能够阻止不利于己方的陪审团和专家

的参与。

３ ３ ４　 慎重提交材料

被告为了证明无侵权责任， 在应对商业秘密纠纷时往往需要主动或被动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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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其研发的档案资料。 此时如果企业仍然欠缺保密意识， 因为急于应诉而将有关

的研发资料全盘托出， 可能反而导致自身商业秘密泄露流失。 因此， 在向法院提交

研发有关材料时， 企业应慎重考虑哪些材料适合提交。 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有关程序，

在与己方律师充分沟通后， 权衡各种利弊， 具体如其他证据是否充分、 相关材料的

证明力度、 如果因为败诉可能导致的市场以及商誉损失状况等， 并尽可能地减少提

交自身研发资料， 可以的话尽量不提交研发资料， 即便一定要提交， 企业也应尽量

灵活使用相关程序规定， 缩小法官等法院人士向他人透露的范围。

３ ３ ５　 妥善保存档案和文件

在美国诉讼程序中， 未能保留潜在的相关文件可能会让一方处于极度劣势。 即

使无意中删除或损坏证据的行为， 也可能引起不利事实推断， 即被法庭或陪审团推

论为这些证据是因为对该当事方不利才遭损毁。 因此， 只要诉讼开始， 甚至只要某

指控或法律主张有被提起的可能性， 企业就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相关证据的完好无损。

在诉讼中或者预期会发生诉讼的情况下， 律师会例行发出证据保存通知， 确保所有

能接触到相关证据的员工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而此时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按照

该通知的要求， 确保任何潜在涉诉的证据材料都被恰当保存。

３ ３ ６　 做好风险防控， 对仍在诉案件应预防高额判赔

根据近年来案件数量发展趋势， 以及受一些诉中国企业获得较高赔偿的有利判

决影响， 我国企业在海外商业秘密纠纷仍可能在高位运行， 企业应做好风险防控，

尽可能避免卷入纠纷。 对于已经进行抗辩的案件， 企业在诉讼过程中， 应当积极收

集证据并保证证据的完整性，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申请财产保全。 另外， 企业必须要

衡量所要保护的海外知识产权与可能的胜算率及实际收益是否成一定比例， 在诉案

件需要从企业的利益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 充分汲取中国企业前案经验， 做好高额

判赔预案和应对准备。

概言之， 商业秘密是企业持久的生存动力， 企业需要不断地创造和研发。 因此，

我国海外企业在应对国际商业秘密摩擦时， 应以国家为后盾， 在满足以商业秘密为

核心的企业发展需求的同时， 保证企业高新技术的良性循环， 形成商业秘密融合的

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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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综上， 通过对海外商业秘密保护宏观政策和国际环境、 海外商业秘密保护问题

现状、 深圳市商业秘密海外维权保障机制现状等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现状的分析， 同

时对典型海外商业秘密相关案例的进行剖析， 深入了解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高发环

节及维权现状， 本报告归纳总结出了海外商业秘密保护的常见问题、 难点痛点。 针

对企业应管理环节和经营环节中可能存在的商业秘密保护漏洞， 本报告从建立事前

保护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并加强技术更迭、 加强维权风险防控三角度提出切实对策

建议， 切实满足了企业 “走出去” 过程中的商业秘密保护需要， 为我国企业因商业

秘密问题可能遭受到的海外法律诉讼、 外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提供了对策建议，

为企业海外商业秘密保护合规管理、 获权维权提供帮助， 提出了建立具备风险预警、

纠纷应对等完备服务功能的海外商业秘密维权保障机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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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外展会知识产权风险

企业海外参展常见的知识产权风险集中在专利权 （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 风险、 商标权风险和版权风险三大方面。

一、 展会知识产权风险

（一） 专利权风险

参展产品一般融合了最先进的研发成果， 因其外形、 结构、 原理被抄袭而引发

的专利侵权纠纷是展会中发生比例最高的。 外观设计专利、 普通的实用新型专利，

行内人观察后一般就能模仿。 大部分的展会查抄都因专利而起， 并且已经由简单的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侵权纠纷发展成为复杂的、 不易判断的发明专利侵权纠纷。 例

如参展商未经专利人许可开展许诺销售、 销售、 生产、 使用、 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

许诺销售与销售的区别在于， 许诺销售仅仅是一种要约， 而销售则是对物的归属的

转移。

（二） 商标权风险

商标一般由文字、 图形或者其组合图案构成， 附注在商品、 商品包装、 服务设

施或者相关的广告宣传品上， 显著而醒目， 有助于消费者将一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

相区别， 便于认牌购物， 也便于经营者展开正当竞争。 商标具有地域性， 如果某企

业的商标在中国注册， 但在参展地却被其他人抢注成功， 那么企业未经授权在参展

地使用该商标就属于侵权行为。 此外， 如果在商品、 包装以及相关广告宣传品上出

现了在中国属于通用名称而在其他国家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时， 企业也可能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视为商标侵权。 判断商标侵权的基本标准， 是新的商标是否与老的商标

有混淆危险。

（三） 版权风险

参展企业散发的参展材料中如果使用了他人作品， 或者搭建的展台使用了他人

设计方案， 都可能导致侵犯他人版权。 展会中， 因使用背景音乐、 他人摄影作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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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等而被追究责任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企业还应注意展会现场使用的电脑中

所承载的软件是否是正版。

二、 海外参展知识产权纠纷类型

（一） 产品侵权

参展知识产权纠纷主要集中在产品方面。 一件展品， 其结构设计和技术方案可

能受到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 外形可能受到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 如果产

品的商标进行了注册， 则可能享有商标专有权的保护； 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可能涉

及版权的保护。 此外， 视当地的知识产权制度规则， 还有可能涉及货源标记、 原产

地名称、 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 参展产品正是众多知识产权的综合载体。 因此，

参展企业需要避免因产品的专利、 商标、 版权侵权等问题遭遇竞争对手起诉或管理

机构的执法处理。

（二） 材料侵权

展台、 展板、 宣传手册、 产品说明、 产品演示的音频视频等， 这些材料往往涉

及版权保护。 如在展位设计上， 参展商往往投入大量心血， 进行精心设计和组合，

用来表达企业和产品的个性， 凝结了设计者的创意和劳动成果， 不可随意抄袭。 国

际展会中展台设计侵权更多发生在参展商未经许可使用设计方的展台设计， 而非参

展商之间的侵权。 因此， 推销、 演示、 宣传或展示设计可能因使用到受保护的美术、

摄影、 图形或模型作品， 背景音乐， 计算机软件等而引起纠纷。

三、 德国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常见法律程序

德国和欧洲企业针对中国展商常用的法律手段分为民法、 行政法和刑法三种，

民法上的主要形式有警告信 （附带保证书）、 临时禁令、 起诉书， 行政法上的主要

形式是海关扣押， 刑法上则是对故意侵权嫌疑人的刑事调查程序。 按德国法律， 故

意侵犯知识产权的， 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 而且也触犯刑法， 而过失侵犯知识产权

不触犯刑法， 只承担民事责任。 海关扣押和刑事调查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海关

人员来执行， 因为除了一般的警察机关以外， 海关人员也是德国法律所定义的 “检

察机关的辅助调查人员”， 所以除了执行海关自己的公务外， 也要接受检察院的指

示协助刑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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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警告信

警告信在德国之所以是常见的法律手段之一。 一般由权利人的律师撰写， 然后

直接送交到侵权人的展台上， 大多数情况下是英文或德文。 按德国法律， 此类民事

法律文书不需要翻译成收件人母语。 所以中国展商在收到警告信的情况下， 千万不

要以为对方没有用自己能读懂的语言发函就可以置之不理。 而是应当先请懂德文或

英文的人给自己解释一下信的内容， 以便及时考虑应对策略。 警告信还往往会附带

一份事先草拟好的保证停止侵权书。 权利所有人会要求侵权人在保证停止侵权书上

签字。 这类保证停止侵权书因公司或律师事务所不同格式会有很多差别， 但是有一

条总是存在， 即侵权人保证如果将来再发生同样的侵权行为， 那么就支付给权利人

一笔合同罚金。

（二） 保证停止侵权书

警告信经常会附带一份保证停止侵权书 （下文中简称 “保证书”）。 保证书常常

会有以下内容： 侵权人向权利所有人保证， 立即停止在德国的商业领域内生产、 经

销、 进口等等或出于以上目的占有带有如下商标 （或含有如下外观设计） 的产品。

如果将来违反上述保证， 每违反一次， 甘愿承担合同罚金 × × × × 欧元。 保证书还

经常包括： 侵权人许诺给权利所有人提供具体的生产和销售信息、 销售渠道、 销售

额等； 侵权人保证赔偿权利所有人因侵权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包括律师费。

（三） 临时禁令

临时禁令， 或称诉前禁令。 如果警告信的收件人不肯签署附带合同罚金的保证

停止侵权书， 那么权利所有人下一步就会去法院申请临时禁令。 临时禁令是德国企

业在展会上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 而且风险门槛比较低。 虽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９４５ 条也有规定， 如果事后打正式官司证明临时禁令是无理的， 那么申请人要赔偿

被申请人的损失， 但不像中国的诉前禁令， 申请的时候就要缴纳担保押金。 在德国

申请诉前禁令时， 连法庭费都不用预付。 申请人只需要提供自己的专利证明的复印

件， 对方产品的照片或产品目录复印件， 或打印出对方网上的广告等， 然后 “比较

可信地” 阐述一下对方的产品为什么侵权就可以。 只要法院感到侵权的可能性超过

５０% ， 那么就会按照申请人的请求颁发诉前禁令。 法院裁决时一般是不经庭审直接

裁决， 被申请人因而没有机会在颁发诉前禁令之前做庭审答辩。 被申请人即使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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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侵权， 也要 （暂时） 完全服从诉前禁令的要求， 撤下或交出相关产品， 涂黑

或者销毁相关产品目录， 千万不能硬碰硬， 否则会有遭遇警方拘留的风险。

（四） 临时财产扣押命令

德国法院可能为了保障临时禁令官司费用， 而发布的临时财产扣押命令。 临时

财产扣押命令是一种和临时禁令程序类似的紧急程序， 其目的是防止被告 （或被申

请人） 利用法院正式裁决之前的时间转移财产， 所以在法院正式裁决之前就要求被

告 （或被申请人） 交纳保证金或暂时扣留他的财物和资产以保证将来法院裁决的执

行。 在展会上， 有时有些德国律师会在申请临时禁令的同时也申请临时财产扣押命

令。 其效果是， 中国展商作为被申请人不但要依照临时禁令的裁决， 立即停止展出

侵权产品， 涂黑产品目录上相关的页面， 而且还要马上支付一笔保证金来担保临时

禁令程序和临时财产扣押命令程序的所有官司费用， 额外还要加上法庭执行员的

费用。

（五） 民事诉讼

尽管通过正式起诉原告不能像用临时禁令那样， 马上就能达到禁止对方继续使

用相关商标或专利的目的， 但正式起诉仍然是德国和欧洲企业在展会上经常采用的

方式之一， 原因之一是在展台上可以很方便地送达起诉书。 按德国民事诉讼法， 如

果外国企业来德国参加展览会， 那么在展会召开期间， 展台也属于该企业在德国的

“营业场所”， 而营业场所也是可以有效送达起诉书的地点之一。 而有效的送达是法

院给被告规定的应诉期限和其他期限开始记时的前提条件。 通知里一般会规定被告

在 ２ 到 ４ 周之内委托律师应诉。

在起诉书里原告律师一般都会附带提出如下申请： 如果被告不按时应诉， 就请

法院做缺席判决。 民事案件里， 法院做缺席判决时不做实质性的调查， 而是直接按

原告的主张判决， 并判被告承担官司费用。 对缺席判决， 被告人只有 ２ 周的时间提

起复议。 但是如果中国展商既不委托律师应诉， 也不按期在德国指定一个送达收件

委托人， 那么在缺席判决下来后， 法院只需把判决交付德国邮局， ２ 周后就视为送

达， 随着送达的完成， 被告人的复议期限就开始计时， 错过了复议期限， 缺席判决

就无法获得救济。 由于起诉书本身还不会对被告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所以不会影

响本次展会的继续进行。 但这也使不少中国企业参展的职员对起诉书不重视、 不及

时请人翻译、 不注意保管甚至丢失起诉书， 导致被告的中国企业对已经有效送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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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不做任何反应， 错过了法庭规定的各项期限， 以至于第二年参展时法院的缺

席判决已经成为不能救济的判决。

（六） 海关扣押

海关扣押不仅仅发生在边境口岸， 比如海港、 航空港 （国际机场） 等地方。 虽

然德国的商标法、 外观设计法、 实用新型法和发明专利法也对海关扣押有具体规定，

但欧盟成员国都有义务在欧盟法律法规适用的情况下， 优先应用欧盟的法律法规。

所以德国国内法中关于海关扣押的规定实际上只起补充作用， 主要适用于未被欧盟

条例覆盖的领域， 比如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口到德国的产品。

德国境内的海关扣押， 一旦权利人的扣押申请在海关成功备案， 被举报货物入

关时即会被海关截获并进行检查， 该检查仅为依据申请材料进行的形式上的检查，

并不涉及技术及法律问题的判定。 货物扣押后， 海关会立即通知有关当事人。 如果

被扣押方对海关执法行为有异议， 必须在收到通知两周之内提出， 否则货物将被海

关扣押。 被扣押方提出异议后， 权利人需在收到异议通知两周内决定维持扣押或解

除扣押， 如权利人希望维持扣押， 则须于两到四周内向海关提交一份临时禁令裁决，

以支持海关的继续扣押， 否则扣押解除。 如果被扣押人不同意禁令， 则须启动主诉

侵权程序。 主诉程序如果判定不侵权， 将解除海关扣押。

（七） 刑事调查程序

由于故意侵犯知识产权也触犯刑法， 所以有时候海关人员也会在检察机关的指

示下进行刑事调查程序。 启动这种刑事调查程序一般都是权利所有人事向先检察机

关提起举报和调查申请。 在实施刑事调查时， 海关人员有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把

涉嫌侵权的展品作为证据暂行没收。 另外， 在少数案例中， 如果海关人员认为故意

侵权嫌疑相当明显的话， 会通过电话和检察官联系， 在征得检察官同意后， 要求嫌

疑人缴纳一份保证金。 海关在没收涉嫌的侵权产品时， 会给嫌疑人一份没收清单要

他签名。 清单上往往会有一项声明， 即嫌疑人表示， 如果刑事调查程序因情节轻微

而不提起公诉， 自动结案的话， 放弃要回没收展品的权利。 这样海关在结案后就可

以销毁被没收的展品。

四、 海外参展侵犯知识产权的后果

参展企业一旦被举报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其展品将有可能被扣押、 查封、 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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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禁令或追诉等， 企业将无法正常进行产品展示、 商贸洽谈等活动。 企业为参展

投入的精力和资金可能付之东流。

此外， 企业在展会中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不仅仅使企业参展受挫， 而且可能极

大地损害企业的国际形象， 影响其市场营销， 展后还可能使其陷入诉讼纠纷的泥潭，

使得企业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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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德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

一、 德国专利法律制度

德国知识产权实体法与中国大致相同， 主要包括 《专利法》、 《实用新型法》、

《商标法》、 《外观设计法》 和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此外，

还有欧共体指令和条例所规定的共同体商标、 共同体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欧洲发明

专利公约规定的欧洲发明专利。 德国的专利类型主要包括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等。

（一） 发明专利

德国 《专利法》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专利 （发明专利） 应授予所有技术领域中

新颖的、 基于创造性活动的、 可工业应用的发明。 科学发现以及科学理论和数学方

法、 美学创作、 智力活动、 游戏或者商业活动的方案、 规则和方法， 和数据处理装

置的程序、 信息的表达等均为不可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主题。

依据德国专利法， 可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主题应是所有技术领域中新颖的、 基于

创造性活动的、 可工业应用的发明。 即发明应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

德国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是自申请日起 ２０ 年，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 根据 《补

充保护证书》 对植物保护产品、 人用或动物用药品专利保护期至多延长 ５ 年， 对于

儿童药物的公认研究保护期至多可延长 ５ 年半。 从申请日第三年起， 每年需要缴纳

年费以维持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有效性。

（二） 实用新型发明

德国的实用新型采取注册制， 其保护客体与专利类似， 但不包含方法或工艺，

但医学指征的权利要求可以通过实用新型予以保护。 实用新型也应当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 但实用新型中所指的现有技术与发明中的现有技术略有区别，

《实用新型法》 第三条第 １ 款指出： 现有技术包括， 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前， 通过

书面说明或者通过适用本法在德国境内完成的应用对公众公开的认知。 而且， 在申

请日或优先权日前六个月 （宽限期） 内的书面公开或使用， 若源于申请人或其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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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 则不属于现有技术。 但申请发明专利日期之前向公众公开了发明， 则该公开

情况不利于取得发明专利权。 也就是说， 实用新型的现有技术范围比专利法中的现

有技术范围小。

但是， 实用新型注册时并不进行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性审查。 德国专利商标

局对于实用新型仅进行形式审查。 而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性则作为对注册实用新

型提出撤销请求的理由在异议程序中提出。

实用新型可以声明享有同一发明主题的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这使得众多驳回或

废除的专利能够以实用新型的方式获得保护， 而进一步保护了发明创造。 该保护期

限为自申请日起 １０ 年， 并应在申请日起的三、 六年和八年过后分别缴纳延展费来维

持实用新型的有效性。

（三） 外观设计专利

德国外观设计的保护客体为任何能够工业制造或手工生产的产品的设计， 以及

产品的零部件的设计。

外观设计应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 但是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审查时， 并不对外观

设计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进行审查， 而是将其作为驳回依据应用于无效程序中。 因此，

外观设计申请只需满足 《外观设计法》 中的形式要件即可。

德国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５ 年， 每 ５ 年延展一次缴纳维持费来维

持权利的有效性， 最多可达 ２５ 年。

判断产品外观是否侵犯一个外观设计专利的标准， 要看其是否会造成混淆危险。

产品外观是否与一个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几乎相同， 主要看整体印象是否相同或几

乎相同， 原则上细节上的差异不予考虑。

二、 德国商标法律制度

德国的商标法全称为 《商标和其他标识法》， 其保护客体为商标、 商业标识、

地理来源标识。

商标是指任何能够使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识，

特别是文字、 图案、 字母、 数字、 声音标识、 三维造型、 包括颜色或者颜色的组合。

商标分为文字商标、 图形商标、 文字 ／图形商标、 三维商标、 声音商标， 色标线商

标、 和其他的商标形式。

商业标识则包括公司标识和作品标题。 作品标题即出版物、 电影、 音乐、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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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类似作品的名称或特殊标识。

商标的所有权人可以是自然人、 法人或者有能力获得权利并承担责任的合伙

组织。

商标的审查程序： 首先审查是否存在绝对的保护障碍， 即是否是 《商标和其他

标识法》 所规定的不予保护的情形。 其次， 审查是否存在注册障碍， 即文件是否齐

全， 是否具备所有的申请要件等。 如果合格， 则在商标注册簿中登记， 并在电子商

标册中公开。 在审查程序中， 并不审查是否有类似的注册商标或标识。 如果审查通

过后， 因为已有商标或标识而被提起异议的， 商标将存在可能的撤销风险。

三、 德国著作权法律制度

与专利、 商标等不同， 著作权属于自然权， 不需要在德国的有关部门进行登记

注册。

《著作权》 的保护客体包括： 文学、 科学和艺术作品， 特别是语言作品， 如文

字作品、 讲话、 计算机程序； 音乐作品； 哑剧作品， 包括舞蹈作品； 造型艺术， 包

括建筑艺术作品和工艺美术作品， 以及这些作品的设计草稿； 照片， 包括类似于照

片实施的作品； 影视作品， 包括类似于影视实施的作品； 科学和技术方法的表现形

式， 如草图、 计划、 表格、 符号、 图片和造型。

《著作权》 法中的著作权人指作品的创作者。 作品由多人完成的， 在没有特别

分配权利份额的情况下， 创作者为共同著作权人， 并共同实施相关的民事权利。

著作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过世后 ７０ 年。

四、 德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司
法
机
关

专利法院

德国设有专门的专利法院， 负责专利无效、 异议等案件的审理。 专利

法院由技术委员和法务委员组成， 以保证其专业性。 专利法院分为申

诉判决委员会和无效判决委员会。 申诉判决委员会主要负责因专利申

请驳回、 不许可专利等提起的申诉。 无效判决委员会主要负责因专利

无效异议、 强制许可等提起的申诉。 不服专利法院的判决的， 可以向

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负责专利侵权案件的一审。 请求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地方法

院提起侵权诉讼。 地方法院可以应请求人的请求颁布临时禁令， 以扣

押涉嫌侵权物品。

州法院
对地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 可以向州法院提起申诉。 对州法院的判决

不服的， 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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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司
法
机
关

联邦法院

德国联邦法院是德国最高司法仲裁机构， 如对专利法院或者地区法院

的裁决有异议者， 可以向德国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联邦法院的判决结

果为最终裁决。

行
政
确
权
机
关

德国专利商标局

德国专利商标局 （ＤＰＭＡ） 是管理德国工业产权的中心， 主要职能包

括： 发明专利申请的受理、 审查和授权； 实用新型、 工业产品外观设

计、 商标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受理、 审查和注册， 相关信息的公

布； 代表政府对工业产权状况执行监督管理， 对知识产权授权纠纷进

行裁决。 ＤＰＭＡ 负责除著作权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之外的所有知识产权

授权和管理事宜， 下设有专利部、 信息与交流部、 商标与外观设计

部、 中心管理和法律事务部。

德国版权集体

管理组织

目前， 德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主要有文字作品管理协会 （Ｗｏｒｔ）、 音乐

版本管理协会 （ＶＧ Ｍｕｓｉｋｅｄｉｔｉｏｎ）、 电影演出权管理公司 （ＧüＦＡ）、
电影及电视制片人集体管理公司 （ＶＦＦ）、 表演艺术家集体管理公司

（ＶＧ Ｂｉｌｄ Ｋｕｎｓｔ）、 电影与电视演出权管理公司 （ＧＷＦＦ）、 音乐作品与

录音产品生产企业管理协会 （ＧＶＬ）、 电影作品使用权管理有限公司

（ＶＧＦ）、 ＡＧＩＣＯＡ 版权保护有限公司、 卫星发射企业集体管理公司

（Ｖ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

德国品种登记局

联邦德国品种登记局是联邦德国唯一的品种登记机构， 育种者可以向

本机构申请品种登记和保护。 它的任务是对申请的品种进行鉴定、 登

记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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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国展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应对

面对德国展会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 企业可以从展前预防和展中处置两个

方面开展防范应对工作。

一、 展前风险防范

（一） 开展风险排查

１ 了解当地展会知识产权制度规则

建议企业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 了解展会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实践。 主要包

括： （１） 研究德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政策， 了解其特殊规定和制度特色， 尤其是

展会相关的规则； （２） 了解德国常见的维权措施、 采取该措施需要满足的条件、 该

维权措施的一般流程、 该维权措施产生的法律效力和后果； （３） 了解德国应对前述

维权措施的一般流程和应对策略； （４） 从公开渠道了解德国监管机构处理的以往案

例， 并从中总结对企业有帮助的关键信息和注意事项； （５） 了解德国知识产权监管

机构职权划分； （６） 了解德国较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

２ 了解竞争企业的情况

对竞争企业的情况进行及时跟踪， 主要包括： （１） 竞争企业同族专利的申请和授

权情况； （２） 竞争企业重要专利 （尤其是与展品相关的专利） 的稳定性； （３） 竞争

企业有效专利的保护范围与本企业的比对， 本企业展品是否可能落入竞争企业专利

的保护范围； （４） 竞争企业近期在全球维权的方式、 策略、 特点和趋势， 对本企业

采取维权措施的可能性评估。

３ 对展品等相关材料开展合规性核查

在专业律师和技术专家的协助下， 审核参展产品和布展材料： 结合参展地的知

识产权规则进行分析， 研判风险。

（１） 针对本企业的展品所属的专利领域， 进行全面专业的专利检索和分析， 对

本企业相关专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对展品是否侵犯他人的专利权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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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产品及其包装上的标志是否侵犯他人商标权进行检索分析；

（３） 在产品说明书、 宣传资料和广告材料 （展台展板设计、 文字资料、 图片、

计算机软件、 广告语、 宣传彩页、 宣传视频音频资料、 公司中英文网站等） 内容是

否侵犯他人的版权进行分析。

４ 规避设计降低风险

请专业律师进行新产品投放德国市场的可行性分析， 有选择性地将新产品投入

市场中， 对展品及宣传材料进行调整， 如通过提前修改产品技术方案或更换商标标

识， 避免落入他人权利保护范围。

（二） 强化进行自我保护

１ 开展知识产权布局

按照业务需求， 通过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在德国获取知识产权保护， 尽早完成

申请递交、 权利登记等相关工作。

２ 海关备案与查询

查询与参展产品关联较大的各类知识产权是否已在国家海关进行备案， 提前进

行风险防控； 另一方面也应将自身在参展地获得的知识产权进行海关备案， 以阻击

竞争对手。

３ 主动出击

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 可以针对部分竞争对手的权利提起异议 ／无效 ／删除 ／撤销

等程序， 或针对他人专利的相关技术申请外围专利以求获得交叉许可。 另一方面，

在德国， 企业可以通过提前发出保护信来预防竞争对手对自己申请临时禁令。 在竞

争对手企业提出禁令申请之前， 企业如果已经意识到可能碰到来自竞争对手企业或

其他同行业竞争者的侵权主张， 那么企业可以提前以不侵权、 无紧迫性等理由向有

管辖权的德国法院提交保护信。 以来避免在不经过听取本企业答辩的情况下就颁发

禁令。

４ 提前准备抗辩文件

对本企业的展品涉及的自有知识产权， 可准备相关的抗辩文件， 以便在遭遇对

方提起的诉讼、 临时禁令和海关扣押等措施时及时向司法机关和海关执法人员出示，

协助陈述抗辩理由。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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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建议提前准备的抗辩文件

材料种类 具体说明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

属证明

专利证书、 专利公告文本、 专利登记簿副本、 专利法律状态证明、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商标注册证书、 商标续展注册证书、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原始而具有独创性的手稿、 原件、 原著、 创作素材等； 发表或登记

证明等； 软件登记证； 音乐视频的使用许可协议； 作品系合作创

作、 科技成果系合作开发的意向书、 协议书等。

主体身份证明文件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企业营业

执照。

解决潜在知识产权风险

的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风险专利权利人的授权书、 参展产品所涉及知识产权

问题已由第三方解决等证明材料： 参展产品如曾发生过专利、 商

标、 版权纠纷而被法院或其他权威机构证实没有产生侵权行为的相

关证明： 如判决书或者其他行政司法文书； 当地知名律所出具的不

侵权分析报告。

反制他人的材料

包括与原告 ／申请人过往沟通的证据 （可用来质疑临时禁令的紧迫

性）； 原告 ／申请人的知识产权缺乏稳定性、 权利无效的评估报告

（如有）、 原告 ／申请人过往类似维权措施失败的证据；

展会举办方发布的与知

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文件

展会举办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司法判例等； 参展企业事

先对非展会举办地境内形成的证据材料按其法律规定做好的翻译、
公证等。

其他
委托他人或单位处理相关事务的， 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 展中纠纷处置

针对德国展会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风险类型， 建议企业在展会现场采取以下措

施处置和应对：

—０４２—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一） 收到警告信函 ／ 停止侵权声明 ／ 保证函的应对措施

（二） 参展期间被送达临时禁令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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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遭遇刑事执法和海关扣押时的应对措施

（四） 展会期间收到起诉书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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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各方力量

（一） 加强专业服务保障

企业如在海外展会现场遭遇维权措施， 往往由于专业知识理解不足、 语言沟通

不畅导致企业在维权当中处于弱势。 建议企业提前与德国擅长知识产权实务的律师

进行沟通， 咨询律师的专业意见， 并在发生纠纷时及时安排专业翻译人员。 提前采

取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参展前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做好展前风险防范工作， 另一

方面更有利于在现场遭遇维权措施时为企业争取宝贵的应诉和沟通时间， 避免因未

及时委托律师导致采取简易送达程序， 导致企业在应诉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

（二） 组建专门人员队伍

安排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 组建危机处理团队， 在有知识产权纠纷发生时进行

响应处理。 团队可包括法务人员、 媒体公关人员、 研发人员等。 法务人员负责处理

从现场传递回来的法律文件， 快速进行知识产权分析， 与海外现场的律师进行沟通，

并准备提供后续法律支持文件。 媒体公关人员负责制定媒体宣传策略， 与国内外媒

体沟通， 向主管政府部门汇报事件情况。 研发人员负责分析被查抄产品所涉及的技

术问题， 提供专业技术意见。

（三） 预设专项资金

有条件的企业， 可在参展资金中预留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主要包括：

知识产权风险分析费用， 提交海关备案和保护信函的费用， 聘请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的费用， 缴纳临时禁令的保证金费用、 后期民事诉讼程序的费用， 提起赔偿诉讼的

费用以及请求专利无效的费用等。

企业在海外参展过程中如遭遇临时禁令， 法院往往要求被申请人缴纳一笔保证

金， 以保证法院、 海关等机构产生的费用和对方当事人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能够及

时得到偿付。 因此建议企业到海外参展时准备一笔该国通用货币的现金， 以防备由

于没有足额的现金而无法缴纳相关费用， 以至于发生参展物品被有关部门扣押或其

他不利情形， 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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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寻求有关部门支持

提前收集展会所在地的纠纷援助机构信息， 了解即将参加的展会是否有我国知

识产权有关部门派员出席。 目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每年都在部分重点展会设置服务工作站， 现场为中国

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帮助企业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企业在展前和展中如遭遇知

识产权纠纷， 可及时与上述部门及其聘请的专家取得联系， 请求协助沟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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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随着我国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鼓励

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 我国对外投资流量逐渐增长， 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

融入全球产业供应链， 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而近年来， 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逐渐从美国、 欧盟等传统贸易市场转向了亚太

地区的新兴经济体， 韩国则是其中发展较快的国家。 拥有五千多万人口的韩国虽然

不算人口大国， 但是其人均消费能力不输欧美。 总体来说， 韩国的投资环境良好，

其以便捷的交通物流， 一流的网络通信设施， 以及多样的消费方式对外形成了较强

的投资吸引。 尤其是随着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不断追求和数字化购物的普及， 电子

商务市场在全球得到了显著发展的大背景下， 韩国已成为仅次于中国、 美国、 英国

和日本的全球第五大电子商务市场。

为更好地帮助我国企业了解和熟悉韩国电子商务的营商环境， 有效防范化解知

识产权相关风险， 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委托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编

写了 《韩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应对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本 《指

南》 以从互联网或出版物等其他公开渠道可获知的信息为基础， 涵盖了韩国主要电

商平台， 全面客观反映了韩国电子商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我国企业关注的

事项。 希望本 《指南》 对有意赴韩国电商平台投资合作的企业有所帮助， 也欢迎各

界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 不断改进工作， 更加精准有效地为我

国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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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子商务平台之知识产权纠纷解决

韩国是全球范围内电商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根据 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ｒ 相关数据❶，

如下图所示， ２０２２ 年韩国零售电子商务占全球零售电子商务总额的 ２ ５% ， 其零售

电子商务市场的规模仅次于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世界排名第五位。

根据咨询公司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预测， 未来韩国将继续发展而成为全球主要的电子商

务市场， 预计 ２０２３ 年至 ２０２７ 年复合年增长率 （ＣＡＧＲ） 将达到 ７ ７% ， 到 ２０２７ 年

将达到 ２０２ ６ 万亿韩元 （１６０４ 亿美元）。

有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数据显示❷， 韩国电商市场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复合年增长率达

１７ ４% 。 ２０２２ 年韩国电商市场规模达到 １３６ ６ 万亿韩元 （约 １０８２ 亿美元）。 据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预测， 这一增长趋势将在今年继续保持， ２０２３ 年韩国的电商销售额将同

比增长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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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Ｔｈｅ １０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ｐｒ ２１， ２０２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 １６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ｉｎ ２０２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０１

Ａｕｇ， ２０２３



另据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２０２３ 年金融服务消费者调查》 显示， 超过 ８０% 的韩国消费者

表示在过去 ６ 个月内网购过， 只有 １０% 的消费者表示从未网购过。 其中， ２０２３ 年食

品和杂货等日常必需品将占韩国电商销售额的近四分之一， 而服装和鞋类则

占 １２ ２%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❶， 到 ２０２６ 年， 韩国的电商市场规模或领先日本市场

约 １２% 。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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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扬帆出海 ２０２２ 年韩国电商市场报告 ２０２２ ０９



韩国电商市场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 其关键因素在于韩国互联网、 智能手机普

及率不断提高、 安全在线支付系统的可用性以及消费者对在线购物的信心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 无论是韩国当前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 还是其未来发展前景， 都值得我

国有意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关注。

第一节　 韩国电子商务发展历史

韩国电子商务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３ 年） 为韩国电子商务的萌芽和初期发展。 在这个时

期， 韩国以图书和影像制品的销售网站为主导。 同时， Ｃ２Ｃ 购物网站和拍卖网站等

电商平台开始逐渐崭露头角。 １９９６ 年，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ｋ 的创立引入了商品搜索、 下单购买

以及物流配送的电商系统。 同年， 乐天百货成为韩国零售业首家开展电子商务的企

业。 １９９８ 年， Ｃ２Ｃ 拍卖网站 Ａｕｃｔｉｏｎ 也应运而生。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９ 年） 是电商平台的全盛期和独立网店的快速发展时

期。 在此阶段， 韩国电商平台的兴起引起了线下流通企业的关注， 同时专营独立网

店开始不断增多， 实现了品牌化。 此时韩国电子商务系统的广泛普及亦促使了独立

网店创业的快速增长。 至 ２００６ 年， Ｃａｆｅ２４ 电商系统已经支持了超过 １０ 万家创业网

店。 至 ２００９ 年， ｅＢａｙ 完成对 Ｇｍａｒｋｅｔ 的收购。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０ 年以后） 为电子商务平台在移动端的普及以及全球化的崛起。

随着 ｉＰｈｏｎｅ 进入韩国市场， 韩国移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 消费者可以随

时随地进行网购， 而网店运营者也可以灵活经营销售。 团购网站的出现打通了线上

与线下， 跨境电商的兴起也模糊了零售业的国界。 韩国消费者开始关注美国的黑色

星期五和中国的双十一等消费节日。 韩国商家也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引发了跨境

电商进出口的热潮❶。

第二节　 韩国主要电商平台介绍

韩国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竞争愈发激烈， 各主要电商平台之间为了争夺市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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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雨果跨境 韩国电商发展史， 专营独立网店或成 “韩流” 风向标 ２０１６ １２



场份额和用户， 采取多种策略以保持竞争力。 例如， 海外公司通过收购韩国本土电

商平台打开韩国市场， 韩国公司通过收购同类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 甚至改变市场

竞争格局。 ２０２３ 年， 韩国各大电商加大对物流的投资， 保障配送时效； 不断增加营

销投入， 打造新的亮点， 已经成为韩国电商领域的竞争常态。

近年来， 韩国电商市场出现了多次的收并购交易。 ２０２１ 年， 韩国新世界集团成

功完成对 ｅＢａｙ Ｋｏｒｅａ ８０ ０１% 股权的收购， 成功将 Ｇｍａｒｋｅｔ 和 Ａｕｃｔｉｏｎ 收入麾下。 为

避免与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的业务部分重叠， 新世界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ＳＳＧ ＣＯＭ 宣布计划

关停公开市场业务， 并实施 “高端化战略”， 在平台上持续引入奢侈品牌的官方商

店； ２０２２ 年， 韩国电商企业 Ｋｏｒｅａ Ｃｅｎｔｅｒ 完成对比价网站 Ｄａｎａｗａ 的收购后， 表示将

在飞速增长的电子商务市场上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２０２２ 年， 新加坡电商巨头 Ｑｏｏ １０

完成对韩国电商平台 ＴＭＯＮ 的收购， ２０２３ 年又相继完成对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及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 的收购， 持续扩大韩国市场占有率； 目前， Ｑｏｏ １０ 正在与 １１Ｓｔｒｅｅｔ 洽

谈收购事宜。 如果交易成功， 目前由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Ｉｎｃ 、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和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三大

巨头主导的韩国电子商务市场预计将面临重大调整。

此外， 随着中韩跨境贸易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韩国电商平台陆续在中国境

内开展招商活动并给予入驻的中国企业相当力度的优惠与扶持， 持续吸引中国企业

入驻韩国电商平台， 为韩国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商品与服务。

１ 韩国国内电商平台

韩国福布斯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份的用户数据 （ＭＡＵ） 发布了韩国购物 ＡＰＰ Ｔｏｐ

２０ 的报告 （二手交易、 奢侈品购物应用程序等特定垂直应用和积分优惠券应用程序

除外）❶， 韩国购物类移动应用排名如下所示。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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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２０２３０６ ， ２０２３ ０５



根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相关数据❶，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按照独立访客数量计算， 韩国访问

量最高的电商平台网站如下所示。

综合考虑福布斯韩国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ＡＰＰ 榜单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份相关数据，

结合本 《指南》 对韩国主要电商平台相关信息调查， 筛选出以下平台作为本次调查

的主要对象。

ＡＰＰ 平台名称 主要功能 ／平台定位 类比中国平台

综合类电商 淘宝

综合类电商 淘宝

拍卖 ＆ 综合类电商 淘宝 ＆ 闲鱼

综合类电商 淘宝

比价 ＆ 综合类电商 淘宝

综合类电商 淘宝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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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ｓ ｏｆ Ｍａｙ ２０２３， ｂ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２０２３ ９



续表

ＡＰＰ 平台名称 主要功能 ／平台定位 类比中国平台

综合类电商 苏宁 ＆ 淘宝

社交 ＆ 团购综合类电商 大麦网 ＆ 淘宝

比价 ＆ 综合类电商 百度 ＆ 淘宝

综合类电商 淘宝

比价 ＆ 综合类电商 小红书

Ｂ２Ｂ 批发类电商 １６８８

注： 国内综合电商以 “淘宝” 为代表。

各平台相关信息及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均来自平台官网或其他公开途径， 相关规

定可能发生变动， 具体请以平台最新规定为准。

１ １　 Ｃｏｕｐａｎｇ

１ １ １　 平台介绍

Ｃｏｕｐａｎｇ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运营公司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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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Ｃｏｕｐａｎｇ 创立于韩国首尔， 是亚洲最大的科技零售商之一， 同时也是

全球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商业公司之一。 ２０１６ 年， Ｃｏｕｐａｎｇ 开放第三方卖家入驻。

Ｃｏｕｐａｎｇ 注重提升顾客消费体验， 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种类丰富的商品、 高效的

物流配送体验和全面的客户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Ｃｏｕｐａｎｇ 的融

资总额已经达到了 １４ 亿美元， Ｃｏｕｐａｎｇ 的估值已经超过了 １ 万亿韩元❶。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 《苏州高新区·２０２０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发布， Ｃｏｕｐａｎｇ 排名第 ２６ 位❷。

１ １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２０１９ 年， Ｃｏｕｐａｎｇ 在中国开启了第三方卖家业务， 目前 Ｃｏｕｐａｎｇ 在中国运营有

中文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ｓ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ｎ ／ ）、 微信公众号等， 拟入驻的中国企业可登录官

方中文网站或在微信公众号查询入驻相关事宜。 此外， 官方网站及公众号内发布有

官方咨询及活动、 卖家教育等内容， 为入驻企业提供相关支持与服务。

根据 Ｃｏｕｐａｎｇ 官方信息， 中国企业入驻 Ｃｏｕｐａｎｇ 的资质及文件要求如下所示。

具体申请入驻流程及其他细节要求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 － １。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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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搜狐 ［一周投融资］ 软银欲复制在中国的成功 １０ 亿美元投资韩电商 Ｃｏｕｐａｎｇ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７
胡润百富 苏州高新区8 1 3 6 A 6 3 1２０２０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４



１ ２　 Ｇｍａｒｋｅｔ

１ ２ １　 平台介绍

Ｇｍａｒｋｅｔ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 ｋｒ ／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 ｋｒ ／ Ｈｏｍｅ ／ Ｍａ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创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运营公司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 ）

Ｇｍａｒｋｅｔ 作为韩国实力雄厚的本土老牌综合类电商平台， 其使用人数覆盖韩国

总人口的 ６４% ， 拥有近 ７００ 万的月访客量， 位居全韩第二， 支持韩国境内及跨境

电商❶。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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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跨境电商平台， “官方最新！ 门槛降低 ＆ 材料简化入驻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多重利

好”， ２０２３ １０



Ｇｍａｒｋｅｔ 所属集团新世界集团于 ２０２２ 年在中国设立跨境业务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开

始在中国境内进行招商。 ２０２３ 年， 正式开始了对外招募商家， 逐步扩大中国市场，

丰富线上线下相关业务。 ２０２３ 年第二季度， 新世界集团会发布线上和线下混合的会

员制度， 在原有的线上会员数量的基础上， 吸引线下零售业的会员到线上平台购买

商品， 线上平台的流量会有较为显著的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有 ７４% 的消费者是男性用户， 但是不同平台

的消费者购买倾向会有所不同， 在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上，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鞋服包以

及家居用品， Ａｕｃｔｉｏｎ 上，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电子商品、 工具、 户外商品等

等。 据相关数据统计， 跨境卖家主营类目主要分布在户外、 ３Ｃ 电子、 家居、 运动、

服装、 工具、 宠物等品类， 在这些品类上的数据表现比较优秀。

企业可以根据以上这些特征去做选品和上架， 但 Ｇｍａｒｋｅｔ 和 Ａｕｃｔｉｏｎ 同属新世界

集团， 使用一套资料可以同时注册两个平台店铺， 上传一个商品也能同时售卖到两

个平台❶。

１ ２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新世界集团于 ２０２２ 年在中国设立跨境业务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开始在中国境内进

行招商。 ２０２３ 年，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正式开始了对外招募商家， 逐步扩大中国市

场。 目前平台官方已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Ａｕｃｔｉｏｎ 跨境电商平台”， 根据

公众号发布的入驻手册， 目前中国企业入驻将享受入驻门槛降低、 流程手续简化、

平台扶持等多重利好， 具体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２ － １。 目前中国企业入驻平台所需

资质及文件等要求如下所示。

企业入驻流程为： 填写申请→提交材料→审核→入驻。 填写申请相关页面如下

所示。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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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跨境电商平台，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台介绍”， ２０２３ ０９



１ ３　 Ａｕｃｔｉｏｎ

１ ３ １　 平台介绍

Ａｕｃｔｉｏｎ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 ｋｒ ／

创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运营公司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 ）

Ａｕｃｔｉｏｎ 是韩国史上首家拍卖类电商平台， 也是韩国史上第一个电商平台， 目前

是韩国排名第一的电商拍卖行， 已成为韩国主流综合型电商平台之一。 与 Ｇｍａｒｋｅｔ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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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韩国新世界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商家可以同步入驻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两个平

台， 相关商品同步至两平台。

据相关数据分析， 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ｃｔｉｏｎ 有 ７４% 的消费者是男性用户， 但是不同平

台的消费者购买倾向会有所不同， 在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上，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鞋服包

以及家居用品， Ａｕｃｔｉｏｎ 上，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电子商品、 工具、 户外商品

等等❶。

１ ３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Ａｕｃｔｉｏｎ 相关入驻资质及文件要求与 Ｇｍａｒｋｅｔ 相同。 同上述 １ ２。

１ ４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１ ４ １　 平台介绍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１ｓｔ ｃｏ ｋｒ ／ ｍａｉｎ

创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运营公司 （１１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是韩国移动通信公司 ＳＫ 旗下知名电商平台， 运营公司为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自 ２００８ 年成立起发展迅速， 会员持续增长，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拥有 ５０００ 万以上会员。 其将商业创新与集团子公司各种技术相结合， 例如个性化推

荐和人工智能， 通过与集团附属公司的协同效应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计

划， 为客户提供服务。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通过与 “亚马逊” 合作推出的 “亚马逊全球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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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根据客户需求细分的生鲜、 奢侈品、 翻新品等垂直服务。 根据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官网相关

介绍，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详细介绍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４ － １。

１ ４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根据平台相关介绍， 海外经营者可入驻 １１Ｓｔｒｅｅｔ， 相关流程如下所示。

海外卖家入驻所需文件：

１） 营业执照

２）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公民身份证、 永久居民卡、 护照均可）

３） 企业名义银行账户对账单。

平台为海外用户提供详细的入驻指南， 海外用户可以根据相关手册指引准备相

关资料并进行操作， 具体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４ － ２。

１ ５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１ ５ １　 平台介绍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ｆｒｏｎｔ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 ｍａｉｎ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运营公司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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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薇美铺） 是韩国时尚购物平台之一， 于 ２０１０ 年成立上线。 Ｗｅ⁃

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是一个提供特价， 折扣服务， 根据个人喜好推荐商品信息的线上购物平

台， 目前正在从社交商务向 “Ｍｅｔａ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进化。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以追求时尚的 ２０、

３０ 代消费者为主要目标， 为消费者寻找值得信赖的商家， 让消费者能够以较低折扣

购买商品。 网站商品类别包括时尚 ／美容， 食物 ／生活 ／婴儿 ／儿童， 家庭电子 ／数字，

旅游 ／休闲等， 中国用户可以使用支付宝账号来登录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详细介绍详见附

录第二章 １ － ５ － １。

１ ５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根据目前网页公开可查信息， 海外企业入驻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所需文件包括： 法

人证件 （身份证 ／护照）、 营业执照 （中国香港公司需要提供 ＢＲ ＋ ＣＲ ＋ ＮＮＣ１）、 美

金对公账户、 仓库图片或者工厂图片、 商品图、 两份平台表格。

相关入驻其他具体事宜， 可登录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ｒｏｎｔ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 ／ ｓｕｐｐｏｒｔ 进行咨询。

１ ６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１ ６ １　 平台介绍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ｏｐ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 ／ ｍａｌｌ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创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运营公司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ｒ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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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是韩国首家综合性网络购物商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开始以 “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ｋ” 为平台向全球客户提供服务， 主要销售商品为： 影像家电、 生活家电、 电脑

与电脑周边商品、 时尚韩装、 名品饰品、 化妆品、 运动有关商品、 家具、 生活与健

康用品、 食品类、 婴幼儿商品、 图书、 预售门票、 旅行商品等， 经营范围较广。 为

了给海外顾客创造更加便捷的购物环境， 网站以多种语言 （中文、 英文、 日文、 韩

文） 显示， 并支持多种结算方式， 例如， 信用卡、 ＰａｙＰａｌ、 支付宝、 财付通等， 以

及多种配送方式 （ＥＭＳ、 ｅ － Ｐｏｓｔ 邮政小包菜鸟物流、 海上快递等）。

１ ６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海外企业可以申请加入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电商平台， 参加商品销售到促销活动的各种活

动。 申请入驻流程如下所示。

企业提交入驻申请后， 加入卖家会员时选择 “海外卖家” 身份， 注册完成 ３０

天内需提交相关文件， 具体文件清单如下所示。

序号 所需文件 备　 注

１ 海外商业登记证副本 最近 ３ 个月内签发

２ 海外卖家销售协议副本 需提供联系方式并亲自签字

３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４ 法定代表人护照复印件 ／

５ 公司名称的银行存折副本 ／

６ 银行对账单
需要银行名称、 银行分行地址、 银行代码、
账号、 账户持有人 （公司名称）

７
居住确认书、 海外销售报告、 销售交

易确认书、 水电费账单、 个人租赁协

议、 公司卡使用声明

任选其一即可

文件提交后审批审核需要 ２ 至 ４ 个工作日， 审批结果将发送至注册电子邮件地

址； 如果提交后发现信息不完整， 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索取额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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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Ｌｏｔｔｅ Ｏｎ

１ ７ １　 平台介绍

Ｌｏｔｔｅ Ｏｎ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ｔｔｅｏｎ ｃｏｍ ／ ｐ ／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ｍａｉｎ ／ ｌｏｔｔｅｏｎ

创立时间 ２０２０ 年 运营公司
（ＬＯＴＴ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韩国乐天整合旗下乐天百货、 乐天超市、 乐天免税店、 ＬＯＨＢ、

乐天 ｆｒｅｓｈ、 乐天 ｈｏｍ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乐天 Ｈｉｍａｒｔ 等 ７ 大平台， 推出了一款电子商务应用

程序 Ｌｏｔｔｅ Ｏｎ。 此后， Ｌｏｔｔｅ Ｏｎ 在两年时间里迅速布局线上平台， Ｌｏｔｔｅ ＯＮ 基于 ３８００

万客户数据， 将乐天的线上线下服务连接起来， 形成综合协同效应。

与大多数电商平台不同的是， Ｌｏｔｔｅ ＯＮ 发挥在线下流通的经验和优势， 在电商

中同样将商品的品牌化作为扶持方向， 并针对中小企业优质商品进行品牌营销， 并

在每月定期举行的品牌活动及各类购物活动。

根据平台相关资料， 目前平台内主流商品为： 数码 ／体育 ２９% ， 生活用品 ２７% ，

其他垂直领域占 ３０% ， 据统计， 购买群体中为 ３０ ～ ４０ 年龄段之间的人群为主流群

体❶。 平台具体介绍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７ － １。

１ ７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海外经营者可入驻 Ｌｏｔｔｅ ＯＮ， 相关流程及所需文件如下所示。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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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海外用户提供详细的入驻指南， 海外用户可以根据相关手册指引准备相

关资料并进行操作， 具体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７ － ２。

１ ８　 ＴＭＯＮ

１ ８ １　 平台介绍

ＴＭＯＮ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ｍｏｎ ｃｏ ｋｒ ／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运营公司 （ＴＭＯＮ ＩＮＣ ）

ＴＭＯＮ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是韩国首家社交电商。 其网站提供各种团购优惠券， 以

及各种团购商品和服务， 例如， 时尚 ／美容、 食物 ／生活、 玩具、 家具、 家居装饰、

家用电器、 运动 ／汽车、 宠物、 书籍、 旅游等。

２０１１ 年， ＴＭＯＮ 月交易额突破了 ２００ 亿韩元， 并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 １

千亿韩元。 ２０１３ 年， ＴＭＯＮ 引进了移动退款功能无存折存款结算系统， 年累计交易

额突破了 １ 万亿韩元。

ＴＭＯＮ 先是于 ２０１５ 年在业界推出简便结算系统 Ｔｍｏｎ Ｐａｙ， 并推出了网上低价生

活必需品超市， 接着在 ２０１７ 年通过媒体商务频道推出 ＴＶＯＮ， 公司名称改为 Ｔｍｏｎ，

开始提供电商平台服务❶。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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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Ｅｔｈａｎ 聊跨境新市场 韩国社交电商 ＴＭＯＮ 首次中国区招商， 限时开放入驻通道！ ２０２２ ０５



１ ８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２０２２ 年， ＴＭＯＮ 在中国首次招商， 根据相关招商信息， 海外卖家入驻需要提供

海外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银行账户复印件。

１ ９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 ９ １　 平台介绍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ｍ ／ ｈｏｍｅ

创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运营公司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ｒｐ ）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ｒｐ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是一家全球 Ｉ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公司， 总部位于韩国。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ｒｐ 提供韩国第一搜索门户

“ＮＡＶＥＲ” 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提供的服务， 包括 ＬＩＮＥ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ＮＯＷ 相机

应用程序、 数字漫画平台 ＮＡＶＥＲＷＥＢＴＯＯＮ、 集团社交媒体平台 ＮＡＶＥＲＢＡＮＤ 和元

宇宙平台 ＺＥＰＥＴＯ。 其对人工智能、 机器人、 移动出行等未来技术趋势持续研发，

该公司主要商品为在线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 移动消息平台， 核心业务在线广告和

内容创作。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为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ｒｐ 旗下电商平台， 是一个购物门户服务， 提供商品

搜索、 类别分类、 价格比较、 购物内容等服务。 为了方便网络购物用户，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收集并整理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网络购物中心的信息 （商品信息、 价格信息、

商品构成、 图片等）， 帮助购物用户方便地比较和购买商品。

例如， 消费者在搜索商品后，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会找到最低的价格。 消费者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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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比较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等著名商场以及专卖店的商

品价格最低。 如果消费者在 Ｎａｖｅｒ 上搜索， 可以找到来自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

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ＧＳ ＳＨＯＰ、 ＣＪ Ｍａｌｌ 等众多大中型购物中心以及众多销售多样

化的商品。

当消费者访问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时可以同时看到商品评论， 并自动从多个购物中

心提取一种商品的一行摘要。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还提供了每个商品对应的购物内容

（博客、 帖子） 信息， 让消费者获取多种商品信息。

Ｎａｖ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是卖家在 Ｎａｖｅｒ 平台注册的电商店铺。 如果在注册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时选择和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联动的话， 商品将会展示在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的网页拥有曝光

度， 但将产生 ２% 的联动手续费。 如果考虑使用 Ｎ － ｐａｙ 支付系统， 将产生 ３ ～

５ ８５% 的手续费❶。

１ ９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入驻方式分为个人、 商家、 海外经营者， 相应所需文件及信息不同。

中国商家可选择海外经营者进行注册， 需要注意的是，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起， 中

国的销售商将被限制性地允许新加入， 因中国的销售商通过伪造文件加入和销售假

冒商品的情况持续被发现， 因此，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限制了某些出现假冒商品的部分类别

的商品注册， 不能注册和销售商品的类别如下：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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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经营者注册所需文件：

１） 法定代表人护照复印件

２） 营业执照复印件 （美国的情况是 ＩＲＳ 文件）

３） 在海外开设的事业者或法人名义的存折 （或海外账户认证文件） 复印件

１ １０　 ＳＳＧ ＣＯＭ

１ １０ １　 平台介绍

ＳＳＧ ＣＯＭ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ｓｇ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８ 年 运营公司
（ＳＳＧ ＣＯＭ Ｃｏ ， Ｌｔｄ ）

ＳＳＧ ｃｏｍ 是一个综合性网上购物平台， 消费者可以在网上购买新世界百货、 易

买得等新世界集团的所有商品。 ＳＳＧ ｃｏｍ 原本属于 Ｅｍａｒｔ （新世界集团旗下的大型

综合超市） 的线上业务， ２０１８ 年剥离 Ｅｍａｒｔ 后， ＳＳＧ ｃｏｍ 与 Ｓｈｉｎｓｅｇａｅ Ｍａｌｌ 合并， 成

为新世界集团旗下一个综合性的电商平台。 ＳＳＧ ｃｏｍ 的电商平台业务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开始试运营。 新世界集团完成对 Ｇｍａｒｋｅｔ 和 Ａｕｃｔｉｏｎ 的收购后， ＳＳＧ 宣布计划退出电

子商务业务， 以减少与 Ｇｍａｒｋｅｔ 重合部分。 ＳＳＧ ｃｏｍ 实施 “高端化战略”， 在其平台

上引入奢侈品牌的官方商店。

１ １０ ２　 涉外企业入驻指引

申请入驻 ＳＳＧ ＣＯＭ 平台， 相关流程如下所示。 详细步骤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０ － １。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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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申请入驻 ＳＳＧ ＣＯＭ 商店， 第一步必须在线申请咨询， 申请审

核平均需要 ７ 个工作日。 在线咨询时， 平台主要审核拟入驻公司的公司规模及管理

情况、 订单 ／交货能力、 商品供应能力、 质量认证和卫生管理能力、 品牌知名度等几

个方面。

１ １１　 Ｄａｎａｗａ

１ １１ １　 平台简介

Ｄａｎａｗａ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ｎａｗａ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运营公司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Ｗａｖｅ Ｃｏ ， Ｌｔｄ ）

Ｄａｎａｗａ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并于 ２０１１ 年在 ＫＯＳＤＡＱ 市场上市。 一开始是主要

电脑配件的比价， 现在是一个涵盖所有品类的综合比价网站。 其主要子公司包括负

责电脑制造和分销的 Ｄａｎａｗ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以及从事电子竞技平台建设的 ＤＰＧｚｏｎｅ。

Ｄａｎａｗａ 提供电脑、 家电、 婴儿用品、 游戏、 汽车、 户外用品等主要商品的比价服

务。 Ｄａｎａｗａ 提供有关商品的详细信息以及按选项搜索商品信息。

２０２２ 年， 韩国电商企业 Ｋｏｒｅａ Ｃｅｎｔｅｒ 以 ３９７４ 亿韩元收购比价网站 Ｄａｎａｗａ， 二者

合并后 ＩＲ 数据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１ － １。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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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２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１ １２ １　 平台介绍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ｃｏｍ ／ ｍａｉ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创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运营公司 （Ｇ＆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Ｌｔｄ ）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多卖库） 电商平台的运营公司为 Ｇ＆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该公司

除多卖库外， 还运营多个 Ｂ２Ｂ 相关业务平台。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平台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是韩

国本土最大的线上线下综合性批发平台， 它拥有韩国综合类线上批发 ８０% 的市场份

额， 是韩国各大电商平台分销货品的源头。 该平台拥有超百万的注册会员， 日均成

交单量超过 ８０ 万笔， 并且增长速度明显。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平台直接为韩国本土电视购

物、 线上主流 Ｃ 端平台 （如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Ｎａｖｅｒ 等） 及线下经销商、 网红店铺提供线上

批发采购业务❶。 具体介绍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２ － １。

１ １２ ２　 涉外企业入驻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官方卖家手册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２ － ２。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❷， 多卖库

中国招商正式启动， 目前已开通微信公众号 “多卖库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多卖库作为 Ｂ２Ｂ

型平台， 其招商对象为具备生产制造能力的工厂或者有工厂资源的品牌经销商和贸

易商。 拟入驻企业还可访问官方微信公众号， 查看所需流程及资料。 具体如下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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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多卖库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官方网站， “韩国最大线上批发平台多卖库入驻扶持方案介绍”， ２０２３
多卖库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赚钱新路径？ 韩国跨境电商 Ｂ２Ｂ 平台多卖库在中国开始招商啦！”， ２０２２ １１



所示❶。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平台是全品类的平台， 一般的小商品， 大件商品甚至是农副商品都

可以在平台销售。 目前卖得比较好的包括： 小家电、 宠物周边、 生活 （家居） 用

品。 目前平台为中国卖家提供多项运营扶持。

２ 全球电商平台在韩国

韩国电商市场蓬勃发展， 吸引了众多国际平台的关注和进入。 这一市场的增长

潜力和韩国消费者对线上购物的持续热情， 使得许多国际电商巨头纷纷进军韩国市

场， 带来了更多的购物选择和竞争，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 本次调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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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多卖库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前方流量高能！ 新手入驻 “敢” 赢大促！”， ２０２２ １１



查涉及的国际电商平台包括亚马逊、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阿里速卖通）、 ＴＥＭＵ （拼多多）

及 Ｑｏｏ１０ 等。

２ １　 亚马逊

Ａｍａｚｏｎ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运营公司 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 Ｉｎｃ

Ａｍａｚｏｎ （亚马逊）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由 Ｊｅｆｆ Ｂｅｚｏｓ 创办。 公司最初以在线书店的

形式启动， 后来逐渐扩展其业务范围， 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 提供各种

商品和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亚马逊公司 （ ＮＡＳＤＡＱ：

ＡＭＺＮ） ２０２２ 年营收为 ５１４０ 亿美元， 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网络电子商务公司。

据查， 目前亚马逊没有专门的韩国站， 但亚马逊联手韩国的 ＳＫ 公司， 在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购物平台开发了亚马逊对接通道， 以期打造亚马逊韩国站。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亚马逊服务使用条款请详见网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１ｓｔ ｃｏ ｋｒ ／ ａｎｎｃ ／ Ａｎｎｃ⁃

ＭａｉｎＰｒｅｖｉｅｗ ｔｍａｌｌ？ ｍｅｔｈｏｄ ＝ ｇｅ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ｎｃＣｄ ＝ ７０。

２ ２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 ２ １　 平台介绍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ｔ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运营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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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速卖通）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之一， 是

阿里巴巴旗下的面向国际市场打造的跨境电商平台， 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消费者喜爱

的海淘平台， 被誉为 “国际版淘宝”。 全球速卖通面向海外买家客户， 通过支付宝

国际账户进行担保交易， 并使用国际物流渠道运输发货， 是全球第三大英文在线购

物网站。 速卖通于 ２０１０ 年上线， 发展迅猛， 目前已覆盖 ２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

买家， 每天海外买家流量已超过 ５０００ 万， 最高峰值达到 １ 亿， 速卖通已经成为全球

最大的跨境交易平台。 根据 《福布斯》 报告韩国版汇编的数据，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韩国用

户在 ３ 年内扩大了 １５０% 以上，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底， 用户数已达到 ２９０ 万。

为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积极投资韩国市场， 宣布投资 １０００

亿韩元用于建设 “３ ～ ５ 日达物流服务”， 在首尔设立韩语客服中心、 租赁地铁广告

加大营销等， 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市场推广力度， 带动订单量持续增长。

在中国， 为帮助国内跨境商家能快速、 低成本打开韩国市场， 速卖通已在山东

建立了两座专门面向韩国发货的仓库。 目前从中国寄往韩国的商品只需 ３ 个工作日

左右即可送达。 速卖通通过设立在山东的威海优选仓及烟台优选仓， 帮中国跨境商

家在韩国市场提供类似本土电商的物流体验， 同时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速卖通韩国相关负责人表示，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速卖通的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了

５０% 。 近期韩国消费者对手机配件、 户外露营、 女装、 小家电的需求剧增。

２ ２ ２　 商家入驻指引

中国商家入驻可登录速卖通招商门户网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ｌｌ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ｚ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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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 ／ ｎｅｗｓｅｌｌ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ｇ ｈｔｍ）， 商家需要在速卖通平台上进行开启店铺进行经营活动，

必须入驻速卖通。 商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平台为商家入驻提供了详细说明， 具体详情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２ － １。

２ ３　 ＴＥＭＵ

２ ３ １　 平台介绍

ＴＥＭＵ 韩国站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ｍｕ ｃｏｍ ／ ｋｒ － ｅｎ

创立时间 ２０２３ 年 运营公司 ＷｈａｌｅＣｏ Ｉｎｃ

拼多多， 作为中国知名的社交电商平台， 以其 “便宜、 好货、 多人团购” 的模

式迅速崛起， 如今已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电商行业的领军者之一。 随着拼多多旗下

的国际电商品牌 Ｔｅｍｕ 的正式创立， 该平台将进一步扩展其国际市场布局， 开拓全

球消费者市场。 Ｔｅｍｕ 于 ２０２２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成立，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正式

上线韩国站点。 Ｔｅｍｕ 在韩国采用与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合作的方式， 为本地消费者提

供 “最后一公里” 的物流服务。 目前 Ｔｅｍｕ 在韩国的合作物流包括 Ｈａｎｊ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ｅＰＯＳＴ、 ＫＹＯＵＮＧＤＯＮＧ、 ＣＪ 集团这四家。 对于新站点的促销活动， Ｔｅｍｕ 延续了其

低价促销策略， 包括首页的大额优惠券满减活动以及免费包邮服务。 在韩国站点上，

商品通常能在一到两周内送达。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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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商家入驻指引

根据 Ｔｅｍｕ 官网相关信息， 目前官网正在征集更多的卖家和物流合作伙伴加入

Ｔｅｍｕ，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的优质商品。 Ｔｅｍｕ 的行为准则概述了以道德、 合法

和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的标准。 根据这些标准， Ｔｅｍｕ 制定了供应商行为准则， 以

确保其供应商遵守相同的原则。

卖家不得发布或销售任何适用的联邦、 州或当地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任何商

品。 卖家应进行彻底的研究， 以确保在 Ｔｅｍｕ 上销售的商品符合所有当地、 国家和

国际法律以及 Ｔｅｍｕ 的政策。 如果 Ｔｅｍｕ 确定某件商品被禁止或不适合在 Ｔｅｍｕ 上销

售， Ｔｅｕｍ 可以自行决定对卖家采取一项或多项强制措施， 例如发出警告、 限制访问

或删除列表。

申请加入 Ｔｅｍｕ， 可以通过邮箱联系：

２ ４　 Ｑｏｏ１０

２ ４ １　 平台介绍

Ｑｏｏ１０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ｏｏ１０ ｃｏｍ ／

创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运营公司 Ｑｏｏ１０ ＩＮＣ

Ｑｏｏ１０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总部位于新加坡， 由 Ｇｍａｒｋｅｔ 的创始人 Ｋｏｏ Ｙｏｕｎｇ － ｂａｅ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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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 Ｑｏｏ１０ 目前正在包括欧洲、 美洲在内的 ２４ 个国家开展业务， ＱＸｐｒｅｓｓ 是 Ｑｏｏ１０

旗下的物流公司， 在 １１ 个国家的 １９ 个地区拥有物流基地。 拥有属于自己的物流团

队是 Ｑｏｏ１０ 的优势之一。

Ｑｏｏ１０ 是亚洲领先的在线市场， 目前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 ５ 个国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ｏｏ１０ ｓｇ） 运营着 ７ 个本地化的在线市场， 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扩展到更多的

亚洲国家。 ２０１６ 年， Ｑｏｏ１０ 正式启动韩国站点， ２０１７ 年成为韩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平

台。 此后， 韩国成为其主打市场。 目前 Ｑｏｏ１０ 平台拥有总会员数约 ２５００ 万， 韩国站

会员数量超 ７３５ 万人， 年交易额超过 ５０００ 亿韩元。 ２０２２ 年起， Ｑｏｏ１０ 相继收购了韩

国网购平台 Ｔ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ＷＥＭＡＲＫＥＰＲＩＣＥ， 持续扩大对韩国电商甚至于

东南亚电商市场的影响力。 Ｑｏｏ１０ 表示， 希望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Ｔｍｏｎ 将能够通过

Ｑｏｏ１０ 的全球物流网将业务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市场上去。

Ｑｏｏ１０ 经营范围较广、 覆盖国家多、 平台商品种类繁多， Ｑｏｏ１０ 国际站热门的

商品类目有电子 ３Ｃ、 运动户外、 露营、 时尚服饰及家居类商品。 目前， Ｑｏｏ１０ 有固

定的促销活动为卖家商品进行引流， 如限时折扣 ／今日促销 ／团购及幸运转盘。 限时

折扣每天可以安排 ３ 个不同的时段进行活动展示， 对于新品来说， 有很好的展示机

会和效果； 今日促销则是每周 ７ 天可以连续进行活动展示， 针对卖家想要推广的商

品， 该活动有很好的引流效果。 另外， Ｑｏｏ１０ 每月还有固定的 Ｑｏｏ１０ Ｄａｙ、 Ｓｕｐｅｒ

Ｓａｌｅ、 Ｍａｇｅ Ｓａｌｅ 促销和每年固定的双十一、 双十二、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ｉｄａｙ 等促销活动为平台

商品增加展示❶。

２ ４ ２　 涉外商家入驻

首先完成普通会员注册， 之后再升级为卖家会员； 卖家会员可以是个人或者法

人商家， 入驻时需要购买 １０， ０００Ｑ 金币 （１００ 美金， 可用于主站平台广告投放， 例

如团购、 每日特价、 推荐位等。 一经购买不得退还）。

注册成功后， 点击 ＱＳＭ 跳转商家后台管理系统， 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个人商家

为身份证， 法人商家为营业执照）、 账户信息及复印件等文件， 设置其他必要信息

并下载 Ｑｐｏｓｔ 客服软件后， 即可完成平台内商家入驻。 详细操作页面详见附录第二

章 ２ － ４ － １。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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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韩国主要电商平台纠纷解决指引

在韩国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背景下， 其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亦较为严

格。 本节将详细介绍韩国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以及每个电子商务

平台的具体投诉流程。

１ 韩国国内电商平台

１ １　 Ｃｏｕｐａｎｇ

１ １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提供可靠的购物空间， 在 Ｃｏｕｐａｎｇ 销售商品的卖方和供应

商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卖方和供应商不得销售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商品。 特

别是， 严禁销售仿冒商品， 包括盗版、 仿冒商品、 假冒商品等。 Ｃｏｕｐａｎｇ 的 “信任

管理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 保护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以及肖像权

等第三方权利， 致力于防止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包括权利人在内的任何人在发现各

类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时， 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提交报告， 将相关文件发送至

邮箱 ｈｅｌｐ＠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具体使用条款及知识产权政策请详见附录 １ － １ － ２。

Ｃｏｕｐａｎｇ 平台严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如果平台发现有相关行为， 平台

可以限制或禁止相关商品的销售， 或者限制该商品向消费者的曝光， 并可以在不事

先通知的情况下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如果商品已经售出， 交易可能会被取消。 在

这种情况下， 如果该商品是假冒商品， 平台可以直接赔偿买家的货款以及买家所遭

受的精神损失费。 平台还可对卖家采取限制服务使用、 暂停卖家资格、 终止服务等

措施， 并可向卖家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此外， 平台判断用户发表的帖子含有侵犯他人著作权、 商标权等权利的内容，

可以无需事先通知， 采取暂时阻止访问该帖子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平台将立即

通知发帖用户原因， 发帖用户可以反对暂时封锁帖子。

该平台还规定了免责条款， 具体有网上购物中心内销售的商品中包括在

Ｃｏｕｐａｎｇ 电商市场注册的销售商销售的商品。 从电商市场商品的情况看， Ｃｏｕｐａｎｇ 是

通信销售中介， 而不是通信销售的当事人。 Ｃｏｕｐａｎｇ 对开放市场商品、 交易信息及

交易等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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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Ｃｏｕｐａｎｇ 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了多种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方式， 包括在线投诉及电

子邮件投诉。 具体方式如下所示。

１） 通过信任管理中心在线投诉

２） 通过侵权商品详情页在线投诉

３） 通过电子邮件投诉 ｃｍ１１２＠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Ｃｏｕｐａｎｇ 平台收到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后， 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一） 通过信任管理中心在线投诉

需要进行在线投诉的投诉人可以进入 Ｃｏｕｐａｎｇ 信任管理中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 ｎｐ ／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点击页面中的 “投诉” 按钮 （下图中以

红色框示出）， 进入知识产权投诉页面。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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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投诉页面可参考 Ｃｏｕｐａｎｇ 中国官网提供的文件， 具体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１ －３。

根据 Ｃｏｕｐａｎｇ 中国官网知识产权政策， 商家在收到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时， 可以按

照 《流通渠道解释说明文件指南》 《知识产权侵权解释说明文件指南》 所示程序准备

及提交相关材料， 具体内容及要求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１ －４、 附录第二章 １ －１ －５）。

所需文件包括营业执照、 知识产权侵权解释说明书 （详见附录 １ － １ － ６）、 针对各类

型侵权举报文件所提交的权利证明文件。 准备好相关文件后， 被投诉的商家可将相

关文件及资料回复至邮箱 “ｃｍ１１２＠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二） 通过侵权商品详情页在线投诉

权利人可以在侵权商品详情页下方的商品咨询页面找到 “投诉” 按钮 （下图中

以红色框示出）， 点击并完成登录后即可进入投诉页面。

投诉成立后， Ｃｏｕｐａｎｇ 可能采取禁止销售商品、 终止服务合同、 冻结卖家账户

内款项、 赔偿消费者损失等措施， 以防止侵犯知识产权， 并恢复客户对平台的信任。

权利人可以选择直接到法院起诉， 此时 Ｃｏｕｐａｎｇ 会将法院名称和案号等相关信息转

达给被投诉方。

（三） 通过电子邮件投诉

除上述方式 （一） 和方式 （二） 之外， 还可以通过直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

将投诉信息发送至指定的邮件地址进行投诉。 该接收投诉的电子邮箱地址为：

ｃｍ１１２＠ ｃｏｕｐａｎｇ ｃｏｍ。

１ ２　 Ｇｍａｒｋｅｔ

１ ２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根据 Ｇｍａｒｋｅｔ 相关使用条款，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严厉打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使用

条款具体内容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２ － ２。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保护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包括

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姓名和肖像权， 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平台将采取相

关措施， 具体如下所示。

平台严禁销售不合格商品， 包括不可买卖的商品和限制销售的商品， 其中侵犯

知识产权的商品被平台归类为不可买卖的商品。 平台一旦发现不合格商品， 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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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删除或停止销售该商品的广告， 如果该商品已售出， 可以

取消其交易。 平台可以停止注册不合格商品的销售会员的会员资格， 也可以因不合

格商品遭受损失， 向销售会员提出索赔。 平台认为注册的商品可能对购买者或第三

人造成危害或损害时，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 删除、 取消或停止注册该商品及与

该商品登记在同一类别或类似类别的该销售会员的其他商品注册； ２） 限制该销售

会员注册上述第一项新商品； ３） 停止该销售会员的会员资格或限制其使用服务。

平台严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 销售会员使用他人商标或标志时， 必须事

先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相关权利人的使用许可。 如未经许可， 擅自使用注册商标， 属

于不正当竞争及侵害商标权的行为。 如果商品标题、 关键词、 商品描述中未经许可

使用驰名商标， 该商品将被拒绝注册， 并适用扣除信用分数、 删除商品、 中止销售

会员账号等惩罚， 销售服务使用费及附加服务使用费不予退还。

平台严禁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销售会员在注册商品时， 擅自使用他人拍摄的照

片， 他人创作的形象或文字等表现人类思想或感情的所有创作物， 属于侵犯著作权，

平台将禁止使用。 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商品将被拒绝注册， 并适用扣除信用分数、 删

除商品、 中止销售会员账号等惩罚， 销售服务使用费及附加服务使用费不予退还。

平台严禁侵犯肖像权及姓名权的行为。 使用艺人的照片及视频属于侵害艺人本

人及所属经纪公司， 相关广告公司等的著作权或肖像权。 如果发现相关商品侵犯肖

像权和姓名权， 该商品将停止销售。 侵犯他人肖像权及姓名权的商品将被拒绝注册，

并适用扣除信用分、 删除商品、 中止销售会员账号等惩罚， 销售服务使用费及附加

服务使用费不予退还。

平台严禁侵犯专利权等工业产权以及损害他人名誉等权利的行为。 侵犯他人专

利权等工业产权或损害他人名誉的商品将被拒绝注册， 并适用扣除信用分、 删除商

品、 中止销售会员账号等惩罚， 销售服务使用费及附加服务使用费不予退还。

平台免责条款： Ｇｍａｒｋｅｔ 是邮购中介， 不是邮购的一方。 因此，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不对商

品 ／交易信息和价格负责。

１ ２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为权利人提供多种途径以保护其知识产

权， 平台的知识产权联系人信息详见网页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 ｋｒ ／ 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ｃ＿０３＿１ ａｓｐ？ ｓｋｉｎｄ ＝ ２４）。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了多种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方式， 包括在线投诉及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１）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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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下面将分别介绍上述两种知识产权投诉方式。

（一）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

Ｇｍａｒｋｅｔ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运营机制如下所示。

权利人选择线上投诉的， 登录平 台 安 全 中 心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 ｋ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ｃ＿０２ ＿１ ａｓｐ） 后， 点击下方 “投诉中心”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进入在线投诉提交页面。

点击 “投诉中心” 后进入投诉页面， 具体如下所示。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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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页面中， 投诉人可以填写与侵权事实相关的详细信息， 例如， 权利类型、

商品信息等。

投诉人可以在上述页面下载 “侵权申报书”， 侵权申报书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２ －３。

投诉人按要求如实填写侵权申报书， 投诉人为代理人的， 还需要提供相关委托书。

将侵权申报书和权利证明文件， 如相关权利登记证书、 法院判决等文件一并作为附

录上传至投诉中心， 最多可以添加 ３ 个附录。

上述文件或信息按照要求添加完毕后， 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 即可完成投

诉。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收到投诉后， 首先查阅举报人的维权举报及所附文件， 核实投诉

人是否享有权利； 其次通知被投诉人侵权情况， 并给予 ４８ 小时内纠正或申辩的期

限。 如果被投诉人不纠正或者申辩， 将暂停销售侵权商品； 若被投诉人有正当申辩

的， 平台将相关内容通知投诉人， 之后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 （权利冲突） 时， 根据

相关法令及国家机关判断处理。

（二）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ｍａｒｋｅｔ 平台与权利人共同合作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ｗｎ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经验证的权利

所有者计划， 简称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可供权利人主动行使其权利， 通过判断在 Ｇｍａｒ⁃

ｋｅｔ 注册的商品是否侵权并直接向 Ｇｍａｒｋｅｔ 进行投诉。 卖家也可在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核

查相关产品是否侵权他人知识产权， 可以根据权利人在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中披露的联系

方式与权利人取得联系， 双方可就相关权利达成许可协议。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为保护知识产权， 使仿品流通及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导致会员的损

失降到最低， 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 和知识产权权利人共同经营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由于开放市场的性质，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销售和购买商品， 因此可能会出现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问题。 此外， 为了防止

假冒商品等商标侵权商品给买家带来损失， Ｇｍａｒｋｅｔ 允许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动行使

其权利， 通过判断在 Ｇｍａｒｋｅｔ 注册的商品是否侵权并直接向 Ｇｍａｒｋｅｔ 举报。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相关作业机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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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仅限权利人注册账号使用， 具体加入流程如下所示。 ＶｅＲＯ 会员

加入申请书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２ － ４。

加入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后，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投诉将按照如下流程处理。 因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侵权投诉而被暂停销售的商品， 销售商需提交申明书才能恢复。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会员超出权利范围进行侵权投诉， 或侵权投诉妨碍被投诉人或

Ｇｍａｒｋｅｔ 正当营业活动， 则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会员资格可能会被暂停或丧失。

１ ３　 Ａｕｃｔｉｏｎ

１ ３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根据 Ａｕｃｔｉｏｎ 相关平台运营规则、 商家及消费者平台使用条款等的介绍， Ａｕｃｔｉｏｎ

严厉打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具体规定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３ － １。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

台保护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以及姓名和肖像权， 平台

在使用条款中对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作出如下规定。

平台保护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严禁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定义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在平台注册的商品为不宜销售的商品的， 平台可以依职权或者权利人的要求，

采取删除， 取消或者停止商品注册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平台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会员进行通报， 在会员联系中断或紧急情况等不得已的情况下， 平台可以

先采取措施后进行事后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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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认为注册的商品可能对消费者或者第三人造成危害或者损害时， 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 １） 删除， 取消或中止该商品及与该商品注册在同一类别或类似类别的

该销售商的其他商品注册； ２） 限制该销售商注册上述第 １ 项所列新商品； ３） 停止

销售商的会员资格或限制该销售商使用服务。

平台为保护他人合法权利， 在权利人按照平台规定的程序及方式进行投诉时，

将对被投诉的商品注册采取删除、 取消或暂停等措施， 并通知该商品的销售商。 这

种情况下， 平台仅负责以书面形式审查对该权利人身份、 申报是否符合平台要求，

不审查涉案权利的实际有效性和范围、 权利主体， 相关合同或实质性关系。 对于因

权利人的投诉而导致的商品注册的删除、 取消或暂停， 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必

须由权利人和销售商解决。

平台根据职权或者权利人的投诉， 删除， 取消或者暂停相关商品注册的， 销售

商可以按照平台规定的程序和方式阐明异议， 要求中断平台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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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将采取恢复销售、 重新注册等措施， 并将此通报给权利人。 如果有销售商的解

释， 平台只对该解释是否符合平台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书面审查， 不对该解释的

有效性、 合法性、 妥当性以及销售商的权利等进行审查。 平台根据销售商的说明，

对重新开始销售、 重新注册等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应该在权利人和销售商之间解决。

若因注册不宜销售的商品而导致拍卖被删除、 取消或暂停的， 注册服务费及用

于注册所支付的附加服务费将不予退还， 且销售商的会员资格将受到限制， 无法进

行拍卖。 因销售商的疏忽而导致商品被登记为不宜销售的， 平台可给予事先警告，

并为卖家提供主动更正的机会。

平台可以暂时中止拍卖的进行， 以检查该商品是否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包括收

到有关该商品或商品注册信息的异议或投诉的情况等）。 在这种情况下， 平台将通

知卖方和投标人暂停。 如果平台确定该商品不宜销售， 将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拍卖

能够正常进行。

如果消费者在知道或可能知道是不宜销售商品的情况下购买的， 平台可以不作

为买卖价款的存取中介。

平台在网站内运营会员共享知识的公告栏， 也可以让具有一定资格的会员运营。

平台禁止发布包含侵犯他人权利、 个人信息、 信誉或其他合法利益的内容的帖子，

平台可采取删除该帖子、 限制浏览、 禁止编辑或撤销发帖者的会员资格等措施。 在

这种情况下， 平台将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会员，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急需限

制使用时， 不受此限。

会员在平台网站及移动终端上发布、 注册的信息构成侵犯隐私、 诽谤等侵害他

人权利的信息 （以下简称 “侵权信息”） 时， 被侵权者须向平台投诉侵权行为， 如

被侵权人请求删除侵权信息或发表反驳， 平台将采取必要措施， 如立即删除侵权信

息、 在 ３０ 天内暂时屏蔽访问等必要措施 （下称简称 “临时措施”）。 如果平台自行

判定该信息侵权， 则相关措施同样适用。 如果平台对侵权信息采取必要的行动， 平

台将立即通知投诉人和发布侵权信息的人。 会员发布或注册的信息被删除的， 可以

向平台提供充分的证据， 例如争议双方的协议或者其他足以证明被删除或暂时删除

的信息不属于侵权信息的证据， 平台将会回应请求。

会员可以在博客、 个人主页等处转载帖子， 只要符合平台网站和移动终端注明

的用途即可。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注明转载帖子的来源 （ＵＲＬ 等）， 并且必须提供

来源链接； 不得对帖子进行可能损害帖子身份的任意更改、 编辑或修改。 在平台或

著作权人要求的情况下， 会员应立即删除已转载的文章。 会员不能从已转载的文章

中删除链接 （ＵＲＬ 等）， 也不能将已转载的文章链接到其他商业性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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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免责条款： Ａｕｃｔｉｏｎ 是邮购中介， 不是邮购的一方。 因此， Ａｕｃｔｉｏｎ 不对商

品 ／交易信息和价格负责。

１ ３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台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为权利人提供多种途径以保护其知识产

权， 平台的知识产权联系人信息详见网页链接 （ ｈｔｔｐ： ／ ／ ｍｅｍｂｅｒ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 ｋｒ ／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ｕｂ ａｓｐｘ？ ｃｏｄｅ ＝ Ｂ０１０４）。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了多种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方式， 包括在线投诉及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具体知识产权投诉方式如下所示。

１）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

２） 通过侵权商品详情页在线投诉

３）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下面将分别介绍上述三种知识产权投诉方式。

（一）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

Ａｕｃｔｉｏｎ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总体流程如下所示。

根据平台要求， 提交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时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包括侵权申报表、

知识产权权利登记证明、 商业登记簿等文件。

权利人选择线上投诉的， 登录平台安全中心 （ ｈｔｔｐ： ／ ／ ｍｅｍｂｅｒ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 ｋ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选择下图中的 “投诉中心”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

出）， 进入投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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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投诉中心” 后进入投诉页面， 具体如下所示。

在上述页面中， 投诉人可以填写与侵权事实相关的详细信息， 例如， 权利类型、

商品信息等， 填写完毕后， 点击下方的申报按钮完成投诉。

（二） 通过侵权商品详情页在线投诉

在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台所销售的商品， 权利人还可通过商品详情页下方的投诉按钮进行

知识产权投诉。 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步骤 １： 点击侵权商品， 找到侵权商品详情页下方的 “报告” （下图中以红色框

示出） 按钮。

步骤 ２： 点击报告按钮， 进入线上投诉页面。 投诉人在投诉页面可以填写与侵

权事实相关的详细信息， 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 具体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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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ｕｃｔｉｏｎ 平台与权利人共同合作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ｗｎ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经验证的权利所

有者计划， 简称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可供权利人主动行使其权利， 通过判断在 Ａｕｃｔｉｏｎ 注

册的商品是否侵权并直接向平台进行投诉。 卖家也可在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核查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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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侵权他人知识产权， 可以根据权利人在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中披露的联系方式与权利

人取得联系， 双方可就相关权利达成许可协议。

由于开放市场的性质，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销售和购买商品， 因此可能会出现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问题。 特别是， 为了解

决因买卖假冒商品、 侵犯版权等造成的损失， Ａｕｃｔｉｏｎ 可以让知识产权权利人更积极

地行使其权利， 通过判断是否侵权来鼓励买家。 在 Ａｕｃｔｉｏｎ 注册并直接向 Ａｕｃｔｉｏｎ 报

告的商品。 Ａｕｃｔｉｏｎ 于 ２００３ 年实施了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与权利人合作， 致力于知识产

权保护。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作业机制如下所示。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仅限权利人注册账号使用， 具体加入流程如下所示。 ＶｅＲＯ 会员

加入申请书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３ － ２。

加入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后，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投诉将按照如下流程处理。 因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侵权投诉而被暂停销售的商品， 可以在销售商提交申明书后恢复。 Ｖｅ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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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 会员超出权利范围进行侵权投诉， 或侵权投诉妨碍被投诉人或 Ｇｍａｒｋｅｔ 正当营

业活动， 则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会员资格可能会被暂停或丧失。

１ ４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１ ４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使用条款规定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４ － ３）， 销售会员在商品、 服务等

的注册和销售中不得侵犯第三方的商标权、 专利权、 著作权、 姓名权、 肖像权等知

识产权，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被定义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如果第三方投诉销售

会员注册和使用的所有信息 （包括肖像和姓名） 侵犯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 平

台可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例如暂停销售相关商品、 终止服务协议。

平台在综合相关情况判断销售会员存在法律或本条款禁止的行为时， 根据情况的

严重程度和数量， 平台将采取要求解释、 要求改正、 警告、 限制服务使用 （暂停或禁

—１９２—

第五部分　跨境电商



止销售、 暂停或禁止注册新商品、 暂停或禁止注册与受制裁商品相同的商品、 屏蔽或

删除商品展示、 限制搜索、 禁用广告或限制广告竞价）、 暂停会员资格等措施。

平台在采取相关行动之前， 将听取销售会员意见。 销售会员将得到 ３ 个工作日

的时间进行解释。 听取销售会员意见后证明销售会员没有违反法律或平台相关条款

的行为， 平台将立即解除已采取的措施， 恢复原状。

因销售会员有违反法律及平台条款禁止的行为， 平台可以向销售会员要求赔偿

损失。 特别是， 销售会员销售不宜销售的假冒商品， 给买方造成损害时， 平台将直

接向买方赔偿相当于该损害的金额 （货款和买方精神损害赔偿金）。 在此情况下，

平台可向销售会员索赔支付给买方的赔偿金以及平台发生的所有费用 （商品运输费

用等）。

会员在使用平台服务时发表的帖子含有侵犯他人权利、 信誉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的内容时， 平台可以删除该帖子、 限制或暂停使用特定服务， 或者采取终止服务协

议等措施。 如果某个帖子被删除， 则与该帖子相关的所有帖子 （回复、 评论等） 也

将被删除。 发布者可以向平台提出异议并获得救济。

平台免责条款： 作为邮购中介， １１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 ， Ｌｔｄ 并非与电商平台内进行交易

的一方， １１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 ， Ｌｔｄ 不对商店卖家登记的商品信息和交易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４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运用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ｐ １１ｓｔ ｃｏ ｋｒ ／ ）， 以保护知识产

权权利人的权利， 防止知识产权侵权。 任何权利人或代理人均可注册， 权利人证明

自己的权利后， 可以直接举报侵犯其权利的商品和卖家。 此外， 每份举报都可以确

认卖家的解释和处理结果， 从而能够及时进行制裁。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及时、

透明的信息披露和对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处理， 积极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并支持

卖家的正当商业活动。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机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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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收到侵权投诉后， 将进行审核并将相关内容转送给

被投诉卖家， 卖家须在 ３ 个工作日内认可或不认可侵权的声明， 该期限不可延长。

投诉人在审查卖家相关认可或不认可侵权的声明后选择最终行动； 由于 １１ Ｓｔｒｅｅｔ 不

是司法机构， 不能任意判定是否侵权， 因此， 平台将在卖家对投诉事实作出解释后，

根据解释采取行动。 如果确认为明显侵权， 例如附有鉴定报告的假冒商品， 或者附

有司法机关的判决书， 则平台可以立即实施制裁， 无需卖家做出解释。

投诉人进行投诉， 需要申请加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会员，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下图所示会员类型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 选择代理人身份进行投诉的， 还需要提交

相关委托书， 委托书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４ － ４。

根据具体情况注册为会员后， 可以登录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对侵权相关事实进

行投诉， 投诉过程中按照平台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及文件， 如权利人信息、 侵权商品

信息、 权利证明文件等。

１ ５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１ ５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平台受保护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姓名及肖像

权等。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平台对于售假、 盗版和侵权问题采取了多项措施来防范， 具体

如下 （具体条款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５ － ２）：

１） 商家审核机制：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在商家入驻时会审核其商品品质、 商标等相关

资质， 只有通过审核的商家才能在平台上销售商品。

２） 多层级商品审核：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对商家上传的每一个商品进行审核， 确保商

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３） 建立监测系统：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建立了多项监测系统， 对平台上商品的交易情

况、 商家资质、 用户评价等进行监控， 及时发现售假、 盗版和侵权情况。

４） 强制实名认证：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要求卖家进行实名认证， 确保卖家身份的真

实性。

５） 防范措施加强：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在平台端持续加强防范措施， 采用了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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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人工审核等多种方式。

平台禁止销售会员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销售会员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平台可

以终止 《服务协议》、 中止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 删除商品、 暂停销售或取消商品

曝光。 根据严重程度， 扣留支付部分或全部结算金额， 并且可以根据平台使用条款

等采取其他行动。

若因销售会员违反相关法律或平台条款等而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 销售会员必

须自费承担责任， 赔偿消费者的全部损失。 若平台以正当理由代表销售会员向消费

者赔偿损失， 平台可以向销售会员提出索赔。

平台免责条款：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是一家邮购经纪商， 并非邮购销售的一

方。 因此，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对参与卖家注册的商品、 交易信息和交易不承担

任何责任。

１ ５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运营有知识产权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ｍｐ － ｉｐｃｅｎｔｅｒ － ｗｅｂ ｗｄ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 ｓｕｂ０１ ｄｏ） 旨在防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收到权利人投诉

后， 知识产权中心的作业流程如下所示。

投诉人在进行投诉的时候， 需提供相关文件， 否则平台将不予受理投诉。 如有

必要， 平台可能会要求投诉人提交补充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 提交知识产权侵权报

告时， 需附上外语材料的韩文翻译。 所需文件具体如下所示。

文件类型 文件清单 权利人 代理人

权利证明

专利 ／商标： 权利登记证书

版权： 登记证书副本或可证明原作品的文件

其他： 法院判决、 行政机构决定等。

√ √

身份证件
个人： 身份证复印件

企业： 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 √

委托书 ／ ／ √

投诉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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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投诉”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进入投诉页面。

阅读并勾选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保证和举报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指南、 个人信息收集

和使用情况后， 进入填写投诉内容页面， 具体如下所示， 详细填写步骤详见附录第

二章 １ － 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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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在上述页面中确认投诉人身份后， 按照要求填写侵权相关事实， 如商品

编号 （侵权商品超过 ６ 件需要上传 ｅｘｃｅｌ，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５ － ４）， 上述页面可

以添加的最大文件大小为 ２０ＭＢ， 超过 ２０ＭＢ 的文件需单独发送至 ｉｐ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ｍａｋｅ⁃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投诉人身份为代理人的， 除提供上述文件及信息外， 还需要提供相关委托书。

委托书模板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５ － ５， 委托书内容包括委托人、 被委托人、 委托内

容及权限、 委托时间、 委托人签章等可以确认委托范围的项目， 即使不使用模板

亦可。

完成相关信息填写及文件上传后， 点击提交按钮， 完成投诉。 投诉完成后会收

到平台投诉完毕的通知邮件， 若未收到本邮件， 可主动联系知识产权中心邮箱 ｉｐ⁃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进行确认。

平台确认投诉后， 将在 ３ 至 ５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或书面解释发送至投诉者

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投诉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回复或对处理结果有疑

问，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知识产权中心。

投诉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达成协议后或者投诉人发现投诉错误的， 可将撤回投

诉的邮件发至平台的知识产权邮箱账户 ｉｐ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ｍａｋｅ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 邮件中必须输

入撤回投诉的商品编号。

１ ６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１ ６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平台使用条款及卖家规则中明确规定， 平台保护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姓

名及肖像权等知识产权。 具体使用条款及卖家规则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６ － １。

平台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定义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禁止销售会员进行注

册和销售。 如果由于销售会员的故意或疏忽而注册了不宜销售的商品， 平台将立即

停止销售该商品并将这一事实通知销售会员； 如果确定销售会员故意注册不宜销售

商品的， 平台可以终止服务协议。

如果因注册不宜销售的商品而导致销售被删除、 取消或暂停， 则注册费和用于

注册的附加服务费将不予退还， 并且销售会员可能会被限制公开市场服务内的销售

活动。 销售会员对注册和销售不宜销售的商品负刑事责任的， 必须就由此给平台或

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害支付民事赔偿。

卖家销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 平台可采取限制或暂停销售会员资格， 限

制或暂停销售会员资格后， 同一行为重复两次以上或 ３０ 天内未纠正的， 可以取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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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会员资格。 认定卖家发布的信息侵犯他人名誉或权利或违反相关法律和政府政

策， 平台可以将其删除， 并可以取消销售、 暂停销售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平台免责条款：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是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和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ｂｏｏｋｓ 的邮购中介， 不是邮购销售的一方。 因此，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对于

销售商注册的公开市场商品不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６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平 台 运 营 设 有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中 心 （ 其 网 站 链 接 为：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ｏｐ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ｃｏｍ ／ ｔｎｓ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ｍｌ？ ｗｉｄ１ ＝ ｆｏｏｔｅｒ＆ｗｉｄ２ ＝ ）， 权利

人通过判断在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注册的商品中是否侵权， 并向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 投诉侵权行为， 申请

禁止该商品销售。 被投诉的问题商品的卖家有机会提供相关解释说明， 平台根据相

关说明材料， 被禁止销售的商品可能会再次销售。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运营机制如下

所示。

权利人申请加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相关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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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完成权利登记， 发现侵权商品后可以点击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 “投诉”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进行侵权投诉。

点击 “投诉” 进入投诉页面， 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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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可以填写与侵权事实相关的详细信息， 例如， 权利人类型、 投诉人身份、

权利类型、 商品信息等。 按照要求完成上述页面填写后， 点击提交， 完成侵权投诉。

１ ７　 Ｌｏｔｔｅ Ｏｎ

１ ７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Ｌｏｔｔｅ ＯＮ 卖家会员使用条款中明确规定卖家在平台内的相关经营活动不得侵犯

第三方知识产权， 如专利权、 实用新型权、 外观设计权、 商标权、 著作权， 肖像权

与姓名权以及商业秘密。

对于第三方提出的知识产权投诉， 卖家会员不能予以说明， 或者在平台要求的

期限内不能改正的， 或者发现卖家会员销售侵权商品的， 平台可以立即采取停止销

售该商品等必要措施。 在侵权事实不明确的情况下， 为防止可能扩大的消费者受害，

平台可对被投诉的商品采取临时停止销售措施。 如果卖家因同样的原因被反复投诉 ／

监控， 根据累计警告次数， 可能会处以停止销售商品 ／限制 ＩＤ 等处罚。 具体内容详

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７ － ３。

平台免责条款： ＬＯＴＴ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是邮购中介， 并非邮购交易的当

事人， 对参与卖家注册的商品信息和交易不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７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Ｌｏｔｔｅ ＯＮ 通过所运营的安全交易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ｔｔｅｏｎ ｃｏｍ ／ ｐ ／ ｔｒｕｓｔｓａｆｅｔｙ ／

ｍａｉｎ）， 发布 Ｌｏｔｔｅ ＯＮ 销售商品的安全交易信息及最新公告事项； 权利人可以通过

安全交易中心内的举报中心， 向平台进行知识产权侵权投诉。 安全交易中心详细介

绍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７ － ４。

安全交易中心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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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登录安全交易中心， 点击下方页面 “举报非法交易” 按钮 （下图中以红

色框示出）， 进入投诉页面。

进入投诉页面后， 具体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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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可以在上述页面填写与侵权事实相关的详细信息， 例如， 权利类型、 商

品信息等， 投诉人下载并填写侵权举报表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７ － ５）， 添加相关信

息及附录后， 点击提交投诉。

此外， 关于商品咨询上妨碍销售的文章， 卖家不能直接删除商品咨询公告栏，

如果判断是诽谤文章或者辱骂等妨碍销售的文章， 也可以通过投诉中心进行投诉，

投诉中心判断后进行删除处理。

１ ８　 ＴＭＯＮ

１ ８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ＴＭＯＮ 平台使用条款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８ － １） 中明确规定卖家不得侵犯第

三方的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 一旦发现有侵权他人知识产权

的行为， 平台将采取相关措施， 限制卖家使用相关服务， 终止与卖家的服务协议。

会员发布的帖子的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 平台可在没有事先通知

的情况下删除帖子或限制浏览。 任何人因平台内发布的帖子相关内容， 其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的， 可以按照有关程序， 要求平台暂停或者删除该发布内容， 平台应按照

政策采取行动。

平台免责条款： ＴＭＯＮ ＩＮＣ 作为邮购中介， 并非交易当事人， 对参与卖家登记

的商品、 交易信息、 交易不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８ ２　 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ＴＭＯＮ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设立知识产权中心 “ＴＩＰＳ”， （其网址链接为： ｈｔｔｐｓ： ／ ／

ｈｏｍｅ ｔｍｏｎ ｃｏ ｋｒ ／ ｔｉｐｓ） 保护知识产权。 任何权利人都可使用 ＴＩＰＳ 举报知识产权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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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 平台收到举报内容后， 将按照 ＴＩＰＳ 运营政策及时处理， 投诉人可在举报内

容页面查看处理进度。 ＴＩＰＳ 作业机制如下所示。

ＴＩＰＳ 投诉分为会员投诉及非会员投诉两种方式。 非会员根据页面提示完成身份

验证后可提交投诉。 会员投诉相关步骤如下所示。

点击 “投诉”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进入 ＴＩＰＳ 会员投诉页面， 具体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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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页面中， 投诉人可以选择权利类型及投诉人身份， 并根据平台要求下载

并填写 “申报书、 确认书、 委托书” 等文件 （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８ － ２、 １ － ８ － ３

以及 １ － ８ － ４）， 按照平台要求上传相关文件后， 确认并提交投诉。

权利人提交投诉后， 可查看具体投诉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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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 ９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Ｎａｖｅｒ 尊重他人知识产给予权， 不允许平台内处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

品， 为防范卖家因此类商品产生的纠纷并减少买家损失， 平台将对于销售此类

商品的卖家相应惩罚， 相关商品销售活动将受到限制， 一经查出可能会暂停卖

家的会员资格， 如果被权利人投诉， 卖家可能受到相关法律处罚。 平台保护的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姓名及肖像权。 相关条款详见附录第

二章 １ － ９ － １。

平台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定义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卖家侵犯他人的权利，

平台会限制或暂停相关服务， 使用限制措施， 如限制商品曝光、 商品注册或删除不

当内容、 警告、 限期停止使用、 永久停止使用、 强制下架等， 使用限制措施的具体

标准和程序由平台确定。 平台可以与权利人或者鉴定机构合作对销售的商品进行鉴

定， 如果商品鉴定结果被判定为假冒商品等情况， 平台可能会删除商品、 取消订单、

限制销售会员的销售活动等措置。

第三方向平台投诉知识产权侵权的， 平台将通知卖家提供相关信息， 如果卖家

提交的资料不是平台认可的数据， 平台可以删除商品、 限制注册、 取消订单、 维持

对销售活动的限制。

若卖家自平台要求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未提交或修改， 平台可根据经营政策修

改销售会员的店铺信息或限制服务的使用。

平台免责条款： Ｎａｖ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是一家邮购中介， 并非邮购销售的一方。 有关

商品、 商品信息和交易的义务和责任由卖方承担。

１ ９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一） 举报商品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致力于减少因分销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而给买家造成的损

失， 同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 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可以通过平台运营的知

识产权侵权举报中心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ｓ ｓｍａｒｔｓｔｏｒｅ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ｍ ／ ｏｗｎｅｒ ／ ｉｎｔｒｏ） 进行举报，

如果确认存在违反法律或经营政策的行为， 可能会在采取商品措施的同时限制销售

活动。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业机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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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可以申请注册成为知识产权举报中心的会员， 知识产权举报中心会对会

员申请进行审核。 注册成功后， 权利人可以进行权利申报并进行知识产权投诉。 其

中， 商标权人要想直接申报侵权商品， 必须在网上申请会员后， 提交会员加入申请

书和相关文件 （可以申请加入的权利仅限于在韩国特许厅已注册的商标权， 此项申

请对外观设计权、 专利 ／实用新型等权利限制加入）。 相关流程如下所示：

注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会员所需文件如下所示。

会员身份 所需文件

企业

１ 企业登记证复印件 （法人登记簿副本复印件）
２ 企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涂黑居民登记号码末位）
３ 委托书 （如有代理人）
４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个人

１ 身份证复印件 （需涂黑居民登记号码末位）
２ 委托书 （如有代理人）
３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点击网上加入申请， 出现如下页面， 按照相关要求填写并提交材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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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人成功加入会员后， 可以提交相关知识产权投诉。 具体相关投诉流程

如下：

加入会员后， 可直接进行侵权投诉， 无需每次提交权利凭证。 以下为店铺名称

侵犯商标权投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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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注册或无法注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会员， 也可以通过非会员举报方式在

线提交投诉。 下载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申报表格后， 按照平台相关要求提交投诉即可。

非会员申报表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９ － ２。

知识产权侵权举报程序

１） 填写知识产权侵权申报表格后， 点击下方页面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ｓ ｓｍａｒｔｓｔｏｒｅ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 ／ ｇｕｉｄｅ） 投诉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并连同证明文件一起提交。

２） 权利人需详细填写报告， 平台收到投诉后将检查并处理报告的证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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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收到侵权投诉时， 被投诉人将收到投诉通知， 并有机会在规定的期限内

进行解释。

４） 如被投诉人不提供说明， 该商品将被禁止销售， 如提供说明， 说明详情将

通知权利人。

（二） 举报帖子

根据 Ｎａｖｅｒ 服务条款， 用户发帖可能侵犯他人权利， 例如侵权著作权或诽谤。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 Ｎａｖｅｒ 提供通知和删除请求服务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ｏｔｉ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ｍ ／ ｉｎｏ⁃

ｔｉ ／ ｍａｉｎ）， 可以应权利人的请求删除帖子， 或者在原始发布者提出异议时重新发布

帖子， 该服务非 Ｎａｖｅｒ 会员也可以使用它， 无需单独的会员注册过程 （详见附录第

二章 １ － ９ － ３）。

在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页面， 可以举报商品评论、 商品问答等内容。 点击评论内容

或商品问答后的举报按钮， 选择举报类型， 进行举报。

可在商品评论处申请删除：

可在商品问答处申请删除：

上述 “通知和删除请求” 功能， 除适用于 Ｎａｖｅ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及 Ｎａｖ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 之

外， 还可以适用于包括 Ｎａｖｅｒ 提供的博客、 地图、 贴吧 （ｃａｆｅ）、 知识问答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ｉｎ） 等服务中的帖子、 评论等。

Ｎａｖｅｒ 相关服务中应权利人请求被暂停显示的帖子， 大约需要 １ ～ ２ 天时间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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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中排除， 已暂停的帖子除发帖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查看， 重新发布的帖子

可能需要 １ ～ ２ 天时间重新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Ｎａｖｅｒ 不能任意判定某个帖子是否确实侵犯了第三方的权利， 第三方必须通过

具有适当资格的相关组织获得自己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的决定以及对该帖子采取行动

的决定。 Ｎａｖｅｒ 的 “通知和删除请求” 服务， 通过暂时中止相关发布帖子内容直至

相关机构做出最终决定， 以防止对第三方权利的进一步侵害。 故下架请求服务只是

保护第三方权益的临时措施， 最终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相关组织进行法律咨询和救

济程序来达成。

目前可以在 Ｎａｖｅｒ “通知和删除请求” 服务中请求删帖的类型及适格申请人如

下所示。

序号 可申请删除帖子类型 申请人

１

侵犯著作权的发帖

如果在 Ｎａｖｅｒ 服务上公开发帖侵犯了著作权或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其他权利。 如：
其他人未经许可发布权利人的作品 （帖子或图片）
当事人形象未经许可被盗用

对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拥有合

法权利的各方 （个人和组织）
以及未经授权发布的原帖作者

２

销售假冒商品的帖子

在公开的 Ｎａｖｅｒ 服务中发布销售假冒商品的帖子， 导

致商标权等受到侵犯。 如：
其他人假冒权利人的商标并销售商品

如果帖子侵犯商标权或外观设

计权， 相关权利人或权利人授

权的代理人

３

诽谤性帖子

如果当事人的声誉因 Ｎａｖｅｒ 服务上向公众发布的帖子

而受到损害。 如：
当事人的形象因有关的诽谤和贬低内容而受损

由于诽谤公司 （组织） 而导致公司 （组织） 的形象

和销售额下降等损害

帖子中直接或间接提及并遭受

损害的当事人 （个人或团体代

表）， 或该当事人授权的代

理人

４

其他侵权帖子

因 Ｎａｖｅｒ 服务上公开的帖子而侵犯隐私权、 肖像权等

个人权利。 如：
当事人的个人信息 （真实姓名、 电话号码等） 或人

脸图像被泄露， 当事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帖子中直接或间接提及并遭受

损害的当事人 （个人或团体代

表）， 或该当事人授权的代

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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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删除申请整体流程如下所示。

步骤 １： 首先选择侵权类型及请求人类型。 选择后确认当前是否可以提交所需

文件， 并作出选择， 如果投诉人目前无法提交所需文件， 选择相关选项后， 投诉人

后续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所需文件。 其中诽谤或其他侵权类删帖请求代理人的委

托书可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９ － ４、 附录第二章 １ － ９ － ５。

步骤 ２： 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３： 登记投诉人的请求， 输入请求暂停发布的注册 ＵＲＬ 并点击 “查看请求

的帖子” 后， 帖子、 评论、 意见等将显示在下面的选项卡中， 选择想要删除的帖

子。 勾选想要暂停的帖子后， 点击 “选择请求的帖子” 并输入请求的目的和具体

说明。

步骤 ４： 通过预览检查提交的内容。

步骤 ５： 预览完成后， 投诉将自动提交。

处理时间： 如果审查删除正式要求所需的文件完整， 大约可以在 ２４ 小时内得到

处理。 但是， 如果文件不完整或需要额外审核， 处理可能会延迟。 可批量提交， 一

次最多提交 ３０ 个帖子 （侵权著作权、 销售假冒商品按键最多可提交 １００ 件）。 被投

诉侵权人 （诽谤或其他侵权行为、 侵犯著作权） 可以请求重新发布被投诉的帖子。

相关投诉提交后， 具体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针对侵犯版权

注意事项：

１） 当发布被暂停时， 通知该发布内容的发布者要求解释书 （如果是团体，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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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团体名称）。

２） 仅当发布者是著作权人或可以证明他或她是合法权利人时， 才可以提出重

新发布请求。

３） 根据著作权法第 １０３ 条第 ３ 款及该法施行令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 在 Ｎａｖｅｒ

将预定的重新发布日期通知原暂停请求者后， 该发布将在预定的重新发布日期恢复

转发日期 （请求重新发布后， 自批准之日起 ７ 天）。

４） 对于重新发布的发布内容， 不能重复请求暂停发布， 后续程序可以通过双

方协议、 有关行政机关审议判断或法院裁决解决。

针对销售假冒商品

注意事项：

１） 针对假冒商品的诉讼请求只能由权利人根据 《商标法》 第 １０７ 条 （针对权

利侵犯的请求禁止权等） 和 《外观设计保护法》 第 １１３ 条 （针对权利侵犯的请求禁

止权等） 提出。

２） 属于 《商标法》 第 １０８ 条 （视为侵权行为） 和 《外观设计保护法》 第 １１４

条 （视为侵权行为） 的行为时， 将被处理。

３） 当因销售假冒商品而被处理时， 要求发布内容的发布者停止发布 （如果是

团队， 则通知 “拥有权利的公司”， 如果是个人通知 “相关权利人”） 并通知侵害

权利。

４） 只有发布者能够证明它不是假冒产品并且是商标的合法使用等， 才可以提

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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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若为诽谤或侵犯其他权利

注意事项：

１） 当发布被暂停 （临时措施） 时， 相关发布内容的发布者将收到暂停请求的

原因通知。

２） 如果发布者对暂停发布请求提出异议， 则根据互联网法， 暂停 （临时措施）

将在 ３０ 天后恢复。

３） 收到异议后， 向暂停发布的请求人通知相关事实， 暂停发布的请求人可以

向韩国通信审议委员会申请对发布内容进行审查。

４） 即使韩国通信审议委员会正在进行审议， 在审议完成前， 自暂停发布 （临

时措施） 之日起经过 ３０ 天后， 该发布内容将恢复。

５） 如果韩国通信审议委员会在暂停 （临时措施） 期间做出决定， 则将根据该

决定立即删除 ／恢复等。

６） 自暂停发布 （临时措施） 经过 ３０ 天而恢复发布内容之后， 韩国通信审议委

员会做出审议决定， 则该发布物的状态可能会根据该决定而改变。

７） 如果当事人难以接受韩国通信审议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或对审议过程有任何

疑问， 可直接向相关机构确认。

８） 未经韩国通信审议委员会审议， 不得针对因提出异议而恢复的发布内容重

复请求暂停发布 （临时措施）， 后续可以通过双方协议或行政机构审议或法院判决

来解决。

１ １０　 ＳＳＧ ＣＯＭ

１ １０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ＳＳＧ 平台用户协议等规定用户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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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姓名及肖像权等； 销售会员禁止销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 如有违反，

平台可采取暂停服务使用、 暂停卖家会员资格、 终止使用合同等措施。

平台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定义为不宜销售的商品， 平台可以依职权或应

权利人的请求删除、 取消或暂停该商品的注册； 平台禁止销售不宜销售的商品， 销

售不宜销售的商品的所有责任由注册该商品的销售会员承担。

若销售会员在服务中注册和使用的商品信息及其他信息被第三方主张侵权， 平

台可以采取删除该信息、 限制重新注册等措施， 平台可要求销售会员提供相关说明

资料， 销售会员必须配合。 若销售会员提交的数据不是平台认可的数据， 例如法院

的最终判决， 平台可能会维持商品删除和注册限制。

如果第三方就服务中注册的信息发生争议， 销售会员必须赔偿公由此造成的损失。

暂停服务使用的具体标准由平台运营政策确定。 具体规定请详见附录 １ －１０ －２。

１ １０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ＳＳＧ 运营 ＳＳＧ 知识产权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ｒ ｓｓｇａｄｍ ｃｏｍ ／ ）， 以保护知识产权权

利人的权利并防止侵权。 任何权利人都可以通过注册成为会员并直接举报侵犯其权

利的商品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ＳＳＧ 知识产权中心咨询邮箱为 ｉｐｒａｄｍｉｎ＠ ｓｓｇ ｃｏｍ。

如果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中心注册成为会员后进行了权利登记， 权利人可以直接

举报侵犯已登记权利的行为， 无需每次举报都提交权利证明， 以便迅速采取行动。

平台使用流程如下所示。

平台收到的侵权报告将由知识产权中心经理审核并转发给卖家， 卖家将被要求

在 ３ 个工作日内提交侵权解释。 如果卖家未能在期限内提交解释或被发现侵犯知识

产权， 可能会对该商品实施制裁， 例如， 禁售。 平台具体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３１３—

第五部分　跨境电商



平台收到权利人投诉后， ＳＳＧ 不能任意判定侵权行为， 卖家 （被投诉人） 对被

投诉事实作出解释后， 平台会根据解释采取行动。

１ １１　 Ｄａｎａｗａ

１ １１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平台 《用户协议》 中规定， 严禁卖家侵犯他人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平台判断

用户发布或撰写的内容 （包括用户之间传送的内容） 侵犯平台的著作权或者第三

方的著作权以及其他权利时， 平台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将其删除， 并且平

台不因为删除该内容为此承担责任。 此外， 如果卖家侵犯第三方的著作权或其他

权利时， 平台可以对卖家采取暂停会员资格等措施。 具体内容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１ － ２。

平台免责条款：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Ｗａｖｅ Ｃｏ ， Ｌｔｄ 与商品销售没有直接关系， 所有商业

交易的责任均由买家和卖家承担。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Ｗａｖｅ Ｃｏ ， Ｌｔｄ 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１１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进入平台客服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ｌｐ ｄａｎａｗａ ｃｏｍ ／ ）， 点击下方页面内 “投诉侵犯

知识产权” 按钮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进入相关投诉页面。

进入投诉页面后， 按照平台要求填写侵权事实相关信息。 具体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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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２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１ １２ １　 平台知识产权政策

根据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使用条款及平台相关信息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２ － ３）， 平台

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等。 如果卖家侵犯其他用户的知识产

权以及其他合法利益， 或有违反韩国法律或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为， 平台可以终止

服务协议。 若用户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经管理员确认权利人的侵权投诉后，

将拒绝相关商品注册并给予扣分处理。 即使用户主动纠正相关问题或暂停销售， 也

可能会累积扣分， 并且网站的使用可能会受到限制。

若权利人按照平台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提出投诉或要求， 平台将删除、 取消或暂

时中止相关商品注册， 并通知该商品的销售商。 在此情况下， 平台仅负责以书面形

式审查权利人的身份、 投诉或请求是否符合平台的程序和方法， 不审查以及涉案权

利的实际有效性和范围、 权利主体， 相关合同或实质性关系。 对于因权利人的投诉

或要求而导致的商品注册的删除、 取消或暂停， 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必须由权

利人和被投诉卖方解决。

若平台依职权或应权利人的投诉或请求删除、 取消或暂停商品注册， 卖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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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平台规定的程序和方法， 通过解释其异议， 要求平台暂停其行动。 在此情况下，

平台可以采取恢复销售、 重新注册等措施， 并通知投诉人。 如果卖方作出解释， 平

台仅以书面形式审查该解释是否符合平台规定的程序和方法， 而不审查该解释的有

效性、 合法性、 正当性或卖方的权利。 对于根据卖方的解释而恢复或重新登记销售

的情况， 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必须由权利人和卖方解决。

如果平台确定用户发布或撰写的任何内容 （包括会员之间传输） 诽谤他人并损

害其信誉或者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时， 平台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删除该

内容， 平台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 平台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运营扣分等管理政策， 以保证商品卖家和用户

之间的安全交易。 多卖库可以根据扣分标准进行逐步制裁， 并可以根据使用条款和

运营政策采取暂停服务使用、 终止服务协议或限制商品公开等措施。

平台免责条款： Ｇ＆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Ｌｔｄ 是邮购中介， 并非公开市场的交易方， 对

商品供应商登记的商品信息和交易不承担任何责任。

１ １２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了多种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方式， 包括在线投诉及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具体知识产权投诉方式如下所示。

１） 通过客服中心投诉

２）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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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客服中心投诉

在多卖库进行知识产权投诉， 可以联系 Ｄｏｍｅｇｇｏｏｋ 客服中心。 知识产权受到侵

害时， 客服中心将进行以下处理：

第一阶段：

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的申报文件

通知相关卖家， 要求纠正相关内容或提供解释

第二阶段：

接受卖家解释资料时， 检讨相关内容并向举报者通报相关内容， ３ 个工作日内

未收到卖家说明资料时， 停止销售相关商品。 被停止销售的注册商品可以通过审核

卖家提供的说明资料等方式解除。

证明材料提交方式如下所示。

在线提交： 点击客户服务中心， 选择 １： １ 咨询， 点击其他 ＞申报

邮寄提交： （０７３２８） ６ ３０， ５

传真提交： ０２ － ６２０９ － ７６２８

被投诉的卖家必须证明商品具有合法权利， 如果提供虚假事实和材料， 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由相关卖家承担， 并因此给平台或权利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予以赔偿。

文件模板： 知识产权侵害申报书、 侵权知识产权辩解书 （详见附录第二章

１ － １２ － ４ 以及 １ － １２ － ５）

（二）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ｗｎ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是平台运营的一项侵权举报计

划， 旨在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

为了保护在平台注册的商品的商标权、 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权利， 权利人更积极

地行使权利， 通过判断特定商品是否侵权， 然后直接举报侵权行为商品投诉至平台。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通过主动公布自己合法获得的知识产权的权利， 提高自身

权利意识。 通过确保权利归属清晰， 既可以对故意侵权者起到警示作用， 又可以提

前防止潜在侵权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侵权行为。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 可能会因法律纠纷而产生人力和经济成本。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是一个不仅能够在侵权早期阶段快速采取行动的计划， 而且还具有减少侵权本身发

生的效果， 从而减少一些可能产生的附带成本。

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加入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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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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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球电商平台在韩国

２ １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 １ １　 知识产权相关政策规则

根据全球速卖通卖家基础规则、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知识产权规则❶， 平台严禁用户未经

授权发布、 销售涉嫌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商品或发布涉嫌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

信息， 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等。

若卖家发布涉嫌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信息， 或销售涉嫌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的商品， 则有可能被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者买家投诉， 平台也会随机对店铺信息， 商

品 （包含下架商品） 信息、 商品组名进行抽查， 若涉嫌侵权， 则信息、 商品会被退

回或删除。 根据侵权类型执行处罚， 处罚规则如下所示。 速卖通平台对于知识产权

侵权处罚如下所示。 具体请详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２ － ２ 以及 ２ － ２ － ３。

违规类型 违规节点 处罚

知识产权严重违规

第一次违规 冻结 （以违规记录展示为准）

第二次违规 冻结 （以违规记录展示为准）

第三次违规 关闭

知识产权禁限售违规

２ 分 警告

６ 分 限制商品操作 ３ 天

１２ 分 冻结账号 ７ 天

２４ 分 冻结账号 １４ 天

３６ 分 冻结账号 ３０ 天

４８ 分 关闭

侵权类型 定义 处罚规则

商标侵权

严重违规： 未经注册商标权人

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

１） 三次违规者关闭账号的商标

一般违规： 其他未经权利人许

可使用他人商标的情况

１） 首次违规扣 ０ 分商标的情况

２） 其后每次重复违规扣 ６ 分

３） 累达 ４８ 分者关闭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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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侵权类型 定义 处罚规则

著作权侵权

末经权利人授权， 擅自使用受

版权保护的作品材料， 如文本、
照片、 视频、 音乐和软件， 构

成著作权侵权。
实物层面侵权：
１） 盗版实体产品或其包装

２） 实体产品或其包装非盗版，
但包括未经授权的受版权保护

的作品

信息层面信息：
产品及其包装不侵权， 但未经

授权在店铺信息中使用图片、
文字等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１） 首次违规扣 ０ 分

２） 其后每次重复违规扣 ６ 分

３） 累达 ４８ 分者关闭账号

专利侵权

侵犯他人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 （—船

违规或严重违规的判定视个案

而定）

１） 首次违规扣 ０ 分

２） 其后每次重复违规扣 ６ 分

３） 累达 ４８ 分者关团账号

（严重违规情况， 三次违规者关闭账号）

平台免责条款：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阿里巴巴对网站上或通过网站提供

的任何信息的有效性、 准确性、 正确性、 可靠性、 稳定性、 完整性或时效性不作任

何陈述或保证； 阿里巴巴不声明或保证网站上提供或展示的商品或服务的制造、 进

口、 出口、 分销、 提供、 展示、 购买、 销售和 ／或使用不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 阿里

巴巴对网站上提供或显示的任何商品或服务不作任何形式的陈述或保证。

２ １ ２　 平台内知识产权相关投诉流程

阿里巴巴集团运营有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ｐ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 ｉｐｐＨｏｍｅ， 简称 ＩＰＰ 平台）， ＩＰＰ 平台将为权利人提供维权投

诉、 品牌合作、 知识产权投诉政策和规则等一站式服务。 权利人可以根据 《阿里巴

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手册》 相关内容， 注册 ＩＰＰ 平台账号并进行知识产权相关投诉。

根据 ＩＰＰ 平台最新公告， ＩＰＰ 平台将进行拆分。 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 原阿

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 （ＩＰＰ 平台） 将继续受理淘宝、 天猫、 天猫国际、 １６８８ 以及

闲鱼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 而阿里巴巴国际站、 全球速卖通、 Ｌａｚａｄａ、 Ｍｉｒａｖｉａ 平

台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将转由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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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ｐ ａｉｄｃｇｒｏｕｐ ｎｅｔ ／ ＃ ／ ｉｐｐＨｏｍｅ） 受理。 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

权保护本地平台受理基于在网站运营所在国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投诉请求， 例如，

在马来西亚网站 Ｌａｚａｄ ｃｏｍ ｍｙ 上提交的侵权删除请求必须基于在马来西亚受保护的

知识产权。 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的国际平台， 如阿里巴巴

和速卖通， 受理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海外司法管辖区注册的知识产权的投诉请求。

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机制包括：

１） 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为线上操作系统， 注册账号

并验证身份信息和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后， 可在线提交侵权商品链接发起投诉， 投诉

成立后， 相应商品链接将被移除； 卖家可以提交申诉， 平台将结合双方的材料对商

品情况进行判断， 并决定是否恢复商品链接。

２） 如无需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提供前项便捷、 快速的知产纠纷解决机

制， 而需要在投诉后进一步以向有权机关投诉、 司法机关起诉的方式来解决本次知

识产权争议的， 请通过邮箱进行投诉， 即： 将投诉通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发送

至 ｉｐｒ＠ ａｌｉｂａｂａ － ｉｎｃ ｃｏｍ 邮箱。 平台将根据相关法律程序处理。

根据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相关内容， 阿里巴巴国际数

字商业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注册账号， 完成邮箱验证。 成功注册账号后， 登录用户中心完善身份信息，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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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供相应材料❶。

进行权利认证。 可以通过 “用户中心” － “提交知识产权” 入口提交知识产权

登记注册的证明文件， 例如商标注册证、 专利证书 （外观设计需提交专利权评价报

告）、 著作权登记证书等。 如商标存在续展、 变更等情况， 需提供续展、 变更等证

明文件； 如专利所有人存在变更或专利存在转让， 也需提供变更， 转让证明文件。

若权利认证人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 必须具有来自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有效授权。

在备案审核通过后即可对相应平台的侵权商品发起投诉。

提交投诉。 选择要投诉的网站， 并填写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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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诉后， 可在 “投诉管理” 中点击对应平台， 查看投诉进度。 平台投诉审

核周期为 ３ 个工作日； 投诉受理后通知被投诉方会有 ３ 次申诉机会， 申诉周期分别

为 ３ 个工作日、 ７ 个工作日、 ７ 个工作日。 如果申诉成立， 商品会被恢复。

通过 “处理记录” 可查看投诉进展， 并且可查看被投诉方提交的反通知

详情。

—４２３—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优秀成果汇编



被投诉人收到权利人知识产权投诉， 认为不侵权的， 可以选择进行申诉。

在投诉详情页先勾选商品， 再填写申诉理由并发起申诉。 被投诉的商品， 如果

不是被投诉人在商品管理中自己删除过的， 那么申诉成立之后， 商品是会被恢

复的， 销量之类的数据也会在商品被恢复后 ２４ 小时内恢复。 具体可申诉理由详

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２ － ４， 专利权、 商标权及著作权侵权案件申诉指引请见附录第二

章 ２ － ２ － ５、 ２ － ２ － ６ 以及 ２ － ２ － ７。

发现投诉错误或与商家和解之后， 可以对已发起的投诉进行撤诉操作。 若投诉

任务为完成， 点击页面左侧中间的 “投诉管理” 按钮， 选择需要撤诉任务发起平

台； 通过投诉单号查询需要撤诉的任务， 点击 “撤诉” 按钮即可。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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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线上撤诉入口已经关闭， 可提供加盖投诉方公章 （投诉方为个人的， 在撤

销函上签字） 的撤诉函原件扫描件或彩色数码拍摄件， 并通过知识产权注册邮箱将

撤诉函发送至 ｉｐｒ＠ ａｌｉｂａｂａ － ｉｎｃ ｃｏｍ。 撤销函详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２ － ８。

２ ２　 Ｔｅｍｕ

２ ２ １　 知识产权相关政策

Ｔｅｍｕ 尊重知识产权，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具有严格的销售政策。 平台收到知识

产权投诉时， 将作出迅速反应。 受平台保护的权利包括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

姓名及肖像权。 平台运营有 “在线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门户 （Ｔｅｍｕ ＩＰ Ｐｏｒｔａｌ）”， 权利

人及其代理人可以进行知识产权侵权投诉。

平台在收到适当的侵权通知后， Ｔｅｍｕ 将删除或禁止访问侵权材料； 并将相关措

施通知侵权投诉方及被指控侵权的内容提供商。 如果内容提供商认为被删除 （或禁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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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访问） 的材料不侵权或经适当授权， 内容提供商可向平台发送抗辩。 Ｔｅｍｕ 收到

抗辩后， 将向投诉方发送相关副本并告知其 Ｔｅｍｕ 可以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恢复删除的

内容或者停止禁止访问措施。 除非权利人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对被控侵权的内容提

供商下达命令， 否则被删除的内容将在 Ｔｅｍｕ 收到抗辩后 １０ 天 （但不超过 １４ 个工

作日） 内被恢复或恢复访问。 具体内容详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３ － １。

平台免责条款： Ｔｅｍｕ 是一个电商平台， 第三方卖家经营自己的店铺， 直接向消

费者销售商品， 并负责遵守法律。 Ｔｅｍｕ 不参与卖家商品的列出和销售。 Ｔｅｍｕ 平台

上上传的商品列表和内容由独立卖家生成， 他们不是 Ｔｅｍｕ 的员工、 代理商或代表，

有责任确保自己对其上传的商品列表和内容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利。

２ ２ ２　 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进入 Ｔｅｍｕ ＩＰ Ｐｏｒｔａ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ｍｕ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ｈｔｍｌ？ ＿ｂｇ＿ｆｓ ＝ １）。

点击开始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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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被侵害的权利类型及要投诉的站点， 点击下一步。

填好相关信息后， 点击下一步，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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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选择处， 如果选择代理人， 还要求上传相关委托书。

选择身份并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后， 点击下一步， 勾选相关承诺并签名后，

完成投诉。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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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提交的投诉， 投诉人可以撤回投诉， 可通过电子邮件 ｉ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

ｍｕ ｃｏｍ 撤回其举报， 或者通过知识产权门户网站进行如下操作撤回投诉。

２ ３　 Ｑｏｏ１０

２ ３ １　 平台内知识产权政策

根据平台用户协议等相关内容， Ｑｏｏ１０ 平台注重保护知识产权， 具体措施表现

如下， 用户协议详见附录第二章 ２ － ４ － ２。

Ｑｏｏ１０ 运营有品牌保护计划 （ＢＰＰ）， 旨在确保所列商品不侵犯第三方的版权、

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 如果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犯， 可以通知 ＢＰＰ 团队，

平台将进行调查。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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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平台认为用户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在不限制其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

平台可能会限制、 暂停或终止平台的服务和用户账户， 禁止访问平台相关网站及其

内容， 延迟或删除托管内容， 并采取技术和法律措施让用户远离网站等措施。 此外，

在适当的情况下， 平台可能会自行决定暂停或终止可能反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

用户的账户。

用户禁止发布含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评论、 照片和其他内容， 平台保留删除

或编辑此类内容的权利。

平台免责条款： Ｑｏｏ１０ 是销售代表， 而不是销售方。 因此， Ｑｏｏ１０ 不对市场商

品、 交易信息或交易负责。

２ ３ ２　 平台内知识产权投诉流程

Ｑｏｏ１０ 平台为权利人提供了多种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方式， 包括在线投诉及

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具体知识产权投诉方式如下所示。

１） 通过客服中心进行投诉

２） 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一） 通过客服中心线上投诉

权利 人 可 以 进 入 平 台 客 服 中 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ｏｏ１０ ｃｏｍ ／ ｇｍｋｔ ｉｎｃ ／ ＣＳ ／

ＮＨｅｌ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ａｉｎ ａｓｐｘ）， 点击页面中的 “投诉” （下图中以红色框示出） 按钮， 进

行知识产权投诉。

点击 “投诉” 按钮， 进入投诉页面， 如下所示。 权利人可以在该页面填写侵权

相关事实， 例如权利类型、 商品信息等。 按照平台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及文件后， 点

击提交， 完成投诉。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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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是 Ｑｏｏ１０ 和持有商品版权的卖家共同努力防止假冒商品流通并解决

各种产权侵害问题而设立的一个项目。

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作业机制如下所示。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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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ｂｒａｎｄＳａｆｅ 注册流程及投诉流程如下所示。

具体投诉页面如下所示。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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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高频诉讼

风险分析报告 （节选）



前　 言

２０２２ 年， 佛山进出口总额 ６６３７ ８０ 亿元， 其中出口 ５５６２ ５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１% ， 外贸出口加速发展， 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也日益增多。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的 ２０ 年间， 佛山企业涉海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共 ３６６ 件， 其中涉美知识产权

诉讼案件量高达 ３３１ 件， 占佛山海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总量的 ９０ ４% ， 而美国诉讼

中， 由 Ｎｏｎ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非专利实时主体） （以下简称 “ＮＰＥ”） 引发的高频

专利诉讼风险， 以及以国内跨境电商企业为主要对象的群体性诉讼风险急剧上升。

针对这些突出现象， 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佛

山分中心， 以下简称 “佛山分中心”） 开展美国知识产权高频诉讼风险分析研究，

梳理美国知识产权诉讼趋势及近三年高频诉讼原告信息， 重点分析美国知识产权诉

讼中的 ＮＰＥ 主导诉讼风险以及跨境电商企业诉讼风险， 以帮助相关企业做好相关风

险防控， 及时调整出海战略， 提升出海防护力。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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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高频诉讼风险分析报告

一、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整体趋势及活跃原告

（一） 专利诉讼趋势及活跃原告

２０１５ 年以来， 美国专利诉讼整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 ２０２２ 年全美专利诉讼案

３８２３ 件， 专利诉讼量同比下降 ４ ５% 。

图 １　 美国专利诉讼趋势

对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美国专利诉讼最活跃原告进行检索后发现， 专利诉讼主要

高发在通信、 半导体等行业。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美国最活跃专利诉讼案件原告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领域 案件量

１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图像通信 ３３６

２ ＷＳＯ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通信 ２０５

３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半导体 １０６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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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公司名称 领域 案件量

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ＬＣ 通信 ７０

５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ＬＣ 通信 ６２

６ Ｓｙｍｂ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ＬＣ 通信 ５８

７ Ｓｔｏｒｍｂｏ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ＬＣ 通信 ５７

８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ＬＬＣ 通信 ５５

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ＬＣ 通信 ５５

１０ ＢＥ Ｌａｂｓ， Ｉｎｃ 通信 ５３

（二） 商标诉讼趋势及活跃原告

美国商标诉讼呈高速增长， 尤其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爆发以来， ２０２１ 年全美商

标诉讼量同比增长 １８３% ， ２０２２ 年全美商标诉讼量同比上升 ８７ ９% 。

图 ２　 美国商标诉讼趋势

对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商标诉讼最活跃原告检索发现， 电子烟、 卷烟相关品牌涉

诉占比近 ５０% ， 电子烟品牌 “Ｇ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共发起 ３４０ 件诉讼案件， 位居榜首。 此

外， 服饰、 Ｅｍｏｊｉ 表情符号等较易涉诉。
表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美国最活跃商标诉讼案件原告排名

排名 活跃诉讼原告 领域 案件量

１ Ｇ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ＬＬＣ 电子烟 ３４０

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Ａ）， ＬＬＣ 卷纸烟 １０１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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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活跃诉讼原告 领域 案件量

３ Ｅｍｏｊｉ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ｍｂＨ 表情符号 ８９

４ Ｊｕｕｌ Ｌａｂｓ， Ｉｎｃ 电子烟 ９０

５ Ｓｒｅａｍ， Ｉｎｃ 玻璃烟斗 ８５

６ Ｎｉｋｅ， Ｉｎｃ 服饰鞋帽 ８３

７ Ｌｕｘｏｔｔｉｃａ Ｇｒｏｕｐ Ｓ ｐ Ａ 眼镜 ７１

８ Ｌｕｃｙ Ｐｉｎｄｅｒ 时尚服饰 ６１

９ Ｉｍｉｒａｃｌｅ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电子烟 ６３

１０ 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 Ｉｎｃ 网购平台 ９８

（三） 版权诉讼趋势及活跃原告

全美版权诉讼案件数量变化相对平稳， 在 ２０１８ 年呈现了小高峰。 ２０２２ 年全美

版权诉讼案 ５６４４ 件， 同比增长 ２４ ５% 。

图 ３　 美国版权诉讼趋势

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美国版权诉讼最活跃原告检索发现， 版权诉讼高发在影视、 音

乐、 摄影图片等领域。 如诉讼量位居榜首的 “ Ｓｔｒｉｋｅ 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就是电影

公司。
表 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美国最活跃版权诉讼案件原告排名

排名 活跃诉讼原告 领域 案件量

１ Ｓｔｒｉｋｅ 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影视 ５６０４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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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活跃诉讼原告 领域 案件量

２ Ｊｏｅ Ｈ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体育娱乐 １２０

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ｏｄ Ｐｈｏｔｏｓ， Ｉｎｃ 食物图片 １１３

４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 航拍图片 ９０

５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Ｍｕｓｉｃ， Ｉｎｃ 音乐 ８１

６ Ｍｉｎｄｅ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 图片 ７２

７ Ｙｅｓｈ Ｍｕｓｉｃ， ＬＬＣ 音乐 ６６

８ Ｋｌａｕｂ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ｃ 蕾丝 ５３

９ Ｌａｒｒｙ Ｇ Ｐｈｉｌｐｏｔ 摄影图片 ５２

１０ ＴａｍａｒａＷａｒｅｋａ 摄影图片 ５１

（四） 小结

一是近三年全美知识产权诉讼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商标和版权的诉讼量增

长态势明显。

二是美国专利诉讼中， 高频涉诉领域为通信、 半导体行业； 美国商标诉讼中，

高频涉诉领域为电子烟、 服饰行业； 美国版权诉讼中， 高频涉诉领域为影视、 音乐、

摄影图片等。

二、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中的 ＮＰＥ 诉讼风险

近年来， 美国专利诉讼中涌现出一批诉讼型 ＮＰＥ， 通过频繁发起诉讼获取高额

和解金， 这种投机行为影响了国内实体公司的海外经营与发展， 报告对美国知识产

权诉讼中的 ＮＰＥ 诉讼风险进行了分析， 帮助企业了解典型 ＮＰＥ 诉讼特点及诉讼趋

势， 做好风险规避。

（一） ＮＰＥ 的诉讼特点

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全美专利高频诉讼前十名进一步分析发现， 专利高频诉讼原告

均为 ＮＰＥ。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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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美国专利高频诉讼原告的诉讼特点

排名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性质 和解率

１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
ＮＰＥ ９６ １% （３２４ ／ ３３７）

２ ＷＳＯ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８７ ３% （１３７ ／ １５７）

３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美国特拉华州 ＮＰＥ ８５% （７４ ／ ８７）

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１００% （６８ ／ ６８）

５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９７ ４% （１１３ ／ １１６）

６ Ｓｙｍｂ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９４ ８% （２１９ ／ ２３１）

７ Ｓｔｏｒｍｂｏ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１００% （６４ ／ ６４）

８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８９ ５% （７７ ／ ８６）

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ＬＣ 美国得克萨斯州 ＮＰＥ ９６ ５% （８３ ／ ８６）

１０ ＢＥ Ｌａｂｓ， Ｉｎｃ 美国纽约州 ＮＰＥ ９８ ８% （８２ ／ ８３）

ＮＰＥ 发起诉讼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所属行业相对集中。 美国诉讼排名前 １０ 的企业中， 基本都是通信、 半导体

行业。

二是公司注册地相对集中。 ＮＰＥ 注册地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主， 这与美国得克

萨斯州东区与西区法院的专利诉讼量大， 且以 “审理案件速度快、 对原告友好” 的

特点有关。

三是诉讼结果以和解为主， 受美国专利诉讼时长和费用的影响， 由 ＮＰＥ 主导的

专利诉讼更倾向于快速和解， 及早 “套现”。

近年来， 由 ＮＰＥ 主导的诉讼还出现新现象： 知名 ＮＰＥ 通过招募多个非专业人

士作为诉讼的原告以隐藏真实身份， 通过拆分专利， 把专利分散到不同的公司 （实

体） 里面， 以便对同一目标发起系列诉讼以获得高额赔偿金。 如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美

国特拉华州的一次法庭听证会， 知名 ＮＰＥ 公司 ＩＰ Ｅｄｇｅ ＬＬＣ 被爆出使用 “Ｍａｖｅｘａｒ”

（公司名） 招募非专业人员作为其诉讼活动中的原告， “Ｍａｖｅｘａｒ” 试图通过上述方

式针对相同的目标提起系列诉讼， 以便获得更高价的 “全球性” 和解协议赔偿。

（二） 典型 ＮＰＥ 的诉讼趋势分析

下面， 报告将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美国专利诉讼原告榜首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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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 以及 ２０２２ 年发起 １０４ 件诉讼的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为例， 进一步分析其诉

讼趋势， 帮助相关企业做好风险预警。

１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诉讼趋势分析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立， 是一家典型

的 ＮＰＥ （ｎｏｎ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非专利实施主体）。

根据 Ｌｅｘ Ｍａｃｈｉｎａ 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美国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２０ 年

以来， 全美提起专利诉讼量最多的第一原告即为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如图 ４ 所示， 从成立

至今，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共发起 ３３６ 件专利侵权诉讼， 且案件趋势逐年增加。

图 ４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诉讼趋势

（１） 专利来源分析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公司无公司网站， 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关于该公司的介绍。 其创始

人是律师 Ｇｒｅｇ Ｂｅｎｏｉｔ， ＮＰＥ 诉讼经验丰富， 在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❶ 上的个人介绍第一句便是

“帮专利权人变现他们的专利”。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的专利主要来自著名美国 ＮＰＥ 公司高智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ＬＣ）。

高智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通过与 ４０００ 名发明人合作， 或从各大企业或专利持有者手中

购买了覆盖逾 ５０ 个技术领域的 ７００００ 余件专利， 已通过专利诉讼从各大科技企业手

中获利数十亿美元。

（２） 诉讼结果分析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的起诉对象较为分散， 已对一百多家企业提起诉讼， 对同一被告最多

提起 ２ 起。 目前已有至少 １４ 家中国企业涉诉， 包括华为、 小米、 ＴＣＬ 等知名企业。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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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大多选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区法院提起诉讼， 主要由著名的 “劳

模” 法官 Ａｌａｎ Ｄ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审理。 其中 ２０２１ 年由他审理的案件达到全美专利诉讼量的

２３% 。 Ａｌａｎ Ｄ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法官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担任得克萨斯州西区法院法官， 他曾在会

议上大力宣传自己的法院是提起专利诉讼的理想场所， 并制定了简化案件并迅速将

其移交审判的诉讼规则， 从而改变了专利诉讼的趋势。

另外结合表 ４ 和图 ５ 可以看出，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发起的专利诉讼案件有 ９６ １% 案件

已和解结案， 结案周期中位数 ９４ 天， 拥有明显的 ＮＰＥ 特征。

图 ５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的结案周期表

（３） 现有专利情况分析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拥有 １１３ 件专利， 其中 ２１ 件处于有效状态， 其余大部分因期限届满而

失效。 这 ２１ 件有效专利中亦有 １６ 件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之前失效。 可以看出，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正通过用诉讼的手段使这些临期专利发挥价值。

图 ６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专利拥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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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稳定性方面， 除另一家 ＮＰＥ 公司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ＬＬＣ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将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一件专利提起 ＩＰＲ （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并成功部分无效外， 无

其他专利无效的记录。 在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目前处于有效状态的 ２１ 件专利， 类别主要集中

在 Ｈ０４Ｎ、 Ｇ０６Ｆ、 Ｇ０６Ｋ， 以图像通信、 图形数据处理方面的技术为主。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部分专利已用于上百个案件的起诉， 如以下专利：

专利名称： Ｈ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ｒｒａｙｓ

涉诉案件： １６７ 起

专利号： ＵＳ６９７２７９０Ｂ２

申请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预估到期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ＩＰＣ 分类： Ｈ０４Ｎ５ ／ ２２８ （摄像管用的电路零部件）

摘要： 描述了一种用于从具有成像阵列和时钟发生器的图像传感器接收数据并

用于将数据传送到处理器系统的接口。 该接口包括存储器， 用于以由时钟信号确定

的速率存储成像阵列数据和时钟信号。 响应于存储器中的数据量， 信号发生器产生

用于传输到处理器系统的信号， 并且电路以由处理器系统确定的速率控制来自存储

器的数据传输。 存储器可以是先进先出 （ＦＩＦＯ） 缓冲器或可寻址存储器。 接口优选

地集成在与图像传感器相同的管芯上。 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用于传输到处理器系统

的中断信号或用于传输到处理器系统的总线判断单元的总线请求信号。

图 ７　 Ｃｅｄａｒ Ｌａｎｅ 主要诉讼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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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诉讼趋势分析

２０２２ 年， 凭借从博通获得的大量专利，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在美国发起大量

专利侵权诉讼， 并提起 ３３７ 调查。 诉讼集中于半导体领域， 覆盖了半导体顶尖企业

和成长型企业， 目前已涉及多家中国企业。 建议相关出海企业注意规避侵权风险。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是一家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营业地

点在 Ｏｎｅ Ｗｅｓｔ Ｂｒｏａ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９０１， 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 ＰＡ １８０１８。 根据 Ｌｅｘ Ｍａｃｈｉｎａ 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美国专利诉讼报告》，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是 ２０２２ 年

全美提起专利诉讼量排名第二的原告， 并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发起专利诉讼的总量排名

第三。

根据统计数据， 原告自 ２０２０ 年起共发起专利侵权诉讼 １０６ 起。 ２０２２ 年是原告

专利诉讼量的分水岭， 相比于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的 ２ 年共计 ４ 起， ２０２２ 年原告发起的诉

讼数量激增至 １０４ 起， 呈井喷趋势。 原告最高频起诉的企业依次为恩智浦半导体、

芯科实验室、 英伟达、 艾迈斯半导体和超威半导体。 受理法院主要为马萨诸塞州地

区法院 （３１ 起， ２８% ）， 其次为加利福尼亚州中区法院 （１６ 起， １４% ）、 加利福尼

亚州南区法院 （１１ 起， １０% ）。

图 ８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诉讼趋势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为美国 Ｈｉｌｃｏ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５６ ＬＬＣ 的全资子公司， 而

Ｈｉｌｃｏ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５６ ＬＬＣ 进一步为 Ｈｉｌｃｏ ＩＰ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ＬＣ 和 Ｈｉｌｃｏ Ｉｎｃ

（经营名称为 Ｈｉｌｃｏ Ｇｌｏｂａｌ） 共同控制。 Ｈｉｌｃｏ Ｇｌｏｂａｌ 是美国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为

国际市场提供估值、 货币化和咨询解决方案。

２０１７ 年以来，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从全球领先的有线和无线通信半导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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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ａｄｃｏｍ （博通） 陆续取得大量专利。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开始

凭借取得的专利发起专利侵权诉讼， 涉诉企业涵盖日本瑞萨电子、 美国得州仪器、

荷兰恩智浦半导体、 美国微芯科技等半导体领域的领先企业。 ２０２２ 年，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发起的诉讼数量大幅增加、 范围更加广泛， ＡＭＤ、 亚德诺半导体、 英

飞凌、 东芝存储器、 英伟达等半导体企业相继涉诉。 同年，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还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发起 ３３７ 调查， 一家中国企业涉诉。 经初步分析， 原

告所持有的专利大多来源于受让， 在获取受让专利后才开始发起诉讼， 且通常为大

规模或频繁起诉， 疑似以经营专利为盈利手段的非执业实体， 即 ＮＰＥ。

（１） 诉讼结果分析

目前， 有 ８６ 件诉讼已结案， 结案周期中位数 １３４ 天。 其中 １３ 起程序性结案，

其余 ７４ 起均为和解结案 （占全部案件的 ８５% ， 占结案案件的 ８４% ）。

图 ９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结案情况统计

该原告通常在同一诉讼中委托多家律所， 集中在 Ｄｅｖｌｉｎ Ｌａｗ Ｆｉｒｍ、 ＭｃＫｏｏｌ

Ｓｍｉｔｈ、 Ａｒｒｏｗｏｏｄ 和 Ｍｉｃｈｅｌｍａｎ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其中原告发起的 ３３７ 调查委托的律所为

Ｄｅｖｌｉｎ Ｌａｗ Ｆｉｒｍ。
表 ５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诉讼案代理律所

原告律所 代理案件量 代理案件占比 处理案件集中法院

Ｄｅｖｌｉｎ Ｌａｗ Ｆｉｒｍ １０２ ８９% 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

ＭｃＫｏｏｌ Ｓｍｉｔｈ ９６ ８４% 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

Ａｒｒｏｗｏｏｄ ３４ ３０% 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

Ｍｉｃｈｅｌｍａｎ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３０ ２６% 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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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现有专利分析

原告目前在全球共有 ３４２５ 件专利， 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专利 （３４２１ 件）， 其余

均为欧洲专利 （４ 件）。 从专利有效性来看， 有效 ５４８ 件， 审中 ４ 件， 失效 ２８７３ 件。

值得注意的是， 原告有 ３３５９ 件专利 （占比 ９８% ） 来自于美国 Ｂｒｏａｄｃｏｍ （博通） 公

司的转让， 其余专利大部分获取自意法半导体公司。

原告处于有效状态的 ５４８ 件专利主要集中在 Ｇ０６Ｆ１７ ／ ５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Ｈ０１Ｌ２３ ／ ４８ （用于向或自处于工作中的固态物体通电的装置， 例如引线或接线端装）

等技术领域。

原告专利重复涉案的情形较为普遍， 部分高频涉案专利信息摘录如下：

高频涉案专利 １：

专利号： ＵＳ７１４９９８９Ｂ２

专利名称： 用于集成电路早期设计的物理设计验证和信息发送金属短路的识别

方法

发明人：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 Ａｌａｎ Ｈｏｌｅｓｏｖｓｋｙ， Ｌｉｓａ 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

Ｋｕｐｐｉｎｇｅｒ

原始权利人： ＬＳＩ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当前权利人：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申请日： ２００４ ０９ ２２

授权日： ２００６ １１ ２２

预估到期日： ２０２５ ０４ １３

地区法院历史涉诉次数： ３２

摘要： 一种用于早期物理设计验证和识别集成电路设计中发短信的金属短路的

方法和计算机程序产品， 包括以下步骤： （ａ） 接收集成电路设计的表示作为输入；

（ｂ） 接收一个物理设计规则平台作为输入， 该规则平台规定了要对集成电路设计进

行的规则检查； （ｃ） 从物理设计规则甲板生成特定的规则甲板， 其中该特定规则甲

板仅包括特定于识别集成电路设计中发短信的金属短路以及配电和输入 ／输出单元放

置中的一个的物理设计规则。 集成电路设计； （ｄ） 根据特定规则对集成电路设计进

行物理设计验证。

高频涉案专利 ２：

专利号： ＵＳ７２６０８０３Ｂ２

专利名称： 增量虚拟金属插入物

发明人：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ｉｎｎｅ， Ｖｉｋｒａｍ Ｓｈｒｏｗｔｙ， Ｌｅｎａ Ｍｏｎｔｅｃｉｌ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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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权利人： ＬＳＩ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当前权利人：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申请日： ２００３ １０ １０

授权日： ２００７ ０８ ０１

预估到期日： ２０２５ １０ １８

地区法院历史涉诉次数： ３２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在集成电路的设计数据中执行虚拟金属插入的方

法和系统， 其中， 设计数据包括通过虚拟填充工具插入的虚拟金属物体。 在更改部

分设计数据后， 将执行检查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虚拟金属对象与设计数据中的任何其

他对象相交。 如果是这样， 则从设计数据中删除相交的虚拟金属对象， 从而避免了

必须重新运行虚拟填充工具。

高频涉案专利 ３：

专利号： ＵＳ７００７２５９Ｂ２

专利名称： 使用虚拟区域提供时钟网络感知虚拟金属的方法

发明人： Ｖｉｋｒａｍ Ｓｈｒｏｗｔｙ， Ｓａｎｔｈａｎ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Ｒａｍａｎ

原始权利人： ＬＳＩ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当前权利人： Ｂｅｌ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ＬＣ

申请日： ２００３ ０７ ３１

授权日： ２００６ ０２ ０８

预估到期日： ２０２４ ０４ １６

地区法院历史涉诉次数： ２９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将伪金属插入电路设计的方法和系统， 该电路设

计包括多个物体和时钟网。 本发明的各方面包括在芯片设计的每一层上识别适合于

伪金属插入的自由空间， 其中这些自由空间被称为伪区域。 此后， 对虚拟区域进行

优先排序， 以使位于与时钟网相邻的虚拟区域最后被虚拟金属填充。 在一个优选实

施例中， 进一步对虚拟区域进行优先排序， 使得在与较窄时钟网络相邻的虚拟区域

之后， 在较宽时钟网络附近的虚拟区域被虚拟金属填充。

（三） 小结

一是美国专利诉讼原告中 ＮＰＥ 较为常见， 近年来频繁发起专利诉讼的 ＮＰＥ 集

中在通信、 半导体行业， 其专利大多通过转让获得， 部分专利处于 “临期”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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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于得州西区法院对专利案原告较为友好， ＮＰＥ 的注册地也大多集中在

得州西区。 但随着得克萨斯州西区地方法院 （简称 “得州西区法院”） 的首席法

官 Ｏｒｌａｎｄｏ Ｌ Ｇａｒｃｉａ 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发布命令， 宣布将对在韦科新提交的专利

案件进行分配， 得州西区法院是否一如既往对 ＮＰＥ 友好也需要持续关注。

三是佛山企业涉由 ＮＰＥ 主导的专利诉讼案不多， 但半导体、 集成电路等行业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 相关诉讼也需持续关注。

三、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跨境电商企业诉讼风险

（一）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趋势及特点

１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趋势

２０１５ 年以来， 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美商标、 版权、 专利诉讼量处于快速增长态

势。 ２０２２ 年， 商标、 版权诉讼量小幅滑落， 但专利诉讼量仍持续小幅增长。

图 １１　 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趋势

２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特点

一是诉讼成本与应诉成本不对等。 原告的诉讼成本主要包括取证成本、 官费、

律师费等。 在群体性诉讼 （同一案件） 中， 原告通常通过代理律所使用批量取证，

取证成本低； 同时起诉数百家企业的官费只按一个案件收取， 仅需 ４０２ 美元；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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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风险代理模式， 原告甚至不需要支付律师费。 而被告要应诉， 则需要支出律师

费、 翻译费等费用， 由于美国律师费高昂， 被告启动应诉成本至少需要 １ 万美元。

成本投入的不对等一方面助长群体性诉讼数量增长， 一方面导致被告缺席判决现象

突出。

二是电子送达的普遍使用。 根据 《海牙送达公约》， 原告方需要将司法文书通

过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送至国内被告， 但找不到确切地址的不适用本公约。 美国作

为判例法国家， 从以往判例中可以看出， 未遵循 《海牙送达公约》 的电子送达方式

已经被众多法院所接受， 包括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 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

地方法院、 纽约西区联邦地方法院、 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 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

院、 田纳西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 威斯康星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 佛罗里达南区联

邦地方法院等。

三是和解金额受被冻结资金的影响。 在收到法院临时禁令后， 收付款平台会冻

结被告账户， 若跨境电商企业使用 ｐａｙｐａｌ 账户， 则只能在结案后解封。 若被告不应

诉， 根据缺席判决书， 原告代理律所会要求直接划扣被告 ｐａｙｐａｌ 账户内的资金。 由

于美国法院对缺席判决的判赔金额一般较高， 当被冻结金额不足以支付赔偿金时，

原告代理律所在获取被告新的 ｐａｙｐａｌ 账户后可以继续申请冻结， 直至获得足额赔偿

金为止。 基于此， 被告若有意和解， 原告代理律所一般会以 ｐａｙｐａｌ 账户内被冻结资

金为上限， 尽可能提高和解金额 （被冻结资金的 ５０% ～ ９０% ）， 其金额远高于企业

实际获利， 对国内跨境电商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四是爬虫技术使得群体性诉讼以商标诉讼为主。 由于美国法院不会主动调取证

据， 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 美国律师具有取证权。 针对跨境电商侵权案件， 部分美

国律师倾向于使用爬虫技术进行批量取证， 尤其是对文字商标侵权取证， 这使得群

体性诉讼以商标诉讼为主。

（二）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诉讼的高频原告

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国内跨境电商涉美知识产权诉讼高频原告分析发现， 跨境电

商知识产权诉讼涉及的产品类别较广， 涉诉知识产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高频原告的发起诉讼以打击 “傍名牌” 为主要目的。 但需要注意的

是， 即使原告正当维权， 受取证方式影响， 部分正规经营的跨境电商企业也可能

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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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美诉讼高频原告

排名 公司名称 案件量 领域 涉诉知识产权

１ Ｏａｋｌｅｙ， Ｉｎｃ ６５ 眼镜

商标： 亮视点、 雷朋、 奥克利、 香

奈儿、 巴宝莉、 凡赛斯、 亚曼尼、
普拉达

２ Ｎｉｋｅ， Ｉｎｃ ６５ 衣服配饰 商标： Ｎｉｋｅ

３ Ｅｍｏｊｉ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ｍｂＨ ４８ 表情符号 Ｅｍｏｊｉ 表情符号

４ Ｐｅａｎｕ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ＬＣ ４０ 漫画 商标 ／版权： 史努比

５ ＨＤ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ＬＬＣ ３５ 摩托车 商标： 哈雷

６ Ｎｏｃ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３４ 电源
商标： Ｎｏｃｏ Ｂｏｏｓｔ、 Ｎｏｃｏ Ｇｅｎｉｕｓ 以

及 Ｎｏｃｏ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７ Ｄｅｃｋｅｒｓ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鞋类 商标： ＵＧＧ

８ 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 Ｉｎｃ ３１ 电子商务 商标： Ａｍａｚｏｎ

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ＵＫ Ｌｔｄ ３１ 娱乐内容
版权 ／商标： ＰＪ Ｍａｓｋｓ （睡衣小英

雄）

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 ＬＬＣ ３０
货车和

多用途车辆
通用汽车 ＧＭＣ

（三）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诉讼的高频代理律所

在美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 代理律所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于普遍采

用风险代理， 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 代理律所擅长通过批量取证， 在同一案件中对

多家被告发起诉讼， 申请法院临时禁令， 要求跨境电商平台下架产品、 冻结资金，

以缺席判决或谈判和解获得最大利润。

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诉案件中的高频代理律所相对集中， 如表 ７ 所示， 这些律

所在跨境电商领域具有一定 “知名度”， 如 Ｇｒｅｅｒ， Ｂｕｒｎｓ ＆ Ｃｒａｉｎ 律所被称为 “亚马

逊卖家杀手”， ＪｉａｎｇＩＰ 与 Ｋｅｉｔｈ Ｖｏｇｔ 联合代理多起诉讼，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Ｄｒａｎｇｅｌ 在跨境电商

知识产权诉讼中也声名远播。
表 ７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代理律所

排名 高频代理律所 代理量

１ Ｇｒｅｅｒ， Ｂｕｒｎｓ ＆ Ｃｒａｉｎ ８９０

２ ＪｉａｎｇＩＰ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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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高频代理律所 代理量

３ Ｋｅｉｔｈ Ｖｏｇｔ ２８７

４ ＨｕｇｈｅｓＳｏｃｏｌ Ｐｉｅｒｓ Ｒｅｓｎｉｃｋ ＆ Ｄｙｍ ２０４

５ ＥｐｓｔｅｉｎＤｒａｎｇｅｌ １４８

除直接下单购买获取 ＰａｙＰａｌ 账号信息和交易信息外， 这些高频代理律所普遍使

用批量取证方式快速固定侵权证据， 为发起群体性诉讼提供了便利： 一是请技术公

司利用爬虫技术、 智能图形检索技术在跨境电商平台上搜集卖家侵权证据； 二是直

接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搜索功能检索商标关键字， 对检索结果涉及的商品销售页面截

图取证。 值得一提的是， 利用爬虫技术、 智能图形检索、 关键字检索等工具批量取

证容易会产生以下问题： 一是将产品介绍详情 （ ｌｉｓｔｉｎｇ） 中非商标性使用涉案商标

关键字认定为商标侵权， 如将退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 Ｆｒｉｓｂｅｅ （飞盘）、 Ｈｕｌａ Ｈｏｏｐ

（呼啦圈） 等作为关键字检索， 会把描述商品名称的行为错误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

二是由于智能图形检索工具识别精准度不高， 可能将不近似图形识别为近似图形，

并错误认定为外观设计专利或版权侵权。 实操中， 原告代理律师会在同一案件中对

多家企业发起诉讼， 存在未仔细核对批量取证获取的证据， 将未侵权企业列为被告

的情形。 针对上述情形， 跨境电商企业应尽量避免在产品介绍详情中使用商标关键

字， 若遭遇非商标性使用或与涉案图形不近似仍被起诉的情况， 应积极答辩， 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 部分跨境电商高频代理律所用邮件跟卖家沟通的方式 “钓

鱼” 获取卖家侵权证据， 卖家需对上述购买要约提高警惕， 规避被 “钓鱼” 取证

风险。

（四）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涉美诉讼的高风险产品

在群体性诉讼中获得巨大利润后， 与高频代理律所建立深度合作的主要客户成

为发起频繁诉讼群体性诉讼的主力军， 其主要的涉诉知识产权和高风险产品值得国

内跨境电商企业进一步关注。 表 ８ ～表 １１ 分别列举了高频代理律所的主要客户与高

风险产品信息， 从表中可以看出， 服饰、 游戏周边产品、 玩具等是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诉讼的高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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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Ｇｒｅｅｒ， Ｂｕｒｎｓ ＆ Ｃｒａｉｎ 代理主要客户与高风险产品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１ Ａｒｔ Ａｓｋ Ａｇｅｎｃｙ
商标： Ａｎｎｅ Ｓｔｏｋｅｓ
版权： 精灵独角兽

插画

２ Ｂｉｇｆｏｏｔ ４ｘ４， Ｉｎｃ 商标： ＢＩＧＦＯＯＴ 玩具车

３ Ｅｍｏｊｉ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ｍｂＨ
商标： Ｅｍｏｊｉ
版权： Ｅｍｏｊｉ 表情符号

日用品、 服饰

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ｖｅ⁃
ｌａｎｄ， ＬＬＣ

商标： Ｃａｒｅ Ｂｅａｒｓ
各类玩具， 服装， 益

智游戏

５
Ｂｅｓｔｗａｙ Ｉｎｆｌａｔａｂｌｅｓ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

商标：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ｒｉｔｅｃｈ、 Ｆｌｏｗ⁃
ｃｌｅａｒ、 Ｆｒｅｅｚｅ ｓｈｉｌｅｄ、 Ｈ２Ｏ ＧＯ！

潜水 用 品、 冲 浪 水

池、 皮划艇等

６ Ｕｂｉｓｏｆｔ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 Ａ
商 标：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Ｓ ＣＲＥＥＤ
（刺客信条）

游戏周边产品

７ Ｇｒｕｍｐｙ Ｃａ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商标： ＧＲＵＭＰＹ ＣＡＴ 不爽猫 服饰、 箱包、 图书等

８ Ｂｌｕ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ｃ 商标： Ｌｕｃｋｙ １３ 服饰

９ Ｃａｓｉ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商标： Ｃａｓｉｏ 手表

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Ｋｌｏｅｔｚｙ 商标： Ｌｕｃｋｙ １３ 服饰

表 ９　 ＪｉａｎｇＩＰ 及 Ｋｅｉｔｈ Ｖｏｇｔ 代理的主要客户与高风险产品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１ Ｗｈａｍ － 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ｔｄ
商 标： Ｈｕｌａ Ｈｏｏｐ、 Ｆｒｉｓｂｅｅ、
ＳＬＩＰＮ ＳＬＩＤＥ

运动器材

２ Ｉｎｔｅｒ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 ＤＢＡ Ｗｈａｍ －Ｏ
商 标： Ｈｕｌａ Ｈｏｏｐ、 Ｆｒｉｓｂｅｅ、
ＳＬＩＰＮ ＳＬＩＤＥ

运动器材

３ Ｉｎｔｅｒ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
商 标： Ｈｕｌａ Ｈｏｏｐ、 Ｆｒｉｓｂｅｅ、
ＳＬＩＰＮ ＳＬＩＤＥ

运动器材

４ ＪｅｆｆＢａｒｔｅｌｓ
商标： ＪＥＦＦ ＢＡＲＴＥＬＳ
版 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ｄｂｕｂｂｌｅ
ｃｏｍ ／ ｐｅｏｐｌｅ ／ ＪｅｆｆＢａｒｔｅｌｓ ／ ｓｈｏｐ

服饰、 装饰品、 手机

壳等

５ Ｔｏｈｏ Ｃｏ ， Ｌｔｄ 商标： ＧＯＤＺＩＬＬＡ 哥斯拉 玩具、 服饰等

６ Ｚｉｎｋｉａ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商标： ＰＯＣＯＹＯ、 小 Ｐ 优优
游戏 周 边 产 品、 服

饰、 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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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７ Ｂｅｌ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 商标： ＧＩＲＯ 体育用品、 服饰

８ Ｊｏｎａ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Ｊｏｄｉｃｋｅ
版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ｖｉａｎｔａｒｔ
ｃｏｍ ／ ｊｏｊｏｅｓａｒｔ

装饰画、 服饰等

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ａｒｋａｓ 版权：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ｂｅｒｔｆａｒｋａｓ ｎｅｔ ／ 服饰

１０ Ｓｋｅｃｈｅｒｓ Ｕ Ｓ Ａ ， Ｉｎｃ ＩＩ 商标： Ｓｋｅｃｈｅｒｓ、 Ｓ 图标 鞋类

表 １０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Ｄｒａｎｇｅｌ 代理的主要客户与高风险产品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１ Ｍｏｏｎｂｕｇ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商 标： Ｃｏｃｏｍｅｌｏ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ａｂｙ
Ｂｕｍ、 ＢＬＩＰＰＩ、 Ａｒｐ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ｒ⁃
ｋｓｏｎｓ

玩具、 服饰等

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Ｉｎｃ 商标： Ｃｏｃｏｍｅｌｏｎ 玩偶、 服饰等

３ Ｋｅｌｌｙ Ｔｏｙ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商标： Ｓｑｕｉｓｈｍａｌｌｏｗｓ 玩具

４ Ｏｆｆ － Ｗｈｉｔｅ ＬＬＣ
商标： ＯＦＦ － ＷＨＩＴＥ， 带有减

速带以及双箭头的图形商标
服饰

５ ＡｉｒＤｏｃｔｏｒ， ＬＬＣ 商标： ＡｉｒＤｏｃｔｏｒ 医疗器械等

６ Ａｌｌｓｔａ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ＬＣ 商标： ＨＡＰＰＹ ＮＡＰＰＥＲＳ 玩具

７ Ｆｏｘｍｉ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商 标： ＭＡＴＣＨ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Ｐｏｐ Ｉｔ、 ＳＬＡＭ ＤＩＣＥ 等

玩具

８ ＧＳＬ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商 标： ＰＡＬＡＣＥ、 ｐ 图 形 商

标等
服饰

９ Ｍａｔｔｅｌ， Ｉｎｃ 商标： ＵＮＯ、 Ｂａｒｂｉｅ 芭比娃娃

１０ Ｐｏｏｆ － Ｓｌｉｎｋｙ， ＬＬＣ 商标： Ｓｌｉｎｋｙ 玩具

表 １１　 Ｈｕｇｈｅｓ Ｓｏｃｏｌ Ｐｉｅｒｓ Ｒｅｓｎｉｃｋ ＆ Ｄｙｍ 代理的主要客户与高风险产品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１ Ｎｉｋｅ， Ｉｎｃ 商标： ＮＩＫＥ 等 服饰、 鞋类

２ Ｄｅｃｋｅｒｓ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商标： ＵＧＧ、 Ｔｅｖａ、 Ｓａｎｕｋ 鞋类

３ Ｄｙｓ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商标： Ｄｙｓｏｎ 科技产品

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 ＬＬＣ 商标： ＧＭＣ 汽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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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主要客户 涉诉知识产权 高风险产品

５ Ｂｒｙａｎ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商标：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Ｈｏｕｎｄ
专利： 宠物慢食碗

宠物用品

６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商标：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Ｆｒｉｅｎｄｓ 游戏周边产品

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ｉｏｒ Ｃｏｕｔｕｒｅ， Ｓ Ａ 商标： ＤＩＯＲ
珠 宝、 服 饰、 护 肤

品、 化妆品等

８
Ｈａｒｌｅｙ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Ｉｎｃ

商标： Ｈａｒｌｅｙ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等 摩托车配件

９ ＳａｍｉｅｌＡｓｇｈｅｄｏｍ 商标： Ｎｉｐｓｅｙ Ｈｕｓｓｌｅ 等 服饰

１０ Ｓｐ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Ｌｔｄ
商标： ＰＡＷ Ｐａｔｒｏｌ
版权： 汪汪队立大功

玩具、 服饰等

（五） 小结

一是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整体呈高速增长态势， ２０２２ 年各类知

识产权诉讼增长趋势变缓， 因傍名牌引发的诉讼风险较高。

二是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的律所相对集中， 律所在同一案件往往起

诉多个被告， 和解率高。

三是国内跨境电商企业涉美知识产权诉讼高发领域集中在玩具、 服饰、 游戏周

边产品、 运动器材等； 佛山跨境电商涉美知识产权诉讼高发领域集中在玩具、 服饰、

汽车零配件等， 知识产权类型以商标、 版权为主。

四是结合纠纷特点， 对丰田、 奥库斯、 威猛奥发起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的应对须有针对性。

跨国知名企业丰田， 其发起诉讼主要是为应对跨境电商行业普遍存在的傍名牌

行为， 被诉的企业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开展合规经营。

投机性公司奥库斯， 其发起诉讼主要是为了获得赔偿金， 其通过注册与他人在

先知识产权关联的商标， 全权委托律所开展批量 “维权”， 使用临时禁令、 缺席判

决等手段获取高额赔偿金， 被诉企业应联合应对， 撤销其商标， 杜绝后患。

老牌行业巨头威猛奥， 其商标 ＨＵＬＡ － ＨＯＯＰ、 ＦＲＩＳＢＥＥ 等已发展成描述商品的

通用名称， 国内企业极易在售卖相关产品时使用上述商标进行描述而陷入商标侵权

纠纷， 由于涉案企业大多是非商标性使用， 建议企业积极答辩， 提交非商标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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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必要时以商标不具有显著性提起商标无效。

四、 相关建议

（一） 加大对专利诉讼风险的监测与防控

针对美国专利诉讼高频原告大多是 ＮＰＥ 的特点， 建议从事通信、 半导体等行业

相关企业关注 ＮＰＥ 的专利转让、 许可、 诉讼动态， 做好风险预警与防范， 提高风险

识别、 应对能力。

（二） 加大生产、 销售环节的商标侵权风险自查

从美国商标诉讼高频原告来看， 电子烟、 时尚服饰、 珠宝、 玩具等产品易涉诉，

因 “傍名牌” 引发的商标侵权现象相对突出， 企业需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生

产销售环节开展商标侵权风险自查， 重点对产品介绍、 包装等进行自查， 降低商标

侵权风险。

（三） 加大宣传环节的版权侵权风险自查

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兴起， 自媒体宣传成为出海企业普遍选择的引流方式之一。

在宣传片中不小心使用他人影视、 音乐、 图片容易引发诉讼风险， 建议企业出海前

做好相关风险审查， 规避版权侵权风险。

（四） 加大跨境电商重点领域高频风险防范

纺织服饰、 童装母婴、 陶瓷卫浴、 汽配电子、 照明灯饰、 玩具等是佛山跨境电

商企业出口的重要行业， 其中， 纺织服饰、 童装母婴易陷入版权侵权风险， 汽配电

子易陷入商标和专利侵权风险， 玩具更是商标侵权的高发领域。 建议上述重点行业

的出口企业， 对上架产品做好知识产权自查， 杜绝傍名牌等明显侵权行为， 同时加

大对产品网页中他人商标或版权的审查， 降低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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